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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是一项环境政策工具，旨在对进口产品施加与在欧盟

（EU）内运营的设施同等的碳成本。藉此，CBAM 降低欧盟气候目标因生产转移

到脱碳政策雄心较低的国家而受到破坏（即所谓的“碳泄漏”）的风险。  

在 CBAM 的正式实施（过渡后）阶段，代表特定商品进口商的欧盟授权申报商将

购买并交出其进口商品隐含碳排放的 CBAM 证书。由于该等证书的价格将按照欧

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配额价格进行确定，并且监测、报告和核查（MRV）

规则系根据 EU ETS 的 MRV 体系设计，这将使进口商品与加入 EU ETS 的设施所

生产的商品的碳价得以均等化。 

本指导文件是欧盟委员会所提供的一系列指导文件和电子模板的一部分，旨在支

持 CBAM 在过渡期（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内的统一实施。本

指导文件介绍 CBAM 以及用于固定设施进行监测和报告的概念，其并无增加

CBAM 的强制性要求，而是旨在协助 CBAM 的正确解释以便于实施。  

本指导文件反映欧盟委员会服务部门在文件发布时的观点，不具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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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言 

2.1 关于本文件 

本文件旨在通过非法律语言解释《CBAM 条例》的要求，从而为利益相关方提供

支持。本指导文件重点介绍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过渡期内

对在欧盟以外生产 CBAM 商品的设施经营者的要求，在此期间，CBAM 的适用并

不要求进口商承担财务义务，而是仅用于数据收集目的。  

• 第 3 节为本文件的目标读者（即生产 CBAM 商品的设施经营者）提供快速

指导，就 CBAM 排放监测最为重要的概念提供路线图，并说明在本文件中

可找到更多信息的位置。 

• 第 4 节对 CBAM 进行介绍，并概述过渡期内适用于欧盟以外设施经营者的

合规周期、各种作用和责任以及里程碑和截止日期。  

• 第 5 节概述 CBAM 范围内的行业和商品的生产过程和价值链。 

• 第 6 节载列可能适用于任何受影响 CBAM 商品生产商的监测和报告义务和

建议。  

• 第 7 节对此进行补充，针对每种 CBAM 商品说明适用于具体行业的相关监

测和报告考虑因素（如有）。该节还包含各行业的示例。  

• 第 8 节对 CBAM 的一般豁免进行解释。 

欧盟委员会另行为 CBAM 商品的进口商（“报告申报者”）提供一份指导文件。

该指导文件附有一个电子模板，其中包含设施经营者在与报告申报者通信时应使

用的信息。 

 

欧盟文件数字书写规则 

为了与欧盟法律文件保持一致，本指导文件所显示的数字采用以下格式。 

用于分隔数字整数部分及小数部分的小数点分隔符是点，例如：0.890。 

千位及其后每三位（103n）之间用空格隔开，例如：   

• 一万五千写成 15 000 

• 一千五百万写成 15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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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简化! 

2.2 如何使用本文件 

在本文件中，但凡给出条款编号且没有进一步说明之处，一律指《CBAM 条例》1

的相应条款。凡提及“《实施细则》”，一律指载明过渡期内详细 MRV 规则的实

施细则 2。本文件所使用的缩写和特定词语定义见附件 AAnnex A 和附件 BAnnex 
B。 

本文件使用下列图标，为读者提供指引： 

图标 使用说明 

 
表示对生产 CBAM 商品的设施经营者尤为重要的信息。 

 
突出显示 CBAM 一般要求的简化措施。 

 
提出建议的改进措施。 

 
表示可从其他来源获得其他文件、模板或电子工具。 

 

指出上下文中所讨论主题的示例。 

 
突出显示涉及 CBAM 正式实施阶段（而非过渡期）的章

节。 

 

2.3 在哪里寻找更多信息 

以下文本框列出《CBAM 条例》和《实施细则》中与在过渡期间生产 CBAM 商品

的设施经营者相关的主要章节。 

《CBAM 条例》 

2023 年 5 月 10 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第 (EU) 
2023/956 号条例》。  

见： http://data.europa.eu/eli/reg/2023/956/oj  
 

 
1  2023 年 5 月 10 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第 (EU) 2023/956 号条

例》；见：http://data.europa.eu/eli/reg/2023/956/oj。  
2  2023年 8月 17日欧盟委员会《第 (EU) 2023/1773号实施细则》，其制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第  (EU) 2023/956 号条例》的适用规则，明确过渡期内 CBAM 下的报告义务；见：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3/1773/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2023/956/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2023/956/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3/1773/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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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条——根据附件 1 规定 CBAM 的范围。 

• 第 3 条和附件 4——为 CBAM 中使用的常用术语提供定义。 

• 第 10 条——规定 CBAM 下的经营者注册要求（自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起）。 

• 第 30 条——规定欧盟委员会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对 CBAM 的范围进

行审查。 

• 第 32 至 35 条——规定过渡期内欧盟进口商的报告义务。 

• 第 36 条——载明其他条款开始适用的日期。 

• 附件 1——提供按行业领域分类的 CBAM 商品清单，其中列明用于识别

商品的 CN 编码以及所对应的相关温室气体。  

• 附件 3——列明 CBAM 范围以外的非欧盟国家和地区。 

• 附件 4——规定计算各类商品隐含碳排放量的通用方法；其中第 2 节载明

关于简单商品的计算方法，而第 3 节则载明关于复杂商品的计算方法。 
 
《实施细则》（根据《CBAM 条例》第 35 条第 (7) 款）： 

欧盟委员会《第(EU) 2023/1773 号实施细则》，见：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3/1773/oj。  

• 第 2 条和附件 2 第 1 节——为 CBAM 和 MRV 规则中使用的常用术语提

供定义。 

• 第 3 条——规定报告申报者的报告义务，包括应报告数据的参数。 

• 第 4 条和第 5 条——规定计算隐含碳排放量的方法和使用默认值的条

件。 

• 第 7 条——载明应就应付碳价报告的信息。 

• 第 16 条——说明成员国在报告申报者未正确履行其报告义务时应处的罚

款。 

• 第 19 条和第 22 条——载明 CBAM 过渡登记系统（CBAM Transitional 
Registry）的技术要素。 

• 附件 1：表 1——CBAM 报告结构，表 2——CBAM 报告的详细信息要

求。 

• 附件 2：第 2 节表 1——CN 编码与 CBAM 综合商品类别对应表；第 3 节

——各 CBAM 商品类别的生产过程定义，包括生产路线及相关前体的系

统边界。  

• 附件 3：在设施层面上监测排放的规则，将排放归因于生产过程的规则，

以及确定简单和复杂商品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的规则。该附

件的结构如下： 

o A. 原则 

o B. 在设施层面上对直接排放进行监测 

o C. 热流监测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3/1773/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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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 电力监测 

o E. 前体监测 

o F. 将设施的排放归因于商品的规则 

o G. 复杂商品特定隐含碳排放量的计算 

o H. 提高数据质量的可选措施 

• 附件 4：商品生产商（“经营者”）应向进口商（或报告申报者）报告的

最低限度数据。 

• 附件 5 至 7：列明其他报告的数据要求的清单，包括（进口商）进口加

工、经济运营商注册和识别（EORI）系统及国家进口系统（National 
Import System）的数据要求。 

• 附件 8：可用于监测直接排放的标准系数。 

• 附件 9：热电分产效率的参考值，用于热电联产计算。 
 

 

所有欧盟法律均可于以下网址查阅：eur-lex.europa.eu/homepage.html。 

欧盟委员会为帮助经营者和进口商而制作的其他指导与培训材料包括： 

• 欧盟委员会为将 CBAM 商品进口到欧盟的进口商（“报告申报者”）提供

的一份单独指导文件。  

• 为进口商制定的关于如何在 CBAM 交易商门户网站（CBAM Trader Portal）

上完成季度报告的指南。 

• 供经营者自动计算隐含碳排放量并将相关数据向商品进口商明确通报的

Excel 模板。  

• 培训视频。 

 

指导文件和模板可于欧盟委员会的 CBAM 专用网站上查阅：https://taxation-
customs.ec.europa.eu/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_en。 

 

https://eur-lex.europa.eu/homepage.html
https://taxation-customs.ec.europa.eu/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_en
https://taxation-customs.ec.europa.eu/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_en
https://taxation-customs.ec.europa.eu/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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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营者快速指导 

在本节中，我们将逐一概述过渡期内的重要概念、规则和义务。  

您是生产“CBAM 商品”设施的经营者吗？  

CBAM 商品是目前进口到欧盟的水泥、钢铁、铝和某些化工行业（肥料和氢）的

商品以及电力。要回答上述问题，您必须将您的产品的 CN 编码 3与《CBAM 条例》

附件 1 所列的商品清单进行比较。本文第 5.2 节提供更多有关此问题的信息，而第

5 节中较后的分节则提供各行业的其他详细信息。 

如果您不生产上述商品，则无需阅读本文。然而，本文也有助于所有其他类型的

感兴趣受众（如学术界、CBAM 进口商、温室气体核查员、主管部门、顾问等）。

如果您仅希望了解 CBAM 的一般运作方式，请参阅第 4 节中对 CBAM 的介绍。 

您是否将您的商品出口至欧盟成员国的客户？  

如果是，则 CBAM 会对您有所影响。  

请注意，您的产品也可由本身生产 CBAM 商品的客户购买，并且您的产品可以是

该等客户的 CBAM 商品的“前体”，然后可能会出口至欧盟国家。此外，如果您

将产品出售给将向欧盟客户转售的交易商，您的商品即属于 CBAM 范围。  

在 CBAM 商品最终进口到欧盟的情况下，进口商将在某个时候与您联系，从而收

集相关 CBAM 商品的“隐含碳排放”信息。又或者，将您的商品用作生产其他

CBAM 商品的前体的经营者将向您询问隐含碳排放水平。因此，您必须依照本指

导文件的说明为提供上述数据做好准备，并尽快着手为您的设施制定监测方法。 

什么是隐含碳排放？这一概念旨在尽可能反映 EU ETS 覆盖 CBAM 商品（如在欧

盟生产）排放的方式。EU ETS 要求经营者为自己的（“直接”）排放支付价格。

但是，如果经营者消耗电力，他们也会承受包含在所购买电力的价格中的二氧化

碳成本（“间接排放”）4。这同样适用于经营者生产过程中所需的投入物料，该

等物料可由 EU ETS 设施提供。因此，这些所谓的前体会导致 EU ETS 设施面临二

氧化碳成本。“隐含碳排放”与导致 EU ETS 中二氧化碳成本的排放并行定义：两

者考虑到生产过程的直接和间接排放 5以及前体的隐含碳排放。它们在概念上类似

于商品的碳足迹。CBAM 范围主要与 EU ETS 规则相关，因此与《温室气体核算体

系》（GHG Protocol）或 ISO14067 等其他计算产品碳足迹的方法有所不同。 

隐含碳排放的概念和计算方法的详细介绍见第 6.2 节。 

您需要对什么进行监测？要回答这个问题，您需按以下步骤制定您的“监测方法

文件”，即您和您的人员据以在未来几年以一致的方式执行监测任务的手册。所

介绍的步骤将确保计算隐含碳排放量所需的所有数据均涵盖在内。 

 
3  CN（综合税则目录）编码是用于国际贸易的 HS（协调制度）编码的欧盟版本。CN 编码一般

由 8 位数字组成（前 6 位数字与 HS 编码相同）。《CBAM 条例》附件 1 中的任何编码若仅含

较少数位，则代表以该数字开头的所有 CN 编码均包括在内。 
4  欧盟设施自行生产电力的，其会直接承受二氧化碳成本。 
5  在过渡期内，所有 CBAM 商品的间接排放量均须予以报告。然而在现阶段，《CBAM 条例》

附件 2 只包含少量商品，而且只有该等商品须在正式实施阶段中涵盖间接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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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步：界定设施的边界、生产过程和生产路线。生产过程指将排放归因于所

生产的特定商品所需的系统边界 6。每个“综合商品类别”（即具有不同 CN

编码但适于以通用的监测规则进行覆盖的一系列商品）对应一个生产过程。关

于系统边界的指导见第 5.2节，关于各行业领域的指导见第 5节中各具体分

节。 

• 第 2 步：对您将使用的报告期进行定义。默认情况下，报告期为（欧洲）日历

年。但是，如果您的设施位于采用不同日历的国家／地区，或者您有其他理据

支持您采用不同的报告期，则可予以使用，但前提是报告期至少为期三个月。

合适的其他期限尤其包括您设施所在国家／地区的碳价机制或强制性排放监测

机制的报告期，或所使用的财政年度。选择上述其他期限的主要原因是相关程

序可能要求额外的审查措施，例如为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存货盘点和财务审

计，或对排放进行第三方核查，此等程序提高您的数据在用于 CBAM 目的时的

质量可靠性。关于报告期的进一步指导见第 4.3.3节。 

• 第 3 步：确定需要监测的所有参数：  

o 设施的直接排放——您有两种选择：  

a) “基于计算”的方法，您需确定所消耗的所有燃料和相关物料的数量

7，以及相应的“计算系数”（特别是基于燃料或物料碳含量的所谓
“排放系数”）； 

b) “基于测量”的方法，您需在线测量每个“排放源”（烟囱）的温室

气体浓度以及烟气流量。 

但请注意，在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的导入阶段期间，您可采用您所在司

法管辖区所允许的其他排放监测方法，前提是该等方法具有类似的排放覆

盖范围和准确性。上述其他方法可能包括欧盟委员会在过渡期内提供并公

布的默认值。其他默认值也可予以使用，但前提是报告申报者须在 CBAM

报告中表明并提述确定相关默认值所遵循的方法。原铝生产过程中的全氟

化碳（PFC）8排放测量，应采用基于过电压测量的特殊方法。而硝酸生产

产生的一氧化二氮（N2O）排放测量则要求强制性采用基于测量的方法。

除此之外，您可选择最适合您设施情况的方法。 

 
6 如果您熟悉 EU ETS，它可能会有助于您理解“生产过程”的概念，它与用以确定基准的“子

设施”非常相似。 
7  “源流”一词涵盖两方面，即对排放产生影响的燃料以及其他投入或产出物料。 
8  全氟碳化合物（Perfluorocarb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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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您的设施采用多个生产过程，则可能需要监测各生产过程之间

的燃料或物料流，以便将排放正确归因于适当的生产过程 9。  

监测上述直接排放的规则见《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节。本文第 6.4节提

供详细的相关指导。 

o 与热流相关的（直接）排放 10：热量消耗（设施中产生的热量或从另一设

施获得的热量）需归因于每个生产过程，而与生产过程输出的热量相关的

排放则需从产生或回收热量的每个生产过程的归因排放量中扣除。有鉴于

此，监测热流的规则见《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C节。关于热量排放系数的

确定也有一些规则，详见本文第 6.7.2节。 

o 间接排放：指为生产在您的设施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电力而产生的排放，

不论该等电力是在设施内部生产还是从外部输入。您需监测每个生产过程

中所消耗的电量，并将其乘以相关电力排放系数。排放系数有以下选项： 

a) 如果电力来自电网，则使用欧盟委员会根据 IEA11数据所提供的默认排

放系数。 

b) 如果您在您的设施中自行生产电力（即您为“自产商”），则需监测

发电厂或热电联产厂 12的排放，监测方式应与您监测设施其他直接排

放的方式相同，您并需使用特定规则计算燃料组合的排放系数，并计

入热电联产的热量（视实际情况而定）。相关规则见《实施细则》附

件 3 第 D节。本文第 6.7.2节和第 6.7.4节提供了关于热量和热电联产

的指导。 

c) 如果您根据“购电协议”从特定设施获得电力，并且该发电厂按照适

用于自产电力的相同规则监测其排放，并将相关信息向您适当通报，

则您可使用此等电力所得出的排放系数。 

 
9  例如，在以高炉生产生铁时，部分废气通常会用作设施其他部分（例如发电厂或热轧机）的燃

料。在此情况下，还需确定相关废气的数量和计算系数，尽管此等信息在计算设施的总排放量

时并非必要。  
10  注 1：这仅与“可测量热量”相关，即通过蒸汽、热水、液体盐等热媒传输的热量，该等热量

的流量可在管道、导管等中测量。如果热量在燃烧器中产生并被直接使用（例如在窑炉或干燥

机中），则无需监测热流，而是应根据燃料消耗量确定排放。另一方面，可测量热量通常在设

施中集中或多点产生，这与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不直接对应。因此，单独确定热量生产的排放

量，并通过每个生产过程所消耗的热量将排放归因于生产过程的做法更为合适。 

 注 2：就碳足迹而言，（输入）热量的排放通常被视为“范围 2 排放”，因此被称为“间接排

放”。请注意，在 CBAM 法规和本文中，“间接排放”一词仅指电力，而不指热量。 
11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12  热电联产指联合供热和发电，又称“汽电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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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指导见本文第 6.7.3 节。 

o 前体：如上文第 3 点所述，隐含碳排放的概念包括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某些

物料（即所谓的前体）的隐含碳排放 13。与各生产过程相关的前体列于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节，并于本文第 5节按每个受影响的行业领域进

行讨论。您需就各前体物料监测以下参数： 

a) 如果前体是在您的设施中生产，则所有相关监测均已按照上述几点进

行。在计算于生产过程中使用前体的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时，您只需

将相关前体的隐含碳排放量计算在内。  

b) 如果您从其他设施购买前体，您则需向相关生产商索取数据，就如您

的商品进口到欧盟时被要求提供数据一般。相关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应分别按生产各前体的每家设施提供： 

 生产前体的设施的身份信息； 

 前体的特定 14直接和间接隐含碳排放； 

 生产路线，以及进口商根据 CBAM 将最终商品进口到欧盟时需要

报告的其他参数。此等其他参数列于《实施细则》附件 4 第 2节，

并于本文第 5节和第 7节按每个受影响的行业领域进行讨论； 

 前体生产商所采用的报告期； 

 如适用，在前体生产所在的相关司法管辖区应付碳价的相关信息

（见下文第 5 点）。 

c)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即就外购或自产前体而言，您都需要监测您在报

告期内在每个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每种前体的数量。 

监测前体相关数据的规则见《实施细则》附件 3 的第 E节。本文第 6.8.2节

也提供进一步详情。 

o 最后，在 CBAM 下，欧盟进口商还需报告某些其他限定参数。这取决于所

生产的商品。例如，若为进口水泥，熟料总量需予报告，若为混合肥料，

各形态氮含量需予报告等。相关参数列于《实施细则》附件 4 第 2节。您

 
13  请注意前体与普通投入物料之间的区别：在确定直接排放量时，要考虑到物料中所含的碳原子

可能会被氧化成二氧化碳并排放。而就前体而言，还需要加上较早前（在前体自身生产期间）

已发生的排放，即前体自身的隐含碳排放。 
14  特定（隐含）碳排放量指每吨相关物料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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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确保为您的 CBAM 商品收集所有所需参数，并将其向您的商品的进口商

通报。相关指导见本文第 5节。 

• 第 4 步：定出监测您已确定的各项参数的方法：  

o 对于所使用的燃料和物料（包括前体）的数量，您可使用现有测量仪器获

知报告期内的消耗量（例如称重带、流量计、热量计等），或者您可在每

期期末根据购买记录和库存测量值确定已用量。  

o 对于所谓的计算系数（例如燃料或物料的碳含量），您可从适用文献（特

别是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提交的国家温室气体

清单）或《实施细则》附件 8 中选择“标准值”，也可根据实验室分析确

定标准值，《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5节对此作了进一步规定。 

o 对于连续排放测量、热流和电力测量，您还需对使用的仪器进行定义，并

制定适用的校准和维护措施。  

o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对估计方法或基于测量参数已知关联的间接方法进

行定义。  

o 作为最后的手段，如果您没有其他可用于监测商品隐含碳排放的方法，尤

其是如果您所使用的前体的生产商未向您提供所需数据，您可使用欧盟委

员会为此目的提供的 CBAM 商品（包括所有相关前体）隐含碳排放默认

值。包含对应默认值的商品清单可于欧盟委员会的 CBAM专用网站上查

阅，本文第 6.9节就该等默认值的使用提供了进一步指导。 

请注意，您有时可选择不同的监测方法（例如，您可能拥有多台测量仪器，或者

您需在连续计量与使用分批交付记录之间进行选择，或在基于计算和基于测量的

方法之间进行选择等）。《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A.3 节对如何选择最佳可用（即最

准确）的数据源进行了规定。详情将在本文第 6.4 节进行讨论。 

您是否在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支付碳价？为确保 EU ETS 和其他国家／地区的设施

获得类似待遇，在 CBAM 商品生产所在国应缴的碳价将可在 2026 年起的正式实施

阶段内用于减轻 CBAM 义务。这已属 CBAM 过渡期内（即直至 2025 年底）的报

告义务。您需确保在监测方法中包含有关碳价的信息，以便将相关信息向您的

CBAM 商品进口商通报。在过渡期内，此类关于全球碳价的报告对于欧盟委员会

考虑对 CBAM 法规实施此方面的进一步改进而言非常重要。 

如果您的设施须缴纳碳价，您将须收集有关应付碳价的信息，以便您可将其归因

于相关生产过程和 CBAM 商品类别，就如您将排放归因于商品一样。有效碳价应

予考虑，即应计入任何适用的退税（如属排放交易体系（ETS），任何免费配额均

视为退税）。  

请注意，如果原产国适用碳价，您则需收集所购每种前体的信息。如果前体的生

产商未提供所需的信息，您必须假设前体的碳价为零。 



18 

总有效碳价需以类似于特定隐含碳排放量的方式归因于 CBAM 商品，即需以每吨

CBAM 商品的欧元价格表示。 

有关应付碳价信息的报告规则见《实施细则》第 7条。详细指导见本文第 6.10节。

编制监测方法文件（MMD） 

至此，您已列出了全年需要监测的所有物料或排放源的所有监测方法。您应将所

有此等信息汇总到一份书面文件中（您设施的“CBAM 管理手册”），以便该等

方法在未来几年内能够一致使用。这项工作应以系统化的方式进行（例如，通过

列出所有测量仪器、所有读数间隔、所有标准值的数据源）。还建议使用标明所

有必要仪器、采样点等的设施图表。 

建立上述监测方法文件的指导原则是，它应足够清晰且透明，以便对温室气体监

测具有一定了解的独立人员能够理解监测方法。它需足够详细，为设施的人员提

供指示，以便他们执行所有必要的任务以确定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因此，它也

须包含适用的计算步骤，以及所有未通过分析确定的计算系数。  

有关制定 MMD 的指导见本文第 6.4 节。按照欧盟委员会提供的“通信模板”对监

测方法进行检查也可能有所帮助（见下文第 8点）。您或会希望使用该模板的数据

要求来检查 MMD 的完整性。 

此外，MMD 需将控制措施包含在从原始数据到最终特定隐含碳排放的数据流中。

这些措施必须与出错的风险相称。措施应包括由独立人员经常进行检查，对不同

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时间序列的一致性检查等。进一步指导见本文第 6.4.6 节。

在整个报告期内进行监测：尽管上述所有步骤只需进行一次，即可为您的设施及

其人员就监测任务做好准备，但这项规定和以下几点应在未来几年持续执行。  

您必须执行 MMD中定义的监测任务。您必须定期读取燃油表，盘点所消耗或生产

的物料，对燃料或物料进行采样分析，维护、控制并校准测量仪器等。您需收集

相关数据，进行排放量计算，并执行 MMD中定义的所有相关质量控制和保证措施。  

此外，您应在每个报告期内至少审查 MMD一次并检查它是否仍然准确和适当。例

如，它是否仍然体现您的设施所使用的技术，所生产的商品清单是否仍然是最新

的？是否有新的燃料或物料变得适用？您能否使用更好（更准确）的监测方法，

能否降低数据流中出错的风险？所有修改和改进均应记录在 MMD中，并且您应确

保仅使用最新版本的 MMD。您也可以考虑由第三方温室气体核查员进行核查，以

作为识别您的监测方法中薄弱环节并加以改进的自愿举措。最后，您必须将您的

CBAM 商品的隐含碳排放数据通报给根据《CBAM 条例》承担报告义务的欧盟进

口商。由于您可能会将商品出售给众多客户，因此可能会有大量欧盟进口商须向

您索取此等信息。为了尽可能高效地进行此类通信，欧盟委员会提供了一份可用

于此目的的通用模板。  

尽管使用此模板属自愿性质，但必需强调的是，使用通用模板能大大简化两端的

沟通。您的客户可能设于不同的欧盟成员国，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并且自己可

能从不同国家的许多供应商处购买 CBAM 商品。通用模板确保报告格式一致，这

样在模板的同一字段中总能找到同类的信息，各字段的含义也会一目了然。  

每当您选择的报告期结束时（例如，在一个日历年结束后），您必须编制整个报

告期的监测数据，确定每个生产过程的归因碳排放量，并将其除以相应的“活动

水平”（即报告期内生产的相关 CBAM 类别商品的总吨数），从而获得该商品的

特定隐含碳排放量。这是欧盟进口商所关注的主要参数（加上上文第 4 点第 3 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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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其他限定参数）。在您完成下一个报告期的数据编制之前，您应使用上述

隐含碳排放数据（使用您为本报告期填写的模板），并将其提供给所有为 CBAM
目的而需要此等数据的客户。 

该模板可于欧盟委员会的 CBAM 专用网站上查阅。其根据《实施细则》附件 4 中

关于设施经营者应向报告申报者提供的建议通信内容的规则设计。有关为进口商

编制相关信息和使用模板的进一步指导，见本文第 6.11 节和模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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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后会发生什么？  

从 2026 年起，CBAM 的正式实施阶段将启动。这意味着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

进口商必须以证书的形式承担“CBAM 义务”，进口商将以 EU ETS 配额的平均

价格，为进口到欧盟的每项 CBAM 商品购买证书。从 2026 年开始，CBAM 义务

将逐步增加隐含碳排放的覆盖范围。各类隐含碳排放仅从 2034 年起才会被全面

覆盖 15。 

 
15  详细的计算公式将由欧盟委员会在较后阶段制定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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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4.1 CBAM 的介绍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是一项环境政策工具，旨在支持欧盟实现其气候雄心，

即在 2030年或之前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减少至少 55%，并最迟于 2050年实现气候

中和。  

CBAM 是对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补充，EU ETS 最近作为欧盟“减排

55%（Fit for 55）”立法方案的一部分得到了加强。在 EU ETS 下，生产排放强度

高的商品的设施经营者须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清缴排放配额。由于这些配

额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是通过拍卖或在二级市场上购买，这些经营者面临着

温室气体排放的“碳价”16。然而，非欧盟国家的大多数经营者并无这种义务，而

这种竞争优势使欧洲生产业面临碳泄漏的风险，即将生产转移到欧盟以外。 

在 CBAM 实施前，为了降低碳泄漏的风险，相关行业在 EU ETS 下一直免费获得

部分配额（“免费配额”）。随着 CBAM 的引入并逐步实施，免费配额也正逐渐

被淘汰。CBAM 并不减轻欧盟经营者的碳成本，而是确保非欧盟国家商品的进口

商为进口商品的“隐含碳排放”承担类似的碳成本。EU ETS 和 CBAM 的总体指导

原则旨在鼓励欧盟经营者和向欧盟出口的非欧盟经营者在平等的基础上减少排放。 

CBAM 并不针对国家，而是针对在 EU ETS 范围内、碳泄漏风险最大的特定行业中

进口到欧盟的产品的隐含碳排放。其中包括：水泥、钢铁、铝、肥料、氢和电力。

这还包括前述行业领域的部分前体和部分下游产品（以下简称“CBAM 商品”）。

有关各行业领域 CBAM 商品的完整列表见本文第 5 节。 

CBAM 将分阶段推行，具体如下： 

• 过渡期（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此为“学习阶段”，CBAM进口商在此期间需报告一组数据，其中包括其

商品的隐含碳排放数据，但无需为隐含碳排放支付财务调整费用。然而，

进口商可被处以罚款，例如若未能提交规定的季度 CBAM报告。 

• 正式实施阶段（2026 年 1 月 1 日起）： 

o 从 2026 年至 2033 年，随着 EU ETS 下的免费配额逐步被淘汰，

CBAM 商品的隐含碳排放将逐步受 CBAM义务覆盖。  

o 从 2034 年起，CBAM 商品的隐含碳排放将 100%由 CBAM证书覆

盖，此等商品将不再通过 EU ETS获得免费配额。 

正式实施阶段的 CBAM 旨在反映 EU ETS 下的排放成本： 

 
16  更准确地说，是二氧化碳或其他等效温室气体排放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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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经营者将支付其排放的二氧化碳价格，并交出在 EU ETS 下获发的排放

配额（EUA）；以及 

• 将 CBAM 商品进口到欧盟的欧盟进口商将交出 CBAM证书，该等证书在

MRV规则和证书价格方面均与 EU ETS 的情况密切相关。 

CBAM 是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和欧盟其他国际义务设计，并平等地

适用于来自欧盟以外所有国家的进口货物。17  

本文仅涉及过渡期内的要求。  

此阶段旨在学习并建立欧盟以外的相关 MRV 方法，并在欧盟内建立相关机构和 IT
系统。 

 

4.2 CBAM 所覆盖的排放定义和范围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为 CBAM 相关术语进行定义的主要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第 (EU) 2023/956 号《CBAM 条例》 第一章第 3 条（定义）和附件 4 中的定义章节。 

附件 2 第 1 节（定义），第 A.1 分节（定义）。 

本指导文件较后部分的附件也列出了所使用的缩写和定义。 

 

本指导文件中经常使用以下术语： 

• “吨二氧化碳当量”指一公吨二氧化碳，或《CBAM 条例》附件 1 所列具

有同等全球变暖潜能的任何其他温室气体的折合数量。 

• “直接排放”指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排放，包括生产过程中制热和制冷的能

耗所产生的排放，不论制热和制冷的地点位于何处。  

• “间接排放”指为生产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而产生的排放，不论

所消耗电力的生产地点位于何处。 

• “隐含碳排放”指商品生产过程中所释放的排放，包括生产过程中所消耗

的相关前体物料的隐含碳排放。 

• “相关前体物料”指排放量不等于零的、被确定为属于计算复杂商品隐含

碳排放量的系统边界内的简单或复杂商品。 

 
17  唯一的例外是来自适用 EU ETS的国家（目前为冰岛、挪威和列支敦士登）或具有与 EU ETS完

全挂钩的排放交易体系（ETS）的国家（目前为瑞士）的商品。该等国家的生产商因而面临与

欧盟相同的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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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商品”指生产过程中仅需使用隐含碳排放量为零的投入物料和燃料

来生产的商品。 

• “复杂商品”指简单商品以外的商品。 

• “特定隐含碳排放”指每吨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按每吨商品排放的二氧

化碳当量吨数计。 

•  

• “生产过程”指设施执行化学或物理过程以生产《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2 节

表 1所定义的综合商品类别下商品的过程，以及其关于投入物、产出物和相

应排放的特定系统边界。 

• “综合商品类别”在《实施细则》中被默示定义，具体见该细则附件 2 第 2
节表 1 所列的相关综合商品类别及以 CN 编码标识的所有商品。 

• “生产路线”指在生产过程中用于生产综合商品类别下商品的特定技术。

一个生产过程通常与所生产的一组 CBAM 商品（“综合商品类别”）相关。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生产此等商品存在多条生产路线。  

 

4.3 过渡期 

过渡期的关键要素摘要见表 4-1。 

表 4-1：过渡期——要点 

期限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MRV 规则 第 (EU) 2023/1773 号《实施细则》。 

间接排放报

告  
所有 CBAM 商品均须进行报告。 

隐含碳排放

报告的默认

值 

全球数值（电力除外）。 

可用于复杂商品中占商品总量 20%以下的前体。 

必须就输入电力和间接排放予以使用，除非满足某些标准。 

MRV 规则的

灵活性 
在 2024 年底之前，准予设施经营者使用其他（非欧盟）碳定价

或报告机制的规则，但前提是该等规则的覆盖范围必须包含相同

的排放，并具有类似的准确性。  

在 2024 年 7 月 31 日之前，进口商可以使用其他（估计）方法。 

报告频率 每季度（进口商）。 

核查报告数

据 
不需要。  

经营者和进口商应尽可能准确并完整地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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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进行核查，则应在提交材料中注明。 

交出 CBAM
证书 

不需要。 

 

4.3.1 主要报告作用和职责 

“报告申报者”18是负责对进口商品隐含碳排放进行报告的实体。原则上，报告申

报者为“进口商”。然而在实践中，这视乎实际进行报关的人而有不同选择。如

果进口过程涉及不同参与者，必须紧记每吨进口商品均只由一名报告申报者负责，

即既不重复报告也不漏报。  

根据《欧盟海关法典》（UCC）19提供的选项，报告申报者可以是 20： 

• 以自身名义并代表自身提交商品自由流通放行海关申报的进口商；  

• 持有 UCC 第 182 条第 (1) 款所述报关授权的、办理商品进口申报的人；或 

• 间接海关代表，但前提是报关必须由根据 UCC 第 18 条规定所委托的间接

海关代表办理，并且进口商成立于欧盟以外地点，或者间接海关代表已同

意根据《CBAM 条例》第 32 条承担报告义务。 

报告申报者必须通过 CBAM 过渡登记系统，按季度在当季结束后该月的月底前向

欧盟委员会提交一份“CBAM 报告”21，从而依照《实施细则》附件 1 的规定报告

该季度进口到欧盟的商品的相关信息。请注意具体要求，如涉及所谓“进口加

工”的报关程序，则包括进口日期（见第 4.3.5 节）。  

在欧盟以外生产 CBAM 商品的设施经营者在 CBAM 运作中发挥第二重要作用。设

施经营者是可直接获得其设施排放信息的人。因此，他们有责任对所生产并出口

至欧盟的商品的隐含碳排放进行监测和报告。  

第三方核查员将在正式实施阶段内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过渡期间，核查是一

项完全自愿的措施，设施经营者可选择采取此等措施以提高其数据的质量，并为

满足正式实施阶段的要求做好准备。 

此外，报告申报者所在欧盟成员国的主管部门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负责执行

《CBAM 条例》的某些规定，例如审查 CBAM 报告以确保报告申报者提交完整和

正确的季度 CBAM 报告，并在必要时根据《实施细则》处以罚款。 

欧盟委员会（在本文中也称为“欧委会”）负责 CBAM 过渡登记系统的运行，通

过检查季度 CBAM 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来评估 CBAM 在过渡期间的整体实施情况，

 
18  《实施细则》使用该词以便涵盖进口商或其间接海关代表负责 CBAM 报告的两种情况。 
19 《第(EU) 952/2013 号条例》 ，合并版本见：http://data.europa.eu/eli/reg/2013/952/2022-12-12。  
20  《实施细则》第 2 条第 (1) 款。 
21 《CBAM 条例》第 35 条。 

http://data.europa.eu/eli/reg/2013/952/202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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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制定法律以供正式实施阶段适用，并协调欧盟成员国的主管部门。此外，

欧盟委员会还为 CBAM 提供一个专门的网站，其中包含更多指导文件、报告模板、

培训材料以及通往 CBAM 过渡登记系统的门户（此登记系统将进一步更新，于正

式实施阶段成为 CBAM 登记系统）。 

 

4.3.2 您（作为经营者）需要监测的内容 

第一项要素是监测设施的直接排放。然而，对设施排放的监测仅是确定产品隐含

碳排放的初部举措。但凡设施生产多种不同产品时，其也须针对每种产品适当地

对排放进行归因。鉴于将排放归因于商品的具体规则，进出设施以及相关生产过

程之间的某些热流（蒸汽、热水等）也须予以确定。这同样适用于所谓的“废气”

（例如钢铁行业中的高炉煤气）。热量和废气均会造成直接排放。 

您还必须监测并向报告申报者报告制造过程中使用的、本身造成隐含碳排放的具

体投入物料（即所谓的“相关前体”，它们本身也属 CBAM 商品）的数量，并确

定此等前体物料的隐含碳排放量。如果您购买前体以生产其他 CBAM 商品，则需

向该等前体的供应商索取相关隐含碳排放的数据。  

同样，为 CBAM 目的，在生产所有 CBAM 商品时所消耗的电力之生产所释放的间

接排放也须予以监测 22，并归因于所生产的商品。同样，在适当情况下，前体的隐

含碳排放也须包括在内。 

请注意，就本身作为商品进口到欧盟的电力而言，只有直接排放具有相关性。将

电力视为 CBAM 商品的做法于第 7.6 节中有进一步讨论。 

有关如何确定上述隐含碳排放和界定系统边界的解释在第 5.2 节和第 5 节有详细说

明。 

最后，您必须向进口商通报应在其司法管辖区就生产商品而支付的碳价（如有）。

这包括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碳价，以及每吨 CBAM 范围内产品所获得的免费配额

或任何其他经济援助、补偿或退税的数额。值得注意的是，就复杂商品而言，前

体物料生产商应承担的碳成本也应予计入。 

 

4.3.3 经营者和进口商的报告期 

报告期是计算隐含碳排放量的基准期。经营者和进口商有不同的报告期。 

设施经营者 

对于（作为经营者的）您而言，默认报告期为 12 个月，以便您收集显示设施年度

经营情况的代表性数据。 

 
22  在过渡期内，所有 CBAM商品的间接排放（包括前体的隐含间接排放）均应予以监测和报告。

但在正式实施阶段，间接排放将仅就某些产品（《CBAM 条例》附件 2 所含的商品）而被纳入

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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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月的报告期可以是： 

• 日历年——这是报告的默认选项；或者 

• 财政年度——若能以财政报告年度的数据更为准确，或者避免产生不合理成

本作为理由；例如，财政年度结束的时间与燃料和物料的年度存货盘点时

间相吻合。 

12 个月的期限被视为具有代表性，因为这能反映实施经营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因

计划的年度停机（如维护）和启动而导致的任何过程中断时期。一整年也有助于

缩小任何数据缺口，例如，在任何缺失的定期数据点前后进行抄表。   

但是，如果设施加入合格的 MRV 体系，并且有其他报告期与该 MRV 体系的要求

相吻合，您也可以选择至少三个月的其他报告期。例如：  

• 强制性碳定价机制（排放交易体系或碳税、征税或费用）或具有合规义务

的温室气体报告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相关机制的报告期为期至少三

个月，则可予以使用；或 

• 为另一监测计划（例如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包括由经认证的核查员进行核

查）进行监测和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适用的 MRV规则的报告期为期

至少三个月，则可予以使用。 

在上述所有情况下，商品的直接和间接隐含碳排放量应按所选报告期的平均值计

算。 

为了从过渡期开始就报告具有代表性的数据，经营者应争取在 2024 年 1 月为第一

份季度报告与进口商分享 2023 年全年的数据。为此，您应： 

• 从过渡期开始收集排放数据和活动数据，尽可能多地收集 2023 年的该等数

据。在开始实际监测排放之前的一段时间内 23，您应根据最佳现有数据

（例如，采用生产过程，或根据已知数据与相关排放之间的已知关联进行

反向计算等）进行估计。 

• 开始收集 2023 年最后季度的数据，准备在 2024 年 1 月初尽早向进口商报告

全年数据。 

鉴于上述情况，您应尽快着手准备您的监测方法，并争取在 2023 年 10 月 1 日后尽

快开始实际进行监测。您应在每个季度结束后尽快与进口商分享您的隐含碳排放

数据。  

进口商  

 
23  这将是最常见的情况，除非已建立合格的 MRV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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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渡期内，进口商（“报告申报者”）的报告期为每季度一次，报告应在一个

月内提交。 

• 第一份季度报告所涉期间为 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报告须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前在 CBAM过渡登记系统上提交。 

• 最后一份季度报告所涉期间为 2025 年 10 月至 12 月，报告须于 2026 年 1 月

31 日前在 CBAM过渡登记系统上提交。 

季度报告应总结相关日历年上一季度进口商品的隐含碳排放，将直接和间接排放

以及在欧盟以外应付的任何碳价分开。商品的进口日期应以“投放市场”（即海

关部门清关）之日为准。这对于投入“进口加工”过程的商品尤为重要（见第

4.3.5 节）。 

由于经营者和进口商的报告时间不同，进口商将需在其季度 CBAM 报告中使用设

施经营者向其通报的最新隐含碳排放数据。例如，如果经营者采用日历年作为其

报告期，则为了完成 2025 年第一至第四季度中任一季度的 CBAM 报告，进口商将

需使用经营者通报的 2024 日历年的商品特定隐含碳排放信息。也就是说，若相关

商品由经营者于 2024 年 12 月生产，并于 2025 年 1 月由进口商进口到欧盟，则进

口商的第一季度 CBAM 报告将使用该商品在 2024 日历年的特定隐含碳排放数据。

如果 2025 年 1 月底前尚未获得 2024 年的数据，则 2023 年的特定隐含碳排放数据

可用于第一季度的 CBAM报告。另一种情况是，经营者在合格的 MRV体系下负有

合规义务，并且报告期短于一个日历年，但至少为期三个月。例如，如果报告期

为三个月，则进口商可在其第二季度的 CBAM 报告中使用经营者的第一季度数据，

以此类推。 

请注意，已提交的 CBAM 报告可在报告季度结束后两个月内予以更正 24。例如，

若进口商在报告截止日期后获得更准确的隐含碳排放数据，便可能会出现这种情

况。由于意识到及时建立 MRV 体系的困难，《实施细则》延长对前两份季度报告

进行更正的时限，即至第三季度报告的截止日期。这意味着在 2024 年 1 月 31 日和

4 月 30 日截止的报告，可随后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前予以更正。  

 

4.3.4 CBAM 的治理 

图 4-1：CBAM 过渡期报告责任概览  

 
24  《实施细则》第 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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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标号（与工作流程相关）的说明，见以下正文。 

如图 4-1 所示，CBAM 过渡期的治理体系和工作流程遵循以下步骤（以下段落编号

与图中的红色标号相对应）： 

1. 进口商（报告申报者）从不同的设施获得 CBAM 商品，其可能来自欧盟以

外的不同国家。   

2. 进口商每次进口均需办理正常的报关程序。相关欧盟成员国的海关部门如

常检查进口货物并予以清关。 

3. 海关部门（或所使用的 IT 系统）向欧盟委员会通报该次进口（使用 CBAM

过渡登记系统）。然后，相关信息即可用于检查季度 CBAM报告的完整性

和准确性。 

4. 报告申报者向经营者索取进口 CBAM 商品的特定隐含碳排放数据（在实践

中，这可能涉及中介交易商，其必须将数据请求转发给生产 CBAM 商品的

设施经营者）。设施经营者在可行的情况下使用欧委会为此目的提供的模

板发送被要求的数据。数据可在自愿的基础上由第三方核查员核查。 

5. 其后，报告申报商即可在 CBAM过渡登记系统上提交季度 CBAM报告。 

6. 欧委会与欧盟成员国的主管部门之间进行信息交流。欧委会（根据海关数

据）告知哪些报告申报者应提交 CBAM 报告。此外，欧委会可对实际报告

进行抽查，并检查相关海关数据的完整性。如发现有不当之处，欧委会将

通知主管部门。其后，主管部门将进行跟进，通常会与进口商取得联系，

要求其纠正不当之处或提交缺失的 CBAM 报告。如果报告申报者不纠正错

误，主管部门最终可以处以（经济）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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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图中未显示，法律也无规定，但为进口商的利益而说明）：为避免将来

出现类似问题，受处罚款的进口商应将欧委会或主管部门发现的问题告知

经营者，以便为将来报告的提交解决该问题。 

 

4.3.5 进口加工 

《欧盟海关法典》规定了几项特殊程序。“进口加工”25指将商品进口到欧盟加工，

并缓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加工操作完成后，加工后的产品或原始进口商品可以

再出口或放行在欧盟自由流通。后者意味着有义务支付进口关税和税款，以及商

业政策措施的适用。 

这一原则延伸至 CBAM，即在再出口的情况下，进口加工的商品不会产生根据

CBAM 进行报告的义务。但是，如果 CBAM 商品在进口加工后作为原始商品或改

装商品投放到欧盟市场，则会产生 CBAM 报告义务。  

就经进口加工后实际进口的商品而言，相关 CBAM 报告须覆盖的期限按投放在欧

盟境内自由流通的日期确定。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商品在 2023 年 10 月 1 日

之前进行了进口加工，但商品可能仍须根据 CBAM 进行申报。  

《实施细则》第 6 条针对季度 CBAM 报告对进口加工后放行自由流通的商品制定

了一些特殊的报告要求： 

• 如果商品在进口加工过程中未被改装，则应报告获放行 CBAM 商品的数量

以及其隐含碳排放量。该等数值与进行进口加工的商品的相应数值相同。

报告还应包含原产国和生产商品的设施（如已知）； 

• 如果商品被改装，并且进口加工的产品不再符合 CBAM 商品的条件，则原

始商品的数量以及该等原始数量的隐含碳排放量仍须予以报告。报告还应

包含原产国和生产商品的设施（如已知）； 

• 如果商品被改装，并且进口加工的产品属于 CBAM 商品，则应报告投放市

场的商品的数量及其隐含碳排放量。如果进口加工在 EU ETS 的设施中进

行，则还应报告应付的碳价。报告还应包含原产国和生产商品的设施（如

已知）； 

• 如果无法确定用于进口加工的商品的原产地，则应根据同一综合商品类别

下进行进口加工的商品总量隐含碳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值计算该具体商品的

隐含碳排放量。  

 

 
25  见 ： https://taxation-customs.ec.europa.eu/customs-4/customs-procedures-import-and-export-0/what-

importation/inward-processing_en。  

https://taxation-customs.ec.europa.eu/customs-4/customs-procedures-import-and-export-0/what-importation/inward-processing_en
https://taxation-customs.ec.europa.eu/customs-4/customs-procedures-import-and-export-0/what-importation/inward-processing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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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BAM 商品和生产路线 

本节针对水泥、氢、肥料、钢铁和铝行业就适用于过渡期的行业特定规则提供指

导。其涉及 CBAM 所覆盖的产品的规格和相关生产路线。第 6 节对适用于所有行

业的CBAM监测要求进行解释。其后，第7节继续针对具体行业提供进一步细节，

特别是对适用于具体行业的监测和报告要求进行补充，并针对各行业提供详尽示

例。  

尽管本指导文件主要供生产 CBAM 范围内有形商品的经营者使用，但第 7 节还包

含一些针对根据 CBAM 将电力作为商品进口的进口商的信息（见第 7.6 节）。 

 

5.1 针对各行业章节的前言 

以下各章节概述《CBAM条例》附件 1所列商品的不同生产路线，并针对具体行业

提供指导。 

如欲获得更多关于商品生产过程的信息，请参阅最佳可行技术（BAT）的 BREF26

参考文献。 

下文各章节所使用的图表。 

以下规则适用于下文各章节所显示的系统边界图： 
 生产过程（将进行直接排放监测）以矩形显示；物料则在圆角框中显示。 
 可选过程（例如 CCS／CCU）在蓝色框中显示。特别是，在制定默认值时
不会考虑 CCS／CCU，但若您（作为经营者）使用 CCS／CCU 时，在确定
实际隐含碳排放量时应计入相关排放或减排量。 

 视为无隐含碳排放的物料在红色框中显示，而具有隐含碳排放的物料（相关
前体物料和最终产品，即 CBAM 下的商品）则在绿色框中显示。简单商品
以普通字体显示，而复杂商品则以粗体显示。 

 边界图无意完整显示所有投入物料，其重点在于显示表明不同生产路线之间
差异的相关物料。因此，为了保持图表简洁，不太重要的投入物料（特别是
燃料）通常会予以省略。 

 注意：下图 5-1 在水泥价值链中显示了 CCS／CCU 过程以作示例。为了保
持图表合理简洁，这在其他章节中并无显示，但同样适用。 

只有当电力为过程的主要“前体”时（特别是在电弧炉和电解过程中），才会

将电力显示为投入物料。 

  

 
26 BAT 参考文献（BREF），其中 BAT 指《工业排放指令》（IED）所定义的“最佳可行技术”。

相关 BREF 文件包括以下领域：水泥生产；钢铁生产；大容量无机化学品（包括肥料）；氯碱；

以及有色金属（包括铝和铁合金）。所有 BREF 均可在欧盟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局（European 
IPPC Bureau）的网站上查阅：https://eippcb.jrc.ec.europa.eu/reference。  

https://eippcb.jrc.ec.europa.eu/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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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识别 CBAM 商品 

本节解释《CBAM 条例》中如何定义和识别 CBAM 所覆盖的商品。以下文本框列

出在 CBAM 过渡期内与 CBAM 商品定义和报告相关的主要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附件 2 第 2 节表 1：CN 编码与综合商品类别对应表。 

附件 3 第 F 节（将设施的排放归因于商品的规则）。 

 

5.2.1 产品规格 

综合税则目录（CN）2728分类体系对商品的基本特征进行定义，其用于识别CBAM
范围内的行业的商品。  

CN“产品规格”分类体系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代表不同级别产品分类的 4
位、6 位或 8 位数字编号体系，第二部分是说明每个产品类别基本特征的简短文字

描述。CN 编码的前 6 位数字与国际贸易中使用的协调制度（HS）分类相同，而后

2 位数字则是欧盟专用的附加数字。 

商品产品规格的两个部分均载列于《CBAM条例》附件 1中，但在正文的其他部分

也可为便于参考而简略为数字代码。 

5.2.2 确定《CBAM 条例》范围内的商品 

您（作为经营者）应首先确定您的设施生产的哪些商品属于 CBAM 范围。为此，

您应： 

• 制定您设施所有商品和前体的清单，包括在您设施生产的商品以及从您设

施以外获得的前体。  

请注意，同一商品类别可能既适用于所生产的商品，也适用于用于生产该商品的
前体。这涉及钢铁、铝和肥料行业的商品。 

• 将生产的所有商品与《CBAM 条例》附件 1 的产品规格进行核对和比较。 

• 通过上述比较，确定所列的哪些设施生产商品落入 CBAM 范围内。 

 

 
27  1987年7月23日欧盟理事会关于关税和统计术语以及关于共同海关关税的《第（EEC）2658/87

号条例》 （《欧盟官方公报》L（立法）系列第 256 期，1987 年 9 月 7 日，第 1 页）。 
28  有关商品 CN 定义的进一步信息，见 2022 年欧盟统计局 RAMON 数据库，网址为：

https://ec.europa.eu/eurostat/ramon/nomenclatures/index.cfm?TargetUrl=LST_NOM_DTL&StrNom=
CN_2022。  

https://ec.europa.eu/eurostat/ramon/nomenclatures/index.cfm?TargetUrl=LST_NOM_DTL&StrNom=CN_2022
https://ec.europa.eu/eurostat/ramon/nomenclatures/index.cfm?TargetUrl=LST_NOM_DTL&StrNom=CN_2022


32 

5.3 水泥行业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特别与本行业相关的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 附件 2 第 2 节表 1：CN 编码与综合商品类别对应表。 

• 附件 2 第 3 节（生产路线、系统边界和相关前体），具体见以下分节：3.2（煅烧粘土）、

3.3（水泥熟料）、3.4（水泥）和 3.5（矾土水泥）。 

 

5.3.1 行业领域的产量单位和隐含碳排放  

申报进口到欧盟的水泥商品的数量应以公吨为单位。您应记录设施或生产过程中

生产的 CBAM 商品的数量，以便进行报告。 

行业领域 水泥 

商品产量单位 （公制）吨，按原产国的设施或生产过程所生

产的每类 CBAM 商品分别进行报告。 

相关活动 生产水泥熟料和煅烧粘土，研磨并混合水泥熟

料以生产水泥。 

相关温室气体排放  二氧化碳（CO2） 

直接排放  （公制）吨二氧化碳当量  

间接排放 消耗的电量（兆瓦时）、来源和排放系数，用

于计算间接排放量（以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当

量（公制）吨数表示）。  

在过渡期内单独报告。 

隐含碳排放量的单位 每吨商品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吨数，按原产国

的设施或生产过程的每类 CBAM 商品分别进行

报告。 
 

在过渡期内，水泥行业必须对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进行报告。间接排放应单独报

告。排放量应按每吨生产的商品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报告。此数字应按您

原产国的具体设施或生产过程计算。 

请注意，第 7.1.3 节提供一个案例分析，显示如何针对水泥生产过程得出直接和间

接特定隐含碳排放（SEE）值，以及如何计算进口到欧盟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以下各章节说明应如何界定水泥行业商品的系统边界，并确定应纳入监测和报告

的生产过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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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所覆盖商品的定义和解释 

下表 5-1 列出属于 CBAM 过渡期范围的水泥行业相关商品。左栏的综合商品类别

定义了为监测目的而应对联合“生产过程”进行定义的组别。 

表 5-1：水泥行业的 CBAM 商品   

综合商品类别 CN 编码 产品描述 

煅烧粘土 2507 00 80 其他高岭土 

水泥熟料 2523 10 00 水泥熟料 29 

水泥 2523 21 00 
 

2523 29 00 

2523 90 00 

白水泥，不论是否人工着色 

其他硅酸盐水泥 

其他水凝水泥 

矾土水泥 2523 30 00 矾土水泥 30 
资料来源：《CBAM 条例》附件 1；《实施细则》附件 2。 

表 5-1 所列的综合商品类别包括水泥成品以及水泥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前体商品（中

间产物）。 

只有在《实施细则》中列为生产过程系统边界相关前体的投入物料才需纳入考虑。

表 5-2 按综合商品类别和生产路线列出前体。  

表 5-2：综合商品类别、生产路线及相关前体 

综合商品类别 相关前体  
生产路线 

 

煅烧粘土 无 

水泥熟料 无 

水泥 水泥熟料；煅烧粘土（如在过程中使用）。 

矾土水泥 无 
 

 
29  不同类型的熟料之间不加区分，即就 CBAM 而言，灰水泥熟料和白水泥熟料同属一类。 
30  也称“铝酸钙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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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系统边界相关的前体商品为“水泥熟料 31”（CN 编码：2523 10 00），包括白熟

料（用于制造白水泥）和灰熟料，以及“煅烧粘土”（CN 编码：2507 00 80）32，

它是一种熟料替代品，可用于改变所生产水泥的特性。 

上述前体被定义为简单商品，因为其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原料成分和燃料（包括化

石燃料和任何替代燃料）本身被视为具有零隐含碳排放。 

表 5-1 所列水泥成品包括白色硅酸盐水泥、灰色硅酸盐水泥、其他水凝水泥和矾土

水泥。此等商品被定义为复杂商品（矾土水泥除外），因为它们包括前体商品的

隐含碳排放。 

水泥制造中使用的其他成分，特别是用于制造其他水凝水泥商品（包括混合或

“复合”水泥）的粒化高炉矿渣、粉煤灰和天然火山灰，不视为产生任何隐含碳

排放，也不在 CBAM 的范围内。 

水泥行业商品由许多不同的过程路线生产，概述如下。 

 

5.3.3 相关生产过程和路线的定义和解释  

前体和水泥商品的系统边界各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可结合一起，以包含与此等

商品的生产过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过程，包括过程的输入和输出活动。  

应为水泥行业监测的相关排放详见第 7.1.1 节。 

5.3.3.1 煅烧粘土生产过程 

煅烧粘土可用作熟料替代品。经煅烧的高岭土（偏高岭土）可代替熟料以不同比

例添加到水泥中，从而改变水泥混合物的特性。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煅烧粘土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

其覆盖： 

“– 与生产过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过程，例如原料制备、混合、干燥
和煅烧以及烟气净化。  

– 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原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如相关）。” 

此生产过程并无相关前体。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请注意，其他属于 CN 编码 2507 00 80 且未经煅烧的粘土被指定为具有零隐含碳排

放。 

 

 
31  灰熟料和白熟料之间不加区分，经营者应采用所使用的相关熟料前体的相关隐含碳排放量。 
32  该 CN 编码也包含非煅烧粘土，其不受 CBAM 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的非煅烧粘土数量仍

予报告，但隐含碳排放为零，并无对生产商产生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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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2 水泥熟料生产过程 

水泥熟料是在熟料厂（窑）中通过碳酸钙热分解形成氧化钙，然后进行熟化过程，

其中氧化钙在高温下与二氧化硅、氧化铝和氧化亚铁反应形成熟料。灰熟料和白

熟料可根据过程的温度和原料的纯度生产。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水泥熟料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

其覆盖：  

“– 原料中石灰石和其他碳酸盐的煅烧、传统化石窑炉燃料、替代化石窑
炉燃料和原料、生物质窑炉燃料（如废物衍生燃料）、非窑炉燃料、石灰
石和页岩的非碳酸盐碳含量，或替代原料，如窑炉内生料所使用的粉煤灰
和用于烟气洗涤的原料。” 

此生产过程并无相关前体。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水泥熟料设施的系统边界范围

内： 

• 原料制备——研磨、铣削、均质化。  

• 燃料存储和制备——用于传统燃料和废物衍生燃料。  

• 熟料生产（“熟料燃烧”）——一体化窑炉系统的所有步骤，包括预热、

窑加工和熟料冷却。 

• 中间储存——在出口到场外或水泥粉磨之前，将水泥熟料覆盖储存。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  

在输入或输出的基础上计算碳酸盐物料过程碳排放的方法详见本指导文件第 6.5.1.1
节。 

关于水泥窑粉尘（CKD）处理的附加规则详见第 7.1.1.2 节，第 7.1.2 节提供一个案

例分析，显示如何得出水泥熟料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5.3.3.3 水泥生产过程 

水泥（矾土水泥除外）被定义为一种复杂商品，因为它由相关水泥熟料前体（可

能还有煅烧粘土）制成。   

水泥在研磨厂（水泥厂）中生产，研磨厂可能位于生产水泥熟料的同一设施中，

也可能位于另一独立厂房。水泥熟料被研磨并与某些其他成分混合以制成水泥成

品。视乎混合物的不同成分，成品可以是硅酸盐水泥、混合水泥（含有硅酸盐水

泥和其他水凝成分的混合物）或其他水凝水泥。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水泥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其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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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料燃烧产生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如与物料干燥有关）。” 

相关前体为水泥熟料和煅烧粘土（如在过程中使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

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水泥设施的系统边界范围内： 

• 物料制备——物料（水泥熟料、煅烧粘土和矿物添加剂）的处理和预处理，

例如矿物添加剂的预热和干燥。 

• 水泥生产——所有步骤，包括破碎、研磨、进一步铣削和按粒度分离。 

• 水泥储存、包装和发运。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 

下图 5-1 显示水泥熟料与水泥生产过程之间的关系。 

图 5-1：水泥熟料和水泥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 

 

水泥熟料和水泥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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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熟料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排放来自窑炉和非窑炉燃料以及过程中使用的原料

（如石灰石）的燃烧。用以制造最终水泥产品的物料的干燥过程所使用的燃料也

可造成直接排放。 

熟料生产过程的一种变异可能是永久地质封存，即碳捕集与封存（CCS）。 

请注意，用于生产水泥商品的灰水泥熟料和白水泥熟料之间不加区分。 

 

5.3.3.4 矾土水泥生产过程 

矾土水泥被视为一种简单商品，因为它是通过连续的生产过程直接由铝矾土熟料

生产而成，并且在不添加其他添加剂的情况下进行研磨。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矾土水泥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

其覆盖：  

“– 与过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 

 – 原料中碳酸盐的过程排放（如适用）和烟气净化。” 

此生产过程并无相关前体。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矾土水泥的一体化生产从原料制备到排放控制的层面

上包括熟化和水泥研磨生产步骤。 

图 5-2：矾土水泥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 

矾土水泥生产过程 

 
  

 

请注意，氧化铝（由铝土矿生产）被视为原料，并具有零隐含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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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化工行业——氢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特别与本行业相关的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 附件 2 第 2 节表 1：CN 编码与综合商品类别对应表。 

• 附件 2 第 3 节（生产路线、系统边界和相关前体），具体见以下分节：3.6（氢），包括第

3.6.2.2 分节（水电解）和第 3.6.2.3 分节（氯碱电解）中关于排放归因的附加规则。 
 

5.4.1 产量单位和隐含碳排放  

进口到欧盟的氢数量应以公吨（纯氢）为单位。作为经营者，您应记录设施或生

产过程中生产的氢数量，以便进行报告。 

行业领域 化工——氢 

商品产量单位 纯氢（公制）吨数，按原产国的设施或生产

过程分别进行报告。 

相关活动 通过蒸汽重整或碳氢化合物的部分氧化、水

电解、氯碱电解或氯酸钠的生产来产出氢。 

相关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CO2） 

直接排放  （公制）吨二氧化碳当量  

间接排放 消耗的电量（兆瓦时）、来源和排放系数，

用于计算间接排放量（以二氧化碳或二氧化

碳当量（公制）吨数表示）。  

在过渡期内单独报告。 

隐含碳排放量的单位 每吨商品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吨数，按原产

国设施的每类商品分别进行报告。 
 

在过渡期内，氢行业必须对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进行报告。间接排放应单独报告 33。

排放量应按每吨产出物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报告。此数字应按您原产国的

具体设施或生产过程计算。 

请注意，第 7.5.2 节提供几个案例分析，显示如何针对由蒸汽重整和氯碱生产路线

产出的氢得出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SEE）值，以及如何计算进口到欧盟商

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以下各章节说明应如何界定不同制氢路线的系统边界，并确定应纳入监测和报告

的生产过程要素。 

 
33  请注意，就本行业而言间接排放仅须在过渡期（而非正式实施阶段）内予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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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所覆盖行业 CBAM 商品的定义和解释 

下表 5-3 列出属于 CBAM 过渡期范围的氢行业相关商品。左栏的综合商品类别定

义了为监测目的而应对联合“生产过程”进行定义的组别。 

表 5-3：化工行业——氢的 CBAM 商品 

综合商品类别 产品 CN 编码 产品描述 

氢 2804 10 000 氢 
资料来源：《CBAM 条例》附件 1；《实施细则》附件 2。 

氢被定义为简单商品，因为其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原料和燃料被视为具有零隐含碳

排放。 

氢并无相关前体。然而，氢本身可能是其他过程的相关前体，在该等过程中，氢

被单独生产，以作为生产氨、生铁或直接还原铁（DRI）的化学原料。 

氢由许多不同的过程路线生产，概述如下。 

5.4.3 相关生产过程和路线的定义和解释 

氢可从包括废塑料在内的各种原料生产，但目前它主要来自化石燃料。制氢机组

通常集成到更大的工业过程中，例如生产氨的设施。 

下图显示生产氢的各种不同路线。 

图 5-3：各种氢生产路线的系统边界——概览  

氢生产路线—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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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包括直接或间接与氢生产相关的所有过程，以及用于

制氢的所有燃料。 

应为氢行业监测的相关排放详见第 7.5.1.1 节。 

请注意，还有其他氢生产路线可行，例如，氢作为乙烯生产的副产品被产出，但

仅考虑纯氢生产或可用于氨生产的氢氮混合物。在炼油厂或有机化工设施内的合

成气体或氢生产不纳入考虑，因为该等氢制品仅专门在该等工厂内使用，而不是

用于生产《CBAM 条例》下的商品。 

5.4.3.1 氢——蒸汽重整生产路线 

此过程的天然气原料通过一次和二次蒸汽重整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氢。整个反应具

有高度吸热性，而过程的热量则由天然气或其他气体燃料的燃烧提供。所产生的

一氧化碳几乎全部通过该过程转化为二氧化碳。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蒸汽重整（或部分氧化）生产路线直接排放

监测的系统边界，其覆盖：  

“– 与制氢和烟气净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过程。 

– 制氢过程中使用的所有燃料，不论其作能源用途还是非能源用途，以及
用于其他燃烧过程的燃料，包括用于生产热水或蒸汽的燃料。” 

此生产过程并无相关前体。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氢（蒸汽重整）设施的系统边

界范围内： 

• 原料预处理——天然气脱硫。 

• 蒸汽重整——一次和二次，生成氢气／一氧化碳。 

• 转化——一氧化碳到二氧化碳和氢。 

• 分离和纯化——去除二氧化碳，现有分离过程包括低温、吸附、吸收、膜、

氢化（甲烷化）。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 

蒸汽重整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流非常纯净，并被分离和捕集以供进一步使用，例

如用于尿素生产。此过程的一种变异可能是永久地质封存，即碳捕集与封存

（CCS）。  

第 7.5.2.1 节提供一个示例，说明如何计算蒸汽重整生产路线所产生的氢的特定隐

含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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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 氢——碳氢化合物的部分氧化（气化）生产路线 

氢由碳氢化合物的部分氧化（气化）产生，通常来自重质原料，如残渣重油或煤，

甚至废塑料。该过程产生的一氧化碳几乎全部转化为二氧化碳。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部分氧化（或蒸汽重整）生产路线直接排放

监测的系统边界，其覆盖：  

“– 与制氢和烟气净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过程。 

– 制氢过程中使用的所有燃料，不论其作能源用途还是非能源用途，以及
用于其他燃烧过程的燃料，包括用于生产热水或蒸汽的燃料。” 

此生产过程并无相关前体。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氢（部分氧化）设施的系统边

界范围内： 

• 空气分离设施——为部分氧化步骤产生氧气。 

• 气化——生成氢气／一氧化碳。 

• 合成气净化——去除烟尘和硫。 

• 转化——一氧化碳到二氧化碳。 

• 分离和纯化——去除二氧化碳，包括低温分离（液氮）的分离过程。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 

该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流纯度高，可被分离和捕集以供进一步使用。  

5.4.3.3 氢——水电解生产路线 

水电解是一种独立的、非一体化的生产过程，可产生非常纯净的氢气流。此过程

的直接排放极少。过程中所消耗的电力会造成间接排放。由可再生电力生产的氢

在未来可能会变得具有相关性。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水电解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

其覆盖（如相关）：  

“– 与制氢过程和烟气净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燃料使用所造成的所有排
放。” 

此生产过程并无相关前体。  

生产过程所消耗的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也需予以监测。请注意，如果所生产的氢

已通过认证，符合欧委会《第 (EU) 2023/1184 (1) 号授权条例》的要求，则可就相

关电力采用零排放系数。在所有其他情况下，间接隐含碳排放规则（《实施细则》

附件 3 第 D 节）一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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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将排放归因于水电解产出的氢的附加规则详见第 7.5.1.2 节。 

5.4.3.4 氢——氯碱电解（和氯酸盐生产）生产路线 

氢作为盐水电解的副产品被产出，氯和氢氧化钠也同时被产出。氯碱过程有三种

基本技术：汞电池、隔膜电池和薄膜电池。全部三种电池技术均会产生氢，氢在

电池阴极形成，并使电池保持非常高的纯度。所产生的氢气会被冷却、干燥并纯

化，以去除水蒸气和其他杂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包括氧气），然后被压缩并储

存或输出到场外。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氯碱和氯酸盐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

边界，其覆盖（如相关）：  

“– 与制氢过程和烟气净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燃料使用所造成的所有排
放。”  

此生产过程并无相关前体。  

生产过程所消耗的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也需予以监测。请注意，如果所生产的氢

已通过认证，符合欧委会《第 (EU) 2023/1184 (1) 号授权条例》的要求，则可就相

关电力采用零排放系数。在所有其他情况下，间接隐含碳排放规则（《实施细则》

附件 3 第 D 节）一概适用。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氢（氯碱）设施的系统边界范

围内： 

• 盐水电解——盐水制备、电解、氢作为副产物的产生和收集。 

• 气体冷却、干燥和纯化——去除氢气中的水蒸气、氢氧化钠、盐、氯和氧

气。 

有关如何将排放归因于氯碱过程产出的氢的附加规则详见第 7.5.1.2 节，相关示例

见第 7.5.2.2 节。   

 

5.5 肥料行业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特别与本行业相关的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 附件 2 第 2 节表 1：CN 编码与综合商品类别对应表。 

• 附件 2 第 3 节（生产路线、系统边界和相关前体），具体见以下分节：

3.7（氨）；3.8（硝酸）；3.9（尿素）；3.10（混合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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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产量单位和隐含碳排放 

申报进口到欧盟的含氮肥料行业商品的数量应以公吨为单位。作为经营者，您应

记录设施或生产过程中生产的 CBAM 商品数量，以便进行报告。 

行业领域 肥料 

商品产量单位 （公制）吨 34，按原产国的设施或生产过程

分别报告各行业领域的每类商品。 

相关活动 生产用于氮肥生产的化学前体，通过物理混

合或化学反应生产氮肥，并加工成最终成

品。 

相关温室气体排放  二氧化碳（CO2） 和一氧化二氮（N2O） 

直接排放   （公制）吨二氧化碳当量  

间接排放 消耗的电量（兆瓦时）、来源和排放系数，

用于计算间接排放量（以二氧化碳或二氧化

碳当量（公制）吨数表示）。  

在过渡期内单独报告。 

隐含碳排放量的单位 每吨商品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吨数，按原产

国的设施的每类商品分别进行报告。 
 

在过渡期内，肥料行业必须对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进行报告。间接排放应单独报

告。排放量应按每吨产出物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报告。此数字应按您原产

国的具体设施或生产过程计算。 

请注意，第 7.3.2 节提供一个案例分析，显示如何针对混合肥料生产过程得出直接

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SEE）值，以及如何计算进口到欧盟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以下各章节说明应如何界定肥料行业商品的系统边界，并确定应纳入监测和报告

的生产过程要素。 

5.5.2 所覆盖行业 CBAM 商品的定义和解释 

下表 5-4 列出属于 CBAM 过渡期范围的肥料行业相关商品。左栏的综合商品类别

定义了为监测目的而应对联合“生产过程”进行定义的组别。 

表 5-4：肥料行业的 CBAM 商品 

综合商品类别 产品 CN 编码 产品描述 

硝酸 2808 00 00 硝酸；磺硝酸 

尿素 3102 10 尿素，不论是否水溶液 

 
34  对于某些货物，进口数量需转换为标准化吨数，随后用以计算 CBAM义务。例如，就硝酸、氨

水溶液和含氮肥料而言，需要明确说明参考浓度／氮含量（和氮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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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商品类别 产品 CN 编码 产品描述 

氨 2814 氨及氨水 

混合肥料 2834 21 00、
3102、3105 

 – 以下除外：

3102 10（尿素）

和 3105 60 00 

2834 21 00 – 硝酸钾 

3102 – 矿物氮肥或化学氮肥  

– 以下除外：3102 10（尿素） 

3105 – 含氮、磷、钾中两种或三种

肥效元素的矿物肥料或化学肥料；

其他肥料 

– 以下除外：3105 60 00 – 含磷、

钾两种肥效元素的矿物肥料或化学

肥料 35 
资料来源：《CBAM 条例》附件 1；《实施细则》附件 2。 

表 5-4 所列的综合商品类别包括氮肥成品以及肥料生产中消耗的化学前体商品（中

间产物）。 

只有在《实施细则》中列为生产过程系统边界相关前体的投入物料才需纳入考虑，

其为生产化肥而制成 36。下表 5-5 按综合商品类别和生产路线列出可能的前体。  

表 5-5：综合商品类别、生产路线及可能相关的前体 

综合商品类别 相关前体  
生产路线 

 

氨 氢，如单独产出以用于过程中 37。  
结合蒸汽重整的哈伯
（Haber-Bosch）法  
结合气化的哈伯
（Haber-Bosch）法 

硝酸 氨（100%氨）。 

尿素 氨（100%氨）。 

混合肥料 如在过程中使用：氨（100%氨）、硝酸（100%
硝酸）、尿素、混合肥料（特别是含铵或硝酸

的盐）。 
 

 
35  只有含氮（N）肥料才造成大量隐含碳排放，因此其前体包含在 CBAM 范围中。   
36  约 80%的氨产物被用作肥料生产的化学前体，约 97%的氮肥来自氨。 
37  如果将来自其他生产路线的氢加入过程中，则应将其视为自身具有隐含碳排放的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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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混合肥料的生产，并非所有前体均适用于每种情况。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某

些情况下，视乎所需混合肥料产品的最终配方，综合商品类别（混合肥料本身）

可用作其自身类别的前体。 

由（综合工厂散装）相关前体生产的最终含氮化肥商品被定义为复杂产品，因为

它们包含相关前体产品的隐含碳排放。  

肥料行业商品由许多不同的过程路线生产，概述如下。 

5.5.3 相关生产过程和路线的定义和解释 

化学前体和肥料的系统边界各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可结合一起，以包含与此等

商品的生产过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过程，包括该过程的输入和输出活动。 

下图 5-4 提供生产氮肥及其相关前体不同过程和过程路线的概览。 

图 5-4：氮肥及其前体生产的系统边界和价值链——概览 

氮肥及其前体的生产——概览 

 
 

 
  

 

尿素被用作混合肥料生产的前体，但由于其氮含量高，也可单独用作便捷的肥料。 

混合肥料包括各种含氮（N）肥料，包括硝酸铵、硝酸铵钙、硫酸铵、磷酸铵、尿

素硝酸铵溶液，以及氮磷（NP）、氮钾（NK）和氮磷钾（NPK）肥料。 

应为肥料行业监测的相关排放详见第 7.3.1.1 节。 

5.5.3.1 氨——结合蒸汽重整的哈伯（Haber-Bosch）法生产路线 

氨通过哈伯（Haber-Bosch）法由氮和氢合成。该过程的氢从此生产路线中对天然

气（或生物燃气）进行蒸汽重整而获得，而氮气则从空气中获得。整个反应具有

高度吸热性，而过程的热量则由天然气或其他气体燃料的燃烧提供。所产生的一

氧化碳几乎全都转化为二氧化碳。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结合蒸汽重整的哈伯（Haber-Bosch）法生

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其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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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氨生产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燃料，以及用于烟气净化的物料。  

– 所有燃料均应予监测，不论其用作能源投入还是非能源投入。  

– 使用生物燃气的，应适用附件 3 第 B.3.3 节的规定。  

 – 如果将来自其他生产路线的氢加入过程中，则应将其视为自身具有隐含
碳排放的前体。” 

该过程的相关前体为单独生产的氢（如在该过程中使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

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结合蒸汽重整的哈伯（Haber-
Bosch）法的系统边界范围内：  

• 通过对天然气或生物燃气进行蒸汽重整来生产氢 38。 

• 合成氨——由氢和氮在高温高压和催化剂存在下合成；氨的冷凝、纯化和

储存（视实际情况而定）。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 

氨生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流纯度高，可被分离、捕集并转移到其他地方作其他用

途，例如尿素生产。 

请注意，所生产的氨（不论是含水氨还是无水氨）应作为 100%氨予以申报。 

5.5.3.2 氨——结合气化的哈伯（Haber-Bosch）法生产路线 

通过此生产路线，氢由碳氢化合物的气化产生，通常来自重质原料，如煤、重质

炼油厂燃料或其他化石原料。一种含有氢的合成气由此产生，其须经纯化后才能

用于下一个生产步骤。然后，由此产生的氢和从空气中获得的氮会在高温高压和

催化剂存在的条件下合成为氨。所产生的一氧化碳几乎全都转化为二氧化碳。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结合气化的哈伯（Haber-Bosch）法生产路

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其覆盖：  

“ – 与氨生产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燃料，以及用于烟气净化的物料。 

– 每种投入燃料均应作为一个燃料流予以监测，不论其用作能源投入还是
非能源投入。  

– 如果将来自其他生产路线的氢加入过程中，则应将其视为自身具有隐含
碳排放的前体。” 

该过程的相关前体为单独生产的氢（如在该过程中使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

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38  过程步骤见上文关于氢行业的第 5.4.3.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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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结合气化的哈伯（Haber-Bosch）
法的系统边界范围内：  

• 通过气化（部分氧化）生产氢 39。 

• 合成氨——由氢和氮在高温高压和催化剂存在下合成；氨的冷凝、纯化和

储存（视实际情况而定）。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 

请注意，所生产的氨（不论是含水氨还是无水氨）应作为 100%氨予以申报。 

5.5.3.3 硝酸（和磺硝酸）生产过程 

硝酸主要通过使用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法对氨进行氧化生产。氨首先在催化

剂存在下被氧化成一氧化氮，然后进一步氧化成二氧化氮，再于吸收塔中被水吸

收形成硝酸。该反应是放热的，热量和电力可回收利用于该过程中。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硝酸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其

覆盖：  

“– 来自与硝酸生产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燃料的二氧化碳，以及用于烟
气净化的物料。 

– 生产过程中排放一氧化二氮（N2O）的所有来源的一氧化二氮排放，包
括未减排和减排的排放。燃料燃烧产生的任何一氧化二氮排放均不在监测
范围内。” 

相关前体是氨（作为 100%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

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硝酸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范围

内： 

• 原料制备——氨和过程气体的蒸发和过滤。 

• 氨氧化——氧化成一氧化氮，涉及所有过程步骤。 

• 进一步氧化和吸收——氧化成二氧化氮和在水中吸收形成硝酸，涉及所有

过程步骤。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 

请注意，所生产的硝酸应作为 100%硝酸予以申报。 

 
39  过程步骤见上文关于氢行业的第 5.4.3.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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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4 尿素生产过程 

尿素通过氨和二氧化碳在高压条件下反应合成，形成氨基甲酸铵，然后脱水形成

尿素。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尿素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其

覆盖：  

“– 来自与尿素生产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燃料的二氧化碳，以及用于烟
气净化的物料。 

– 如果从另一设施接收二氧化碳作为过程的投入物料，且尚未在合格的监
测、报告和核查体系下计入产生该等二氧化碳的设施的排放之中，则所接
收且未结合在尿素中的二氧化碳应视为排放。” 

相关前体是氨（作为 100%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

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尿素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范围

内： 

• 原料制备——氨、二氧化碳的蒸发和过滤。 

• 尿素生产——从合成到颗粒形成的所有过程步骤。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 

此生产过程所消耗的氨和二氧化碳通常由同一场地的其他生产过程提供。  

5.5.3.5 混合肥料生产过程 

各种含氮混合肥料（特别是铵盐以及氮磷（NP）、氮钾（NK）和氮磷钾（NPK））

的生产涉及多项作业，例如混合、中和 40、颗粒形成（例如通过制粒或喷淋造粒），

不论是否仅发生物理混合还是化学反应。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混合肥料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

其覆盖：  

“– 来自与肥料生产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燃料的二氧化碳，例如用于干
燥机和投入物料加热的燃料，以及用于烟气净化的物料。” 

相关前体（如在过程中使用）是：氨（作为 100%氨）；硝酸（作为 100%硝酸）；

尿素；混合肥料（特别是含铵或硝酸的盐）。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

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40  含氮化肥是通过将酸与氨中和形成相应铵盐而产生。以此方式生产的肥料包括硝酸铵、硝酸铵

钙、硫酸铵、磷酸铵、尿素硝酸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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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混合肥料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

范围内： 

• 原料制备。 

• 混合肥料的生产——所有过程步骤。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 

第 7.3.2 节提供一个案例分析，显示如何针对混合肥料生产过程得出直接和间接特

定隐含碳排放（SEE）值，以及如何计算进口到欧盟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5.6 钢铁行业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特别与本行业相关的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 附件 2 第 2 节表 1：CN 编码与综合商品类别对应表。 
• 附件 2 第 3 节（生产路线、系统边界和相关前体），具体见以下分节：3.11（烧结矿）；

3.12（锰铁、铬铁、镍铁）；3.13（生铁）；3.14（直接还原铁）；3.15（粗钢）；3.16（钢

铁产品）。 
 

5.6.1 产量单位和隐含碳排放 

申报进口到欧盟的钢铁行业商品的数量应以公吨为单位。作为经营者，您应记录

您的设施在每个生产过程中生产的 CBAM 商品数量，以便进行报告。 

行业领域 钢铁 

商品产量单位 （公制）吨，按原产国的设施或生产过程分

别报告各行业领域的每类商品。 

相关活动 生产、熔炼或精炼铁、钢或铁合金；制造半

成品和基础钢产品。 

相关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CO2） 

直接排放  （公制）吨二氧化碳当量  

间接排放 消耗的电量（兆瓦时）、来源和排放系数，

用于计算间接排放量（以二氧化碳或二氧化

碳当量（公制）吨数表示）。  

在过渡期内单独报告。 

隐含碳排放量的单位 每吨商品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吨数，按原产

国的设施的每类商品分别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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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渡期内，钢铁行业必须对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进行报告。间接排放应单独报

告 41。排放量应按每吨产出物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报告。此数字应按您原

产国的具体设施或生产过程计算。 

请注意，第 7.2.2 节提供几个案例分析，显示如何使用质量平衡法针对钢铁产品得

出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SEE）值，以及如何计算进口到欧盟商品的隐含碳

排放量。 

以下各章节说明应如何界定钢铁行业商品的系统边界，并确定应纳入监测和报告

的生产过程要素。 

5.6.2 所覆盖行业 CBAM 商品的定义和解释 

下表 5-6 列出属于 CBAM 过渡期范围的钢铁行业相关商品。左栏的综合商品类别

定义了为监测目的而应对联合“生产过程”进行定义的组别。 

表 5-6：钢铁行业的 CBAM 商品 

综合商品

类别 
产品 CN 编码 产品描述 

烧结矿 42 2601 12 00 已烧结铁矿砂及其精矿，焙烧黄铁矿除外 

生铁 7201 生铁及镜铁 43，锭、块或其他初级形状 

 720544 税目 7205（生铁、镜铁及钢铁的颗粒和粉末）下

的某些产品可能包含在内 

铁合金：

锰铁 
7202 1  
 

锰铁（FeMn） 

铁合金：

铬铁 
7202 4  铬铁（FeCr） 

铁合金：

镍铁 
7202 6 镍铁（FeNi） 

直接还原

铁 
7203 直接从铁矿还原所得的铁产品及其他海绵铁产品 

粗钢 7206、7207、
7218 和 7224 

7206 – 铁及非合金钢，锭状或其他初级形状

（税目 7203 的铁除外） 

7207 – 铁及非合金钢的半制成品 

 
41  请注意，就本行业而言间接排放仅须在过渡期（而非正式实施阶段）内予以报告。 
42  此综合商品类别包括各种铁矿球团生产（以作球团销售以及在同一设施中直接使用）和烧结生

产。 
43  含锰铁合金的生铁。 
44  此 CN 编码中只有某些产品符合“生铁”的条件，而此编码的其他产品则被归类为“钢铁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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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商品

类别 
产品 CN 编码 产品描述 

7218 – 不锈钢，锭状或其他初级形状；不锈钢

半制成品 

7224 – 其他合金钢，锭状或其他初级形状；其

他合金钢制的半制成品 

钢铁产品
45  

包括：7205、
7208-7217、
7219-7223、
7225-7229、
7301-7311、
7318 和 7326 
 

7205 – 生铁、镜铁及钢铁的颗粒和粉末（如未

包含在生铁类别中） 

7208 – 宽度在 600 毫米及以上的铁或非合金钢

平板轧材，经热轧，但未经包覆、镀层或涂层 

7209 – 宽度在 600 毫米及以上的铁或非合金钢

平板轧材，经冷轧，但未经包覆、镀层或涂层 

7210 – 宽度在 600 毫米及以上的铁或非合金钢

平板轧材，经包覆、镀层或涂层 

7211 – 宽度小于 600 毫米的铁或非合金钢平板

轧材，但未经包覆、镀层或涂层 

7212 – 宽度小于 600 毫米的铁或非合金钢平板

轧材，经包覆、镀层或涂层 

7213 – 不规则盘卷的铁及非合金钢的热轧条、

杆 

7214 – 铁或非合金钢的其他条、杆，除锻造、

热轧、热拉拔或热挤压外未经进一步加工，包括

轧制后扭曲的 

7215 – 铁及非合金钢的其他条、杆 

7216 – 铁或非合金钢的角材、型材及异型材 

7217 – 铁丝或非合金钢丝 

7219 – 不锈钢平板轧材，宽度在 600 毫米及以

上 

7220 – 不锈钢平板轧材，宽度小于 600 毫米 

7221 – 不规则盘卷的不锈钢热轧条、杆 

7222 – 不锈钢其他条、杆；不锈钢角材、型材

及异型材 

7223 – 不锈钢丝 

7225 – 其他合金钢平板轧材，宽度在 600 毫米

及以上 

7226 – 其他合金钢平板轧材，宽度小于 600 毫

米 

 
45  此综合商品类别包括成品和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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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商品

类别 
产品 CN 编码 产品描述 

7227 – 不规则盘卷的其他合金钢热轧条、杆 

7228 – 其他合金钢条、杆；其他合金钢角材、

型材及异型材；合金钢或非合金钢制的空心钻钢 

7229 – 其他合金钢线 

7301 – 钢铁板桩，不论是否钻孔、打眼或组

装；焊接的钢铁角材、型材及异型材 

7302 – 铁道及电车道铺轨用钢铁材料（钢轨、

护轨、齿轨、道岔尖轨、辙叉、尖轨拉杆及其他

岔道段体、轨枕、鱼尾板、轨座、轨座楔、钢轨

垫板、钢轨夹、底板、固定板及其他专门用于连

接或加固路轨的材料） 

7303 – 铸铁管及空心异型材 

7304 – 无缝钢铁管及空心异型材（铸铁的除

外） 

7305 – 其他圆形截面钢铁管（例如，焊、铆及

用类似方法接合的管），外径超过 406.4 毫米 

7306 – 其他钢铁管及空心异型材（例如，辊

缝、焊、铆及用类似方法接合的） 

7307 – 钢铁管子附件（例如，接头、肘管、管

套） 

7308 – 钢铁结构体（税目 9406 的活动房屋除

外）及其部件（例如，桥梁及桥梁体段、闸门、

塔楼、格构杆、屋顶、屋顶框架、门窗及其框

架、门槛、百叶窗、栏杆、支柱及立柱）；上述

结构体用的已加工钢铁板、杆、角材、型材、异

型材、管子及类似品 

7309 – 盛装物料用的钢铁囤、柜、罐、桶及类

似容器（装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的除外），容积

超过 300 升，不论是否衬里或隔热,，但无机械

或热力装置 

7310 – 盛装物料用的钢铁柜、桶、罐、听、盒

及类似容器（装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的除外），

容积不超过 300 升，不论是否衬里或隔热，但无

机械或热力装置 

7311 – 装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用的钢铁容器 

7318 – 钢铁制的螺钉、螺栓、螺母、方头螺

钉、钩头螺钉、铆钉、销、开尾销、垫圈（包括

弹簧垫圈）及类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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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商品

类别 
产品 CN 编码 产品描述 

7326 – 其他钢铁制品 
资料来源：《CBAM 条例》附件 1；《实施细则》附件 2。 

 

表 5-6 所列的综合商品类别包括成品以及钢铁产品生产中消耗的前体产品（中间产

物）。只有在《实施细则》中列为生产过程系统边界相关前体的投入物料才需纳

入考虑。下表 5-7 按综合商品类别和生产路线列出可能的前体。 

表 5-7：综合商品类别、生产路线及可能相关的前体 

综合商品类别 相关前体  
生产路线 

 

烧结矿 无 

铁合金（锰铁（FeMn）、铬

铁（FeCr）、镍铁（FeNi）） 
烧结矿，如在过程中使用。 

生铁 氢、烧结矿、铁合金、生铁／直接还原铁（后

者如从其他设施或生产过程中获得并用于当前

过程）。 

 
高炉路线  
冶炼还原 

直接还原铁（DRI） 氢、烧结矿、铁合金、生铁／直接还原铁（后

者如从其他设施或生产过程中获得并用于当前

过程）。 

粗钢 铁合金、生铁、直接还原铁、粗钢（后者如从

其他设施或生产过程中获得并用于当前过

程）。 

 
碱性氧气炼钢  
电弧炉 

钢铁产品 铁合金、生铁、直接还原铁、粗钢、钢铁产品

（如在过程中使用）。 
 

并非所有前体均适用于每种情况。例如，氢可能只在未来才会变得具有相关性。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综合商品类别可用作其自身类别的前体。这最

好通过一个例子来解释： 

示例：如果某设施用钢杆生产螺钉和螺母，则钢杆便是前体，但钢杆及螺钉和

螺母均包含在同一个综合商品类别中。  

螺钉和螺母的隐含碳排放将由生产过程的排放（用于使得杆材可用并对最终产

品进行退火处理的热量）加上钢杆的隐含碳排放组成。请注意，这一点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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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为钢杆前体的质量与最终产品螺钉和螺母的质量将是不一样的——例

如，如果原始质量的 20%将被切掉（并作为废料处理），那么 80 吨最终产品便

需要 100 吨前体。  

 

某些种类的钢铁产品已被排除在 CBAM 范围之外。具体而言，这包括 CN 720246和

CN 7204 下的某些其他种类铁合金——铁废碎料。 

钢铁行业商品由许多不同的过程路线生产，概述如下。 

5.6.3 相关生产过程和所覆盖排放的定义和解释 

前体和基础钢铁成品的系统边界各不相同，在某些条件下可结合一起，以包含与

此等商品的生产过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过程，包括过程的输入和输出活动

（见第 6.3 节）。 

下图显示生产钢铁产品的各种不同路线。  

图 5-5：钢铁产品生产的系统边界和价值链 

钢铁产品生产——概览 

 
 
 

 
  

 

前体和成品由许多不同的过程路线生产，概述见以下章节。应为钢铁行业监测的

相关排放详见第 7.2.1.1 节。 

 
46  CBAM 未覆盖的其他铁合金包括硅铁、硅锰铁、硅铬铁、钼铁、钨铁及硅钨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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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1 烧结矿生产过程 

此综合商品类别包括各种铁矿石球团生产（用于球团的销售以及在同一设施中直

接使用）和烧结矿生产。球团化和烧结是互补过程路线，用以制备和团聚用于钢

铁生产的铁氧化物原料。在球团化过程中，铁氧化物原料被研磨并与添加剂结合

形成球团，然后进行热处理。在烧结矿生产中，铁氧化物原料与焦炭粉和其他添

加剂混合，然后在窑中一起烧结，形成类似于熟料的多孔材料，称为“烧结矿”。

烧结矿通常在炼钢厂生产和使用。球团可在炼钢厂生产，也可在矿场远距离生产。 

请注意，由铁矿生产的铁合金球团和烧结矿也可能包含在此生产过程中（CN 编码

2601 12 00）。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烧结矿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

其覆盖：  

“– 来自石灰石和其他碳酸盐或碳酸盐矿石等过程物料的二氧化碳。 

– 来自所有燃料的二氧化碳，包括焦炭、焦炉煤气等废气、高炉煤气或转
炉煤气；直接或间接与生产过程相关，以及用于烟气净化的物料。” 

此生产过程并无相关前体。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铁矿石球团和烧结矿生产的系

统边界范围内： 

• 原料处理和预处理——铁矿石原料的干燥和研磨。   

• 原料的融合和混合——制备球团和烧结矿的原料混合物。在过程开始时将

原料储存在料仓或料斗中。 

• 仅铁矿石球团——形成球团和热处理、筛分。 

• 仅烧结矿——原料制备，在熔炉中烧结，然后进行破碎、筛分、输送和冷

却。 

• 排放控制——特别是废气处理。 

下图 5-6 显示烧结矿（或铁矿石球团）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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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烧结矿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 

烧结矿生产过程 

 
 

  
5.6.3.2 铁合金锰铁（FeMn）、铬铁（FeCr）及镍铁（FeNi）的生产过程 

此过程涵盖锰铁（FeMn）、铬铁（FeCr）和镍铁（FeNi）合金的生产，CN编码分

别为 7202 1、7202 4 和 7202 6。镜铁等其他合金含量高的铁材并不包含在内（见第

5.6.3.3 节）。然而，如果镍含量大于 10%，则包括镍生铁（NPI）；否则，镍含量

低于 10%的 NPI 由生铁——高炉生产路线覆盖。 

不同的铁合金通过在电弧炉中加入还原剂（如焦炭）以及其他添加剂还原冶炼生

产。所使用的电弧炉种类视乎不同的铁合金生产过程而有所不同；镍铁在冶炼前

须进行一个额外的煅烧和预还原生产步骤。电弧炉冶炼后，液态合金在模具中进

行攻丝并铸造，然后根据客户要求对凝固的金属进行破碎或制粒。   

《实施细则》（附件2第3节）界定了锰铁（FeMn）、铬铁（FeCr）和镍铁（FeNi）
合金生铁生产过程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其覆盖：  

“– 由投入的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论其作能源用途还是非能源
用途。 

– 石灰石等过程投入物料和烟气净化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 电极或电极浆料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 根据附件 3 第 B.3.2 节，使用质量平衡法计入残留在产品、炉渣或废料中
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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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前体是烧结矿（如在过程中使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

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铁合金设施的系统边界范围内： 

• 原料处理和预处理——锰铁（FeMn）和铬铁（FeCr）的球团和烧结矿，以及

镍铁（FeNi）在回转窑中的煅烧和预还原。 

• 电弧炉过程——电弧炉过程的所有步骤，包括装料、熔炼、初级精炼和主炉

的攻丝。 

• 脱碳和二次冶金——若需生产具有不同碳含量的铁合金。 

• 铸造车间——包括铸造和切割、铸锭预热架。 

• 破碎和制粒。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包括除尘装置、燃烧后

装置、炉渣处理。 

下图 5-7 显示相关铁合金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 

 

图 5-7：铁合金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 

铁合金生产过程——电弧炉还原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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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铁合金的原料投入可能包括烧结铁矿单独生产过程（CN编码：2601 12 00）
中所生产的球团和烧结矿。  

质量平衡法用于完全平衡进入及离开电弧炉生产过程的碳量（残留在钢、废料或

炉渣中的碳）。第 7.2.2.2 节提供一个案例分析以显示如何应用质量平衡法。 

 

5.6.3.3 生铁——高炉生产路线 

由高炉生产路线所生产的液态生铁（“铁水”）可以是合金化（例如镜铁和镍生

铁（NPI）47）或非合金化。此生产过程的主要生产装置是高炉。进入高炉的投入

物料包括铁矿石球团或烧结矿、燃料及其他原料，包括用作还原剂的原料。在高

炉中，铁氧化物被还原为金属铁。然后，所生产的铁水被攻丝并铸造，或者通过

碱性氧气转炉被逐步直接转化为粗钢。这一步骤由另一个生产过程所涵盖，即粗

钢——碱性氧气炼钢生产路线。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生铁——高炉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

边界，其覆盖：  

“– 来自燃料和还原剂（如焦炭、焦炭粉尘、煤、燃油、废塑料、天然气、
废木料、木炭）以及废气（如焦炉煤气、高炉煤气或转炉煤气）的二氧化
碳。 

– 使用生物质的，应将附件 3 第 B.3.3 节的规定纳入考虑。 

– 来自石灰石、菱镁矿和其他碳酸盐、碳酸盐矿石等过程物料的二氧化碳；
烟气净化物料。 

– 根据附件 3 第 B.3.2 节，使用质量平衡法计入残留在产品、炉渣或废料中
的碳。” 

相关前体（如在过程中使用）是：烧结矿；来自其他设施或生产过程的生铁或直

接还原铁；铁合金锰铁（FeMn）、铬铁（FeCr）和镍铁（FeNi）；以及氢（如使

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高炉设施的系统边界范围内： 

• 原料处理和预处理。 

• 燃料储存和制备——例如煤炭干燥和煤粉喷射（PCI）的准备、容器预热架。 

• 铁水生产——高炉过程生产液态生铁的所有步骤，主要机组是高炉，以及铁

水处理装置、高炉鼓风机、高炉热风炉、压缩空气生产、高炉机组中的蒸

汽喷射、蒸汽发生机组等。 

 
47   如果镍含量低于 10%，则 NPI 由此生产过程覆盖，否则，若超过 10%，则由铁合金生产过程覆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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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包括炉渣处理、废气

处理、除尘装置、粉尘压块。 

• 以上未涵盖的其他内容。 

下图 5-8 显示高炉生产路线的系统边界。 

如果来自高炉的所有液态生铁均用于氧气炼钢过程来生产粗钢，则没有必要单独

监测高炉生产路线的排放。取而代之的是，可对粗钢制造的联合生产过程进行定

义。  

质量平衡法用于完全平衡进入及离开生产过程的碳量（残留在产品、废料或炉渣

中的碳）。第 7.2.2.1 节提供一个案例分析以显示如何应用质量平衡法。 

 

图 5-8：生铁——高炉生产路线的系统边界  

生铁——高炉生产路线 

 
 

 
  

 

5.6.3.4 生铁——冶炼还原生产路线 

冶炼还原使用不同的燃料和还原剂，从前体烧结矿、铁矿石球团或炼铁残渣生产

出生铁。该过程包括两个步骤，即铁矿石还原，然后熔化以生产液态生铁／铁水。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生铁——冶炼还原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

系统边界，其覆盖：  

“– 来自燃料和还原剂（如焦炭、焦炭粉尘、煤、燃油、废塑料、天然气、
废木料、木炭）、过程废气或转炉煤气等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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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生物质的，应将附件 3 第 B.3.3 节的规定纳入考虑。 

– 来自石灰石、菱镁矿和其他碳酸盐、碳酸盐矿石等过程物料的二氧化碳；
烟气净化物料。 

– 根据附件 3 第 B.3.2 节，使用质量平衡法计入残留在产品、炉渣或废料中
的碳。” 

相关前体（如在过程中使用）是：烧结矿；来自其他设施或生产过程的生铁或直

接还原铁；铁合金锰铁（FeMn）、铬铁（FeCr）和镍铁（FeNi）；以及氢（如使

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冶炼还原设施的系统边界范围

内： 

• 原料处理和预处理。 

• 燃料储存和制备。 

• 冶炼还原过程——冶炼过程的所有步骤，产生铁水。 

• 铸造车间。 

• 排放控制——特别是烟气净化。 

下图 5-9 显示生产生铁的冶炼还原过程的系统边界。  

图 5-9：生铁——冶炼还原生产路线的系统边界  

生铁——冶炼还原生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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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平衡法用于完全平衡进入及离开生产过程的碳量（残留在产品、废料或炉渣

中的碳）。第 7.2.2.1 节提供一个案例分析以显示如何应用质量平衡法。 

5.6.3.5 直接还原铁（DRI）生产过程 

直接还原涉及从高品位铁矿石（球团矿、烧结矿或精矿）生产出固体初级铁。不

同技术可能使用不同质量的矿石（可能需要进行球团化或烧结）以及不同的燃料

和还原剂（天然气、各种化石燃料或生物质、氢）。固体产物称为直接还原铁

（DRI）。所生产的直接还原铁种类不一，例如“海绵铁”和热压铁块（HBI）。

某些直接还原铁会直接用作电弧炉或其他下游过程的原料。预计未来几年，使用

氢的生产路线将在钢铁行业的脱碳中发挥重要作用。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直接还原铁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

界，其覆盖：  

“– 来自燃料和还原剂（如天然气、燃料油）、过程废气或转炉煤气等的
二氧化碳。 

– 使用生物燃气或其他形式的生物质的，应将附件 3 第 B.3.3 节的规定纳入
考虑。 

– 来自石灰石、菱镁矿和其他碳酸盐、碳酸盐矿石等过程物料的二氧化碳；
烟气净化物料。 

– 根据附件 3 第 B.3.2 节，使用质量平衡法计入残留在产品、炉渣或废料中
的碳。” 

相关前体（如在过程中使用）是：烧结矿；氢；来自其他设施或生产过程的生铁

或直接还原铁；以及铁合金锰铁（FeMn）、铬铁（FeCr）和镍铁（FeNi）（如使

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直接还原铁设施的系统边界范

围内： 

• 原料处理和预处理。 

• 燃料储存和制备——煤、天然气或氢等。 

• 铁生产的直接还过程——直接还原铁过程的所有步骤，如果适用，可形成热

压铁块（HBI）。 

• 排放控制——特别是烟气净化。 

下图 5-10 显示直接还原铁生产相关过程的系统边界。尽管在实践中使用几种不同

的过程，但高层次的系统边界非常相似，因此可以在单个图表上显示。 

请注意，如果某设施不将所生产的直接还原铁出售或转移给其他设施，则无需就

直接还原铁生产过程中的排放单独进行监测。包括炼钢在内的一般生产过程可予

使用。 



62 

质量平衡法用于完全平衡进入及离开生产过程的碳量（残留在产品、废料或炉渣

中的碳）。第 7.2.2.1 节提供一个案例分析以显示如何应用质量平衡法。 

 

图 5-10：直接还原铁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 

直接还原铁生产过程  

 
 

  
 

5.6.3.6 粗钢——碱性氧气炼钢生产路线 

如果碱性氧气炼钢生产路线从铁水（液态生铁）开始，则作为连续过程的一部分，

铁水会通过碱性氧气转换器或转炉（BOF）直接转化为粗钢。在转炉过程后，可

通过氩氧脱碳法（AOD）或真空吹氧脱碳法（VOD）进行钢脱碳过程，再进行各

种二次冶金过程（例如真空脱气）以去除溶解气体。然后，粗钢会通过连铸或铸

锭被铸造成其初级形态，再进行热轧或锻造以获得粗钢半成品（CN 编码：7207、
7218 和 7224）。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粗钢——碱性氧气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

系统边界，其覆盖：  

“ – 来自燃料（如煤、天然气、燃油等）、废气（如高炉煤气、焦炉煤气
或转炉煤气）等的二氧化碳。 

– 来自石灰石、菱镁矿和其他碳酸盐、碳酸盐矿石等过程物料的二氧化碳；
烟气净化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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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附件 3 第 B.3.2 节，使用质量平衡方法计入通过废料、合金、石墨等
进入过程的碳，以及残留在产品、炉渣或废料中的碳。” 

相关前体（如在过程中使用）是：生铁、直接还原铁；铁合金锰铁（FeMn）、铬

铁（FeCr）和镍铁（FeNi）；以及来自其他设施或生产过程的粗钢（如使用）。

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碱性氧气炼钢设施的系统边界

范围内： 

• 碱性氧气转换器或转炉（BOF）。 

• 脱碳——AOD 或 VOD过程（如适用）。 

• 二次冶金和真空脱气。 

• 铸造车间——连铸或铸锭、预热设备。 

• 热轧或锻造——在相关情况下，仅通过锻造进行初级热轧及粗加工以获得半

成品。 

• 所有必要的辅助活动——例如转移、再加热。 

• 排放控制——特别是烟气净化、除尘装置、炉渣处理。 

请注意，只有通过锻造进行初级热轧及粗加工而获得的 CN 编码 7207、7218 和

7224 下的半成品才包含在此综合商品类别中。所有其他轧制和锻造过程均包含在

综合商品类别“钢铁产品”中。 

 

图 5-11：碱性氧气炼钢及相关过程的系统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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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钢——碱性氧气炼钢及其他相关活动 

 
 

  
 

在综合钢铁厂中，直接装入氧气转换器的液态生铁是将生铁生产过程（上图 5-11 
左下方）与粗钢生产过程（上图右下方）分开而制成的产品。 

综合高炉（BF）／碱性氧气转炉（BOF）炼钢过程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炼钢过程，

其特点在于各个生产机组之间相互依存的物料和能量流网络。请注意，焦炭（左

上方）被视为一种无隐含碳排放的原料。 

当高炉的所有液态生铁均用于氧气炼钢过程来生产粗钢时，无需就高炉生产路线

的排放单独进行监测。取而代之的是，可对粗钢制造的联合生产过程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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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平衡法用于完全平衡进入及离开生产过程的碳量（残留在钢铁产品或废料和

炉渣中的碳）。  

第 7.2.2.1 节提供一个案例分析以显示如何将质量平衡法应用于此生产路线。 

 

5.6.3.7 粗钢——电弧炉炼钢生产路线 

含铁物料的直接冶炼通常在电弧炉（EAF）中进行。电弧炉路线的原料是金属铁；

特别是废铁 48和／或直接还原铁（DRI）。如使用大量直接还原铁，则会适用多种

电弧炉——直接还原铁路线之一。电弧炉冶炼后，可通过氩氧脱碳法（AOD）或

真空吹氧脱碳法（VOD）进行钢脱碳过程，再进行各种二次冶金过程（例如脱硫、

真空脱气）以去除溶解气体。电力是电弧炉的主要能源投入。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粗钢—电弧炉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

边界，其覆盖：  

“– 来自燃料（如煤、天然气、燃油等）以及废气（如高炉煤气、焦炉煤
气或转炉煤气）的二氧化碳。 

– 来自电极和电极浆料消耗的二氧化碳。 

– 来自石灰石、菱镁矿和其他碳酸盐、碳酸盐矿石等过程物料的二氧化碳；
烟气净化物料。 

– 根据附件 3 第 B.3.2 节，使用质量平衡方法计入（例如以废料、合金和石
墨等形式）进入过程的碳，以及残留在产品、炉渣或废料中的碳。” 

相关前体（如在过程中使用）是：生铁、直接还原铁；铁合金锰铁（FeMn）、铬

铁（FeCr）和镍铁（FeNi）；以及来自其他设施或生产过程的粗钢（如使用）。

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电弧炉炼钢设施的系统边界范

围内——所有相关活动和生产机组，诸如： 

• 原料处理和预处理——废料干燥和原料预热。 

• 电弧炉过程——电弧炉过程的所有步骤，包括装料、熔炼、初级精炼以及初

级炉的炼钢和出渣。 

• 脱碳——AOD 或 VOD过程（如适用）。 

• 二次冶金和真空脱气。 

• 铸造车间——连铸或铸锭、预热设备。 

 
48  如果仅使用用后废料，则假定其隐含碳排放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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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轧或锻造——在相关情况下，仅通过锻造进行初级热轧及粗加工以获得半

成品。 

• 所有必要的辅助活动——例如转移、设备加热、再加热。 

• 排放控制——特别是烟气净化、除尘装置、炉渣处理。  

请注意，只有通过锻造进行初级热轧及粗加工而获得的 CN 编码 7207、7218 和

7224 下的半成品才包含在此综合商品类别中。所有其他轧制和锻造过程均包含在

综合商品类别“钢铁产品”中。 

 

图 5-12：粗钢——电弧炉炼钢生产路线的系统边界 

粗钢——电弧炉合金和非合金钢生产路线 

 
 

  
 

粗钢和粗合金钢有几种不同的电弧炉生产路线，其大致相同，如图 5-12 所示。  

质量平衡法用于完全平衡进入及离开电弧炉生产过程的碳量（残留在钢或废料和

炉渣中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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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2.2 节提供一个案例分析以显示如何将质量平衡法应用于此生产路线。 

 

5.6.3.8 钢铁产品生产过程 

钢铁产品通过各种成型和精加工步骤（包括：再加热、重熔、铸造、热轧、冷轧、

锻造、酸洗、退火、电镀、涂层、镀锌、拉丝、切割、焊接、精加工），对粗钢、

半成品以及其他最终钢产品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制成。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钢铁产品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

其覆盖：  

“ – 燃料燃烧产生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及烟气处理过程排放，其与设施所
采用的生产步骤相关，该等步骤包括但不限于：钢铁产品的再加热、重熔、
铸造、热轧、冷轧、锻造、酸洗、退火、电镀、涂层、镀锌、拉丝、切割、
焊接和精加工。” 

相关前体（如在过程中使用）是：粗钢；生铁、直接还原铁；铁合金锰铁

（FeMn）、铬铁（FeCr）和镍铁（FeNi）；以及其他钢铁产品。生产过程中消耗

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基础钢产品的系统边界范围内： 

• 原料制备——包括预热、重熔和合金化。 

• 基础钢产品的成型过程——所有成型过程步骤，包括铸造、热轧和冷轧、

锻造成型、拉丝。 

• 精加工活动——所有精加工步骤，包括表面处理（如酸洗、退火、电镀、

涂层、镀锌）和进一步加工（切割、焊接、精加工）。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 

下图 5-13 显示从粗钢到基础钢产品的系统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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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钢产品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 

钢铁产品 

 
 

 
  

 

请注意，对于含有超过 5%（按质量计）其他物料的最终钢铁产品（例如 CN 编码

7309 00 30 中的隔热材料（盛装物料用的钢铁囤、柜、罐、桶及类似容器（装压缩

气体或液化气体的除外），容积超过 300升，不论是否衬里或隔热）），仅应将钢

铁的质量申报为所生产商品的质量。 

第 7.2.2 节提供几个案例分析，显示如何使用质量平衡法针对钢铁产品得出直接和

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SEE）值，以及如何计算进口到欧盟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5.7 铝行业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特别与本行业相关的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 附件 2 第 2 节表 1：CN 编码与综合商品类别对应表。 

• 附件 2 第 3 节（生产路线、系统边界和相关前体），具体见: 第 3.17 分节（未锻轧铝）和第

3.18 分节（铝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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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产量单位和隐含碳排放 

申报进口到欧盟的铝商品数量应以公吨为单位。作为经营者，您应记录设施或生

产过程中生产的 CBAM 商品数量，以便进行报告。 

行业领域 铝 

商品产量单位 （公制）吨，按原产国的设施或生产过程分

别报告各行业领域的每类商品。 

相关活动 通过冶金、化学或电解手段，利用氧化铝或

二次原料（废铝）生产未锻轧铝；半加工及

成品铝产品的制造。 

相关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CO2） 和全氟化碳（四氟化碳

（CF4）和六氟乙烷（C2F6）） 

直接排放  （公制）吨二氧化碳当量  

间接排放 消耗的电量（兆瓦时）、来源和排放系数，

用于计算间接排放量（以二氧化碳或二氧化

碳当量（公制）吨数表示）。  

在过渡期内单独报告。 

隐含碳排放量的单位 每吨商品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吨数，按原产

国的设施的每类商品分别进行报告。 
 

在过渡期内，铝行业应对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进行报告。间接排放应单独报告 49。

排放量应按每吨产出物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报告。此数字应按您原产国的

具体设施或生产过程计算。 

请注意，第 7.4.2 节提供一个案例分析，显示如何针对铝产品得出直接和间接特定

隐含碳排放（SEE）值，以及如何计算进口到欧盟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以下各章节说明应如何界定铝业商品的系统边界，并确定应纳入监测和报告的生

产过程要素。 

 

5.7.2 所覆盖行业商品的定义和解释 

下表 5-8 列出属于 CBAM 过渡期范围的铝业相关商品。左栏的综合商品类别定义

了为监测目的而应对联合“生产过程”进行定义的组别。 

 
49  请注意，就本行业而言间接排放仅须在过渡期（而非正式实施阶段）内予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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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铝行业的 CBAM 商品 

综合商品类

别 
产品 CN
编码 

产品描述 

未锻轧铝 7601 未锻轧铝 

铝产品 7603 – 
7608、
7609 00 
00、
7610、
7611 00 
00、
7612、
7613 00 
00、
7614、
7616 

7603 – 铝粉及片状粉末 

7604 – 铝条、杆、型材及异型材 

7605 – 铝丝 

7606 – 铝板、片及带，厚度超过 0.2 毫米 

7607 – 铝箔（不论是否印花或用纸、纸板、塑料

或类似材料衬背），厚度（衬背除外）不超过 0.2
毫米 

7608 – 铝管 

7609 00 00 – 铝制管子附件（例如，接头、肘

管、管套） 

7610 – 铝制结构体（税目 9406 的活动房屋除

外）及其部件（例如，桥梁及桥梁体段、塔、格

构杆、屋顶、屋顶框架、门窗及其框架、门槛、

栏杆、支柱及立柱）；上述结构体用的已加工铝

板、杆、型材、异型材、管子及类似品 

7611 00 00 – 盛装物料用的铝制囤、柜、罐、桶

及类似容器（装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的除外），

容积超过 300 升，不论是否衬里或隔热，但无机

械或热力装置 

7612 – 盛装物料用的铝制桶、罐、听、盒及类似

容器，包括软管容器及硬管容器（装压缩气体或

液化气体的除外），容积不超过 300 升，不论是

否衬里或隔热，但无机械或热力装置 

7613 00 00 – 装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用的铝制容

器  

7614 – 非绝缘的铝制绞股线、缆、编带及类似品 

7616 – 其他铝制品 
资料来源：《CBAM 条例》附件 1；《实施细则》附件 2。 

表 5-8 所列的综合商品类别包括成品铝产品以及铝商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前体“未

锻轧铝”。 

只有在《实施细则》中列为生产过程系统边界相关前体的投入物料才需纳入考虑。

下表 5-9 按综合商品类别和生产路线列出可能的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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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综合商品类别、生产路线及可能相关的前体 

综合商品类别 相关前体  
生产路线 

 

未锻轧铝 原铝：无 

再生铝：来自其他来源的未锻轧铝，如在过程

中使用 50 

 
原铝  
再生铝 

铝产品 未锻轧铝（若已知，按原铝和再生铝区分）、

其他铝产品（如在生产过程中使用）。 
 

未锻轧铝通过几种生产路线（用于电解冶炼的“原铝”、用于熔炼／作废料回收

的“再生铝”）生产为金属锭、块、坯料、板坯或类似制品。其被定义为“简单

商品”，因为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原料（用于原铝生产的碳阳极和氧化铝、用于再

生铝生产的废料）和燃料本身被视为具有零隐含碳排放。   

上文所列的铝商品涵盖大多数铝制品类型 51。铝产品被定义为复杂商品，因为其包

含前体未锻轧铝的隐含碳排放。 

铝业商品由许多不同的过程路线生产，概述如下。 

 

5.7.3 相关生产过程和路线的定义和解释 

前体未锻轧铝和铝产品的系统边界各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可结合一起，以包含

与此等商品的生产过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过程，包括过程的输入和输出活动

（见第 6.3 节）。 

 

图 5-14：铝产品的系统边界和价值链 

 
50   请注意，如果再生铝生产路线的产品含有 5%以上的合金元素，则在计算产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时，应将合金元素的质量视为来自初级冶炼的未锻轧铝。 
51  不包括 CN 7615 类别的某些家用产品和铝废碎料（CN 编码：760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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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产品的系统边界和价值链 

 
 

 
  

 

上图显示不同的原铝冶炼路线，因为所使用的电极材料有所不同，即预焙或索德

伯格（Søderberg）阳极。 

应为铝行业监测的相关排放详见第 7.4.1.1 节。 

5.7.3.1 未锻轧铝——初级（电解）冶炼生产路线 

原铝通过在电解槽中对氧化铝进行电解而产生 52。在电解过程中，铝被还原，氧化

铝中的氧气被释放出来，并与碳阳极结合形成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因此，原

铝过程中的碳阳极会在此过程中不断消耗。 

原铝电解槽系统视乎所用阳极的类型而有所不同。“预焙”电解槽使用多个必须

定期更换的预焙碳阳极。“索德伯格（Søderberg）”电解槽使用单个连续碳阳极，

该阳极借助冶炼炉内电解过程中释放的热量在电解槽内原位自焙烧；“绿色”阳

极糊块在顶部添加，而阳极则在底部消耗。熔融铝在阴极沉积并在电解槽底部收

集，并于此处由真空虹吸管定期抽出到坩埚中，再被输送到铸造车间。在铸造车

间，熔融铝被存放在保温炉中，以便在铸成金属锭、块、坯料、板坯或类似制品

之前进行进一步加工；在此阶段，少量清洁的商业废料也可被添加。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初级（电解）冶炼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

系统边界，其覆盖：  

“– 电极或电极浆料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52  氧化铝是通过拜耳法对铝土矿进行选矿而生产的纯化铝氧化物。出于物流和电力供应的原因，

氧化铝的生产地点通常与原铝的生产地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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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使用的任何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例如，用于原料的干燥和预热、
电解槽的加热、铸造所需的加热）。 

– 任何烟气处理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纯碱或石灰石（如相关）。  

– 根据附件 3 第 B.7 节须予监测的阳极效应所导致的全氟化碳排放。” 

此生产过程并无相关前体。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可视为在原铝设施的系统边界范围内： 

• 原料制备——包括各种添加剂成分的储存。 

• 用于铝生产过程的电解槽系统——所有步骤。 

• 铸造车间——所有步骤，包括保温炉、输送系统、进一步金属加工（金属

处理、合金化和均质化）及铸造。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 

• 原铝生产路线所消耗的过程物料——氧化铝、预焙碳阳极、“绿色”阳极

糊块、冰晶石和其他添加剂——被视为原料，因此具有零隐含碳排放。 

• 有关针对铝行业计算全氟化碳排放量的特殊规则的详见本指导文件第 6.5.5

节和第 7.4.1.2节；另外，第 7.4.2节提供一个案例分析以显示如何针对铝业

商品计算出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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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未锻轧铝——初级冶炼生产路线的系统边界 

未锻轧铝——初级冶炼  

 
 

  
 

5.7.3.2 未锻轧铝——二次熔炼（回收）生产路线 

再生铝主要由回收再利用的用后废铝（但也可另行添加未锻轧铝）生产而成。碎

废料按类型（铸造或锻造合金）及所须的预处理措施（例如去涂层、除油）进行

分类，然后在合适类型的炉（通常是回转式或反射式，但也可以使用感应炉）中

重新熔化，再进一步加工，包括：合金化、熔体处理（加盐或氯化）以及最终铸

造成金属锭，砌块、坯、板坯或类似制品。通常使用的燃料是天然气、液化石油

气或燃油。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二次熔炼（回收）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

系统边界，其覆盖：  

“– 用于原料干燥和预热、熔炼炉、废料预处理（如去涂层和除油）以及
相关残留物燃烧的任何燃料，以及铸造锭、坯或板坯所需的燃料所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 

– 相关活动（例如浮渣处理和炉渣回收）中使用的任何燃料所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  

– 任何烟气处理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纯碱或石灰石（如相关）。” 

相关前体是来自其他来源的未锻轧铝（如在过程中使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

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应视为在再生铝的系统边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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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制备——包括废料的分拣、预处理（去涂层、除油）、干燥和预热。 

• 用于铝生产过程的熔炼系统——所有步骤，包括熔炼装料、熔炼炉和保温

炉。 

• 铸造车间——所有步骤，包括保温炉、输送系统、进一步金属加工（金属

处理、合金化和均质化）及铸造。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 

下图 5-16 显示再生铝生产相关过程的系统边界。 

图 5-16：未锻轧铝——二次熔炼生产路线的系统边界 

未锻轧铝——二次熔炼   

 
 

  
 

再生铝过程并无全氟化碳排放。 

废铝是二次熔炼生产路线的主要投入物料。废料（不论是用前还是用后）被视为

原料，因此具有零隐含碳排放。  

请注意，如果此过程的产品含有 5%以上的合金元素，则在计算产品的隐含碳排放

量时，应将合金元素的质量视为来自初级冶炼的未锻轧铝。 

 

5.7.3.3 铝产品生产过程 

铝产品是通过对前体未锻轧铝（合金或非合金）进行进一步加工而生产的。铝产

品通过各种成型过程生产，包括挤压、铸造、冷热轧、锻造和拉伸。挤压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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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型材的常用过程。热轧和冷轧可用于生产板材、片材和箔材。铸造可用于生产

复杂的形状。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界定了铝产品生产路线直接排放监测的系统边界，

其覆盖：  

“– 铝产品成型和烟气净化过程中燃料消耗所产生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 

相关前体是未锻轧铝（如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如果已知数据，原铝和再生铝应

分开处理，因为其各自有不同的隐含碳排放），以及铝产品（如在生产过程中使

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也应予监测。 

根据上述系统边界的定义，以下生产步骤应视为在基础铝产品设施的系统边界范

围内： 

• 原料制备——包括预热、重熔和合金化。 

• 成型过程——基础铝产品的所有成型过程步骤，包括（但不限于）：挤压、

铸造、冷热轧、锻造、拉伸。 

• 精加工活动——包括上浆、退火、表面预处理和处理以及进一步加工。 

• 排放控制——处理释放到空气、水或地面的排放物。 

下图 5-17 显示铝产品相关过程的系统边界。 

 

图 5-17：铝产品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 

铝产品生产过程 

 
 

  
 

铝产品成型过程不会产生全氟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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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如果此过程的产品含有 5%以上的合金元素，则在计算产品的隐含碳排放

量时，应将合金元素的质量视为来自初级冶炼的未锻轧铝。 

另请注意，对于含有超过 5%（按质量计）其他物料的产品（例如 CN 编码 7611 00 
00 中的隔热材料），仅应将铝的质量申报为所生产商品的质量。 

第 7.4.2 节提供一个案例分析以显示如何得出铝业商品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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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测和报告义务  

本节包含过渡期间监测和计算隐含碳排放量所需的所有规则。其结构如下： 

• 第 6.1节包含定义和原则。 

• 第 6.2节先解释隐含碳排放的概念（第 6.2.1节），然后提供分为三个步骤

的计算规则（第 6.2.2节）： 

o 设施层面监测（第 6.2.2.1节）。 

o 将排放数据归因于设施内的生产过程（第 6.2.2.2节）。 

o 根据过程的归因碳排放量、前体的隐含碳排放量和生产过程的活动

水平计算出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 第 6.3节讨论如何定义设施的生产过程及其系统边界。 

• 第 6.4节涉及监测方法的规划。这包括建立 MMD（监测方法文件），如何

选择最佳可用数据源以及限制监测成本的可能性。该节还提供关于建立控

制系统以确保数据正确的建议。 

• 第 6.5节是本指导文件的核心部分。其提供在设施层面上对直接排放进行监

测的合格监测方法。该节采用以下结构，反映允许方法各个“组成部分”

的特征：  

o 第 6.5.1节：基于计算的方法 

 第 6.5.1.1节（标准方法）和第 6.5.1.2节（质量平衡）解释相

关计算公式和参数。 

 第 6.5.1.3节提供确定活动数据（即所使用的燃料和物料数

量）的规则。 

 第 6.5.1.4节主要涉及确定“计算系数”（即关于所用燃料和

物料属性和成分的信息）的规则。相关方法包括选择合适的

标准值，使用实验室分析，其基本要求在该节中有所讨论。 

o 第 6.5.2节描述基于测量的方法，即如何使用 CEMS（连续排放测量

系统）。这对一氧化二氮（N2O）排放而言尤为必要。 

o 第 6.5.3节解释使用其他方法（尤其是源自其他碳定价机制的方法）

的条件。 

o 第 6.5.4节概述使用上述所有方法将生物质排放量归零的要求，

Annex C对此补充进一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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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第 6.5.5节对 PFCs（全氟化碳排放）的监测进行解释。 

o 作为设施层面监测的最后一个元素，第 6.5.6节概述监测“转移的二

氧化碳”的基本要素，这是与未来 CCS 和 CCU规则的联系。  

• 第 6.6节对设施的间接排放及其监测要求进行解释。 

• 第 6.7节主要涉及将排放归因于生产过程的规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o 监测总则：第 6.7.1节， 

o （可测量）热流以及相关排放：第 6.7.2节， 

o 电力和相应的排放：第 6.7.3节， 

o 第 6.7.4节解释热电联合生产（汽电共生、热电联产）的规则，对前

两节进行补充， 

o 废气及其排放归因的规则：第 6.7.5节。 

• 根据归因排放计算隐含碳排放量：相关指导见包含以下分节的第 6.8节： 

o 关于生产的商品的规则（质量和活动水平）见第 6.8.1节。 

o 第 6.8.2节讨论监测前体物料质量和数量的规则。 

• 监测规则的最后部分解释监测失败（即出现数据缺口，或无法在规定的时

段内获得某些信息）时可采取的措施（第 6.9节）： 

o 第 6.9.1节讨论如何使用欧盟委员会所提供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默认

值。 

o 第 6.9.2节对间接排放（即电力排放系数的默认值）进行说明。 

o 第 6.9.3节就如何在日常监测活动中弥补小的数据缺口提供指导。 

• 第 6.10节涉及收集关于在原产国应付碳价（作为可能减免 CBAM义务的依

据）的数据。 

• 最后，第 6.11节为报告模板提供说明，该模板由欧盟委员会提供，旨在供

生产 CBAM 商品的设施经营者与欧盟进口商进行通信，以便向后者提供其

制备“季度 CBAM报告”（即遵守《CBAM 条例》）所需的数据。该模板

也被建议用作生产复杂商品的经营者与其前体物料供应商之间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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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CBAM 覆盖的排放定义和范围 

为完成相关计算，理解计算中所使用术语的确切含义非常重要。除了第 4.2 节中介

绍的一般定义，本节介绍本指导文件此后各章节中使用的其他术语。  

6.1.1 设施、生产过程和生产路线 

以下分层定义适用： 

• “设施”指执行生产过程的固定技术单元。 

• “生产过程”指设施执行化学或物理过程以生产《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2 节

表 1所定义的综合商品类别下商品的过程，以及其关于投入物、产出物和相

应排放的特定系统边界。 

• “综合商品类别”在《实施细则》中被默示定义，具体见该细则附件 2 第 2
节表 1 所列的相关综合商品类别及以 CN 编码标识的所有商品。 

• “生产路线”指在生产过程中用于生产综合商品类别下商品的特定技术。 

从上述定义可推断出，一家设施可由一个或多个生产过程组成。就 CBAM 而言，

只有相关的生产过程才列于《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2 节中。如果您的设施执行其他

生产过程，您可选择是否将它们包含在您的监测方法中。在这两种情况下，将排

放归因于 CBAM 相关过程的规则均将有效。 

一个生产过程通常与所生产的一组 CBAM 商品（“综合商品类别”）相关。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生产此等商品存在多条生产路线。如果同一综合商品类别在您的

设施中共存多条生产路线，则可使用一个生产过程及其相应的系统边界对该等生

产路线实施联合监测。 

综上简言之：一家设施可由多个生产过程组成，而生产过程可由多条生产路线组

成。“归因排放”一律在生产过程层面计算。请注意，第 6.3 节会讨论用于定义生

产过程及其系统边界的某些其他规则。 

 

6.1.2 活动水平、生产的商品数量 

在任何一个报告期内，“活动水平”指在某生产过程中生产的符合相关商品特定

CN 产品规格的商品总量，单位为吨或兆瓦时（Mwh）。为确定某生产过程的活动

水平，属于同一“综合商品类别”的所有 CN 编码下的所有商品之数量应予合计。 

可销售产品 53应计入设施或生产过程的活动水平，可销售产品包括直接用作生产其

他产品的另一生产过程中的前体之任何产品（称为“相关前体物料”）。 

为了避免重复计算任何生产量，您应仅考虑离开生产过程系统边界的最终产品。

返回同一过程的产品（前体的生产包含在同一生产过程中）以及任何废物或废料

均不包含在总数中。 

 
53  即符合《实施细则》中所列综合 CN 商品类别的产品规格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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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商品的活动水平时，您还应考虑《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 节中针对特定生产

过程或生产路线所载明的任何特殊规定。第 7节也会按行业领域提述相关的该等规

定。 

 

6.1.3 直接和间接隐含碳排放 

在过渡期内，您需要同时考虑“直接排放”54和“间接排放”55，以报告您的设施

所生产的商品之隐含碳排放。为此： 

• 直接排放包括您的设施的燃烧和过程排放，但如果您的设施从相邻设施或

区域供热网络获得热量，则也包括为生产您的设施所消耗的热量而产生的

排放。  

• 直接归因排放指根据您的设施的直接排放以及相关热流、物料流和废气

（如相关）的排放，归因于您设施生产商品的相关生产过程的排放。  

• 所生产商品的直接隐含碳排放量是根据生产过程的直接归因排放量，通过

将该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任何相关前体物料的隐含碳排放量相加计算得出。 

• 特定直接隐含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将所生产商品的直接隐含碳排放量除

以生产过程的活动水平。结果按每吨产品以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 间接排放包括与在您的设施消耗的电力相关的排放。请注意，如果您的设

施自行生产电力，则生产电力过程中消耗的燃料应计入设施的直接排放。

但电力生产视为一个单独的生产过程，即该等直接排放并不归因于该设施

生产的任何商品的直接排放。 

• 间接归因排放指归因于您设施生产商品的相关生产过程的间接排放。 

• 所生产商品的间接隐含碳排放量是根据生产过程的间接归因排放量，通过

将该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任何相关前体物料的的间接隐含碳排放量相加计算

得出。  

• 特定间接隐含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将所生产商品的间接隐含碳排放量除

以生产过程的活动水平。结果按每吨产品以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 （特定）隐含碳排放总量：（特定）直接和间接隐含碳排放量的总和。 

 
54  “直接排放”指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排放，包括生产过程中制热和制冷的能耗所产生的排放，不

论制热和制冷的地点位于何处。 
55  “间接排放”指为生产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而产生的排放，不论所消耗电力的生产地

点位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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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用于监测直接和间接排放的方法应反映需针对您的个别设施及其生产路线而覆

盖的各种“排放源”及“源流”（定义见第 6.2.2.1 节）。 

前体商品的隐含碳排放 

如与最终商品隐含碳排放总量的计算相关，则应将前体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如

上所述的直接和间接排放量）包括在内，使其成为“复杂商品”。相关前体商品

的隐含碳排放量 56会被加到复杂商品的归因排放量中。 

为了确保 EU ETS 和 CBAM 下碳成本的可比性，有必要将前体商品的隐含碳排放

纳入考虑。相关温室气体 57排放与《EU ETS 指令》58附件 1 所涵盖的温室气体排

放相对应，即针对所有行业的二氧化碳（CO2）、针对肥料行业的一氧化二氮

（N2O）以及针对铝行业的全氟化碳（PFCs）。 

经营者控制范围以外的隐含碳排放 

如果您（作为经营者）从设施外部获得电力、热量或前体商品，用于您的设施的

生产过程，您应使用各供应商提供的最新数据以确定您的 CBAM 商品的隐含碳排

放量。此类排放相关数据包括： 

• 输入电网电力的间接排放； 

• 从其他设施输入的电力和热量所产生的排放； 

• 从其他设施获得的前体的直接和间接排放。 

 
6.1.4 用于报告隐含碳排放量的单位 

用于报告隐含温室气体的单位是“吨二氧化碳当量” 59，即一公吨二氧化碳

（“CO2”），或《CBAM条例》附件 1所列具有同等全球变暖潜能（“e”）60的

任何其他温室气体的数量；即在相关情况下，一氧化二氮（N2O）和 PFCs 排放量

应转换为其“吨二氧化碳当量”数值。  

为报告目的，在报告期内，隐含碳排放数据应四舍五入为整吨二氧化碳当量。用

于计算所申报的隐含碳排放量的参数应四舍五入，以包括所有具有意义的数字，

最多到小数点后 5位。此类计算中使用的参数所需的四舍五入程度将取决于所用测

量设备的准确度和精度。  

 
56  如果前体本身是复杂商品，则递归重复此过程，直到再无任何相关的前体。 
57  “温室气体”指《CBAM 条例》附件 1 所述与该附件中所列的每种商品相关的温室气体。 
58 第 2003/87/EC 号指令。 
59  “吨二氧化碳当量”指一公吨二氧化碳（CO2），或《CBAM 条例》附件 1 所列具有同等全球

变暖潜能的任何其他温室气体的数量。 
60  根据 EU ETS 法律规定，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AR5）的

100 年全球变暖潜能（GW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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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如何确定隐含碳排放  

6.2.1 概念 

就 CBAM 而言，隐含碳排放的概念基于产品碳足迹（CFP）的原则和要求，但并

不完全一致。CFP通常被理解为从生命周期角度考虑每声明单位（例如一吨商品）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或吨二氧化碳当量），涵盖从采矿和生产到运输、

使用和报废的上下游过程（称为生命周期阶段）的所有重要排放。 

CBAM 与 CFP 范围的区别在于前者旨在与 EU ETS 覆盖相同的排放（若生产地点

位于欧盟以内）。EU ETS（也因此 CBAM）所覆盖的排放系统边界比 CFP 的窄。

产品的下游排放（使用和报废所产生的排放）不在 EU ETS和CBAM的范围之内。

不同地点之间的物料运输以及更上游的过程所产生的排放也不包含在内。图 6-1 以

图示方式总结这种情况。此外，表 6-1 将 CBAM 的排放范围与 EU ETS 和其他常见

的温室气体碳足迹报告机制的范围进行比较。 

为了确定产品层面的 CBAM 隐含碳排放，起点是设施的排放。设施的排放被分摊

到（“归因于”）其生产过程的排放。然后，将前体物料的任何相关隐含碳排放

量相加，并将总和除以每个生产过程的活动水平，从而得出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商

品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CBAM 条例》所载的直接和间接排放定义以及

《CBAM条例》附件 4反映了上述考虑，其中附件 4规定了基本的计算方法，该方

法特别要求将前体物料纳入考虑。《实施细则》（特别是附件 2 和 3）详细阐述了

该方法的细节，而本文也有对其进行解释。 

 

图 6-1：产品环境足迹、产品碳足迹与用于确定 CBAM 中隐含碳排放的特定部分碳
足迹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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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足迹范围与 CBAM 要求的比较 

 

 
  

 

表 6-1：CBAM 及 EU ETS 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与广泛使用的标准（ISO 14064-1 及《温室
气体核算体系》中所包含定义的比较 

参数  ISO 14064-1
（附件 B） 

《温室

气体核

算体

系》 

EU ETS CBAM 

“直接排放”（固定） 类别 1 

 

范围 1 以每个 EU ETS 设施

的系统边界为准 
直接排放被定义为

“商品生产过程中的
排放，包括生产过程
中制热和制冷的能耗
所产生的排放，不论
制热和制冷的地点位
于何处”  

“直接排放”（移动

式，如叉车、汽车） 
超出范围 超出范围 

“间接排放”（上游）     

 用于制热／制冷的
输入能源 

类别 2 范围 2 如果在 EU ETS 设施

中生产，则被覆盖 
包含在“直接排放”

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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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ISO 14064-1
（附件 B） 

《温室

气体核

算体

系》 

EU ETS CBAM 

 输入电力 如果在 EU ETS 设施

中生产，则被覆盖 
间接排放被定义为

“为生产在商品生产
过程中消耗的电力而
产生的排放，不论所
消耗电力的生产地点
位于何处” 

 输入燃料 类别 3 

 

范围 3 超出范围 超出范围 

 运输  超出范围 超出范围 

 输入的（前体）物
料 

类别 4 如果在 EU ETS 设施

中生产，则被覆盖 
仅限于《实施细则》

中定义为相关的前体 

“间接排放”（下游及

其他，例如产品使用、

报废排放） 

类别 5 超出范围 超出范围 

 

 

6.2.2 从设施的排放到商品的隐含碳排放 

本节对确定商品隐含碳排放应遵循的步骤进行概述；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介绍，

然后对排放归因进行说明，最后对隐含碳排放量的计算进行解释。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与本课题相关的主要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附件 2 第 3 节（生产路线、系统边界和相关前体）。 

附件 3 第 A 节（定义和原则），具体见第 A.4 分节（将设施划分为生产过程）。 

 

本节对某些术语和概念进行解释，以帮助理解《实施细则》附件 3所载的监测规则。

如果您在排放监测方面富有经验，则可以跳过本节。例如，如果您的设施位于某

碳定价体系（例如排放交易体系）或某强制性温室气体监测规则适用的司法管辖

区，或者如果您的设施在某国际公认的认证机制下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并经过

核查，则您可能已熟悉本节内容。 

CBAM 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具体如下：  

• 首先确定设施的排放（详见第 6.5节）。   

• 然后，将设施拆分为“生产过程”，此等过程所生产的商品（组别）的隐

含碳排放量应予确定。第 6.2.2.2节所述的概念会被用于将设施的总排放量

“归因于”此等生产过程。界定生产过程边界的规则见第 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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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排放归因于生产过程是一项相对复杂的任务，因为相关规则的设计方式

必须确保尽可能平等地对待不同设施的各种设计。此等不同的情况列举如

下： 

o 不同的供热方式：热量可直接在过程中从燃料或电力产生，也可来

自设施的其他部分（例如，中央锅炉、热电联产机组、具有各种热

源的蒸汽网络、放热化学反应等）或设施外部（已知的锅炉厂房或

热电联产机组，或区域供热网络）。一定的排放量应归因于任何此

类热量。因此，将排放归因于生产过程要求对相关热流进行监测

（相关规则见第 6.7.2节）。  

o 不同的供电方式：这要求对从生产过程输出的电力进行监测（而输

入的电力则涉及间接排放的确定）（相关规则见第 6.7.3节）。每种

类型的电力均具有共同的元素（例如排放系数）。  

o 最后，必须考虑所谓的“废气”，即由于燃料未完全氧化而具有一

定热值的气体，以及由某些生产过程（例如钢厂的高炉）产生的气

体，此等气体应根据在制定 EU ETS 基准的过程中开发的一些特殊规

则处理（见第 6.7.5节）。  

• 下一步是将相关前体物料的隐含碳排放量相加合计。生产过程的“归因排

放”仅给出 CBAM 商品作为“简单商品”的排放量。但是，如果前体在

《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节中被确定为相关，即如果相关商品是“复杂商

品”，则需计入前体本身的隐含碳排放量。只有在进行此步骤后，将“隐

含碳排放”一词用于所生产的商品才属正确。  

上述概念的进一步说明见第 6.2.2.3节，监测前体相关数据的规则见第 6.8.2

节。 

• 最后，在上一步中确定的隐含碳排放量仍对整个“报告期”（通常为一

（日历）年）的总生产过程和其中生产的商品总量具有相关性。然而，进

口商需要报告每吨产品的隐含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即所谓的“特定（直接

或间接）隐含碳排放”。此等特定隐含碳排放量的计算方式是将过程层面

的隐含碳排放量除以“活动水平”，即所生产商品的总量（单位为吨）。

确定活动水平的规则在第 6.1.2节中有所讨论。 

 

注意：欧委会为经营者与进口商之间的通信设计了一个模板，在输入必要的数据

后，可自动执行大多数相关计算。因此，对于作为经营者的您来说，这是一种非

常有用的工具，其可提供进口商有义务报告的所有数据，并将帮助您避免数据不



87 

完整的情况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计算错误。因此，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该模板。

相关说明见第 6.11 节。 

 

6.2.2.1 设施层面温室气体监测的概念 

与其他碳定价机制一样，CBAM《实施细则》附件 3第 B节犹如构建块系统一般提

供了多种监测方法，以便经营者选择对其设施而言最佳的监测方法，其中“最佳”

涉及准确性和成本效益等要素。就成本效益而言，选择设施现有的监测方法（例

如用于过程控制的测量仪器，或用于确定所获得或销售物料和燃料的数量）通常

最为有利。  

我们于此通过图 6-2 介绍一些重要概念和术语，然后会在本文第 6.5 节讨论《实施

细则》的详细监测规则时使用此等概念和术语。 

 

图 6-2：用于解释基本监测概念的简单设施示例（进一步信息见正文）  

阐明基本直接排放监测概念的设施示例 

 
 

  
 

上述虚拟的设施示例包含一个干燥机，其中原料 1使用来自锅炉的蒸汽进行干燥。

此种物料视为不会产生排放。另一种原料（例如石灰石）在回转窑中煅烧，其中

二氧化碳从碳酸盐中释放出来。煅烧物料的混合物被视为是该设施的唯一产品，

因此该设施只有一个生产过程。以下元素可通过图 6-2 来显示。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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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流”61：“源流”一词概括指含有可通过燃烧或其他化学过程释放的碳

的燃料或物料。如果产品、副产品或废物等产出物含有大量的碳，它们也

将符合“源流”的条件，而“质量平衡”法将通过从排放量中减去其碳量

以将该等因素纳入考虑。在图 6-2 中，输入源流为天然气、燃油和煤等燃

料，此外还有“原料 2”，以及潜在的产品和炉渣（如果它们含有相当数量

的碳）。  

• “排放源”62：锅炉和窑炉等单个过程机组称为“排放源”。请注意，烟囱

也可被视为排放源。然而，更相符的说法是“排放点”，即可在“测量

点”（位于连续排放测量系统（CEMS））安装 CEMS 的位置。 

监测方法： 

《实施细则》附件 3 允许在设施层面采用以下监测方法： 

• 基于计算的方法有两种（进一步详情见第 6.5.1.1节）： 

o 标准方法：这需要所有待确定燃料和投入物料的数量（“活动数

据”），以及关于该等燃料和物料的一些定性信息，特别是“排放

系数”。如果某些碳未被排放（例如，某些碳残留在煤灰中），那

么这将通过“氧化系数”纳入考虑。其他不完整的过程会通过“转

换系数”纳入考虑。在图 6-2 的示例中，测量仪器的位置表示为此目

的确定源流数量的位置。 

o 质量平衡：在此方法下，所有燃料、投入物料及产出物料的碳量均

通过确定燃料和物料本身的数量及碳含量确定。 

o 图 6-2 未显示的内容：如果源流含有生物质，则在特定条件下，相应

的二氧化碳排放可评定为零。这是通过将“初始排放系数”乘以“1 

– 生物质部分”得出，因此，在纯化石燃料的情况下，所得出的排放

系数应与初始排放系数相同，而纯生物质的排放系数则为零。然

而，只有符合某些可持续性标准的生物质才有资格获评为“零排

放”。 

• 基于测量的方法（进一步详情见第 6.5.2节）：有时，对单项操作进行监测

（而不是单独监测所有源流）的做法可能更为适合。在图 6-2 中，烟囱接收

 
61  《实施细则》定义如下：“源流”指以下任何一项：   

(a) 因其消耗或生产而在一个或多个排放源导致相关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定燃料类型、原料或产
品；  
(b) 使用质量平衡法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时包括的含碳特定燃料类型、原料或产品。 

62  《实施细则》定义如下：“排放源”指排放相关温室气体的某设施或某设施内过程中可单独识
别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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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所有排放源（因此也包含来自所有源流）的所有排放。如果在此处安

装 CEMS，它便可用于监测整家设施的排放。  

• 请注意，为避免重复计算，有必要在基于计算的方法与基于测量的方法之

间做出选择。两者均可在同一设施中共存，用于设施的不同部分，或者用

以相互验证相同的排放数据。但是，作为经营者，您必须就所采用的方法

进行选择，以确保监测中不会出现缺口或重复计算的情况。第 6.4.4节提供

关于做出上述选择的进一步建议。 

• 其他方法：《实施细则》承认，某些经营者需要时间来适应新的要求。因

此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监测方法也被允许使用。第 6.5.3节就此提供进一步

信息。 

测量仪器和分析： 

图 6-2 象征性地显示测量仪器。这里有必要作进一步说明： 

• 确定燃料和物料数量的测量基本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连续计量（例

如使用气表或油品液体流量计），这只需要读取递增消耗量，例如每月一

次。另一方面，可按批次进行计量，例如，每卡车、火车或船舶的货物单

独称重。该等数量的货物通常在使用前储存在设施中。因此库存需要在报

告期的开始和结束时予以记录。  

在图中，可以假设天然气被连续计量，而燃油、煤和原料则被按批次计
量。 

• 在选择监测方法时，仪器或采样点是受经营者控制还是受别人控制这一问

题具有相关性。在图 6-2 的示例中，所显示的天然气仪表位于设施的边界以

外。计量由燃料供应商进行的情况经常发生。因此，账单等官方信息可用

以确定燃料和物料的数量（进一步详情见第 6.5节）。 

• 就源流的定性信息（“计算系数”）而言，原则上存在两个选项（进一步

详情见第 6.5.1.4节）： 

o 将固定值用作排放系数等：该等数值可以是摘自《实施细则》附件 5

中介绍（并抄录于本指导文件 Annex D）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指南的（国际公认）标准值，或更合适的国家标准

值、参考文献标准值等。  

o 通过实验室分析确定的数值：这种方法适用于涉及大量燃料和物料

的情况，或燃料或物料质量参差很大的情况。CBAM《实施细则》

提供了采样和分析的规则。具体来说，采样必须以具有代表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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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采样点可与数量测量点相对应，但这并不一定是合适的做

法），并且分析应在有能力完成该任务的实验室中按照公认的标准

进行（最好通过 ISO/IEC 17025认证证明）。  

本图中并未显示但《实施细则》中有所规定的其他情况： 

• 确定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特殊方法：铝生产中的 PFC（全氟化碳）

（第 6.5.5节），以及硝酸和肥料生产中的一氧化二氮（N2O）（第 7.3.1

节）。 

• 关于 CCU 和 CCS63的“转移的二氧化碳”规则（进一步详情见第 6.5.6.2

节）。 

 

图 6-3：与将排放归因于生产过程相关的系统边界示意图说明（进一步信息见正文）  

生产过程核算原则 

 
 

 

资料来源：Umweltbundesamt（联邦环境局）/European Commission（欧盟
委员会）64   

 

 
63  碳捕集与利用（CCU），以及碳捕集与（地质）封存（CCS）。 
64  关于 EU ETS 免费配额机制下进行监测的《第 5 号指导文件》：   

https://climate.ec.europa.eu/system/files/2019-02/p4_gd5_mr_guidance_en.pdf。  

https://climate.ec.europa.eu/system/files/2019-02/p4_gd5_mr_guidance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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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将排放归因于生产过程 

如上文第 6.2.2 节所述，排放的归因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是因为生产过程的系统

边界原则上实现能量与质量的平衡，而归因排放便由此产生（如图 6-3 所示）。 

 

直接归因排放量 

计算生产过程直接归因排放量的公式见《实施细则》附件 3第 F.1节。就公式 48中
的参数而言，应使用整个报告期的总数 65，具体如下：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𝑚𝑚𝐷𝐷𝐷𝐷𝐷𝐷 = 𝐷𝐷𝐷𝐷𝐴𝐴𝐴𝐴𝑚𝑚∗ + 𝐴𝐴𝑚𝑚𝐻𝐻,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 𝐴𝐴𝑚𝑚𝐻𝐻,𝑒𝑒𝑒𝑒𝑖𝑖 + 𝑊𝑊𝐺𝐺𝑐𝑐𝑐𝑐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𝑊𝑊𝐺𝐺𝑐𝑐𝑐𝑐𝐷𝐷𝐷𝐷,𝑒𝑒𝑒𝑒𝑖𝑖 −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𝑒𝑒,𝑖𝑖𝐷𝐷𝑐𝑐𝑝𝑝  

如果计算出的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𝑚𝑚𝐷𝐷𝐷𝐷𝐷𝐷为负值，则应将其设为零。 

上述公式为在以下情况下需对哪些参数进行监测提供了指导：一家设施由多个生

产过程组成，或者分散供热，或者在设施中发现废气或发电。相关详请见第 6.7.2
节（热量）、第 6.7.3 节（电力）和第 6.7.5 节（废气）。 

参数说明如下： 

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𝒎𝒎𝑫𝑫𝑫𝑫𝑨𝑨  为整个报告期内生产过程的直接归因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当量； 

𝐷𝐷𝐷𝐷𝐴𝐴𝐴𝐴𝑚𝑚∗  为生产过程的可直接归因排放量，其按照《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 节的规则和以下规则予以确定： 

可测量热量：如果燃料用于生产可测量热量，而该等热量会在其

他生产过程消耗，或用于一个以上的生产过程（包括从其他设施

输入和输出的情况），则燃料的排放量不计入生产过程的可直接

归因排放量中，而是计入参数 EmH,import中以避免重复计算。  

废气：  

在同一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完全消耗的废气所产生的排放量计入

DirEm*中。 

从生产过程输出的废气之燃烧所产生的排放量全部计入 DirEm*
中，不论其在何处消耗。但是，就废气的输出而言，应计算

WGcorr,export。 

从其他生产过程输入的废气之燃烧所产生的排放量不计入 DirEm*
中。取而代之的是应计算 WGcorr,import； 

𝐴𝐴𝑚𝑚𝐻𝐻,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为相当于输入到生产过程的可测量热量的排放量，其在报告期内

按照《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C 节的规则和以下规则予以确定： 

 
65  请注意，本指导文件中的公式编号为第 (EU) 2023/1773 号实施细则中所采用的公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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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输入到生产过程的可测量热量相关的排放包含从其他设施输入

的热量、从同一设施内其他生产过程输入的热量，以及从向多个

生产过程供热的技术单元（例如设施的中央发电厂房，或包含多

个制热机组的更复杂蒸汽网络）接收的热量。  

可测量热量的排放量应使用以下公式计算： 

 𝐴𝐴𝑚𝑚𝐻𝐻,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 𝑄𝑄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 𝐴𝐴𝐹𝐹ℎ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公式 52） 

其中：  

EFheat 为根据《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C.2 节确定的生产可测量热量

的排放系数，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太焦耳，以及  

Qimp 为生产过程中输入并消耗的净热量，单位为太焦耳； 

𝐴𝐴𝑚𝑚𝐻𝐻,𝑒𝑒𝑒𝑒𝑖𝑖  为相当于从生产过程输出的可测量热量的排放量，其在报告期内

按照《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C 节中的规则予以确定。就输出的热

量而言，应按照该附件第 C.2 节规定使用实际已知燃料组合的排

放量，或者如果未知实际燃料组合为何，则使用相关国家和工业

领域最常用的燃料标准排放系数，并假设锅炉效率为 90%。  

从电力驱动过程和硝酸生产中回收的热量不应计算在内； 

𝑊𝑊𝐺𝐺𝑐𝑐𝑐𝑐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为消耗从其他生产过程输入的废气的生产过程之直接归因排放

量，其在报告期内使用以下公式进行调整： 

 𝑊𝑊𝐺𝐺𝑐𝑐𝑐𝑐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𝑖𝑖 = 𝑉𝑉𝑊𝑊𝑊𝑊 · 𝑁𝑁𝑁𝑁𝑉𝑉𝑊𝑊𝑊𝑊 · 𝐴𝐴𝐹𝐹𝑁𝑁𝑊𝑊 （公式 53） 

其中：  

VWG为输入的废气量，  

NCVWG为输入废气的净热值，以及  

EFNG为《实施细则》附件 8 所列的天然气标准排放系数； 

𝑊𝑊𝐺𝐺𝑐𝑐𝑐𝑐𝐷𝐷𝐷𝐷,𝑒𝑒𝑒𝑒𝑖𝑖  为相当于从生产过程输出的废气量的排放量，其在报告期内按照

《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 节的规则和以下公式予以确定： 

 𝑊𝑊𝐺𝐺𝑐𝑐𝑐𝑐𝐷𝐷𝐷𝐷,𝑒𝑒𝑒𝑒𝑖𝑖 = 𝑉𝑉𝑊𝑊𝑊𝑊,𝑒𝑒𝑒𝑒𝑖𝑖 · 𝑁𝑁𝑁𝑁𝑉𝑉𝑊𝑊𝑊𝑊 · 𝐴𝐴𝐹𝐹𝑁𝑁𝑊𝑊 · 𝑁𝑁𝐶𝐶𝐴𝐴𝐴𝐴𝜂𝜂 （ 公 式

54） 

其中：  

VWG,exported为从生产过程输出的废气量，  

NCVWG为废气净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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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NG为《实施细则》附件 8 所列的天然气标准排放系数，  

Corrη 为代表使用废气与使用基准燃料天然气之间的效率差异的

系素。标准值为 Corrη = 0.667；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𝑒𝑒,𝑖𝑖𝐷𝐷𝑐𝑐𝑝𝑝  为相当于在生产过程边界内产生的电量的排放量，其在报告期内

按照《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D 节的规则予以确定。 

 

 

间接归因排放量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𝑚𝑚𝐷𝐷𝑖𝑖𝑝𝑝𝐷𝐷𝐷𝐷 =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𝑒𝑒,𝑐𝑐𝑐𝑐𝑖𝑖𝑐𝑐      （公式 49） 

其中： 

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𝒎𝒎𝑫𝑫𝒊𝒊𝒊𝒊𝑫𝑫𝑨𝑨  为整个报告期内生产过程的间接归因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当量； 

𝑨𝑨𝒎𝒎𝒆𝒆𝒆𝒆,𝒄𝒄𝒄𝒄𝒊𝒊𝒄𝒄  为相当于在生产过程边界内消耗的电量的排放量，其在报告期内

按照《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D 节的规则予以确定。 

 

 

  



94 

6.2.2.3 计算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加上前体的隐含碳排放量 

如上所文第 6.2.2 节所述，确定隐含碳排放的最后一步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即

仅针对“复杂商品”——将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任何相关前体的隐含碳排放量加到

该过程的归因排放量中。但是，如果您在同一设施中自行生产前体，并且您可使

用“气泡方法”（见第 6.3 节），则这种“气泡”生产过程的归因排放已经包含了

前体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排放。因此除了自产的前体之外，气泡方法的使用者只需

对所购买的任何前体进行以下计算。 

以下公式适用： 

𝐴𝐴𝐴𝐴𝑃𝑃𝐷𝐷𝑐𝑐𝑐𝑐,𝑝𝑝𝐷𝐷𝐷𝐷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𝑚𝑚𝑃𝑃𝐷𝐷𝑐𝑐𝑐𝑐,𝑝𝑝𝐷𝐷𝐷𝐷 + �𝑀𝑀𝐷𝐷 · 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𝐷𝐷,𝑝𝑝𝐷𝐷𝐷𝐷

𝑖𝑖

𝐷𝐷=1

 

𝐴𝐴𝐴𝐴𝑃𝑃𝐷𝐷𝑐𝑐𝑐𝑐,𝐷𝐷𝑖𝑖𝑝𝑝𝐷𝐷𝐷𝐷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𝑚𝑚𝑃𝑃𝐷𝐷𝑐𝑐𝑐𝑐,𝐷𝐷𝑖𝑖𝑝𝑝𝐷𝐷𝐷𝐷 + �𝑀𝑀𝐷𝐷 · 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𝐷𝐷,𝐷𝐷𝑖𝑖𝑝𝑝𝐷𝐷𝐷𝐷

𝑖𝑖

𝐷𝐷=1

 

其中：  

EEProc,dir为报告期内生产过程层面的隐含直接排放量； 

EEProc,indir为报告期内生产过程层面的隐含间接排放量； 

AttrEmProc,dir为按照第 6.2.2.2 节规定确定的报告期生产过程直接归因排放量； 

AttrEmProc,indir为按照第 6.2.2.2 节规定确定的报告期生产过程间接归因排放量； 

Mi为报告期内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前体 i 的质量； 

SEEi,dir为前体 i 的特定直接隐含碳排放量； 

SEEi,indir为前体 i 的特定间接隐含碳排放量。 

如果前体在同一设施中生产，则作为经营者的您应按照《实施细则》的规则自行

确定 SEE 值。如果您从其他设施获得前体，则应向生产该前体的设施的经营者索

取相关信息。理想情况下，这应通过欧盟委员会为经营者与进口商之间的通信所

提供的模板（见第 6.11 节）进行 66。 

如果从不同的经营者获得一种前体物料，则每个经营者可能具有不同的 SEE 值。

在这种情况下，各 Mi 和 SEEi值需要在计算中分开使用，犹如它们是不同的前体物

料一般。 

 

 
66 请注意，您不仅需要关于该前体特定隐含碳排放的信息，您还需要（如适用）关于应付碳价的

信息（见第 6.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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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隐含碳排放（归一化为 1 吨产品） 

在完成上述所有计算后，只需将过程层面的隐含碳排放量除以过程的“活动水

平”，即可得出所生产商品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𝑔𝑔,𝑝𝑝𝐷𝐷𝐷𝐷 = 𝐸𝐸𝐸𝐸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𝑐𝑐,𝑑𝑑𝑑𝑑𝑃𝑃
𝐴𝐴𝐴𝐴𝑔𝑔

  

 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𝑔𝑔,𝐷𝐷𝑖𝑖𝑝𝑝𝐷𝐷𝐷𝐷 = 𝐸𝐸𝐸𝐸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𝑐𝑐,,𝐼𝐼𝐼𝐼𝑑𝑑𝑑𝑑𝑃𝑃
𝐴𝐴𝐴𝐴𝑔𝑔

  

其中： 

SEEg,dir为综合商品类别 g 下商品的特定直接隐含碳排放量； 

SEEg,indir为综合商品类别 g 下商品的特定间接隐含碳排放量； 

ALg 为生产综合商品类别 g 下商品的生产过程的活动水平，即在报告期内生产的所

有该类别商品的质量。 

请注意，上述公式看似偏离了《CBAM条例》附件 4和《实施细则》附件 3所列的

公式。但是，它们在数学上是等同的。区别仅在于在本指导文件中，我们假设先

确定过程层面的数据，再将其除以活动水平这一方法更为简单。欧委会的模板中

也使用了此方法。然而，CBAM 法规所提供的公式可一步将前体的隐含碳排放量

相加起来，并将其归一化为一吨产品的隐含碳排放值。就复杂商品而言，具体公

式如下： 

 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𝑔𝑔 = 𝐴𝐴𝑒𝑒𝑒𝑒𝐷𝐷𝐸𝐸𝑖𝑖𝑔𝑔+𝐸𝐸𝐸𝐸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

𝐴𝐴𝐴𝐴𝑔𝑔
 （公式 57） 

 𝐴𝐴𝐴𝐴𝐼𝐼𝑖𝑖𝑖𝑖𝐼𝐼𝑒𝑒𝑒𝑒 = ∑ 𝑀𝑀𝐷𝐷 · 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𝐷𝐷𝑖𝑖
𝐷𝐷=1  （公式 58） 

就简单商品而言，EEinpMat就是零。 

《实施细则》进一步提供了一般方法的公式，其在计算 SEE 之前先对归因排放量

进行归一化，具体如下： 

每种前体 i 的特定消耗质量 mi：𝑚𝑚𝐷𝐷 = Mi/𝐴𝐴𝐿𝐿𝑔𝑔 

因此，复杂商品 g 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可以表示为：   

 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𝑔𝑔 = aeg + ∑ (𝑚𝑚𝐷𝐷 ∙ 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𝐷𝐷)𝑖𝑖
𝐷𝐷=1  （公式 60） 

其中：𝑎𝑎𝑎𝑎𝑔𝑔为产出商品 g 的生产过程的特定归因直接或间接排放量，以每吨 g 的吨

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相当于不含前体隐含碳排放量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𝑎𝑎𝑎𝑎𝑔𝑔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𝑚𝑚𝑔𝑔/𝐴𝐴𝐿𝐿𝑔𝑔 （公式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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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您作为经营者可自行选择计算途径，前提是您可证明您计算出的 SEE 与

上述结果相同。然而，如果您使用欧委会的模板将您的产品的隐含碳排放量通报

给进口商（或将您的商品用作前体的其他经营者），您可假设相关计算正确。 

 

就 SEEi 而言，您作为设施经营者应使用生产投入物料的设施所产生的排放值，前

提是该设施的数据可被充分测量，并且该设施的经营者对所有必要的数据进行通

报。在过渡期内，如果前体是 CBAM 商品，则可使用欧盟委员会所提供的隐含碳

排放默认值。进一步信息见第 6.9 节。 

 

 

6.3 界定生产过程系统边界及生产路线  

本节对您作为经营者可在 CBAM 过渡期内使用的监测方法进行概述。以下文本框

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与监测相关的主要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附件 2 第 3 节（生产路线、系统边界和相关前体）。 

附件 3 第 A 节（定义和原则），具体见第 A.4 分节（将设施划分为生产过程）。 

 

为了确定《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2 节所涵盖的综合商品类别的隐含碳排放量，您

（作为经营者）需界定生产商品的系统边界。这涉及确定以下各项： 

• CBAM 商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所有相关生产过程或设备；  

• 所有流入和流出上述生产过程的燃料、能源（电力 67、热量或废气 68）和

物料；  

• 直接从上述生产过程排放的温室气体的来源，以及在生产所消耗的能源及

前体物料时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的来源（如相关）。 

 

第 1 步：列出设施的所有商品、物理单元、投入物、产出物和排放  

首先，对于您的设施，列出所有生产过程的物理单元、输入（例如制造产品所需

的物料、燃料、热量和电力）以及输出（所生产的商品、副产品和废物、热量、

电力、废气和排放）。 

 
67  请注意，发电被定义为一个单独的生产过程。相关示例参见第 7.2.2.1 节。具体就电力而言，间

接排放在此情况下会受影响，即将设施拆分不会产生实际影响。 
68  “废气”的定义见第 6.7.5 节。 



97 

为了满足《CBAM 条例》对“直接排放”的定义，必须将输入的热量纳入考虑

（即加到设施的总排放量中）。输入的电力的“间接排放”也应纳入考虑。 

第 2 步：确定相关生产过程和生产路线 

在此步骤中，您需要列出您的设施所生产的所有商品及其 CN 编码。您可使用《实

施细则》附件 2 第 2 节表 1（或本指导文件第 5 节）确定 CBAM 覆盖哪些商品以及

商品落入哪个综合商品类别。为进行下一步，您需为每个您确定为相关的综合商

品类别定义一个生产过程。但是，其中可作一些简化（见下文）。  

然后，您需确定生产 CBAM 商品的工业过程（“生产路线”）以及相关的过程单

元、投入物、产出物和排放。  

使用示意图显示您的设施有助于直观地识别相关系统边界。同样重要的是确定锅

炉、热电联产厂房和蒸汽网络等可能由不同生产过程共用的单元。该等单元的排

放必须单独监测，并根据不同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热量归因于各生产过程。 

在界定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时，可采用多种不同的设施和生产过程配置：  

• 如果某设施生产单一类别的商品，则用于监测和报告隐含碳排放的设施边

界与生产过程系统边界相同。 

• 如果某设施生产多个不同且互不相关的类别的商品，则须在单一设施中分

别界定各生产过程系统边界。 

• 如果某设施通过不同的生产路线生产同一类别的商品，则您作为经营者可

选择界定单一生产过程系统边界，或就不同生产路线分别界定各生产过程

系统边界。如果您指定多个独立过程，则需按每条生产路线分别计算商品

的隐含碳排放量。 

• 如果某设施生产一类复杂商品及其前体，并且该前体完全用于生产该复杂

商品，则可在该设施中界定一个联合（单一）生产过程系统边界（“气泡

方法”69）。 

• 如果某设施除了生产 CBAM 商品外还生产非 CBAM 商品，则只需就设施内

与 CBAM 商品相关的过程界定生产过程系统边界。然而，在满足基本要求

的基础上，建议的改进措施是同时为非 CBAM 商品另行界定生产过程系统

边界，以确证所有相关的排放均已包含在内。 

除此之外，一些简化措施在过渡期内对某些行业可予适用，具体如下：   

 
69  关于气泡方法的示例见第 7.2.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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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特定产品组别 70中两种或以上商品的钢铁业设施可通过定义一个联合

生产过程对隐含碳排放进行监测和报告，前提是所生产的前体物料均不单
独出售（即可以使用“气泡方法”）； 

• 生产未锻轧铝或铝产品组别中两种或以上商品的铝业设施可通过定义一个

联合生产过程对隐含碳排放进行监测和报告，前提是所生产的前体物料均

不单独出售（即可以使用“气泡方法”）；以及 

• 混合肥料业设施可通过确定混合肥料所含每吨氮的统一隐含碳排放值来简

化相应生产过程的监测，不论氮的化学形态为何（铵、硝酸或尿素形

态）。 

 

界定生产过程系统边界的主要准则如下： 

• 系统边界应包含执行连续过程步骤以生产相关商品的物理单元 71； 

• 任何其他（100%）支持生产过程并允许其达到和保持最大生产能力的专用

单元均应包含在系统边界之内，例如热电联产机组（输入活动）或烟气洗

涤（输出活动）。 

• 由一个以上生产过程使用的物理单元（例如，向多个过程供应蒸汽的锅

炉，或提供压缩空气的空气压缩机）需要进行虚拟拆分（按照第 6.2.2.2节

所提供的公式分别计算各自的排放量）； 

• 仅将固定单元包含在系统边界之内——车辆（叉车、卡车、推土机等）的排

放不包含在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之内。  

总体而言，一家设施的相关排放应在 CBAM 商品和任何非 CBAM 商品之间全面

（100%）覆盖，其中： 

• 就具有单一生产过程的设施而言，设施的所有（100%）相关排放应归因于

该 CBAM 商品生产过程。  

• 就具有多个相关生产过程的设施而言，您作为经营者应在必要时将所确定

的不同生产过程共有的设备、“源流”和排放源适当归因于该等生产过
程。 

 
70  烧结矿、生铁、锰铁（FeMn）、铬铁（FeCr）、镍铁（FeNi）、直接还原铁、粗钢、钢铁产

品。 
71  “单元”指工业设备，如窑炉、熔炉、锅炉、反应器、蒸馏塔、干燥机、烟气净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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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您的设施中的所有投入物、产出物和相应排放均应归因于生产过程，除非其与

任何非 CBAM 商品相关。  

您应特别注意确保生产过程不重叠，即投入物、产出物和相应排放不应由多个生

产过程覆盖。 

您还应注意，出于透明度考虑，您可能需要在随后的正式实施阶段内向核查员和

审查 CBAM 申报材料的主管部门提供 CBAM 过渡期中定义的任何生产过程的理由。 

建议的改进措施：  

列出整家设施的所有排放源和源流，以便进行完整性检查，并控制设施的整体能源和排放效率。 

 

第 7.1.2 节提供一个示例，说明如何为水泥行业中名义设施的不同 CBAM 商品分别

定义生产过程。  

 

第 3 步：确定设施层面的监测需求 

一旦确定了所有与 CBAM 相关的生产过程以及相关的排放源和源流（即导致排放

的燃料和物料），您便需要决定监测方法。在设施层面上，“基于计算”和“基

于测量”的方法均可使用，或者在过渡期内部分期间，也可使用其他碳定价或

MRV 体系的其他方法。关于适用方法的进一步详情见第 6.4 节。 

在某些情况下，生产过程之间发生的其他物料或能量流需予监测，但该等物料或

能量流对于设施层面上的排放监测而言并非必要。例如，为生产在下游钢铁产品

生产中消耗的生铁而产生的废气，无需在设施层面上单独监测。然而，为了将排

放归因于不同的生产过程以及随后归因于商品，则有必要进行上述监测，并需为

下一步予以确定。 

第 4 步：将排放分配给生产过程  

一旦决定了确定设施总排放量的方法，您必须确保持有根据所定义的生产过程和

所生产的商品来划分排放量的所有数据。  

本步骤并不考虑所用前体物料的隐含碳排放。取而代之的是，每种商品均被视为

“简单商品”，即仅考虑每个生产过程的（直接和／或间接）排放。如果设施还

生产某些前体物料，则该等物料本身应作为独立商品单独纳入考虑。 

本阶段的目标是将设施的排放量 100%归因于商品，不留任何缺口，也不作重复计

算。请注意，就本步骤而言，为在生产过程以外使用而生产的“电力”和“热量”

也属“商品”（它们具有经济价值并且可以交易）。此外，为了实现上述 100%的

目标，CBAM 未覆盖的商品也须纳入考虑。  

 



100 

6.4 规划您的监测活动  

本节对您作为经营者可在 CBAM 过渡期内使用的监测方法进行概述。以下文本框

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与监测相关的主要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附件 3 第 A 节（定义和原则），具体见以下分节：- A.1.（总体方法）；A.2.（监测原则）；A.3.（采

用最佳可用数据源的方法）；- A.4.（将设施划分为生产过程）。  

附件 3 第 B 节（直接排放的监测），具体见以下分节：- B.1.（源流及排放源的完整性）；- B.2.（监

测方法的选择）；- B.4.（关于活动数据的要求）；- B.5.（关于二氧化碳计算系数的要求）。 

附件 3 第 E 节（前体的监测）。 

附件 3 第 F 节（将设施的排放归因于商品的规则）。 

附件 3 第 H 节（提高数据质量的可选措施）。 

 

6.4.1 规划监测活动所需文件  

作为经营者，您应书面记录用于确定设施和生产过程的 CBAM 排放和生产数据的

监测方法。此等监测方法文件（MMD）应根据每个行业领域的具体要求界定您的

设施和每个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MMD 还应识别哪些源流使用基于计算的标准或

质量平衡法，以及哪些排放源使用基于测量的方法。MMD 还应包含所有其他相关

监测方法，例如针对 CBAM 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或热、电和废气流（如适用）的

方法。 

建议作为经营者的您同时为您的设施制作示意图和附带过程说明，从而：  

• 直观显示生产过程系统边界及源流； 

• 确定排放报告中没有重复计算或数据缺口。 

建议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良好的文档管理系统。为达到此目的，MMD 最好应汇集

成一份文件，类似于其他碳定价或 MRV 体系（以及 EU ETS）中广为人知的“监

测计划”（MP）。 

  

6.4.2 监测方法的原则和程序 

作为经营者，您需要书面记录监测方法，以确保所有监测活动从一年到下一年始

终如一地进行。为此，MMD 是所有设施人员的“规则指南”，也是参与监测的新

员工的培训指南。如果您希望自愿任用温室气体核查员，MMD 将为核查员提供基

本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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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监测活动的指导原则： 

• 采用尽可能简单的监测方法，其应将您的 CBAM设施中的现有系统纳入考

虑，并建基于最可靠的数据源、可靠的计量仪器、较短的数据流以及有效

的控制程序。 

• 数据编制方式完全透明并可追溯，以便在正式实施阶段内对您的 CBAM 数

据进行核查，并应对所作的任何计算或假设，以及为确保数据准确性而采

取的控制措施进行说明。 

• 补充书面程序，为在 MMD 下实施的活动提供明确的指示，载明相关数据

的所在位置，并规定相关作用和职责。 

随着设施在未来几年经历技术变革，MMD 和书面程序应被视为动态文件，应由作

为经营者的您定期审查并更新。  

对于作为经营者的您而言，监测方法的典型元素包括以下活动（视设施的具体情

况而定）： 

• 数据收集（计量数据、账单、生产协议、库存确定等）。 

• 物料和燃料的采样。 

• 燃料和物料的实验室分析。 

• 仪表的维护与校准。 

• 计算和所使用公式的说明。 

• 关于所使用的标准值及其来源的文件。 

• 控制活动（例如，数据收集的四眼原则）。 

• 数据归档（包括防止操纵的安全措施）。 

• 定期发掘改进的机会（您应尽可能尝试改进监测系统）。 

建议的改进措施：  应定期（至少每年一次）检查是否有新的、更准确的数据源可用，从而改进监测
方法。 

 

6.4.3 书面程序 

对监测方法进行补充的书面程序应包括以下要素： 
• 员工的管理职责和资格——职责描述及关键人员的责任分配。 

• 数据流和控制过程。 

• 质量保证措施（应进行的检查）。 



102 

• 用于在发现数据缺口时替代数据的估计方法。 

• 定期审查监测方法是否适当。 

• 采样计划和修订流程（如需要）。 

• 分析方法的程序（如适用）。 

• 证明实验室通过与 EN ISO/IEC 17025认证等效的认证的程序（如相关）。 

• 使用基于测量的方法的程序，包括验证计算结果及减去生物质排放量（如

相关）。 

• 定期审查并更新设施生产和／或输入的产品及前体清单的程序。 

作为经营者，您应确保监测文件和程序的所有版本均清晰可辨，并且所有相关人

员始终使用最新版本。  

 

6.4.4 选择最佳可用数据源 

《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A.3 节详细介绍了一套总则，即应将“最佳可用数据源”用

于任何类型的监测，以确定 CBAM 范围内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为此： 

• “最佳”主要指确定所需数据的最准确 72选项。这意味着，例如，当您决

定应使用测量同一变量的两种仪器中的哪一种时，您应选择经营者为您使

用该仪器的环境指定最低“使用误差”的仪器。此外，如果存在受“法定

计量管控”的仪器（即根据某些法律经官方验证的仪器，例如用于确保燃

料交易的测量值获得认可），则应优先选择该等仪器，因为其具有明确的

特征。  

但是，“最佳”也涉及数据处理的元素。如果员工必须每小时或每天读取

某数值并记录在日志中，然后将其手动传输至电子表格，然而该电子表格

未曾得到良好的保护以防止（不必要的）编辑，该“数据流”即存在重大

风险，需要实施特定的“控制程序”（见第 6.4.6节）。举例来说，一个更

好的数据源是自动将数据从过程控制系统传输到数据库的数据源，该数据

库可用于提取数据而不会有操纵的危险。因此，“最佳”指具有最低出错

风险数据流的数据源。 

• “可用”首先意味着您作为经营者已有可用的数据源，例如，因为所测量

的参数对于您的过程控制或成本计算等很重要。如不属这种情况，则必须

做出选择：您是否会另行购买测量系统，是否会为 CBAM 目的建立一个用

 
72  更准确地说，目标是测量达到最低不确定性，其中涵盖高准确度（测量值与“真实值”的接近

程度）和高精度（测量结果变异性低）这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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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物料采样和进行实验室分析的系统？或者您是否有可能使用其他方法，

包括“间接”方法（见下文），或者是否有文献来源为您监测所需的参数

提供合理且可靠的标准值（例如燃料排放系数的标准值）？ 

《实施细则》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尽管应使用“最佳”

来源，但《实施细则》承认行政负担和费用应予限制。为此，该细则引入

了“技术可行性”和“不合理的成本”（见第 6.4.5节）的概念。这允许您

在最佳数据源不可行或涉及不合理成本的情况下，选择“二等”（甚至是

三等）数据源。 

此外，如有必要，《实施细则》允许您使用“不受经营者控制”的测量

值。这意味着，例如，如果您的燃料供应商已确定您的燃料的净热值和排

放系数，或者供应商拥有用于确定所售燃料数量的流量计或称重桥，则该

等数据可用于 CBAM 目的，而您也无需购买自己的设备或分析。但需要注

意的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是使用由经营者自己控制的监测数据。 

• “数据源”指确定排放层面、生产过程层面监测中出现的所有参数以及确

定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所需的一切。在抽象的层面上，这尤其涉及燃料、

物料、能量流等的数量以及这些流的质量（物料的碳含量、温度、压力和

蒸汽饱和度等）的确定。尽管后续（涉及不同参数的）各章节会提供更具

体的细节，但在此抽象的层面上，《实施细则》对以下方法进行了区分： 

o 直接确定：例如，天然气流量计的直接读数、运煤卡车的称重等，

就质量而言，这指直接应用排放系数的标准值，或进行实验室分析

以直接确定物料的碳含量。如果需要多个参数 73，则实际测量的所

有参数应视为“直接确定”。 

o 间接确定：这通常也被称为“估计方法”。在此情况下，您作为经

营者必须做出一些假设，并寻找通过科学合理的推理以某种方式联

系起来的测量值。例如，如果您拥有一台用于生产蒸汽的锅炉，但

没有热量表，则可以使用锅炉生产商指明的效率来根据消耗的燃料

计算热量。水泥熟料过程排放的方法 B 原则上也是一种间接方法：

根据熟料中氧化钙（CaO）及氧化镁（MgO）的含量，可以计算出

假定在生料中存在的碳酸盐含量（此处的科学背景是化学计量学以

及不存在其他碳酸盐的可能性）。 

 
73  特别是为确定净热流量之目的，其中需要蒸汽的流量、温度、压力和饱和度，以及回流冷凝水

的量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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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直接确定方法是首选，但为了限制行政成本，间接

方法是可以接受的。 

o 相关性：这是一种“经改进的间接方法”，特别适用于燃料的定性

参数。最显著的是，煤的排放系数通常可根据灰分、热值和待确定

的排放系数之间的相关性予以确定。某些过程气体可以通过使用与

气体成分（碳含量）相关的密度或热导率来表征。 

上述相关性需要定期（每年）通过实验室分析予以确认，因此被视

为“优于”使用标准排放系数（固定值），但不如“最佳”的使用

代表性采样的实际实验室分析。 

如果您作为设施经营者，发现同一参数有多个可用的数据源，则应选择“最佳”

数据源进行监测，并将其作为“主数据源”载于监测方法文件中。但是，您不应

丢弃所有其他数据源，而是应将其定义为“辅助数据源”，并使用来自该源的数

值定期检查与“主”数据源的一致性。该等“辅助数据源”便由此成为您的“控

制系统”（见第 6.4.6 节）。 

总体而言，在选择数据源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预计随着时间的

推移，您作为经营者将就您的数据源累积经验，并可确认所选的数据源是否确实

为“最佳”。此外，未来可能会出现新技术或成本可能会降低，并且您的设施可

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实施细则》规定，应定期（每年）对监测方法进行审查。  

 

6.4.5 限制与监测相关的成本 

如第 6.4.4 节所述，《实施细则》允许经营者限制为 CBAM 目的而进行监测所产生

的成本，首先可在可行的范围内使用现有方法和设备，其次，如某监测方法“技

术上不可行”或产生“不合理的成本”，则允许与首选方法有所偏离。本节将更

详细地讨论这些准测。  

确定成本是否合理 

根据《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A.3 节第 8 点的解释，要确定成本为“不合理”，监测

方法或改进措施的成本必须大于其效益。 

因此，您作为经营者应针对相关数据集的具体确定方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

确定成本是否不合理。如果您随后确定成本不合理，则应将此计算包含在监测方

法文件中，作为不选择某方法的理由。 

《实施细则》中规定了应使用的计算方法。效益计算包括以下内容：改进 x 二氧

化碳当量参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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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的计算方法是将测量中不确定性的预期改进百分比（如无量化改进，

则用 1%）乘以相关排放量 74。 

• 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参考价格 75为 20 欧元。  

成本计算：在考虑将哪些成本纳入此计算时，您应该只包括超出其现有对照系统

的该等成本，即与现有设备相比的增量成本，或者与更昂贵（但更准确）的设备

相比的增量成本减去在没有 CBAM 的情况下本应购买的设备之成本。在这种情况

下，应纳入计算的成本类型包括：   

• 投资成本——新设备（如适用）。新设备的成本应是在其经济寿命期间每年

折旧的成本，例如按直线法折旧； 

• 运行和维护成本——例如年度校准服务； 

• 由于运营中断而产生的成本——由于工厂停工以安装新设备（为了减轻这种

情况的成本，您作为经营者可以考虑安排在每年工厂停工进行维护的同时

安装新设备）；和／或  

• 由此产生的任何其他合理费用。 

在进行上述计算后，如果成本大于效益，由于该成本会被视为“不合理”，您可

自由选择成本较低的监测方法或设备。  

请注意，小额费用绝不会被视为不合理。为此，相关门槛被定为每年 2 000 欧元。

低于此金额的成本始终会被视为设施根据 CBAM 监测义务对其监测方法采取改进

措施的合理额外成本。 

技术上可行 

避免更高成本的监测方法的第二个概念基于“技术可行性”。对于某项措施而言，

如果相关设施没有技术资源来满足建议数据源或监测方法的需求，从而使该项措

施无法为 CBAM 目的在规定的时间内实施，则该措施被视为是“技术上不可行”。

例如，如果没有可用空间来安装技术设备，如果存在安全问题，或者如果该技术

在该国不可用，则属于技术上不可行。技术上的不可行性通常与不合理的成本密

切相关。 

 

6.4.6 控制措施和质量管理  

在碳定价和温室气体监测体系中，公认的最佳做法是经营者确保为与排放监测相

关的数据流建立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尽管 CBAM《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H 节中

 
74  相关排放指在报告期内由相关源流或排放源产生的直接排放，其可是：归因于一定数量的可测

量热量的排放；与相关电量有关的间接排放；或所生产物料或所消耗前体的隐含碳排放。 
75 该二氧化碳价格明显低于 EU ETS 中的实际二氧化碳价格，这有助于限制监测成本，因为与使

用实际二氧化碳价格相比，更多的措施会被视为“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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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类措施纯粹是可选的，但实施此类控制系统符合经营者自身的最佳利益。

在此，我们仅简要介绍如何建立控制系统。 

第 1 步：执行（简单）风险评估  

规划从数据发生的第一点（例如燃料账单、设施内仪器的读数）开始的所有数据

流，即数据如何以书面记录或输入到 IT 系统中、如何将其用于计算，直至最后成

为您根据 CBAM 向欧盟进口商通报的最终隐含碳排放数据。 

然后，您应确定出错风险高的点位（高风险指出错的可能性高，或者错误对排放

的影响很大，或者两者均至少为“中等”）。  

第 2 步：建立有效的控制措施 

对于已确定的“高风险”点位（最好至少还包括“中等风险”点位），您需要采

取控制措施。例如，如果因数据从纸质生产日志传输到电子表格时出现复制和粘

贴错误，或者因您的全体员工可自由访问计算机上的数据，而导致测量仪器出现

故障的风险很高，则需要采取措施。如果存在数据不完整的风险（例如，因为燃

料供应商长期迟发账单等），这同样适用。 

第 3 步：定期评估控制措施是否有效 

控制措施（未详尽罗列） 

具有很高成本效益比的一种简单措施是应用“四眼”原则，即所有数据流均由独

立于负责数据编制的主要人员的另一名人员控制 76。  

此外，《实施细则》还列出了以下可能需要注意的领域： 

• 相关测量设备的质量保证（校准和维护）； 

• IT 系统的质量保证； 

• 数据流活动和控制活动间的职责分离；  

• 员工必要资格的管理； 

• 对数据进行内部审查和验证（这可以通过比较时间序列和对不同数据源进

行检查来完成，例如，一个过程中的能源效率是否可随时间推移／在实施

改进措施后得到解释）； 

• 仪器或程序失灵或者发生错误（例如重复计算燃料或物料质量）时的更正

和纠正措施； 

 
76  举例来说，“独立”体现于以下情况：环境、安全和卫生部门的负责人为主要负责收集数据的

人，而该人转而由一名会计师控制。请注意，就资格而言，两者均需要接受 CBAM温室气体排

放监测基本概念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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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外包过程（例如，涉及设施以外的实验室，或使用不受经营者控制的

仪器）；和 

• 保存记录和文件，包括文件版本的管理。 

 

6.5 确定设施的直接排放量 

《CBAM 条例》建立在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计算隐含碳排放量的原则之上，即从

设施层面开始，对排放进行分摊，以便将其归因于不同的生产过程，然后归因于

产品，并进一步加上前体物料的隐含碳排放量。77在本分节中，我们将为如何进行

上述计算提供指导。 

设施层面上的排放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监测，这些方法也可以结合起来，前

提是既不漏报也不重复计算。 

您作为经营者应选择一个监测方法，除非出于某行业的具体原因而需要采用某特

定方法，否则选择的基础应为所选方法提供最准确可靠的结果（见第 6.4.4 节）。

CBAM 允许的监测方法如下： 

• 基于计算的方法，这涉及根据活动数据（如燃料消耗数据）和实验室分析

的其他参数或标准值（视实际需要而定）确定源流的排放量。“标准方

法”（对燃烧和过程排放进行区分）和“质量平衡法”均可使用。 

• 基于测量的方法，这需要连续排放测量系统（CEMS）来直接测量排放源的

排放。 

• 其他非欧盟国家特定方法，其为现有碳定价机制、强制性排放监测机制或

设施的排放监测计划（可包括由经认证的核查员进行核查）（例如温室气

体减排项目）的一部分，并且其得出的排放数据的覆盖范围和准确性与

《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方法类似（见第 6.5.3节）。此类体系也可以是预测

性排放监测系统（PEMS）等方法。 

您也可以结合采用上述方法，前提是排放报告中没有重复计算或数据缺口，这意

味着您可采用任一允许的方法监测您设施的不同部分。  

 

 
77  理论上，隐含碳排放量也可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计算。起点为需输入的产品，通过价值链进行

追溯，直到将所有先前生产步骤的所有排放量相加。在实践中，监测经定义的设施的总排放量

通常更为简单，因为通常在整家设施中使用的每种燃料都有一个主要计量装置，而便于将燃料

量拆分给各生产过程的子仪表则较少，因此自上而下的方法是《实施细则》对 CBAM所规定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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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设施排放概览  

 

 

上图 6-4 显示如何根据《实施细则》附件 3 计算设施的排放量，详情如下： 

 𝐴𝐴𝑚𝑚𝐼𝐼𝑖𝑖𝑐𝑐𝑒𝑒 = ∑ 𝐴𝐴𝑚𝑚𝑐𝑐𝑒𝑒𝑒𝑒𝑐𝑐,𝐷𝐷
𝑖𝑖
𝐷𝐷=1 + ∑ 𝐴𝐴𝑚𝑚𝑖𝑖𝑒𝑒𝑒𝑒𝑐𝑐,𝑗𝑗

𝑖𝑖
𝑗𝑗=1 +   ∑ 𝐴𝐴𝑚𝑚𝑐𝑐𝑒𝑒ℎ𝑒𝑒𝐷𝐷,𝑘𝑘

𝑒𝑒
𝑘𝑘=1  （公式 4） 

其中： 

EmInst为设施的（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Emcalc,i为使用基于计算的方法确定的源流 i 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Emmeas,j为使用基于测量的方法确定的排放源 j 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以及 

Emother,k为通过另一种方法确定的排放量，指数 k 的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源流”和“排放源”的定义见第 6.2.2.1 节。“其他方法”的详情见第 6.5.3 节。 

在过渡期内，所有行业领域的间接排放也须予以报告。本节结构如下： 

• 第 6.5.1节对基于计算的方法进行概述，其中： 

o 第 6.5.1.1节对标准方法进行讨论（燃烧和过程排放各有单独的分

节）； 

o 第 6.5.1.2节对质量平衡法进行介绍； 

o 确定活动数据的规则与标准方法和质量平衡法均具有相关性。相关

要求见第 6.5.1.3节； 

设
施
排
放

从所有源流计算出的排放量

从所有排放源
测量出的排放量

采用其他方法（例如预测性排放监测系统（PEMS））确
定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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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同样，计算系数的规则适用于上述两种方法。相关规则（不论是选

择适当标准值，使用相关性，还是进行实验室分析和相关采样）见

第 6.5.1.4节。 

• 第 6.5.2节的内容涉及基于测量的方法（使用连续排放测量系统

（CEMS））。其对于为肥料行业监测一氧化二氮（N2O）的排放而言尤为
重要。 

• 第 6.5.3节详细阐述使用“非欧盟方法”（即 CBAM《实施细则》所列监测

方法以外的其他监测方法）的可能性。 

• 由于生物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在某些条件下可视为零，第 6.5.4节就相

关规则提供指导。该等规则适用于所有方法，即基于计算的方法、基于测
量的方法以及“非欧盟”方法。 

• 第 6.5.5节就 PFC（全氟化碳）排放的问题作简短讨论。 

• 最后，第 6.5.6节论及设施之间转移二氧化碳的规则。 

接下来，第 6.6 节将讨论如何确定设施的间接排放量。第 6.7 节起的讨论涉及将设

施的直接和间接排放分摊到（“归因于”）生产过程所需的规则。其中一项完全

不同类型的须予报告的数据是任何应付有效碳价。然而，其应被列入经营者的议

程，并记录在监测方法中。因此，第 6.10 节会对此进行讨论。最后，第 6.11 节将

介绍向必须制备季度 CBAM 报告的欧盟进口商通报监测数据的模板。 

 

6.5.1 基于计算的方法 

6.5.1.1 标准方法 

在燃料或物料直接与排放相关的情况下，标准方法简单易用。其计算排放量的方

法如下：将活动数据（例如所消耗的燃料或过程投入物料的数量）乘以排放系数；

在化学反应不完全的情况下，可根据实验室分析使用另外两种系数调整排放数值，

即燃烧排放的氧化系数以及过程排放的转换系数。  

使用标准方法的主要要求如下：  

• 燃烧排放——最低要求：燃料量（吨或立方米）、排放系数（吨二氧化碳/吨

或吨二氧化碳/立方米）；建议改进：燃料量（吨或立方米），净热值（太

焦耳/吨或太焦耳/立方米）、排放系数（吨二氧化碳/太焦耳）、氧化系数、

生物质部分。 

• 过程排放——最低要求：活动数据（吨或立方米）、排放系数（吨二氧化碳/

吨或吨二氧化碳/立方米）；建议改进：活动数据（吨或立方米）、排放系

数（吨二氧化碳/吨或吨二氧化碳/立方米）、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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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简化! 

燃烧和过程排放的标准方法公式和参数载于《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3.1 节中，下文将进一步详细讨

论。 

 

燃烧排放 78 

燃烧排放量计算方法如下： 

𝐴𝐴𝑚𝑚 = 𝐴𝐴𝐷𝐷 ∙ 𝐴𝐴𝐹𝐹 ∙ 𝑂𝑂𝐹𝐹 （公式 5） 

其中：  

Em…排放量【吨二氧化碳】 

AD…活动数据【太焦耳】，计算公式为 AD = FQ ∙ NCV      （公式 6） 

EF…排放系数【吨二氧化碳/太焦耳、吨二氧化碳/吨或吨二氧化碳/标准立

方米】 

OF…氧化系数（无量纲），计算公式为 OF = 1 − Cash/Ctotal     （公式 7） 

以及： 

FQ… 燃料量【吨或立方米】 

NCV… ...净热值（较低热值）【太焦耳/吨或太焦耳/立方米】 

Cash… 灰分和烟气净化粉尘（烟尘）中所含的碳 

Ctotal… 燃烧的燃料中所含的碳总量 

以吨为单位的系数通常用于固体和液体。标准立方米（Nm3）通常用于气体燃料。

为了表达类似量级的数字，在实践中数值通常以【千标准立方米】为单位。 

燃烧排放的氧化系数通常由实验室分析确定。以上两个 C 变量以【吨碳】为单位，

即物料或燃料的数量乘以其中的碳浓度。因此，不仅要通过分析确定灰分的碳含

量，还要确定氧化系数被确定期间的灰分量。 

为了减少监测工作量，您作为经营者可以始终采用 OF = 1 的保守假设。 

对于燃烧排放，排放系数通常按燃料的能量含量（净热值）表示，而不是其质量

或体积： 

• 如要根据碳含量和净热值的分析计算燃料的排放系数，则使用以下公式：

𝐴𝐴𝐹𝐹𝐷𝐷 =  𝑁𝑁𝑁𝑁𝐷𝐷 ∙
𝑓𝑓

𝑁𝑁𝑁𝑁𝑉𝑉𝑑𝑑
 （公式 8） 

• 如要根据经分析的碳含量计算以吨二氧化碳/吨为单位的物料或燃料排放系

数，则使用以下公式 9：𝐴𝐴𝐹𝐹𝐷𝐷 = 𝑁𝑁𝑁𝑁𝐷𝐷 ∙ 𝑓𝑓其中 f 为二氧化碳与碳的摩尔比： f = 
3.664 吨二氧化碳/吨碳 

如果您有证据表明可以实现更高的准确性，则可对上述方法进行以下修改： 

 
78  《实施细则》将“燃烧排放”定义为燃料与氧气在放热反应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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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数据以燃料量表示（即以吨或立方米为单位），而不是使用上述公式； 

• 排放系数（EF）以吨二氧化碳/吨燃料或吨二氧化碳/立方米燃料为单位（视

实际情况而定）；以及 

• 如果以吨二氧化碳/吨燃料表示排放系数（EF），则可以从计算中省略净热

值（NCV）。但是，建议的改进措施是报告净热值（NCV），以便检查一

致性以及您自己对整个生产过程的能源效率进行监测。 

如果将生物质用作燃烧燃料，并且符合《可再生能源指令》（RED II）制定的可持

续性和温室气体减排标准 79，则可能被评为零排放。这仅适用于会计目的，而从实

际物理上来说，设施仍然会排放二氧化碳。有关上述“RED II 标准”的详细信息，

见第 6.5.4 节。 

如果使用混合燃料（即同时含有化石燃料和生物质成分的燃料），排放系数则须

按照以下公式根据燃料的初始排放系数和生物质部分确定： 

𝐴𝐴𝐹𝐹 = 𝐴𝐴𝐹𝐹𝑖𝑖𝐷𝐷𝑒𝑒 ∙ (1 − 𝐵𝐵𝐹𝐹)  （公式 10） 

其中： 

EF…排放系数 

EFpre… 初始排放系数（即假设燃料全为化石燃料的排放系数） 

BF… 生物质部分（无量纲） 

对于化石燃料，如生物质部分不详，BF 应设为保守值 0。 

 

过程排放 80 

过程排放量计算方法如下：  

𝐴𝐴𝑚𝑚 = 𝐴𝐴𝐷𝐷 ∙ 𝐴𝐴𝐹𝐹 ∙ 𝑁𝑁𝐹𝐹  （公式 11） 

其中： 

Em…排放量【吨二氧化碳】 

AD…活动数据【吨物料】 

 
79  关 于 促 进 可 再 生 能 源 使 用 的 第  (EU) 2018/2001(2018) 号 指 令 （ 修 订 版 ） 。 见 ：

http://data.europa.eu/eli/dir/2018/2001/2022-06-07。  
80  《实施细则》将“过程排放”定义为物质之间有意和无意的反应或物质转化所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燃烧排放除外），其主要目的不是产生热量，其中包括以下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a) 矿石、精矿和二次物料中金属化合物的化学、电解或火法冶炼还原；  
(b) 去除金属和金属化合物中的杂质；  
(c) 碳酸盐的分解，包括用于烟气净化的碳酸盐；  
(d) 产品与中间产物的化学合成（有含碳物料参与反应）；  
(e) 含碳添加剂或原料的使用；  
(f) 金 属 氧 化 物 或 非 金 属 氧 化 物 （ 如 氧 化 硅 和 磷 酸 盐 ） 的 化 学 或 电 解 还 原 。 
 

http://data.europa.eu/eli/dir/2018/2001/202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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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简化! 

EF…排放系数【吨二氧化碳/吨】 

CF…转换系数（无量纲） 

您可以使用保守的假设，即 CF = 1，以减少监测工作量。  

以上公式中的活动数据可以指：投入物料；或者过程的产出物。为此，有两种计

算过程排放的方法：方法 A（基于投入物）和方法 B（基于产出物）。   

上述两种方法被视为等效。但是，方法 B（基于产出物）只能在二氧化碳过程排放

由碳酸盐产生的情况中使用。对于碳酸盐以外的二氧化碳过程排放，应仅使用方

法A。碳酸盐过程排放的一个重要案例发生在烟气脱硫的过程中，其需要纳入热、

电和热电联产机组的排放量计算中（见第 6.7.2 节至第 6.7.4 节）81。 

碳酸盐物料过程排放 

计算碳酸盐基（无机）物料热分解的过程排放量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 

• 方法 A（基于投入物）：排放系数、转换系数和活动数据关乎过程中的投

入物（碳酸盐），应使用《实施细则》附件 8 第 2节表 3 中的碳酸盐标准排

放系数（将物理的成分纳入考虑）。  

• 方法 B（基于产出物）：排放系数、转换系数和活动数据关乎过程的产出

物（金属氧化物），应使用《实施细则》附件 8 第 2节表 4 中的金属氧化物

标准排放系数（将物理的成分纳入考虑）。  

所述标准系数也载于本指导文件 Annex D 中。 

应予选择的方法为就每个源流提供更准确结果的方法，同时应考虑可用的活动数

据测量系统，并避免不合理的成本。 

混合物料过程排放 

对于含有无机和有机碳的混合过程投入物料，您可选择：  

• 通过分析总碳含量，并使用转换系数以及与该总碳含量相关的生物质部分

和净热值（如适用），确定混合物料的总初始排放系数；或 

• 分别确定有机物和无机物含量，并将其视为两个单独的源流。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均应使用方法A。对于混合物料的生物质部分，生物质的排放

系数可设为零，前提是使用该物料的主要目的不是生产能源（即需指明其确实符

合“过程排放”的定义 80）。如果主要目的是发热，则必须满足“RED II”标准才

可评为零排放，详见第 6.5.4 节中关于“生物质规则”的讨论。 

 
81  第二种烟气净化的过程排放发生在使用尿素去除二氧化氮（NOx）的过程中。 



113 

6.5.1.2 质量平衡法 

与标准方法一样，质量平衡法是一种基于计算的方法，用于确定设施的排放量。

其用于复杂的设施，例如在综合钢铁厂，由于产品（和废物）含有大量的碳，因

此可能很难将排放直接与个别投入物料联系起来。 

使用质量平衡法，涉及对进入和离开设施或其定义部分的碳进行全面平衡。与每

个源流相关的二氧化碳量是根据每种物料中的碳含量计算的，并不对燃料和过程

物料进行区分。输出源流计入通过产品离开设施的未排放的碳，因此具有负活动

数据。 

质量平衡法公式和参数载于《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3.2 节。 

 

• 使用质量平衡法的主要要求如下：最低要求：物料数量（吨），碳含量

（吨碳/吨物料）；建议改进：物料数量（吨）、碳含量（吨碳/吨物料）、

净热值（太焦耳/吨）、生物质部分。 

在建立使用质量平衡法的监测方法时，应考虑以下注意事项： 

• 排放到大气中的一氧化碳（CO）不计入质量平衡中的输出源流，而是被视

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摩尔当量。这很容易实现，只需不将一氧化碳列为输
出物料即可。 

• 重要的是要遵守监测数据的完整性原则，即如果未通过质量平衡以外的方

法进行监测，则必须计入所有投入物料和燃料。 

质量平衡是通过计算每个源流的对应排放量实现，计算方法如下： 𝐴𝐴𝑚𝑚𝑘𝑘 = 𝑓𝑓 ∙
𝐴𝐴𝐷𝐷𝑘𝑘 ∙ 𝑁𝑁𝑁𝑁𝑘𝑘   （公式 12） 

其中：  

ADk … 物料 k 的活动数据【吨】；对于产出物，ADk 为负；  

f 为二氧化碳与碳的摩尔比： f = 3.664 吨二氧化碳/吨碳；以及 

CCk 为物料 k 的碳含量（无量纲和正量）。 

如果燃料 k 的碳含量根据以吨二氧化碳/太焦耳为单位的排放系数计算，则应使用

以下公式： 𝑁𝑁𝑁𝑁𝑘𝑘 = 𝐴𝐴𝐹𝐹𝑘𝑘 ∙ 𝑁𝑁𝑁𝑁𝑉𝑉𝑘𝑘/𝑓𝑓  （公式 13） 

如果物料或燃料 k 的碳含量根据以吨二氧化碳/吨为单位的排放系数计算，则应使

用以下公式：𝑁𝑁𝑁𝑁𝑘𝑘 = 𝐴𝐴𝐹𝐹𝑘𝑘/𝑓𝑓  （公式 14） 

在质量平衡中对生物质的处理 

如果生物质符合“RED II 标准”，则生物质的排放可评定为零（见第 6.5.4 节）。

由于该等标准仅适用于作能源用途的生物质，因此，必须明确相关源流是否主要

用作能源用途。例如，在高炉中用作还原剂的木炭将落入主要作非能源用途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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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为质量平衡投入物料的含生物质混合燃料或物料，初始碳含量应仅针对化

石部分进行调整。如果生物质部分不详，则应视为未使用生物质： 

 𝑁𝑁𝑁𝑁𝑘𝑘 = 𝑁𝑁𝑁𝑁𝑖𝑖𝐷𝐷𝑒𝑒,𝑘𝑘 ∙ (1 − 𝐵𝐵𝐹𝐹𝑘𝑘)  （公式 15） 

其中： 

CCpre,k 为燃料 k 的初始碳含量（即假设燃料全为化石燃料的排放系数）；以及 

BFk 为燃料 k（无量纲）的生物质部分。 

如果将生物质用作投入物料或燃料，而产出物料含有碳，则总体质量平衡应对生

物质部分进行保守处理，即输出碳总量中的生物质部分不得超过投入物料和燃料

中所含生物质部分总数，除非经营者通过“追踪原子”（化学计量）方法或 14C 分

析提供产出物料中较高生物质部分的证据。 

 

6.5.1.3 关于活动数据的规则 

《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4 节载明确定活动数据的规定。以下两种通用方法适用： 

• 在物料消耗或生产过程中进行持续计量； 

• 按批次确定：在考虑相关库存变化的情况下，将分开（按批次）交付或生

产的数量在报告年度内相加。为此，应适用以下公式：  

o Cons = I – E + Sstart – Send  

o Prod = E – I – Sstart + Send  

其中 Cons 为报告期内消耗的燃料或物料数量，I 为报告期内向设施“输入”82的燃

料或物料数量，E 为报告期内从设施“输出” 83的燃料或物料数量，Sstart 为报告期

开始时的库存量，以及 Send为报告期末的库存量。 

如果您作为经营者发现通过直接测量确定库存量的做法会产生不合理的成本（见

第 6.4.5 节），则该等数量可以根据前几年的数据予以估计，并与报告期的适当活

动水平对应关联，也可以根据报告期经审计财务报表所记录的书面程序和相应数

据进行估计。此外，如果使用报告期结束当日的日期会导致不合理的成本，则可

以选择下一个最合适的日期将当前报告期与下一个报告期分开。每种产品、物料

或燃料所涉及的偏差应清楚记录，以作为对整个报告期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数值的

基础，并在下一年一致纳入考虑。 

根据《实施细则》，您最好使用由作为经营者的您所控制的测量值。但是，如果

您的设施没有可用的相关测量仪器，则可使用其他测量值以限制监测成本，特别

是属于燃料或物料供应商的仪器，其中涉及商业交易，这要求获得相互信任的仪

 
82  向设施的“输入”包括购买及未经商业交易获得的数量，例如从经营者自己的采矿场获得的物

料。  
83  从设施的“输出”包括销售及为其他目的转出设施的数量，例如送往外部废物处理或废料回收

厂的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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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质量（通常涉及受“法定计量管控”的仪器）。此外，如果此类在经营者控制

范围以外的仪器比经营者自己的仪器更准确，或者有其他原因导致数据流出错的

风险较低，则建议使用此类在经营者控制范围以外的仪器（控制措施见第 6.4.6
节）。 

作为经营者，如果您使用在您自己控制范围以外的测量系统，您可使用该测量系

统的直接读数（如可能），或者使用交易对方开具的账单中的数量。 

对测量系统的要求 

对于判断测量仪器的质量而言，从仪器读取的数值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关键概

念。作为经营者，您需要对该概念有透彻的了解，以便选择“最佳”数据源。详

情见第 6.4.4 节（Choosing best available data sources）。《实施细则》提供了一个指

导性范围：对于最大的排放源（每年产生排放量超过 50 万吨二氧化碳的源流）而

言，整个报告期的不确定性应为 1.5%或更佳，而对于最小的排放源而言，低于 7.5%
的不确定性视为可以接受。前述各值若不会导致不合理的成本，则应理解为适用。 

如果您必须更换测量仪器，例如由于故障或校准显示不再满足所需的不确定性，

则应将其更换为确保与现有仪器相比满足相同或更佳不确定性水平的仪器（即，

您应始终致力改进监测方法，但至少保持现有标准）。  

 

6.5.1.4 关于计算系数的规则 

计算系数是基于计算的方法中使用的所有变量（活动数据除外）。本节介绍关于

第 6.5.1.1 节（标准方法）和第 6.5.1.2 节（质量平衡）所列公式的排放系数（EF）、

净热值（NCV）、氧化系数（OF）、转换系数（CF）、碳含量（CC）和生物质

部分（BF）的规则。 

原则上，计算系数是源流的定性信息，可以通过实验室分析确定。然而，由于这

涉及大量工作并需要专业技能，因此在监测方法中，计算系数通常设为固定值。

这是合理的做法，因为平均对于整个温室气体报告系统来说，该等固定值提供具

有足够代表性的数据。  

计算系数的确定需要与用于相关活动数据的状态一致。例如，如果活动数据与取

自煤堆中经称重的煤相关，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来自雨水或防尘的水分，那么净热

值和碳含量也必须按相同的水分含量确定。如果对干燥材料进行实验室分析，则

必须按水分含量相应调整活动数据，反之亦然。  

《实施细则》允许采用以下方法设定计算系数（按数据质量顺序排列，即第一种

方法适用于相当小的源流，而对于最大的排放源而言，建议采用最佳类型的分

析）： 

1. 固定值（“第一类标准值”）； 

2. 固定值（“第二类标准值”）； 

3. 用于确定替代数据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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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经营者控制范围以外进行的实验室分析，例如由采购文件中包含的燃料

或物料供应商进行的分析，而不另行提供关于所采用方法的进一步信息； 

5. 在未经认证或经认证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室分析，但采用简化的采样方法；

以及 

6. 在经认证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室分析，采用最佳的采样方法。 

 

固定值 

您作为经营者可从相对较多选项中进行选择，以便为需要监测的每个源流的每个

计算系数找到最合适的数值。为确保长期的一致性并防止数据遭任意更改，您必

须在书面监测方法文件（MMD）中列明您将使用的数值。在某些情况下（例如，

设施所在国家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该等数值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

化。在此情况下，您必需书面记录并实施一个程序，以便定期更新相关数值（举

例来说，该程序将需要指定一个专人负责，每年在编制所有排放数据前查找最新

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并据以确定所需的系数）。 

下列各项属于“第一类标准值”：  

• 《实施细则》附件 8 中规定的标准系数（附于本指导文件 Annex D）；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所载的标准

系数 84； 

• 根据过去（不超过过去 5 年内）进行的实验室分析所确定、就燃料或物料

而言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数值。 

下列各项属于“第二类标准值”（其被视为比“第一类”数值更准确）： 

• 设施所在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最新国家清单中

所使用的标准系数； 

• 国家研究机构、公共部门、标准化机构、统计局等公布的数值，用于比前

一点分类更细的排放报告 85； 

• 燃料或物料供应商指明并保证的数值，其中有证据表明碳含量具有 95%置

信区间（偏差不超过 1%）86； 

 
84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请注意，

《实施细则》附件 8 中的数值也取自此来源，但 IPCC 指南所包含的数据比该附件多。 
85  例如，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可能在该国仅使用一种关于煤的排放系数，但某研究机构可能已发布

了对不同煤矿或矿区而言具代表性的不同系数。如果您知道您的煤的来源，则此等系数将更为

合适。 
86  如果未能符合该偏差水平，则相关数值将被视为“第一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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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物质碳含量的化学计量值以及其净热值（NCV）的相关文献值； 

• 根据过去（不超过过去 2 年内）进行的实验室分析所确定、就燃料或物料

而言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数值。 

 

用于确定替代数据的相关性 

您可从以下参数中选择碳含量或排放系数的替代数据： 

• 特定油或气体的密度测量，包括炼油厂或钢铁行业常见的油或气体； 

• 特定煤种的净热值。 

使用这种相关性的前提条件是，您可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符合下列要求的实验室分

析，从而建立经验相关性。这与直接使用分析来确定计算系数的区别在于您每年

只需进行一次分析即可建立相关性，而无需针对每批物料进行分析。这样可以降

低您的总体监测成本。 

实验室分析要求 

本节适用于确定物料特性和确定相关性（见上文）所需的所有类型的实验室分析。

请注意，这不仅限于源流和基于计算的方法，也可能与所生产的商品 87以及用于基

于测量的方法的所有测量相关。  

每批需予分析的物料或燃料均需要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分析结果只能用于与

该样本所属批次相关的计算。  

为确定计算系数而进行的任何分析、采样、校准和验证均应采用基于相应 ISO标准

的方法进行。如无可用标准，则所采用的方法应以“合格的 MRV 体系”中规定的

合适（欧洲）EN或国家标准或要求（见第 6.5.3节）为基础。如无适用的已发布标

准，则可使用合适的标准草案、行业最佳实践指南或其他经过科学验证的方法，

以限制采样和测量偏差。 

分析频率 

每年每种燃料或物料的分析次数对监测的总体成本有很大影响。因此，最好不要

进行过多的分析。然而，如果物料复杂多样，则需要进行更多分析。我们将于下

文讨论所需或建议的分析频率。这绝不能被误解为采样频率，后者将在更后的部

分再作讨论。 

《实施细则》第 B.5.4.2 节包含一个列表，载明不同物料类型的最低分析频率。该

等数据借鉴 EU ETS 的经验，实用性极高。如果您作为经营者希望不遵循该列表，

则应考虑以下事项： 

 
87  见第 7 节中针对具体行业的各章节，其中提及需与隐含碳排放一并报告的其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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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设施采用“合格的 MRV 体系”（见第 6.5.3节），您可使用适用

于该体系的分析频率来处理同类物料或燃料； 

• 如果所列的最低频率会产生不合理的费用； 

• 如果燃料或物料足够同质（根据最近报告期的数据证明），您可使用较低

的分析频率。如果相应燃料或物料的分析值的任何偏差不超过您在确定相

关燃料或物料的活动数据时所使用的不确定性的 1/3，则属于这种情况。 

如果下表中没有适用的最低频率，最好的选择是采用上述 1/3 原则，即选择在整个

报告期内按照实现上述 1/3 不确定性所需的频率进行分析。  

表 6-2：根据《实施细则》规定的最低分析频率 

燃料／物料 最低分析频率 

天然气 至少每周一次 

其他气体，特别是合成气和过程气体，

如炼油厂混合气、焦炉煤气、高炉煤

气、转化器煤气、油田煤气和气田煤气 

至少每天一次——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

使用适当的程序 

燃料油（例如轻质、中质、重质燃料

油、沥青） 
每 20 000 吨燃料，每年至少六次 

煤、焦煤、焦炭、石油焦、泥炭 每 20 000 吨燃料／物料，每年至少六次 

其他燃料 每 10 000 吨燃料，每年至少四次 

未经处理的固体废物（纯化石或混合生

物质／化石） 
每 5 000 吨废物，每年至少四次 

液体废物、预处理固体废物 每 10 000 吨废物，每年至少四次 

碳酸盐矿物（包括石灰石和白云石） 每 50 000 吨物料，每年至少四次 

粘土和页岩 相当于 50 000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物料

量，每年至少四次 

其他物料（初级、中间和最终产品） 视乎物料的类型和差异，相当于 50 000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物料量，每年至少

四次 
 

就上表 6-2 所列的“每年次数”而言：如果某设施只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运营，或

者燃料或物料分批交付并在一个以上的报告期内消耗，则可选择更适当的分析时

间表，但前提是该时间表应能够实现与前项最后一点所述相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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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频率”与“分析频率”88 

《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5.4.2 节中提及“分析频率”。视乎具体情况，经营者

可在 MMD 中注明，例如，分析某源流的排放系数的最低频率为每年四次。 

“分析频率”一词不得与“采样频率”相混淆，后者指从一批或一次交付的燃

料或物料中采集样本或一定数量。一般来说，一年中必须进行远超过四次样本

／数量采集才能获得具有代表性的结果。  

例：一家燃煤电厂每年燃烧 500 000 吨煤。根据表 6-2，经营者至少需为每 20 000
吨煤进行一次分析。这将意味着每年至少需分析 25 个不同实验室样本。采样计

划的主要目标是制备（至少）25 个实验室样本，其对各批 20 000 吨煤而言具有

代表性。为了获得具有代表性的实验室样本，每批 20 000 吨的煤必须采集多于

一个样本／数量。 

 

采样 

样本应对所属交付的总批次或时间段而言具有代表性。为了确保代表性，必须考

虑物料的多样性以及所有其他相关方面，例如可用的采样设备、可能的粒度偏析

或局部分布、样本稳定性等。采样方法应在监测方法文件中制定。  

建议根据适用的标准为每种相关物料或燃料使用专用采样计划，其中包含关于样

本制备方法的信息（包括责任、地点、频率和数量），以及关于样本储存和运输

方法的信息。关于采样计划的更详细指引（尽管是从 EU ETS 而不是 CBAM 的角

度提供）见欧盟委员会的 EU ETS 第 5 号指导文件（见脚注 88）。 

关于实验室的建议 

负责进行分析以确定计算系数的实验室应根据 ISO/IEC 17025 获得相关分析方法认

证。只有在有证据表明使用经认证的实验室在技术上不可行或会产生不合理的成

本（见第 6.4.5 节），并且有未经认证的实验室具有足够的资格时，才可使用该等

未经认证的实验室来确定计算系数。符合以下所有标准的实验室视为具有足够资

格的实验室： 

• 其在经济上独立于经营者，或者至少在组织上不受相关设施的管理层影

响； 

• 其使用适用标准进行所需的分析； 

• 其聘用能够胜任所分配具体任务的人员； 

• 其对采样和样本制备实施适当管理，包括控制样本完整性； 

 
88  根据 EU ETS 监测和报告的第 5 号指导文件（“采样和分析”）的内容：

https://climate.ec.europa.eu/system/files/2021-
10/policy_ets_monitoring_gd5_sampling_analysis_en.pdf。   

https://climate.ec.europa.eu/system/files/2021-10/policy_ets_monitoring_gd5_sampling_analysis_en.pdf
https://climate.ec.europa.eu/system/files/2021-10/policy_ets_monitoring_gd5_sampling_analysi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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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定期通过适当的方法对校准、采样和分析方法进行质量保证，包括定期

参加能力验证计划，将分析方法应用于有证标准物质，或与经认证的实验

室进行相互比较；并且 

• 其适当地管理设备，包括维护并实施设备校准、调整、维护和修理程序，

以及保存记录。 

 

确定生物质部分 

为了确定生物质部分，需要考虑一些额外的规则： 

• 只有含有生物质及化石部分的混合物料才需要确定生物质部分。纯化石燃

料的生物质部分为零，而纯生物质的生物质部分则为 1（100%）。 

• 如果生物质部分难以分析，或者您作为经营者不希望使用零排放评级（例

如，因为生物质部分反正很小），您可以采用保守的方法假设整个物料都

是化石。 

• 只有符合“RED II标准”（见第 6.5.4节）的生物质才可计入“生物量部

分”。任何其余的其他生物质均计入化石部分。 

其他指导： 

• 如果您希望通过实验室分析确定生物质部分，可使用的适当标准是 ISO 

21644: 2021（固体回收燃料——生物质含量测定方法）或 EN 15440（固体回

收燃料——生物质含量测定方法）。该等标准提供三种方法（选择性溶解

法；人工分选法；14C 方法）。该三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因此，必须根据所

涉源流的特定目的谨慎选择所使用的方法，同时应考虑相关标准所述的每

种方法的局限性。  

• 由于工业设施经常使用来自其自身或邻近设施的经定义生产过程的废物，

因此废物的成分通常为人所知。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根据产生废物的

过程的质量平衡来确定生物质部分是一种可接受的方法。例如，如果来自

刨花板生产商的废物被燃烧，则可以从木板的“配方”中确定生物质部分

（木材）和化石部分（树脂）。  

 

6.5.2 基于测量的方法——连续排放测量系统（CEMS） 

与基于计算的方法相比，设施烟囱废气中的温室气体可予测量。这在设有许多排

放点（烟囱）的设施中很难实现，或者在必须考虑无组织排放的情况下实际上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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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反过来说，基于测量的方法的优势在于所使用不同燃料和物料的数量的

独立性（例如，在燃烧许多不同类型的废物时）。 

CEMS（连续排放测量系统）的应用始终有两项要求： 

• 测量温室气体的浓度；以及 

• 测量所在气流的体积流量。 

CBAM《实施细则》规定，一氧化二氮（N2O）排放的监测必须使用基于测量的方

法来进行，其中一氧化二氮（N2O）排放被定义为 CBAM 商品（即硝酸和肥料生

产）的相关温室气体排放。 

《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6 节列明详细的要求。下文总结基本要求。 

计算报告期的排放量（年度排放量） 

 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𝐴𝐴𝑀𝑀𝑒𝑒𝑐𝑐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𝐴𝐴] =  ∑ �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𝑐𝑐𝐶𝐶𝑐𝑐𝑐𝑐ℎ𝑐𝑐𝑜𝑜𝐷𝐷𝑒𝑒𝑜𝑜,𝐷𝐷 ∙ 𝑉𝑉ℎ𝑐𝑐𝑜𝑜𝐷𝐷𝑒𝑒𝑜𝑜,𝐷𝐷�  ∙ 10−6[𝐴𝐴/𝑔𝑔] 𝐻𝐻𝑐𝑐𝑜𝑜𝐷𝐷𝑐𝑐𝐻𝐻𝑖𝑖
𝐷𝐷=1    （公式 16） 

其中： 

GHG Emtotal 为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GHG conchourly, i 为在运行期间每

小时或每个更短的基准时段 i中测得烟气流中的每小时温室气体排放量浓度（克/标
准立方米）；Vhourly, i 为一小时 i 的烟气量，单位为标准立方米，通过对每小时的流

速进行积分确定，而 HoursOp 则为应用基于测量的方法的总小时数，包括根据

《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6.2.6 节替换数据的小时数。指数 i 指单个运行小时。 

每小时数值应为该小时内所有单个测量值的平均值。请注意，如果对于测量仪器

的配置或在设施中为其他目的进行的测量要求而言更为合适，则可使用其他基准

时段（例如每半小时）代替每小时。  

生物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相关情况下，任何来自生物质的二氧化碳量若符合“RED II 标准”（见第 6.5.4
节），则可从测得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中减除。为此，必须使用以下方法之一来

确定生物质二氧化碳排放量： 

1. 一种基于计算的方法，分别确定所有使用源流的生物质部分； 

2. 根据 ISO 13833（固定源排放——生物质（生物源）和化石衍生二氧化碳的

比率的测定——放射性碳采样和测定）进行分析和采样的方法； 

3. 基于 ISO 18466（固定源排放——使用平衡法测定烟气中二氧化碳中的生物

成分）的“平衡法”；  

4. 其他基于国际标准的方法； 

5. 合格的 MRV 体系所允许的其他方法（见第 6.5.3 节）。 

烟气流量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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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流量的测量非常困难，因为必须选择测量值能够代表整个烟囱横截面的测量

点（另见下文“质量要求”）。因此，作为替代方法，可以使用合适的质量平衡

来计算流量。就二氧化碳排放而言，以下各项必须纳入考虑：输入方面的所有重

要参数，至少包括投入物料载荷、输入气流和过程效率，以及输出方面的参数，

至少包括产品输出以及氧气（O2）、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的浓度。  

测量缺口的处理 

如果某一参数的连续测量设备在某一小时或基准时段内的部分时间失控、超出范

围或停止运行，则相关的每小时平均值应根据该具体小时或更短基准时段的其余

数据点按比例计算，但前提是该参数的最大数据点中至少有 80%可用。如果参数

的最大数据点中只有少于 80%可用，则应使用以下公式计算： 

 𝑁𝑁𝑐𝑐𝑜𝑜𝑠𝑠𝑐𝑐𝑒𝑒∗ = �̅�𝑁 + 2 𝜎𝜎𝑐𝑐 

其中：  �̅�𝑁 为整个报告期间特定参数浓度的算术平均数，或者，在发生数据丢失的

特定情况下，则为反映该特定情况的适当时段间特定参数浓度的算术平均数，并

且𝜎𝜎𝑐𝑐  为整个报告期间特定参数浓度标准差的最佳估计值，或者，在发生数据丢失

的特定情况下，则为反映该特定情况的适当时段间特定参数浓度标准差的最佳估

计值。 

如果设施发生重大技术变化，导致报告期不适用于确定上述替代值，则应选择另

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时间段来确定平均值和标准差，在可能的情况下，该时间

段应至少为 6 个月。 

对于浓度以外的参数，应通过合适的质量平衡模型或过程的能量平衡来确定替代

值。该模型应通过使用基于测量的方法的其余测量得出参数和常规工作条件下的

数据进行验证，纳入考虑的时间段应与数据缺口的持续时间相同。 

质量要求 

所有测量均应采用基于国际标准的方法进行，例如： 

• ISO 20181:2023（固定源排放——自动测量系统的质量保证）； 

• ISO 14164:1999（固定源排放——管道中气流体积流量的测定——自动化方

法）； 

• ISO 14385-1:2014（固定源排放——温室气体——第 1 部分：自动测量系统的校

准）； 

• ISO 14385-2:2014（固定源排放——温室气体——第 2 部分：自动测量系统的持

续质量控制）； 

• 其他相关 ISO标准，特别是 ISO 16911-2（固定源排放——人工和自动测定管

道中的流速和体积流量）。 

如无适用的已发布标准，应使用合适的标准草案、行业最佳实践指南或其他经过

科学验证的方法，以限制采样和测量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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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测量系统的所有相关方面均应纳入考虑，包括设备的位置、校准、测量、质

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有关实验室的资格要求见第 6.5.1.4 节。 

其他要求 

基于测量的方法确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通过计算相同排放源和源流中每种相

关温室气体的年排放量来验证。为此，可以酌情简化基于计算的方法的要求。 

在测量二氧化碳时，所排放的任何一氧化碳（CO）量均应计入二氧化碳摩尔当量。 

 

6.5.3 非欧盟国家特定方法 

《实施细则》对“合格的 MRV 体系”定义如下： 

“合格的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指根据本细则第 4 条第 (2) 款的规定，为
了设施所在地的碳定价机制、设施所在地的强制性排放监测机制或设施的
排放监测计划（可包括由经认证的核查员进行核查）的目的而于设施建立
所在地实施的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  

上述第 4条第 (2) 款允许在 2024年 12月 31日前使用合格的MRV体系的监测方法，

但前提是该等方法得出的排放数据的覆盖范围和准确性与《实施细则》附件 3所列

的方法（即第 6.5.1 节和第 6.5.2 节中讨论的基于计算和基于测量的方法）类似。  

在实践中，对于生产进口到欧盟的 CBAM 范围商品的设施经营者来说，这意味着： 

• 您必须尽快制定监测方法。进口商将在 2024 年 1 月底进行首次报告前要求

您提供第一份排放数据，涵盖 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进口商品的隐含碳

排放量。 

• 如果您的设施已加入“合格的 MRV 体系”，则无需从头开始，您可以在

2024 年年底前的过渡期内使用源自该体系的（至少部分）数据。  

您如何确定您的设施是否落入合格的 MRV体系范围内，以便您可以在 CBAM启动

期间使用该体系的方法？如果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则属于这种情况： 

• 设施已加入某“碳定价机制”，该机制可以是排放交易体系（ETS），也可

以是碳税、征税或费用。对于机制是否合格而言，重要的是该机制是强制

性的，并受法律监管，即现存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规则； 

• 设施已加入某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即只需强制进行监测和报告（也

许包括核查），但不涉及碳定价； 

• 设施在其所在地参加排放监测计划（非强制性），其中可能包括由经认证

的核查员进行核查；对于计划是否合格而言，同样可以假设必须存在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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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管理机构所规定的一套固定监测规则。某些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例如

在 CDM（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下的项目，可能符合条件。 

无论如何，在开始使用上述 MRV 体系的规则之前，您必须核实该等体系所得出的

排放数据的覆盖范围和准确性与《实施细则》所规定的相类似。 

 

6.5.4 生物质排放的处理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与生物质相关的主要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附件 3 第 B 节（直接排放监测）、第 B.3.3 节（生物质零排放的标准）和第 B.6.2.3 节（生物质二氧化

碳排放（CEMS））。 

附件 8（用于监测直接排放的标准系数）表 2。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制定并在《巴黎协定》下使用的温室气

体清单规则，生物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生物质收获时（例如森林砍伐时）进行

核算。因此，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在以下情况下给予“零排放”评级是合乎逻辑

的：即当生物质作为燃料或加工物料被消耗时，尽管二氧化碳在此时被实际排放

到大气中，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计为零。欧盟气候政策发现，这种类型的核算可

能会造成一些非预期诱因，导致生物质被过度使用，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例如

对生物多样性和土壤质量的影响）。因此，欧盟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文书

“RED II”（《可再生能源指令（修订版）》89）引入了一套“可持续性和温室气

体减排标准”（在本指导文件中统称为“RED II 标准”），其必须获得满足才能

实现生物质零排放的评级。EU ETS 下的监测规则要求生物质零排放评级必须满足

该等标准。否则，排放将被视为来自化石来源。CBAM《实施细则》要求满足相

同的标准，以实现以下目标：即为欧盟以外生产的商品定出与在欧盟和 EU ETS 下

生产的商品类似的二氧化碳价格。 

由于正确应用“RED II 标准”是一项相对复杂的任务，且其可能只对相对较少的

设施有影响，因此本节仅对最相关的要点进行快速概述。本文 Annex C 将对适用

的 RED II 标准进行更详细的解释。 

建议您作为经营者，在监测方法文件中包括一个书面程序，将设施中使用的每批

生物质归因于“符合 RED II 标准的生物质”源流或“不符合 RED II 标准的生物质”

源流，具体视乎是否符合可持续性和／或温室气体标准。  

请注意，RED II 标准仅适用于将生物质用作燃料（“作能源用途”）的情况。如

果生物质被用作过程投入物（例如，木炭在高炉中用作还原剂或用于生产电极），

此类物料可始终被评为具有零排放，而无需应用 RED II 标准。 

 
89  关 于 促 进 可 再 生 能 源 使 用 的 第  (EU) 2018/2001 号 指 令 （ 修 订 版 ） 。 见 ：

http://data.europa.eu/eli/dir/2018/2001/2022-06-07。  

http://data.europa.eu/eli/dir/2018/2001/202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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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符合 RED II标准 

经营者可通过两种方式证明符合 RED II 可持续性和温室气体减排标准： 

• 使用提供“可持续性证明”（“PoS”，即确认符合计划的规则）并符合

RED 和相关实施细则要求的认证计划 90。  

这种认证计划可在全球范围内运作。作为经营者，如果您希望确定该计划

符合 RED II 下的所有相关法规，您应选择已根据该等规则获得欧盟委员会

“认可”（即批准）的计划。91  

• 您作为设施经营者还可使用生物质收集所有相关数据并自行进行相关计算。

本指导文件 Annex C 将对此方法的原则进行解释。 

 

6.5.5 确定 PFC（全氟化碳）排放量 

《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7 节对 PFC（全氟化碳）排放量的测定进行说明。CBAM
目前仅就铝商品覆盖 PFC 排放。需予监测的气体为四氟化碳（CF4）和六氟乙烷

（C2F6）。阳极效应的排放以及无组织排放也应包含在内。该方法基于国际铝业协

会（IAI）发布的指引《铝行业温室气体协议》92。这使用一种基于计算的方法，

但与第 6.5.1 节中概述的基于计算的方法有很大不同。允许使用的两种方法为：

“斜率法”和“过压法”。采用哪种方法取决于设施的过程控制设备。  

尽管《实施细则》已载明主要要求和计算公式，但关于适用方法的其他细节应取

自上述指引。请注意，除了 PFC 排放外，原铝生产中阳极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也应包含在隐含碳排放中。此外，再生铝生产以及铝熔炼下游各种成型步骤

中与燃料相关的所有排放也应包含在其中。为此，一般基于计算的方法将适用。  

进一步详情见关于铝行业特殊规则的章节（第 7.4.1.2 节）。 

 

6.5.6 设施间转移二氧化碳的规则  

关于设施间转移二氧化碳的排放归因适用特定的规则，其中包括以下情况：i) 纯或

几乎纯的二氧化碳被转移，例如，用作尿素生产的化学原料；或 ii) 属于废气或其

他气态源流固有部分的二氧化碳被转移。 

 
90  欧委会关于验证可持续性和温室气体减排标准【…】规则的第 (EU) 2022/996 号实施细则：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996/oj。  
91  欧委会网站上载有经认可的生物质认证计划清单：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renewable-energy/bioenergy/voluntary-schemes_en。  
92 见：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3/aluminium_1.pdf。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996/oj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renewable-energy/bioenergy/voluntary-schemes_en
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3/aluminium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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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本框提供相关附件章节的参考资料。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附件 3 第 B.8 节（设施间转移二氧化碳的监测要求）。 

 

以下各章节对在上述情况下二氧化碳直接排放的归因进行介绍。  

6.5.6.1 核算废气和其他气态源流中的固有二氧化碳 

“固有二氧化碳”指包含在气体（如天然气）或废气源流中的二氧化碳，其会作

为燃料被回收或被燃烧。为确保报告的一致性并避免重复计算，固有二氧化碳要

么计入其来源的 CBAM 设施中，要么计入其转移到的 CBAM 设施中，具体如下： 

• 对于将含有固有二氧化碳的源流转移到另一家 CBAM设施的来源 CBAM设
施： 

o 从其排放量中减去二氧化碳——通常通过质量平衡进行，其中固有二

氧化碳的处理方式与该输出源流中的任何其他碳相同。  

o 例外情况是，固有二氧化碳被转移后排放（排出或燃烧）或被转移

到非 CBAM设施或未加入合格的 MRV 体系的设施，在这种情况

下，固有二氧化碳必须算作来源 CBAM设施的排放。 

• 如果接收 CBAM设施转入并使用含有固有二氧化碳的源流： 

o 则排放系数（或在进行质量平衡的情况下，碳含量）应计入固有二

氧化碳（即二氧化碳是源流的一部分，固有二氧化碳算作排放二氧

化碳的设施的排放）。 

对于计量转移，适用与废气转移相同的监测方法。 

请注意，上述规则适用于设施层面的直接排放。第 6.2.2.2 节所列的公式适用于生

产过程归因排放量的计算。 

6.5.6.2 在设施间捕获和转移二氧化碳（CCS 和 CCU） 

如果纯或几乎纯的二氧化碳排放在某设施中被捕获并转移到另一家设施，则相关

二氧化碳量可从来源设施的排放量中减除（附件 3 第 B.8.2 节），但前提是同时满

足下列合格标准和条件：  

• 来源和接收的设施均必须为 CBAM 或“合格的 MRV 体系”（见第 6.5.3

节）的成员。 

• 接收的设施的目的是捕获二氧化碳： 

o 以用于长期地质储存或运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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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以使用二氧化碳生产与该等二氧化碳永久化学结合 93的产品。根据

EU ETS 指令（第 12 条第 (3b) 款）制定的实施法案将界定哪些产品

符合前述条件，该法案也将适用于 CBAM 的目的。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从设施中转移出来的二氧化碳应计入来源设施的排放量中。 

请注意，上文最后一个要点的标准（二氧化碳被永久化学结合）也适用于在同一

设施中将二氧化碳用于上述目的的情况。目前，CBAM 所覆盖的生产过程尚未在

相关法律中被确定为可将二氧化碳视为永久化学结合在其中 94。 

 

6.5.6.3 监测要求 

关于固有二氧化碳的监测，适用与上述废气转移相同的监测方法。为了监测从一

家设施转移到另一家设施的二氧化碳量，应使用基于测量的方法。接收和／或转

移设施应使用 CEMS 来监测输入的二氧化碳流，并分享和调整转移的数量，以确

保两家设施的报告一致。如果设施或其清晰可辨部分的全部二氧化碳质量流均被

转移，则可以省略前述连续监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该设施的输入源流中计

算出二氧化碳量。 

对于永久化学结合在产品中的二氧化碳量，应使用基于计算的方法，并最好进行

质量平衡。所应用的化学反应以及所有相关化学计量系数应列于监测方法文件中。 

 

6.6 确定设施的间接排放量 

在 CBAM 过渡期内，所有被覆盖商品的间接隐含碳排放必须与直接隐含碳排放分

开报告。  

某设施或生产过程的间接排放，相当于为生产设施或商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电

力而产生的排放量，分别乘以适用的电力排放系数：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𝑚𝑚𝐷𝐷𝑖𝑖𝑝𝑝𝐷𝐷𝐷𝐷 =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𝑒𝑒 = 𝐴𝐴𝑒𝑒𝑒𝑒 ∙ 𝐴𝐴𝐹𝐹𝑒𝑒𝑒𝑒  （公式 49 和 44） 

其中：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𝑚𝑚𝐷𝐷𝑖𝑖𝑝𝑝𝐷𝐷𝐷𝐷 为生产过程的间接归因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𝑒𝑒 为与生产或消耗的电力相关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93  《实施细则》在此方面与适用 EU ETS 法律一致。要将二氧化碳视作未排放，EU ETS 法律规定

了以下标准：相关二氧化碳用于“生产与源自二氧化碳的碳永久化学结合的产品，以致产品在
正常使用（包括产品报废后发生的任何正常活动）下不会将其中的碳排放到大气中”。在撰写

本指导文件之时（2023 年夏季），EU ETS 法律正在制定中，从而界定哪些产品或生产过程符

合前述条件。  
94  特别是，尿素生产过程中结合的二氧化碳并不符合条件，因为尿素的主要用途（作为肥料）不

具有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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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𝐴𝑒𝑒𝑒𝑒 为耗电量，单位为兆瓦时或太焦耳；以及 

𝐴𝐴𝐹𝐹𝑒𝑒𝑒𝑒 为所使用的电力排放系数，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时或吨二氧化碳/太焦耳。 

排放系数的一般规则是，经营者应使用欧盟委员会为相应目的所提供的默认值。

然而，《CBAM条例》附件 4第 6节界定了经营者可使用实际数据作为排放系数的

条件：   

• 如果生产进口商品的设施与发电来源之间存在直接的技术联系；或  

• 如果该设施经营者与位于第三国的电力生产商签订了购电协议，其中所涉

电量相当于需使用特定【排放系数】数值的电量。 

因此，如果您在自己的设施中发电，则应使用根据第 6.7.3 节所述的规则确定的排

放系数。如果您从某直接技术相连设施（例如，您的设施现场的热电联产机组 95）

获得电力，并且该设施使用与 CBAM《实施细则》中概述的方法相同的监测方法，

您便应使用该设施经营者所提供的排放系数。此外，如果您的设施与另一较为偏

远的设施订立了购电协议 96，您同样应使用该电力供应商所提供的排放系数。在所

有其他情况下，即从电网获得电力，则应使用欧盟委员会就该国家或地区所规定

的电力默认排放系数。该等默认值根据 IEA 的数据得出，可在欧委会的 CBAM 过

渡登记系统中查阅。 

 

6.7 将排放归因于生产过程所需的规则 

第 6.2.2 节介绍了将设施层面的排放归因于生产过程的方法，而第 6.2.2.2 节则提供

了相关的计算公式。由此可见，为确定某生产过程的归因排放量，需要确定设施

排放量以外的其他参数。此为本节的主题，具体结构如下： 

• 第 6.7.1节解释了将参数归因于生产过程的一些通用规则。举例来说，这适

用于拆分源流数据或对热流进行归因等； 

• 第 6.7.2节对热流的监测规则进行讨论； 

• 第 6.7.3节的涉及电力监测规则； 

• 热量和电力可以通过“热电联产”（CHP）产生，即在单一过程中产生。

相关的联合计算规则将在第 6.7.4节中讨论；  

• 关于废气的规则见第 6.7.5节。 

 
95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某中央供暖和／或电力供应来源为同一地点的多家设施提供服务。通常各

方在公司结构方面也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该地点各经营者之间有明确的合同关系，因此可视为

满足了“购电协议”的条件。  
96  《CBAM 条例》附件 4 定义如下：“购电协议”指某人同意从某电力生产商直接购电所签署的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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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第 6.8 节列出根据生产过程的归因排放量计算出商品隐含碳排放量所需的参

数，并如第 6.2.2.3 节所述，其将就如何确定生产过程的活动水平（即生产的商品

数量（第 6.8.1 节）和前体数据（第 6.8.2 节））提供指导。 

 

6.7.1 测量归因于生产过程的参数的通用规则 

《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F.3.1 节规定了如何将各种数据集（源流、热、电、废气）

归因于生产过程的通用规则，具体如下： 

• 如果不是每个生产过程都具有特定数据集的数据，则应选择适当的方法来

确定每个单独生产过程所需的数据。为此，应选择使用以下原则中结果较

为准确的一项： 

o 如果在同一条生产线上连续生产不同的商品，则应根据每种商品／

生产过程每年的使用时间，依次将投入物、产出物和相应的排放量

归因于相关商品／生产过程； 

o 如果不同的产品在同一时间或同一生产过程中并行生产，则应根据

适当的关联参数对投入物、产出物和相应的排放量进行归因，例

如： 

 所生产的各商品的质量或体积；或  

 根据所涉及的化学反应的自由反应焓比率进行估计；或  

 应用另一个合适并由合理科学方法支持的分布键。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电解制氢方面，《实施细则》提供了根据摩尔比将排放归因

于不同产品的具体公式（见第 7.5.1.2 节）。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设施层面和生产过程（或设施的特定物理单元，如单个锅炉、

熔炉等）层面上将不同的测量值关联起来。以下文本框和图 6-5 就该问题提供指导。 

 

下文摘自欧盟委员会的 EU ETS 第 5 号指导文件（见脚注 88），其中包含就
CBAM 作出的修改。 

设施中最常见的情况之一是在设施的多个物理单元中使用一种燃料。此处选择

这种情况是因为它简单，可用以阐明将数据拆分至生产过程的基本原则。然

而，类似的方法适用于各种物料和能量流，例如将耗热量或耗电量归因于生产

过程。  

在燃料（例如天然气）的示例中，消耗量通过连续计量确定。在设施中，通常

会在气体进入设施之处设有一个中央测量仪器（主燃气表），并在各个过程单

元处进一步设置子仪表。仪表的质量可能会有差异。出于经济原因，主仪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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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仪表之一，经营者和气体供应商均会关注准确的测量结果。因此，在

许多国家，此类仪表受国家法定计量管控（NLMC）。但是，如果情况并非如

此，仪器的所有者（通常是气体供应商或电网运营商）将确保仪器（包括用于

温度和压力补偿的仪器）定期获得维护和校准。出于成本原因，子仪表的精确

度通常较低（不确定性较高）。此外，有些单元可能不设单独的仪表，或者仪

表的位置可能与子设施的边界不吻合。  

相关示例（见图 6-5）涉及一家虚拟的设施，其中天然气用于为两个生产过程服

务的三个物理单元中。单元 1 和 2 属于生产过程 1，单元 3 属于生产过程 2。该

图显示了可在典型设施中发生的不同案例： 

• 案例 1：在这简单、经济高效的案例中，气体总量由测量仪器 MI 总量计

量。该仪器也于 MMD 中使用。第二个测量仪器（MI-1）与生产过程 1

直接相关。其结果应用于 CBAM 目的。生产过程 2 的气体量计算方法简

单，即 MI 总量读数与 MI-1读数之差。 

• 案例 2：这是另一个简单的案例，两个生产过程设有两个仪表。由于没有

用于测量进入设施的气体总量的仪表，因此假设经营者根据两个仪表读

数的总和来确定用于计算设施层面排放量的气体消耗量。  

• 案例 3：本案例中虽然有两个仪表，但由于它们的位置，其不能用以确定

生产过程层面的气体消耗量。经营者将须建立一个更类似于案例 1 的局

面，即经营者应在类似于 MI-1 或案例 2 中 MI-2 的位置安装子仪表，然

后按案例 1继续。  

• 案例 4：在本案例中，气体消耗量被“过度确定”，即测量仪器的数量超

出了要求。在此情况下，经常观察到子仪表（MI-1a、MI-1b 和 MI-2）读

数的总和与主仪表 MI 总量的读数不同。如上所述，通常假设 MI 总量的结果

最为可靠，即它代表最准确的可用数据。因此，生产过程的数据必须予

以调整，以使其总和与设施层面的数据相同。这可通过使用“调节系

数”（见下文）实现，即将子仪表的读数乘以该调节系数，从而对子仪

表的读数进行调整。 

注意：案例 4 假设 MI 总量显然是最佳的工具，而其他工具的质量则较低。但实际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MI-2 的质量可能比其他两个子仪表高得多。在这种

情况下，使用案例 1 中描述的方法会较为合理。而 MI-1a 和 MI-1b 仪器将仅被用

作辅助数据源。  

 

对于上文案例 4 中的计算，《实施细则》规定如下： 

RecF = DInst /Σ DPP   （公式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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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ecF… 为调节系数 

DInst… 为就整家设施确定的数据值 

DPP… 为不同生产过程的数据值  

随后，每个生产过程的数据将进行以下调整，其中 DPP,corr是 DPP的调整值： 

DPP,corr = DPP × RecF  （公式 56） 

 

图 6-5：用以解释将数据拆分至生产过程的基本概念的通用案例。“子设施”应理
解为“生产过程”（即设施的一部分）。更多信息见正文。  

计量问题的通用案例 

 
 

资料来源：European Commission（欧盟委员会）/Umweltbundesamt（联邦
环境局）97   

 

6.7.2 关于热量和排放的规则 

本节讨论净可测量热流的量化以及热排放系数的计算。热量是生产过程归因排放

的相关参数，其中热量可来自另一家设施、另一个生产过程或服务于多个生产过

程的中央供热来源，或者热量也可从该过程输出到设施内的其他生产过程，或到

其他设施。此处的“其他设施”也包括区域供热网络。 

 
97  欧委会的 EU ETS 第 5 号指导文件（见脚注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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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热电联产（CHP）和生物质能的处理以及排放将作为特例在以下各章节中

分开讨论。 

 

6.7.2.1 净热流的量化 

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消耗、输入或输出可测量热量 98，则应按照《实施细则》

附件 3第 C节所规定的方法，对与该热量生产相关的可测量热流净量和排放量进行

监测和归因。  

可测量热量具有以下特点：  

• 所有可测量热量均应理解为“净可测量热量”，即生产过程消耗的热量

（焓）是通过减去进入过程或外部用户 99的热量（作为正向流）和从该过

程返回的热量（作为反向流）来确定的；  

• （正向和反向）热流使用传热介质进行传输，传热介质通常是热水或蒸

汽，但也可以是加热油、热空气等； 

• 热流通过管线或管道（用于热空气）输送；以及 

• 热流实际或可以通过热量表测量 100。 

在确定生产过程消耗的可测量热量的净量时，可能适用的考虑因素包括： 

• 是否有输入或输出可测量热量（跨边界热流）——应对输入或输出的热量进

行量化，因为与该热量生产相关的排放应予监测。 

• 消耗相同传热介质的生产过程的数量——每个耗热过程消耗的热量应单独确

定，除非该等过程构成同一商品的同一整体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 应考虑设施配热网络 101运行中消耗的热量以及热损失。 

因此，为精确监测可测量热量的净量，需要测量以下参数：  

• 传热介质向过程的流速（体积流量或质量流量）。  

 
98 “可测量热量”指使用传热介质（诸如蒸汽、热空气、水、油、液态金属和盐）通过可识别的管

线或管道输送的、实际或可为之以安装热量表的净热流。“无法测量热量”指除可测量热量以

外的其他所有热量。  
99 热量消耗者可以是设施内部或设施外的生产过程。此外，如果热量用于通过吸收式制冷机制冷，

则该制冷过程也被视为一个耗热过程。 
100  “热量表”指热能计或任何其他设备，用于测量并记录基于流量和温度产生的热能量。 
101  设备除氧器、补给水制备、锅炉吹扫或排污系统，包括配热管道中的任何热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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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耗热过程的传热介质的状态，其中“状态”包括与确定介质比焓相关

的所有参数：  

o 温度；  

o 压力（如为蒸汽或其他气体）；  

o 介质类型（热水、蒸汽、加热油等）；  

o 如为蒸汽，关于饱和度或过热度的信息等。 

• 离开耗热过程的传热介质的状态；  

• 如果反向的传热介质（如为蒸汽则指冷凝水）的流速与正向流的流速不

同，或者未知，则需要对其焓进行适当的假设。 

根据测量值，您作为经营者使用合适的蒸汽列表或工程软件确定传热介质的焓和

比容。  

上述确定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因为工业设施可能具有复杂的热网络，

具有多个热源和众多消耗源。因此，《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C.1.2 节提供了几种不

同的方法，可用于确定可测量热量的净量，具体取决于可用的数据源。  

6.7.2.2 监测要求 

为监测目的，您作为经营者应使用自己的测量系统建立直接和间接（如必要）测

量热流的流程。该等流程应予建立，记录在您的监测方法文件中，并通过书面程

序实施和维护。所述流程应包括定期检查和审查设施中的热流，以确认： 

• 在设施或生产过程中添加或移除的任何耗热单元。 

• 设施中热流类型的任何变化，即热量输入、生产、消耗或输出。 

• 可能需要对监测方法进行的任何修改（如相关）。 

 

确定净可测量热量的方法 

如某生产过程消耗设施内产生的可测量热量，您作为经营者可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来确定产生的可测量热量的净量和相应的排放量。方法 1 至 3 按照数据质量和监测

工作费力度的顺序由高至低排列。因此，方法 1 优于方法 2，而方法 2 则优于方法

3（有关选择最佳可用数据源的内容见第 6.4.4 节）： 

 

方法 1：使用测量值 



134 

在这种方法中，上文列出的所有相关参数经测量得出或通过其他方式获知。如果

蒸汽冷凝水未返回或其流量未知，则应使用 90°C 的参考温度 102。介质的质量流

率和热流率按以下公式计算： 

�̇�𝑚 = �̇�𝑉/𝑣𝑣 

�̇�𝑄 = �ℎ𝑓𝑓𝑐𝑐𝐷𝐷𝑓𝑓𝑒𝑒𝐷𝐷𝑝𝑝 − ℎ𝐷𝐷𝑒𝑒𝑒𝑒𝑜𝑜𝐷𝐷𝑖𝑖� ∙ �̇�𝑚 

其中：  

�̇�𝑚…为质量流率，单位为千克/秒 

�̇�𝑉…为体积流率，单位为立方米/秒 

𝑣𝑣… 为比容积，单位为立方米/千克 

�̇�𝑄…为热流率，单位为千焦/秒 

hforward… 为传输正向流的焓，单位为千焦/千克  

hreturn…为反向流的焓，单位为千焦/千克 

如果假设传输和回流传热介质的质量流率相同，则使用传输流和反向流之间的焓

差计算热流率。 

如果已知上述质量流率不同，则应按以下规定执行： 

• 如产品中残留有部分冷凝水，则不扣除相应冷凝水焓量。 

• 如损失部分冷凝水（泄漏或污水），则估计相应的冷凝水量并从传热介质

的质量流量中扣除。 

年净热流量可以通过以下任一方法从上述数据中确定： 

• 计算用于确定传输和反向传热介质年平均焓的参数的年平均值，并乘以年

总质量流量； 

• 确定每小时的热流值，并将供热系统的年度总运行时间中的该等值相加合

计。根据数据处理系统，每小时值可酌情以其他时间间隔代替。 

 

方法 2：根据测得的效率计算替代数据 

该方法建立在所有燃料能量输入上，并使用以下公式根据锅炉的已知效率确定净

可测量热量： 

𝑄𝑄 = 𝜂𝜂𝐻𝐻 ∙ 𝐴𝐴𝐼𝐼𝑖𝑖  （公式 32） 

𝐴𝐴𝐼𝐼𝑖𝑖 = ∑ 𝐴𝐴𝐷𝐷𝐷𝐷 ∙ 𝑁𝑁𝑁𝑁𝑉𝑉𝐷𝐷𝐷𝐷   （公式 33） 

 
102  即使不是所有的冷凝水均返回供应来源，也应假设冷凝水 100%返回以计算净可测量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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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Q…为报告期内产生的净热量【太焦耳】  

𝜂𝜂𝐻𝐻…为测得的产热效率 

EIn…为报告期内使用第二条公式确定的燃料能量输入【太焦耳】 

ADi…燃料的年度活动数据（即消耗量）【吨或标准立方米】 

NCVi…燃料 i 的净热值【太焦耳/吨或太焦耳/标准立方米】 

本方法指明“测得的产热效率”，因为建议您作为经营者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

进行测量，以计入设施的不同载荷状态。 

或者，您也可以从锅炉制造商的文件中获取产热效率（但考虑到各方法的广义层

次，这种方法不太可取）。在这种情况下，应使用年度载荷系数来考虑特定的部

分载荷曲线，计算公式如下： 

𝐿𝐿𝐹𝐹 = 𝐸𝐸𝐼𝐼𝐼𝐼
𝐸𝐸𝐼𝐼𝐼𝐼𝑀𝑀

  （公式 34） 

其中：  

LF…为载荷系数 

EIn…为报告期内确定的燃料能量输入【太焦耳】 

EMax…为整个日历年内产热单元以 100%额定载荷运行时的最大燃料投入 

如为蒸汽提升锅炉，效率应基于冷凝水全部返回的假设予以确定。如无实际数值

可供参考，则应假设返回的冷凝水温度为 90°C。   

 

方法 3：根据参考效率计算替代数据  

这种方法适用于锅炉效率未知的情况。这种方法与方法 2相同，但使用 70%的参考

效率作为保守假设（ηRef,H = 0.7）。  

 

跨边界热流的具体要求  

在出现可测量热量跨边界热流（输入和输出）的情况下，您作为经营者应尽可能

使用自己的测量系统确定相关热流量，并确保监测方法涵盖以下内容：  

• 输入热量（如适用），按每个来源单独列出，并记录来源。 

• 从输入热量的供应商获取数据，以确定最近报告期的排放量 103。 

• 输出的热量（如适用）。 

 
103  原则上，需要热量供应商所使用的燃料组合的排放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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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平衡 

在实践中，如果一家设施具有复杂的热流，即可测量热量在同一设施的不同生产

过程之间输入、输出或转移，则可通过热能平衡确定不同产热和消耗过程之间的

精确分摊。热能平衡用于： 

• 确定进出生产过程的所有可测量热量的年度精确分摊。 

• 按照热量分摊的比例将相应的燃料投入排放归因于生产过程 104。如果热损

失未归因于任何具体生产过程，则应按照所消耗热量的分摊比例进行归
因。 

• 验证总耗量和相应的排放量。 

 
确定可测量热量的燃料排放系数的方法 

如果可测量热量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从中输出，则与热量相关的排放量通过以下

方法之一确定： 

• 方法 1——用于通过除热电联产以外的方式在设施中产生的热量； 

• 方法 2——用于通过热电联产在设施中产生的热量；  

• 方法 3——在设施外部产生热量。 

 

方法 1——设施中产生的非热电联产可测量热量的排放系数 

对于在设施内燃烧燃料所产生的非热电联产可测量热量，相关燃料组合的排放系

数以及应归因于生产过程的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EmHeat = EFmix · Qconsumed / η  （公式 35） 

其中：  

EmHeat…为生产过程中与热相关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EFmix…为相应燃料组合的排放系数，包含烟气净化的排放（如适用），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太焦耳  

 
104  CBAM《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F.4.节规定：“如果源流或排放源的排放量不能按照其他方法进

行归因，则应使用已根据本附件 F.3.1 节归因于生产过程的相关参数进行归因。为此，源流数
量及其各自的排放量按照上述参数归因于生产过程的比例进行归因。适当的参数包括生产的商
品质量、消耗的燃料或物料的质量或体积、产生的无法测量热量、运行时间或已知的设备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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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onsumed…为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可测量热量，单位为太焦耳  

η … 为产热过程的效率 

 

EFmix 使用以下公式单独计算： 

 
EFmix = (Σ ADi · NCVi · EFi + EmFGC) / (Σ ADi · NCVi)  （公式 36） 

其中：  

ADi…为用于生产可测量热量的燃料 i【吨或标准立方米】的年度活动数据（即消

耗量） 

NCVi…为燃料 i 的净热值【太焦耳/吨或太焦耳/标准立方米】 

EFi …为燃料 i 的排放系数，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太焦耳。 

EmFGC …为烟气净化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如果使用基于计算的方法监测直接排放，上述参数为现有参数（见第 6.5.1 节）。 

如果废气（定义见第 6.7.5 节）是所用燃料组合的一部分，且该废气的排放系数高

于天然气的标准排放系数，则应使用该标准排放系数（而不是废气的排放系数）

计算 EFmix。 

 
方法 2——通过热电联产在设施中产生的热量 

热电联产机组燃料总投入的排放量按照第 6.7.4 节所述的方法进行分摊，以得出由

热和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方法 3——设施外产生的可测量热量输入的排放系数 

如果某生产过程消耗由在设施或生产过程以外的第三方供应商所提供的输入可测

量热量，应要求热量供应商提供与该热量生产相关的排放量；其应由该供应商通

过方法 1 或方法 2（视实际情况而定）使用最近报告期的数据确定。如果供应商受

合格的 MRV 体系约束，则应具备此类数据；否则，您作为耗热设施的经营者，应

确保与第三方供应商签订的供热合同涵盖此要求。 

如果无法从热量供应商取得实际排放数据，则应使用相关国家及行业领域最常用

的相关燃料标准排放系数，并假设锅炉效率为 90%。 
 

例外情况 

在对净可测量热量进行量化时，只要其在 CBAM 的范围内，便不区分其不同来源。

但是，该规则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C.1.3 节）： 

• 放热化学过程（非燃烧）产生的热量——如果生产过程消耗放热化学过程

（例如硝酸或氨生产）产生的可测量热量，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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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与其他可测量热量分开确定上述过程所消耗的可测量热量；并且  

o 将该热量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归零。 

• 从电力驱动过程中回收的热量——您应： 

o 确定从电力驱动过程中回收的可测量热量的消耗量，例如从空气压

缩机回收并用于供应热加工用水的热量（与其他可测量热量分

开）；并且  

o 将该热量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归零。 

• 从“无法测量热量”中回收的热量 105——如果生产过程消耗的可测量热量是

从燃料产生的无法测量热量中回收的，例如从窑炉废气中回收的热量，为

避免重复计算，您应： 

o 确定所消耗的从窑炉废气中回收的可测量热量（与其他可测量热量

分开）；并且  

o 将该热量除以 90%的参考效率，以确定回收的可测量热量的等效能

量输入；然后从进入窑炉的燃料投入中减去前述等效能量输入，以

获得无法测量热量。  

 
6.7.3 电能及其排放规则 

以下章节涉及设施内产生的电力或用于生产商品的电力的量化，以及用于将排放

归因于生产过程的电力排放系数的计算（所生产的电力与直接归因排放量的计算

之间的关系见第 6.2.2.2 节，而关于所消耗的电力和间接归因排放的内容则见第 6.6
节）。 

热电联产电能的处理及其相关排放在第 6.7.4 节中分开讨论。 

 

6.7.3.1 电量量化 

为了确定生产过程消耗或产生的电量，应对电力供应进行计量。应予计量的是有

功功率，而不是视在功率（复功率），即只应计量设施所消耗的有功功率部分，

而不计无功功率（或返回）部分。 

由于只考虑设施的消耗量，因此在设施边界之前，即在电网供应点和设施边界之

间，输入电力的任何输电和配电损失也不应计算在内。   

 
105  无法测量热量指除可测量热量以外的所有热量。无法测量热量的数量由用于产生热量的燃料的

相关数量和燃料组合的净热值（NCV）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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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2 监测要求 

对于监测，您作为经营者应使用自己的测量系统建立直接和间接（如必要）测量

所消耗电力的流程。有关选择最佳可用数据源的内容见第 6.4.4 节。 

自供电力或通过直接技术连接提供的电力的排放系数 

对于在设施内通过单独（即非热电联产）发电过程产生的电力，电力排放系数

EFEl通过使用特定的燃料组合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EFEl = ((Σ ADi · NCVi · EFi + EmFGC)) / Elprod  （公式 47） 

其中：  

ADi 为用于发电的燃料 i 的年度活动数据（即消耗量），单位为吨或标准立方米，  

NCVi 为燃料 i 的净热值，单位为太焦耳/吨或太焦耳/标准立方米，  

EFi 为燃料 i 的排放系数，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太焦耳， 

EmFGC 为烟气净化的过程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Elprod 为净发电量，单位为兆瓦时。其可能包括由除燃料燃烧以外的其他来源产生

的电量。 

如果使用基于计算的方法监测直接排放，上述参数为现有参数（见第 6.5.1 节）。  

如果废气（定义见第 6.7.5 节）是所用燃料组合的一部分，则应使用《实施细则》

附件 8所列的天然气标准排放系数（而不是废气的排放系数（除非废气的排放系数

较低））计算 EFEl 。 

如果电力通过热电联产在设施内生产，则应按照第 6.7.4 节所述的方法对热电联产

机组燃料总投入的排放量进行分摊，以得出由热和电力产生的排放量。由此便可

计算出电力排放系数。 

如果电力不是由设施本身产生，而是由“直接相连”的另一家设施提供 106，电力

排放系数也按上述方式确定（即使用与电力在设施内产生的情况下相同的方法），

但数据必须由电力供应商提供。  

从电网获得的电力的排放系数： 

• 默认方法是使用欧盟委员会在 CBAM过渡登记系统上提供的默认系数，即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得出的原产国电网平均排放系数。 

 
106 如果某设施与生产 CBAM商品的设施位于同一地点，或者两者经营者相同，特别是如果两者之

间有一条直接输电线路，则可假定两者直接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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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作为经营者认为更为合适，您可使用任何其他根据下述数据得出的

原产国电网排放系数：代表平均排放系数 107或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108的公开

数据。 

• 在购电协议的情况下，可使用实际排放系数，前提是排放系数按上述方式

确定。 

确定特定排放系数，不得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原产地保证”或“绿色证书”等基

于市场的工具。 

 

6.7.4 热电联产规则  

热电联产（CHP），又称“汽电共生”，指在单个一体化过程中同时产生热量和

电力。 

热电联产产生的热量以热水、蒸汽或热空气的形式回收，以作实用耗热用途 109，

而功率输出通常是电力（可能是机械功率）。由于这是一个单一的组合过程，因

此必须使用某些假设和公式来计算热量和功率之间的排放分摊比例，以便将排放

量分摊到每种产出物。  

以下文本框提供相关附件章节的参考资料。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附件 3 第 C 节（热流）、第 C.1 节（确定净可测量热量的规则）和第 C.2.2 节（在设施内通过热电联

产产生的可测量热量的排放系数）。  

附件 3 第 D 节（电力）、第 D.3 节（确定电量的规则）和第 D.4.2 节（在设施内通过热电联产产生的

电力的排放系数）。  

附件 9（电和热分开生产的效率参考值）表 1 和表 2。 

 

《实施细则》提供了一种将与热电联产相关的排放量归因于生产过程的方法，其

基于热电联产的热量和电力 110输出的特定排放系数进行计算。该方法以及相关计

算所需的信息概述如下。 

 

 
107  《CBAM 条例》定义如下：“电力排放系数”指代表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电力的排放强度的默认

数值，单位为二氧化碳当量。 
108  《CBAM 条例》定义如下：“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指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化石燃料发电所产生的

二氧化碳强度的加权平均值。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按以下方式得出：将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
数据除以相关地理区域内的化石燃料发电总量。其以每兆瓦时的二氧化碳吨数表示。 

109  如果热量用于通过吸收式制冷过程制冷，则该制冷过程被视为耗热过程。 
110  关于电力的规则也适用于机械能的生产（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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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热电联产排放量归因于生产过程所需的信息 

为了计算热电联产热量和电力输出之间的排放分摊比例，您需要收集以下相关信

息： 

(a) 报告期内向热电联产投入的燃料总量：  

𝐴𝐴𝐼𝐼𝑖𝑖 = ∑ 𝐴𝐴𝐷𝐷𝐷𝐷 ∙ 𝑁𝑁𝑁𝑁𝑉𝑉𝐷𝐷𝐷𝐷    （公式 33） 
其中：  

EIn…为燃料的能量输入 

ADi…为燃料 i 的活动数据（即消耗量）【吨或标准立方米】 

NCVi…为燃料 i 的净热值【太焦耳/吨或太焦耳/标准立方米】 

如果使用基于计算的方法监测直接排放，上述参数为现有参数（见第 6.5.1 节）。  

 

(b) 热电联产产生的热量：此处的活动水平指在报告期内通过热电联产产生的净可

测量热量 Qnet，单位为太焦耳。确定热流的规则见第 6.7.2 节。 

(c) 热电联产产生的电力：此处的活动水平指在报告期内通过热电联产产生的净电

量（或机械能，如适用），单位为太焦耳。净电量指热电联产机组在减去内部消

耗的电量（“寄生载荷”）后输出的电量（离开系统边界）。 

(d) 热电联产的总排放量：包括每年向热电联产投入的燃料所产生的排放量以及烟

气净化所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以吨二氧化碳为单位的总排放量

使用以下公式计算。 

𝐴𝐴𝑚𝑚𝑁𝑁𝐻𝐻𝑃𝑃 =  ∑ 𝐴𝐴𝐷𝐷𝐷𝐷 ∙ 𝑁𝑁𝑁𝑁𝑉𝑉𝐷𝐷 ∙ 𝐴𝐴𝐹𝐹𝐷𝐷 + 𝐴𝐴𝑚𝑚𝐹𝐹𝑊𝑊𝑁𝑁𝐷𝐷    （公式 37） 
其中：  

EmCHP…为报告期内热电联产的排放量【吨二氧化碳】 

EmFGC… 为烟气净化过程排放量【吨二氧化碳】 

ADi 、NCVi  和 EFi 的含义与上文 (a) 项下的含义相同。 

 

(e) 报告期间热量和电力的平均效率：此等无量纲值根据上文 (a) 至 (c) 项的输入值

按下列公式计算。但是，如无 (a) 至 (c) 项的输入值，则改用下文 (f) 项所述的效率。 

𝜂𝜂ℎ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 𝑄𝑄𝐼𝐼𝑛𝑛𝐼𝐼
𝐸𝐸𝐼𝐼𝐼𝐼

   以及    𝜂𝜂𝑒𝑒𝑒𝑒 =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
𝐸𝐸𝐼𝐼𝐼𝐼

   （公式 38 和 39） 

其中：  

ηheat…为报告期内的平均热效率 

Qnet…为报告期内产生的净热量【太焦耳】  

EIn…为根据上文 (a) 项计算出的能量输入【太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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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el…为报告期内的平均电力效率 

Eel… 为根据上文 (c) 项计算出的报告期内产生的净电量【太焦耳】 

 

(f) 设计或标准效率：如果对作为经营者的您而言，分开确定热量和电力的效率在

技术上不可行，或者会产生不合理的成本，则应使用基于制造商技术文件的数值

（即设计值）。如果该等值也不存在，则可在以下计算中使用 55%（热量）和 25%
（电力）的保守标准效率值。 

 

(g) 参考效率：用于计算排放量的归因系数。所使用的参考效率值适用于独立锅炉

的热量生产，以及非热电联产的电力生产。您作为经营者应从《实施细则》附件 9
表 1 和表 2 中选择适当的特定燃料电力和热参考效率值。该等系数也列于本指导文

件 Annex D。 

 

(h) 随后，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热量和电力的归因系数： 

𝐹𝐹𝑁𝑁𝐻𝐻𝑃𝑃,𝐻𝐻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 ɳℎ𝑛𝑛𝐼𝐼𝐼𝐼 ɳ𝑃𝑃𝑛𝑛𝑟𝑟,ℎ𝑛𝑛𝐼𝐼𝐼𝐼⁄

ɳℎ𝑛𝑛𝐼𝐼𝐼𝐼 ɳ𝑃𝑃𝑛𝑛𝑟𝑟,ℎ𝑛𝑛𝐼𝐼𝐼𝐼⁄ +ɳ𝑛𝑛𝐸𝐸 ɳ𝑃𝑃𝑛𝑛𝑟𝑟,𝑛𝑛𝐸𝐸⁄
  （公式 40） 

𝐹𝐹𝑁𝑁𝐻𝐻𝑃𝑃,𝐸𝐸𝑒𝑒 = ɳ𝑛𝑛𝐸𝐸 ɳ𝑃𝑃𝑛𝑛𝑟𝑟,𝑛𝑛𝐸𝐸⁄

ɳℎ𝑛𝑛𝐼𝐼𝐼𝐼 ɳ𝑃𝑃𝑛𝑛𝑟𝑟,ℎ𝑛𝑛𝐼𝐼𝐼𝐼⁄ +ɳ𝑛𝑛𝐸𝐸 ɳ𝑃𝑃𝑛𝑛𝑟𝑟,𝑛𝑛𝐸𝐸⁄
  （公式 41） 

其中：  

FCHP,Heat…为热量的归因系数 

FCHP,El… 为电力（或机械能，如适用）的归因系数 

ηref, heat… 为独立锅炉中产热的参考效率  

ηref,el…为非热电联产发电的参考效率 

 

(i) 与热电联产相关的可测量热量和电力的特定排放系数：用于将相关（直接和间

接）排放量归因于生产过程，计算方式如下：  

EFCHP,Heat = EmCHP · FCHP,Heat / Qnet  （公式 42） 

EFCHP,El = EmCHP · FCHP,El / EEl,prod  （公式 43） 
其中：  

EFCHP, heat…为热电联产机组生产可测量热量的排放系数，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太焦

耳 

EFCHP,El…为热电联产机组生产电力的排放系数，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太焦耳 

Qnet…为热电联产机组产生的净热量，单位为太焦耳 

EEl,prod… 为热电联产机组产生的电力，单位为太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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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关于废气的能源和排放的规则 

废气是由某些生产过程中的不完全燃烧或化学反应所造成，特别是在钢铁行业；

例如，焦炉煤气（COG）、高炉煤气（BFG）和碱性氧气转炉煤气（BOFG），也

称为“转炉煤气”。 

该等废气是二氧化碳和不完全氧化碳（通常是一氧化碳（CO））的混合物，有时

也包括氢气（H2）和其他气体，因此其具有可通过作燃料使用来回收的能量含量，

并且包含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固有”排放量。 

以下文本框提供相关附件章节的参考资料。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附件 2（商品生产路线）第 3.11 节至第 3.16 节（关于钢铁的章节）。 

附件三第 B4 节（活动数据要求）、第 B5 节（二氧化碳计算系数要求）、第 B.8 节（监测设施间二氧

化碳转移的要求）和第 F 节（将设施排放量归因于商品的规则）。 

附件 8（用于监测设施层面直接排放的标准系数）。 

 

回收废气并将其用作燃料以产生电力或热量比将废气释放或燃烧更可取，因为这

样既节能，又避免通过燃烧另一种燃料产生相关能量所产生的排放。 

以下各章节涉及能源的量化以及从废气至生产过程的直接排放归因。火炬的处理

也作为特例在下文讨论。 

6.7.5.1 确定废气的活动数据 

根据《实施细则》的定义，废气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 含有不完全氧化的碳——通常为一氧化碳。  

• 在标准状况下处于气态（请注意，废气流中的某些有机组分在该等条件下

可能会冷凝）。  

• 由过程排放定义中所列的过程之一所产生，特别是：(a) 矿石、精矿和二次

物料中金属化合物的化学、电解或火法冶炼还原；(b) 去除金属和金属化合

物中的杂质；(d) 产品与中间产物的化学合成（有含碳物料参与反应）；(e) 

含碳添加剂或原料的使用；(f) 金属氧化物或非金属氧化物（如氧化硅和磷

酸盐）的化学或电解还原。 

回收的废气要么用于其来源的生产过程或设施，要么转移到不同的生产过程或设

施中；例如，在综合钢铁厂中，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可用于上游过程（如炼焦）

和下游过程（如轧制）以及电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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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过程不仅依赖于废气，还必须在单机配置下运行，因此废气与其他燃料（如

天然气）可以互换使用。 

为了确定生产过程所消耗的废气量，应对废气供应进行计量。 

 

6.7.5.2 废气和火炬的监测要求 

就废气而言，应按照《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4 节和第 B.5 节的规定，监测各废气

的计算系数（净热值、排放系数或碳含量）和体积（以标准立方米为单位）。相

关要求分别见第 6.5.1.3 节和第 6.5.1.4 节。此外，关于选择最佳可用数据源的规则

（第 6.4.4 节）应纳入考虑。 

火炬 

对于火炬，监测应涵盖使用废气的生产过程中的常规和运行燃烧（跳闸、启动和

关闭以及紧急泄放）。 

在计算火炬气体产生的排放量时，您应计入：  

o 燃烧的火炬气体的排放量；  

o 操作火炬所需的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排放量，即引燃火焰和燃烧火炬气体

的燃料；以及 

o 火炬气体源流中的固有二氧化碳 111。 

如果准确监测在技术上不可行或会导致不合理的成本，则应使用 0.00393 吨二氧化

碳/标准立方米的参考排放系数 112。 

 

6.7.5.3 直接排放的归因 

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废气可在同一生产过程中被完全使用，也可被转移跨越生产商

品的生产过程系统边界。如果废气不在同一生产过程中被使用，则应使用第 6.2.2.2
节所提供的公式计算生产过程的归因排放量。 

 

6.8 商品隐含碳排放量的计算 

第 6.2.2 节介绍了将设施层面的排放归因于生产过程的方法，而第 6.2.2.3 节则提供

了根据该等归因排放计算商品隐含碳排放量的公式。由此可见，为确定商品的隐

含碳排放量，需要确定进一步参数。此为本节的主题，具体如下： 

 
111  此为本已属源流一部分的二氧化碳，详见第 6.5.6.1 节。 
112  此处使用的参考排放系数来自纯乙烷的燃烧，并用作火炬气体的保守替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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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定生产过程的“活动水平”而监测 CBAM 商品类型和数量的规则，见

第 6.8.1节； 

• 关于监测前体数据的指导见第 6.8.2节。 

 

6.8.1 关于所生产商品的规则 

如上文第 6.2.2.3 节所述，您作为经营者需要确定每个生产过程的活动水平，即在

任何一个报告期内在您的设施中生产的商品数量。如定义部分所述（第 6.1.1 节），

同一“综合商品类别”的所有商品数量应予相加，从而得出活动水平。  

6.8.1.1 所生产商品的数量 

您的设施生产的商品的活动水平（生产数量）指离开相关生产过程的、符合

《CBAM条例》中所列的综合 CN商品类别的产品规格的商品总质量。这可包括最

终产品和用于生产其他商品的前体。 

避免“重复计算” 

为了避免重复计算生产量，只有离开生产过程系统边界的最终产品数量才计入某

综合商品类别的活动水平中。只有符合所要求规格的产品（即可销售产品或在同

一设施中用作前体的产品）才会被计入活动水平。因此，以下各项不包括在报告

的活动水平中： 

• 不符合适宜的质量或规格并返回同一生产过程进行再加工的产品。 

• 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废料、副产品或废物，包括将其运往其他设施进行再加

工或处理的情况。 

因此，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归因排放均计入可销售商品，而废料和废物的隐含碳排

放量则为零，即有效避免了重复计算。从环境的角度来看，这对减少物料的消耗

或避免产生废料和废物起到激励作用，因为产生少量废料的过程将具有较低的隐

含碳排放量。 

6.8.1.2 监测要求 

作为经营者，您应首先识别在您的设施中生产的所有商品，以及其适用 CN 编码。

您应制定程序来跟踪商品清单并确定每个生产过程生产的商品数量。该等程序应

记录在设施的监测方法文件中。下文将讨论关键问题。 

商品跟踪 

应建立并定期审查设施中生产的产品（和前体）的综合清单，具体包括： 

• 应检查所列商品的产品规格，以确保其符合《CBAM 条例》附件 1 及《实

施细则》附件 2 第 2节表 1（见本指导文件第 5节）所列的 CN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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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列商品应正确归因于设施生产过程的相关生产路线。 

• 商品清单应予更新，以包含首次生产的任何新商品。新产品的 CN编码应予

识别。 

• 如果新产品属于之前在设施中从未出现的综合商品类别，则您作为经营者

将必须定义另一个生产过程，以单独监测该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除非“气

泡方法”允许您将新商品包含在现有的生产过程中（见第 6.3节）。 

• 所生产的新商品的任何相关投入物、产出物和排放均应归因于相关生产过
程。 

增加一种新商品可能会改变设施中对现有产品和前体的投入物、产出物和排放的

现有归因，因此审查也应考虑到这一点。书面监测方法文件应及时更新，并且更

新后的方法应立即开始使用以进行监测。 

确定商品数量的方法 

原则上，与监测源流活动数据相同的方法也适用于所生产商品的量化。详情在第

6.5.1.3 节中有所讨论。选择最佳可用数据源的规则（第 6.4.4 节）适用。  

由于生产和销售的商品数量通常是公司财务报告的基本要素，因此该等数据应可

随时供 CBAM 之用，而无需额外费力。经营者应确保其 CBAM 数据与经审计的财

务报告保持一致，并使用该等报告支持其隐含碳排放量的计算。 

监测商品质量 

视乎所属行业领域和所生产的商品，欧盟进口商须在季度 CBAM 报告中报告进一

步参数。因此，您作为经营者应能够向进口商提供相关信息。相关额外报告要求

按行业领域列于第 7节中。其中一些参数需要您的产品的质量信息，例如水泥的熟

料含量、钢中某些合金元素的含量、用于生产钢和铝的废料量、硝酸或含水氨的

浓度以及混合肥料中不同形态的氮的含量。 

由于这是定性信息，原则上载于第 6.5.1.4 节的计算系数规则应适用。这意味着在

相关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实验室分析。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该等分析无论如

何都会作为生产质量控制的一部分进行，以确保满足客户的规格要求。在某些情

况下，根据过程投入物的质量平衡来计算所需的参数可能更为合适。不过，可以

假定所需的参数无需不合理的努力即可确定。所使用的方法应包含在监测方法文

件中，并定期审查。 

请注意，商品有可能通过其质量来区分，进行报告便为经营者提供了一个机会，

可向进口商提供更详细的数据，而不仅仅是 CN编码。例如，如果您销售三种不同

等级的混合肥料，则可在提供给欧盟进口商的通信模板中提供具有相同 CN 编码的

三种不同商品，以及各商品各自的隐含碳排放和成分数据。一般来说，经营者可

使用整个生产过程质量测量的年平均值，以为同一 CN 编码下的商品进行报告。或

者，如果经营者有机会进行更详尽的监测，则鼓励“按每种产品”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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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监测前体数据的规则 

为了按照第 6.2.2.3 节的规定对复杂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前体物料的隐

含碳排放量需要加到归因于生产过程的直接和间接排放量中。以下规则适用。 

• 如果使用“气泡方法”（见第 6.3节）在同一设施、同一生产过程中生产相

关前体，则无需单独进行监测和计算。只有来自其他生产过程或从其他设

施获得的前体才需予以监测。 

• 如果在某设施内生产相关前体，以用于在同一设施内的另一个生产过程生

产复杂商品： 

o 则应确定设施的每个复杂商品生产过程所消耗的相关前体的数量。 

o 前体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需要分开计算，并应取整个报

告期内的平均值。 

• 对于从其他设施获得的相关前体： 

o 前体消耗量以及直接和间接隐含碳排放量应按相关前体的每家来源

设施单独确定和／或核算。  

o 前体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必须由供应前体的该其他设施

的经营者提供。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前体生产商应使用第 6.11节

所述的自愿通信模板来报告所供应的前体的数据。  

o 但是，如果上述数据尚未确定，则可采用默认值来计算由所消耗的

前体数量产生的隐含碳排放总量，但前提是前体占隐含碳排放总量

的比例不超过 20%（见第 6.9节）。  

如果前体物料从其他设施获得，则《实施细则》附件 3第 E节要求作为生产复杂商

品经营者的您向前体物料生产商索取以下数据： 

• 进口商品的原产国； 

• 生产该前体的设施，并标明： 

o 相关唯一设施识别编码（如有）； 

o 相关地点的适用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UN/LOCODE）； 

o 确切地址及其英文翻译；和 

o 设施的地理坐标。  

• 根据《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3节所定义的所使用生产路线；  

• 《实施细则》附件 4 第 2节所列确定隐含碳排放量所需的适用特定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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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体在最近报告期内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的平均值，以每吨前

体的二氧化碳当量吨数表示。如果从另一设施获得的前体物料是在不同的

报告期内生产，则应使用最近报告期的平均 SEE值； 

• 前体的来源设施所使用的报告期的开始和结束日期； 

• 为前体应付的碳价的信息（如相关）。 

如果使用欧委会的通信模板，将自动确保上述数据完整。 

 

6.9 默认系数和其他方法的使用 

如果您作为经营者没有所有必要的数据以计算隐含碳排放量，您便需要通过最佳

可用数据或估计方法来弥补该等数据缺口。对于您的设施数据中的微小数据缺口

（例如，缺少一批燃料的分析），您应在监测方法文件中采用合适的估计方法

（见第 6.9.3 节）。  

在其他情况下，商品和前体均有直接和间接特定碳排放量的“默认值”，您作为

经营者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将其用于您购买的前体（见第 6.9.1 节），而欧盟申报者

也可以在过渡期开始时的有限时间内使用。此外，用于计算间接排放量的电力排

放系数的默认值则由欧委会提供（见第 6.9.2 节）。 

此外，您可能已建立了一些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和报告体系，并且您需要准备过渡

至全面采用《实施细则》所规定的CBAM方法（即遵循本文第6节所述的方法）。

有关此方面的指导见第 6.9.4 节。 

 

6.9.1 特定隐含碳排放默认值 

排放系数默认值由欧盟委员会按 CN 编码计算（在适当情况下针对直接和间接排

放）。具体内容由欧盟委员会在其 CBAM 专用网站上提供：  

• 按 4 位 CN编码提供的默认值适用于属于该 4 位 CN编码类别的所有商品

（即不论前 4 位数字后的数字为何）。 

• 按 6 位 CN编码提供的默认值适用于属于该 6 位 CN编码类别的所有商品。 

• 按 8 位 CN编码提供的默认值仅适用于该特定 8 位 CN编码的商品——在大多

数情况下，该等 8 位编码适用于钢铁行业，反映多种不同生产路线和所用

合金元素。 

• 很多时候，同一默认值适用于多个 CN编码。 

如果将前体商品在其他 CBAM 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用作投入物料并消耗，并且该前

体商品的实际排放强度不详，则可将上述默认值用作该前体商品的具体直接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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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隐含碳排放量。当您的前体供应商未在规定的时间内通报相关数据时，通常会

出现这种情况。  

《实施细则》第 4 条第 (3) 款和第 5 条对默认值的使用设定了限制： 

• 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没有数量限制（即在前三个季度的 CBAM报告中

使用）。因此，如果欧盟进口商未有及时从生产 CBAM 商品的设施经营者

获得相关数据，则可使用上述默认值以确保符合 CBAM 的要求。如果您为

经营者，这使您能够弥补有关您所购买前体的数据缺口，以便将同一时期

的数据通报给您的进口商。 

• 没有时间限制，但在数量上有限制：对于复杂商品，最多可以对 20%的隐

含碳排放总量进行估计确定。使用欧委会提供的默认值将被视为“估

计”。如果您为经营者，这为您的监测提供了两个简化选项： 

o 如果您生产复杂商品并购买占隐含碳排放总量不超过 20%的前体，

您可使用默认值，并无需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数据。 

o 如果您产品的大部分隐含碳排放量是由前体产生（例如，如果您购

买钢杆并用其生产螺钉和螺母），您可对您自己的生产过程进行

“估计”，前提是您从前体生产商获得有关该前体隐含碳排放的可

靠数据，并且您自己的生产过程占隐含碳排放总量不超过 20%。在

此情况下，如果《实施细则》附件 3 所述的方法对您的设施来说过

于繁琐，则可能需要使用其他 MRV 体系的监测方法对您自己的排放

进行“估计”。  

欲使用欧委会所确定的默认值的成员应注意，该等默认值是以相对较高的排放强

度水平确定，因此，在有实际数值的情况下，对前体商品使用实际数值可能更为

有利。此外，您可使用默认值检查您的实际数据是否合理，因为默认值是根据公

开来源确定的全球平均值。 

 

6.9.2 电网电力的默认排放系数  

关于使用电网排放系数默认值计算间接隐含碳排放量的规则，见第 6.7.3.2 节。 

 

6.9.3 设施监测数据中的小数据缺口 

如果在监测设施排放的日常活动中出现数据缺口，《实施细则》要求替代数据应

由保守估计组成，即确保排放量不被低估以及活动水平（生产数据）不被高估。

具体指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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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基于计算的方法中缺少计算系数（例如，由于未及时采样或未进行实

验室分析），则可简单地以标准值替代（见第 6.5.1.4节）。 

• 如果缺少活动数据（第 6.5.1.3节）——例如，因为卡车未称重）——不妨使用

同一报告期内类似卡车负载的平均质量，并在数据中进行一些补充（例如

一个标准差）以确保估计的保守性。 

• 未能正常运作的测量仪器应尽快更换。在此期间，可使用不确定性较高的

仪器（如有）。如无其他仪器可用，则应保守估计缺失的数据。对于流量

计，可以使用在同一报告期内确定的平均流速，并在数据中进行一些补充

（例如一个标准差）以确保估计值的保守性。在其他情况下，例如热量测

量，估计可以基于在报告期内确定的过程能源效率，并加上一些补充。 

• 为弥补数据缺口而选择的方法应列入监测方法文件，以备将来使用。此

外，应进行定期审查，以确定避免将来出现类似数据缺口的备选办法（例

如，确保为重要测量仪器留存备件）。 

 

6.9.4 过渡使用其他温室气体监测和报告体系 

在 CBAM 被引入时，全球许多经营者和设施均已为各种目的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

监测和报告体系，例如确定公司或产品的碳足迹、各种企业责任报告机制，或碳

定价机制，如二氧化碳税、排放交易体系或自愿碳市场。尽管该等报告体系有一

些共同原则 113，但它们在许多技术细节上仍然有所不同。然而，CBAM 法规承认

该等体系为有用的起点，为经营者在一段过渡期后适用详细 CBAM 监测规则做好

准备。CBAM《实施细则》就其他 MRV 体系的使用设定了以下限制： 

• 在 2024 年 7 月 31 日之前（即前三个季度 CBAM 报告），可以使用“其他

确定排放量的方法”。如第 6.9.2 节所述，这包括使用默认值，但这不是唯

一的可能性。其他 ETS 和报告体系的其他 MRV 体系，例如《温室气体核算

体系》（在设施或产品层面），以及根据 ISO 14065 或 ISO 14404 的报告体

系也适用。为确保隐含碳排放的覆盖范围与 CBAM 相同，可能需要并建议

对排放数据进行某些调整（见下文）。  

• 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如果以下监测和报告方法的覆盖范围和排放数

据准确性与 CBAM《实施细则》的监测规则类似，则可予使用： 

 
113 确定 CBAM 商品隐含碳排放量的规则建于 EU ETS 规则的基础上，从而确保同等碳价。而 EU 

ETS 则根据在其制定之时已有的 IPCC 指南和行业标准建立其 MRV（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

因此，许多碳定价和 MRV体系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兼容性。然而，为了实现与 EU ETS相同的排

放覆盖范围，CBAM 规则有特定的系统边界，与其他 MRV 规则指南（如《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和某些 ISO 标准）并不完全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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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施所在地的碳定价机制；或 

b) 设施所在地的强制性排放监测机制；或 

c) 设施的排放监测计划，可包括由经认证的核查员进行核查。 

• 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唯一允许偏离 CBAM 监测规则的方法是对不超过

20%的 CBAM 商品隐含碳排放总量进行“估计”。这包括使用默认值，但

也包括其他估计值或就 2025年 1月 1日之前的阶段所提及的 MRV体系，前

提是遵守 20%的限制。  

上文 a) 点特别指由政府机构监管的碳税和排放交易体系，如英国排放交易体系、

韩国排放交易体系，以及其他（强制性）现有和即将推行的国家或地区排放交易

体系。上文 b) 点涉及报告排放数据的法律义务，例如美国环保署温室气体报告计

划，或用于准备建立 ETS 的 MRV 体系。上文 c) 点包括设施层面的项目，如设施

的 CDM（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如果您（作为经营者）选择使用上述其他监测方法，您应该向进口商提供您使用

的 MRV体系的一些信息，因为报告申报者必须在 CBAM季度报告中提供“关于确

定隐含碳排放量规则的方法基础的其他信息及描述”。 

调整其他监测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 

如表 6-1（第 84 页）所示，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机制的范围可能与 CBAM 不同。特

别是，如果经营者使用 CBAM《实施细则》以外的监测系统规则，则可能需要进

行以下调整： 

• 如果所使用的监测系统仅适用于设施层面的排放数据，则所得数据仅符合

《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节（本文第 6.5节关于直接排放的讨论）和该附件

第 D 节（本文第 6.6 节）的间接排放要求。因此，根据《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F节（本文第 6.2.2节和第 6.7节）的规定，需要提供额外的数据以确定生

产过程层面的归因排放量。  

• 如果所使用的监测系统提供每吨产品的特定温室气体排放量，则可能需要

加上前体的排放量，或减去确定为碳足迹的一部分但未被 CBAM 覆盖的排

放量（例如运输排放量）。如果相应的监测系统涉及使用生命周期分析数

据库或文献值，而该等数据库或文献值未提供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系统边界

的透明信息，则这项要求可能具有挑战性。 

• CBAM 要求在过渡阶段对直接和间接隐含碳排放分开报告。如果监测系统

仅提供两种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该数据便不能用于 CBAM，除非基础数

据足够详细，可以将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拆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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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就应付的有效碳价进行报告 

为确保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的不同设施中生产的商品得到公平对待，您作为设施经

营者有必要在确定所生产的 CBAM商品的 CBAM义务之前，将生产 CBAM商品所

在地的应付有效碳价 114告知进口商。  

“有效碳价”指为设施生产过程以及生产中使用的相关前体物料应付的每吨实际

价格，其中应考虑： 

• 相关司法管辖区碳定价机制中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实际价格； 

• 相关碳定价机制对生产过程排放的覆盖范围（直接、间接、温室气体类型

等）； 

• 任何适用的“减免”115，即每吨与 CBAM 相关的产品在相关司法管辖区获

得的免费配额（在 ETS 的情况下）或任何财务支持、补偿或其他形式的减

免；以及 

• 就复杂商品而言，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任何相关前体物料（在获得任何减

免后）的应付碳价。 

在过渡期内，这是进口商的报告义务；但是，在正式实施阶段，披露上述信息将

使进口商可以获得原本应由负有 CBAM 义务的人支付的金额的减免。 

如果您的设施需要支付碳价，您必须在履行 CBAM 义务之前收集有关应付碳价的

信息，以便您可将其归因于生产过程和 CBAM 商品类别，就像您将排放归因于商

品一样。 

如果您的设施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或较小的司法管辖区）有现行的碳定价体系，

则需要监测已就每吨二氧化碳当量支付的实际价格，并将相关信息通报给进口商，

以用于其 CBAM 季度报告。 

监测和计算有效碳价的程序应列入监测方法文件；此外，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使用

来自其他设施的相关前体，您还需向供应商索取关于其所供应的每种前体商品的

相同信息。 

应付碳价可以归因于生产过程和综合商品类别，其方式与计算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的方式类似，并应以每吨 CBAM 商品的欧元金额表示。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14  《CBAM 条例》定义如下：“碳价”指在第三国碳减排机制下，以税、征税或费用或温室气体

排放交易体系下的排放配额的形式支付的货币金额，根据相关措施覆盖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排
放的温室气体计算得出。 

115  《实施细则》定义如下：“减免”指负责支付碳价的人应付或支付的金额以货币或任何其他形
式获得减免的任何金额，无论减免发生在碳价支付之前还是之后。 



153 

• 确定总排放量和碳价，并由此计算出报告期内应付的总碳价。这种计算应

在生产过程的层面上进行 116。  

• 将应付总碳价除以每个生产过程生产的 CBAM 商品吨数，得出每吨 CBAM
商品的碳价。 

对于复杂商品而言，如果生产过程中消耗相关前体，则应将供应商应付的碳价与

为复杂 CBAM 商品确定的碳价相加，并计算由此产生的总碳价。 

如果前体的供应商未提供所需信息，您必须假设前体的碳价为零。 

现行碳定价体系主要有两种类型，即排放交易体系（ETS）和以税目、征税或收费

形式的碳价。在此等体系下，经营者应报告的信息类型如下： 

• 排放交易体系（ETS）下的碳价：  

o 以适用货币计算的一公吨二氧化碳当量配额／证书的年度平均价

格； 

o ETS规则的细节 117，例如其是否适用于直接和／或间接排放； 

o 您必须为之交出配额或证书的总排放量； 

o 您免费获得的配额或证书（作为“免费配额”）总数；  

o 由此得出的排放量与免费配额之间的差额。如果后者超过排放量，

则应付碳价应报零。 

• 税目、征税或收费形式的碳价：  

o 以适用货币计算的一公吨二氧化碳当量年度平均税赋、征税或收

费。如果金额各有不同，例如使用不同类型的燃料，则应确定每个

报告期与您设施的燃料组合相对应的加权平均费率； 

o 适用于税目、征税或收费的规则的细节 117，例如是否适用于直接和

／或间接排放或特定过程或燃料等； 

o 您必须为之以税目、征税或收费形式支付碳价的总排放量； 

o 您被允许用于支付碳税、征税或收费用的任何减免；  

 
116  假设 CBAM覆盖的所有排放已经包含在碳价中，您只需按照排放量分摊到生产过程的比例对设

施层面的应付碳价进行分摊。但是，如果碳价仅适用于 CBAM排放的一部分（例如，如果过程

排放仅包含在燃料税中），则可能需要采取更合适的方法，例如按源流进行分摊。 
117  进口商必须提供相关法案的说明和指示，即提供法规参考资料，最好是互联网链接。因此，您

也应该提供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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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由此得出的所付碳税总额。如果减免超过计入退税（或退款）前的

税率，则应付碳价应报为零。 

其他类型的碳价体系（例如基于结果的气候融资（RBCF））或许可用，但其在工

业领域中并不常见，并且不符合 CBAM 法规的条件。 

当报告申报者输入 CBAM 报告时，CBAM 过渡登记系统将自动采用上一年的平均

汇率，在应付碳价的适用货币与欧元之间进行兑换。 
在过渡期内，进口商报告应付碳价和应付碳价所涵盖的 CBAM 产品的详细信息，

如同生产 CBAM 商品的经营者进行报告一般。 

 

6.11 报告模板 

本节概述了您作为经营者，在 CBAM 过渡期内应如何对生产和隐含碳排放量进行

核算和报告。请注意，您作为经营者并无像在其他碳定价体系下的正式报告义务，

而只需将排放数据通报给您的商品的欧盟进口商。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

中在 CBAM 过渡期内与报告相关的主要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附件 2 第 1 节（定义）。 

附件 3 第 F 节（将设施的排放归因于商品的规则）。 

附件 3 第 I 节（经营者向报告申报者通报数据，供后者在 CBAM 报告中使用）。 

由欧盟委员会确定并公布在其 CBAM 专用网站上供计算隐含碳排放量之用的默认值。 

 

 
对于自行生产并出口到欧盟的商品，设施经营者负有监测并向商品进口商报告相

关隐含碳排放的义务。在过渡期内，进口商或“报告申报者”必须每季度报告进

口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实施细则》附件 4载明建议经营者向报告申报者提供的“排放数据通信”内容。

报告申报者根据该通信的信息在 CBAM 过渡登记系统上完成其 CBAM 报告。

CBAM 报告的结构见《实施细则》附件 1。 

欧盟委员会开发了电子表格格式的排放数据通信模板的电子版本，以助作为经营

者的您与报告申报者共享必要的隐含碳排放数据。下图 6-6 显示了该模板，电子表

格工具可从欧盟委员会的 CBAM 专用网站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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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自愿电子数据通信模板——目录页 

 

主要功能包括： 

• 用户友好的导航以及根据输入的数据自动计算 CBAM隐含碳排放数据，显

示每个生产过程归因排放量的计算步骤。 

• 涵盖经营者报告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信息，确定报告申报者为完成

CBAM报告所需的数据以及哪些数据属可选，并就如何使用模板及进行各

种计算提供指导。 

• 帮助进行报告、将排放在热电联产／汽电共生的热量和电力之间进行归因

以及计算应付碳价的工具。 

• 应向报告申报者通报以供其用于 CBAM报告的生产过程和产品主要信息汇

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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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 经营者 

经营者的排放数据通信模板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含报告申报者编制其 CBAM
报告所需的所有必要信息，而第二部分是可选部分，其为建议的改进措施，以提

高报告第一部分所提供的数据的透明度。下表 6-3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概述。 

表 6-3：建议经营者向进口商提供的“排放数据通信”内容 

模板 过渡期内所需信息摘要 

第一部分：一

般信息 
包括应向报告申报者通报的数据。 

– 设施数据，包括经营者的设施的识别信息和详细位置信息，以及经

营者授权代表的联系方式。 

– 设施每个综合商品类别下的生产过程和路线。 

– 针对每个综合商品类别或按 CN 编码单独针对每种商品的以下信

息： 

– 每种商品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以及就间接SEE而言

如何确定排放系数和所使用的信息来源； 

– 关于使用哪些数据质量和方法（基于计算、基于测量、其他）来

确定隐含碳排放量的信息，以及这是否完全基于监测，或者是否

使用了默认值； 

– 如果使用默认值，简要说明为何使用默认值而不是实际数据； 

– 提供关于所生产商品的其他特定行业报告参数的信息（如需

要）；以及 

– 如适用，在前体原产国应付碳价的信息，以及就从其他设施获得

的任何前体应付的碳价的信息。 

第二部分：可

选信息 
提高第一部分所提供的数据的透明度，并允许报告申报者对第一部分

进行验证检查 

– 设施的总排放量，包括：所用每个源流的活动数据和计算系数；使

用基于测量的方法监测的每个排放源排放量，以及通过其他方法确

定的排放量；如适用，任何出于上述原因向其他设施输入或输出的

二氧化碳。 

– 所输入、产生、消耗和输出的可测量热量的“热能平衡”，以及类

似的废气或电力平衡。 

– 设施生产的所有相关商品（CN 编码）清单，包括单独生产过程未

涵盖的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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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 过渡期内所需信息摘要 

– 关于前体商品： 

– 从其他地方获得的数量；  

– 其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如同由其他经营者报告一

般）； 

– 每个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数量，不包括在同一设施中生产的前体商

品。 

– 直接和间接归因排放：关于如何计算每个生产过程的归因排放量的

信息；每个生产过程的活动水平和归因排放量。 

– 设施的简短描述，包括相关和不相关（超出范围）的生产过程：  

– 在设施中进行的主要生产过程以及 CBAM 未覆盖的任何生产过

程； 

– 所使用的监测方法的主要内容；以及  

– 采取了哪些提高数据质量的措施，特别是有否（在正式实施阶

段）进行任何形式的核查。 

– 购电协议中有关电力排放系数的信息（如适用）。 

资料来源：《实施细则》附件 4。 

 
为了提供上述第二部分建议的可选数据，您作为经营者可能需要向报告申报者提

供包含该等信息的补充文件。 
 
6.11.2 报告申报者 

在过渡期内，报告申报者应使用《实施细则》附件 1（应在 CBAM 报告中提交的

信息）所规定的结构，在 CBAM 过渡登记系统上提交 CBAM 报告。与 CBAM 报

告相关的隐含碳排放信息由经营者排放数据通信的第一部分提供，具体见上表 
6-3。  
 
如果经营者使用自愿电子数据通信模板将隐含碳排放信息向作为报告申报者的您

通报，则 CBAM 季度报告所要求的信息可在电子表格后面部分的“通信汇总”表

中找到。  
 



158 

图 6-7：通信汇总表，自愿电子数据通信模板  

 

 
以上汇总表中为报告各项计算目的所包含的相关参数如下： 

• 应付碳价金额；  

• 耗电量； 

• 特定（直接）隐含碳排放量； 

• 特定（间接）隐含碳排放量； 

• 特定行业的参数，例如合金含量。  
 
尽管使用电子表格属自愿性质，但报告申报者可要求经营者使用该模板通报其排

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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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针对具体行业的监测和报告 

第 5 节涉及 CBAM 所覆盖的产品规格以及相关生产路线。本节继续介绍具体行业

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增加了针对具体行业的监测和报告要求，并为每个行业提供

了详细的示例。  

尽管本指导文件主要供生产 CBAM范围内有形商品的经营者使用，但第 7.6节还包

含一些针对根据 CBAM 将电力作为商品进口的进口商的信息。 

示例说明：虽然本节示例主要针对特定行业的读者提供，但也欢迎各界读者从其

他示例中学习，因为每个示例也包含其他行业可能会关注的概念。具体而言： 

• 第 7.1.2节（水泥行业）提供了一个将设施拆分为生产过程的逐步方法示

例。 

• 该示例在第 7.1.3节中另行以“气泡方法”作进一步阐述。此外，其还表明

物料的混合物（石灰石和其他矿物）可以作为“生料”进行联合监测，这

更适合于设施的实际情况。 

• 钢行业的第一个示例（第 7.2.2.1节）涉及综合钢铁厂，其展示了定义生产

过程的“气泡方法”，以尽量减轻监测工作。此外，该示例还展示如何利

用废气发电以及就间接排放使用工厂自身的电力排放系数（其中一部分电

力也来自电网）。 

• 第二个钢行业示例（第 7.2.2.2节）涉及使用电弧炉路线生产高合金钢。在

该示例中，额外的前体被购买，并被加到设施本身的排放量中。此外，还

讨论了关于该 CN编码的其他报告要求。该示例的另一特点是，复杂商品的

隐含碳排放量以两种不同的方法计算：第一种方法是先计算隐含碳排放总

量，再将其除以活动水平；第二种方法是使用前体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进

行计算。 

• 上述两个钢行业示例均使用质量平衡进行计算，因为钢产品和炉渣均含有

不会以二氧化碳形式排放的碳。 

• 肥料示例（第 7.3.2节）显示了以下情况：几乎全部隐含碳排放均来自所购

买的两种前体氨和尿素。请注意，在该示例中，所有排放均为二氧化碳，

但实际上在该行业领域中，一氧化二氮（N2O）排放也是相关的。如果设施

使用硝酸作为前体（例如，以其代替示例中的硫酸），则隐含在硝酸中的

一氧化二氮（ N2O）排放量将如任何其他隐含碳排放量一样被相加合计。 

• 铝示例（第 7.4.2节）显示了以下情况：设施的一部分（预焙阳极的生产）

不受 CBAM 的约束，并且必须适当地分隔相关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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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示例 1（第 7.5.2.1节，生产路线：甲烷蒸汽重整）展示了如何在排放归

因中将输出的热量纳入考虑。 

• 氢示例 2（第 7.5.2.2节，氯碱电解）是一种只有间接排放的过程。相关间

接排放量根据《实施细则》的要求在该过程的三个主要产品之间进行分

摊。 

各示例对从电网获得的电力进行了不同的假设，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电力排放系数。

该等不同的数值可能有助于理解相关系数的大小顺序。 

 

7.1 水泥行业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特别与本行业相关的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 附件 2 第 3 节——按生产路线划分的特殊规定和排放监测要求。第 3.2 至 3.5 分节（水泥行

业综合商品类别）。  

• 附件 3 第 B 节——监测设施层面的直接排放，第 B.9.2.分节（行业特定要求、关于水泥行业

过程排放的附加规则），包括以下分节：B.9.2.1：关于方法 A 的附加规则（基于输入）；

B.9.2.2：关于方法 B 的附加规则（基于输出）；B.9.2.3：关于废弃水泥窑粉尘／旁路粉尘相

关排放的附加规则。 

• 附件 4 第 2 节——商品生产商应在排放数据通信中向进口商通报的 CBAM 商品行业特定参

数。 
 

7.1.1 行业特定监测和报告要求  

应根据《实施细则》中规定和上文概述的方法对直接和间接隐含碳排放进行监测。  

7.1.1.1 所覆盖的排放  

应为水泥行业监测和报告的相关直接排放如下： 

• 燃料燃烧过程 118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仅包括固定设备的排放，

不包括任何移动设备（如车辆）的排放。 

• 在过程中由以下各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 

o 含碳酸盐原料（如石灰石、白云石等）的热分解； 

o 原料（如碳质粘土、石灰石、页岩）中的非碳酸盐碳含量； 

 
118  适用于窑炉和非窑炉燃料。水泥窑燃料包括天然气和煤等传统化石燃料、石油焦或废旧汽车轮

胎等替代化石燃料以及生物质燃料（生物质废物）。非窑炉燃料指在窑炉外使用的燃料，例如

在闪速煅烧炉中煅烧粘土，以及干燥水泥物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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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替代原料（如生料中使用的粉煤灰），或所使用的任何化石／生物

质添加剂； 

o 废弃的水泥窑粉尘（CKD）或旁路粉尘。 

• 在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内消耗的可测量制热（例如蒸汽）和制冷所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不论热量的产生地点位于何处（即产生自现场或

从场外输入）。 

• 排放控制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例如，来自碳酸盐原料，如用于

酸性烟气净化的纯碱）。这就任何商品而言包含在内（如适用）。 

上述不同源流的直接排放量不单独报告，而是相加合计，以得出设施或生产过程

的直接排放总量。 

所消耗电力的间接排放必须与直接排放分开报告。  

7.1.1.2 附加规则 

确定过程排放 

为了确定水泥熟料生产的直接排放量，视乎活动数据指以下哪一项，某些附加规

则还适用于生料成分过程排放的监测： 

• 过程投入物料（例如石灰石），其基于： 

o 过程投入物料的碳酸盐含量（计算方法 A）；并 

o 对离开窑炉系统的水泥窑粉尘（CKD）或旁路粉尘进行调整。 

• 过程产出物料，例如所生产的熟料量（计算方法 B）。 

请注意，上述两种方法被视为等效，即您作为经营者，应选择能够获得更可靠数

据、更适用于您的设备，并避免不合理成本的方法。计算方法 A 和 B 在本指导文

件的第 6.5.1.1 节中有进一步说明。 

计算与废弃 CKD 或旁路粉尘相关的排放量 

作为经营者，您应将离开窑炉系统的旁路粉尘或水泥窑粉尘（CKD）所产生的二

氧化碳过程排放量相加合计，并根据 CKD 的部分煅烧率进行修正。  

• 最低要求：采用排放系数：0.525 吨二氧化碳／吨粉尘。  

 

建议改进：根据《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5.4 节关于实验室分析的规定 119并使用以
下公式每年至少确定一次排放系数（EF）： 

 
119  有关实验室分析要求的指导见第 6.5.1.4 节。 



162 

𝐴𝐴𝐹𝐹𝑁𝑁𝐶𝐶𝐷𝐷 = � 𝐸𝐸𝐹𝐹𝐶𝐶𝐸𝐸𝑑𝑑
1+𝐸𝐸𝐹𝐹𝐶𝐶𝐸𝐸𝑑𝑑

∙ 𝑑𝑑� / �1 − 𝐸𝐸𝐹𝐹𝐶𝐶𝐸𝐸𝑑𝑑
1+𝐸𝐸𝐹𝐹𝐶𝐶𝐸𝐸𝑑𝑑

∙ 𝑑𝑑�  （公式 28） 

其中： 

EFCKD … 部分煅烧水泥窑粉尘排放系数【吨二氧化碳/吨 CKD】； 

EFCli … 熟料的具体设施排放系数【吨二氧化碳/吨熟料】； 

d … CKD 煅烧程度（释放的二氧化碳占生混料中总碳酸盐二氧化碳的百分

比）。 

 

方法 B——基于熟料输出 

对于这种方法，《实施细则》载明了行业特定规则： 

报告期内熟料生产【吨】的活动数据 ADj可通过以下任一方式确定： 

o 熟料的直接称重（如果技术上可行）；或 

o 按水泥交付情况，通过以下库存调整计算进行物料平衡： 

𝑁𝑁𝐶𝐶𝐷𝐷𝑖𝑖𝐷𝐷𝑐𝑐𝑝𝑝 = (𝑁𝑁𝑎𝑎𝑚𝑚𝑝𝑝𝑒𝑒𝑒𝑒𝐷𝐷𝑑𝑑 − 𝑁𝑁𝑎𝑎𝑚𝑚𝑆𝑆𝑉𝑉) ∙ 𝑁𝑁𝑁𝑁𝐶𝐶 − 𝑁𝑁𝐶𝐶𝐷𝐷𝑐𝑐 + 𝑁𝑁𝐶𝐶𝐷𝐷𝑝𝑝 − 𝑁𝑁𝐶𝐶𝐷𝐷𝑆𝑆𝑉𝑉 （公式 27） 

其中：  

Cliprod 为熟料的产量，单位为吨，  

Cemdeliv 水泥交付量，单位为吨，  

CemSV 水泥库存量变化，单位为吨，  

CCR 熟料与水泥比（吨熟料/吨水泥），   

Clis 熟料供应量，单位为吨，  

Clid 熟料的发货量，以及  

CliSV 熟料库存量变化，单位为吨。  

标准排放系数 EFj 的最低要求为采用标准值：0.525 吨二氧化碳/吨熟料。建议的改

进措施是对熟料进行分析以确定排放系数。 

对于转换系数 CFj，允许始终使用 CFj = 1 的保守假设，以减轻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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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料与水泥比（CCR） 

在计算水泥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时，大部分排放量来自水泥熟料。因此，CCR，

即每生产一吨水泥消耗的水泥熟料吨数质量比（也称为“熟料系数”），必须纳

入考虑。 

CCR 应按以下任一方式计算： 

o 根据《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5.4节的规定进行实验室分析，分别对每种不

同的水泥产品计算出 CCR；或  

o 通过计算水泥交付量和库存量变化的差额与用作水泥添加剂的所有物料

（包括旁路粉尘和水泥窑粉尘）的比率。 

CCR 以百分比（%）表示，硅酸盐水泥的 CCR 通常在 80%至 95%之间。CCR 对于

计算所生产的混合或复合水泥的相关隐含碳排放量尤为重要，其中不同类型复合

水泥的熟料含量可能相差很大 120，其余成分由矿物添加剂等具有零排放的物料组

成 121。 

 

7.1.1.3 其他报告参数 

下表 7-1 列出您作为经营者在与进口商的排放数据通信中应向进口商提供的其他信

息。  

表 7-1：CBAM 报告所要求的其他水泥行业参数 

综合商品类别 报告参数  

煅烧粘土 122 – 粘土是否煅烧 

水泥熟料 – 无 

水泥 – 水泥中的熟料含量，即：  

– 每生产一吨水泥消耗的水泥熟料吨数的质量比（熟料

与水泥比或 CCR）；  

– 以百分比表示。 

矾土水泥 – 无 

 
120  欧洲标准 EN 197-1 定义了五种主要的常见水泥类型：CEM I类（硅酸盐水泥）至 V 类（复合水

泥）及 27 种不同的产品类型，其中混合和复合水泥（CEM II 至 V 类）的熟料含量可能从 95%
到 5-20%不等。 

121  矿物添加剂（主要是石膏）和次级矿物添加剂（高炉矿渣和粉煤灰）不纳入 CBAM的考虑范围

内，因此隐含碳排放量为零。 
122  请注意，CN编码 2507 00 80下的非煅烧粘土的隐含碳排放量定为零。该排放量仍应报告，但无

需向粘土生产商索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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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确保为您的 CBAM 商品收集所有必要参数，并将其通报给您的商品的进口

商。当商品根据 CBAM 进口到欧盟时，进口商将需报告该等其他参数。 

7.1.2 将水泥设施拆分为单独生产过程的示例 

在界定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时，您作为经营者需要确定哪些物理生产单元属于生

产过程，以及哪些投入物、产出物和排放具有相关性。上文第 6.3 节讨论了此方面

的相关方法，而下表 7-2 则就水泥行业提供了一个示例。 

对于同时生产和输出水泥熟料（CN 2523 10 00）和水泥（CN 2523 29 00）的名义

水泥厂，经营者需要根据 CBAM 通过以下步骤将水泥厂拆分为单独生产过程： 

第 1 步：列出进／出设施的所有商品、物理单元、投入物、产出物和排放。 

在第一步中，经营者使用其设施的现有信息（例如工业设备和计划列表）确定： 

• 在其设施中执行生产过程的物理单元，例如窑炉、锅炉、干燥机、烟气净

化、球磨机、装袋设备。  

• 制造商品所需的过程投入物，例如原料、燃料、电力。 

• 过程的产出物，例如生产的货物、副产品、热量、废气。 

• 过程的排放。  

上述各项列于下表 7-2。 

表 7-2：水泥设施示例的投入物、物理单元、产出物和排放清单 

投入物 物理单元 产出物 相关 CBAM 排

放 

窑炉——化石燃料
123，例如煤、重质

燃料油（HFO） 

窑炉系统及相关设备，例

如用于制备生料。 

磨机——粉磨设备（包括

干燥机）和相关设备，例

如用于水泥装袋。 

其他与水泥生产无关的工

业设备（不包含在系统边

界之内）。 

窑炉——水泥熟

料 126 

磨机——水泥商

品，按类别 127 

窑炉——燃料燃

烧所产生的直接

排放 

窑炉——替代及

废物燃料所产生

的直接排放 

窑炉——所消耗

电力所产生的间

接排放 

 
123  经燃烧产生热量的燃料，用于相关过程或其他地方。要将燃料归因于不同生产过程，燃料量

（特别是其碳含量／排放系数）及其能量含量均具有相关性。 
126  前体或中间商品或产物：生产过程还包括“成品”。前体产品也可以是设施的产出物；例如，

如果经营者从设施中同时输出水泥熟料和水泥。 
127  水泥成品——所监测的设施／生产过程的实物产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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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物 物理单元 产出物 相关 CBAM 排

放 

窑炉——替代及废

物燃料（水泥熟料

窑），例如城市固

体垃圾的高 CV 部

分 124 

窑炉——熟料窑及

相关设备消耗的电

力 

磨机——从化石燃

料到水泥干燥机 

磨机——水泥粉磨

设备及相关设备消

耗的电力 

窑炉——原料 125：

石灰石、粘土 

窑炉——替代原

料，例如粉煤灰 

磨机——来自窑炉

的水泥熟料  

磨机——水泥制造

过程中使用的添加

剂 

区域供热用换热器。 

烟气净化设备（用于处理

气体和粉尘排放）。 

窑炉——其他产

出物 128：例如水

泥窑粉尘 

区域供热（或制

冷或电力）129 

窑炉——碳酸盐

所产生的直接过

程排放 

磨机——所消耗

电力所产生的间

接排放 

 

第 2 步：确定相关的生产过程和生产路线。 

在此步骤中，经营者确定其设施生产水泥熟料及水泥，其各为《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2 节表 1（以及本指导文件第 5 节）所列的一个综合商品类别。 

 
124  城市固体垃圾的高热值部分。 
125  原料指参与其他化学反应或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经物理改性的物料。 
128  其他产品（副产品）和废物：只有在确定生产过程排放的碳含量和用于确证目的的能量含量方

面相关时才需要监测。 
129  从 CBAM设施或生产过程输出的可测量热量（或制冷能量或电力，如在制冷或发电过程中使用

燃料）应视为第二种产品，即必须从该生产过程的排放量中减去一定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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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综合商品类别被定义为单个生产过程。经营者将表 7-2 用作核对表，以为每个

生产过程划分相关的投入物、产出物和排放。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相对简单，例

如： 

• 水泥熟料生产过程： 

o 物理单元：水泥窑，包括预热器、预煅烧炉、熟料冷却机，以及烟

气净化等相关辅助设备。 

o 投入物／源流：过程的燃料、电力、原料和替代原料。 

o 产出物（商品）：水泥熟料、窑炉粉尘（其被重新输入到熟料生产

过程）。 

o 其他产出物：输出到区域供热网络的可测量热量。 

o 排放源：与窑炉系统相关的直接排放（燃烧和过程）和间接排放

（消耗的电力）。 

• 水泥生产过程： 

o 物理单元：粉磨设备、直燃式干燥机及相关辅助设备，例如水泥装

袋设备。 

o 投入物／源流：水泥熟料、电力、干燥机燃料、用于制造水泥的添

加剂物料，如石膏。 

o 产出物（商品）：水泥。 

o 排放源：与粉磨过程相关的直接排放（由水泥干燥机（如适用）产

生）和间接排放（由消耗的电力产生）。 

 

使用示意图有助于直视地识别出各生产过程和生产路线的相应系统边界，并相应

地划分投入物、产出物和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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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用于界定水泥熟料和水泥过程示例的系统边界的示意图 

  
 

 

在上述水泥设施中，窑炉系统及水泥粉磨设备两者均是设施中相对独立的部分，

没有共用设备，而且每个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也毋庸置疑。唯一在该行业中并不

常见的元素是用于区域供热的熟料窑热回收。在实践中，其不会是一个单独的生

产过程，但在计算熟料生产过程的归因排放量时，热量将如第 6.2.2.2 节和第 6.7.2
节所示纳入考虑。 

以下水泥行业的示例显示如何为经定义的生产过程计算相关排放量并将其分摊到

生产过程，以及如何计算特定隐含碳排放量。为简化起见，该示例中省略了区域

供热的元素，以及水泥粉磨前干燥机所产生的额外直接排放。 

 

7.1.3 水泥行业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得出水泥行业商品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然后，在示例末尾会

计算出进口到欧盟的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以便在过渡期内进行报告。 

本示例的设施生产两种产品：水泥熟料和水泥，其各自被定义为单个生产过程，

因为每种产品都是 CBAM 综合商品的一个单独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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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显示设施的概览，并以虚线将系统边界划分为各个生产过程。执行每个生产

过程的物理单元被划分为“熟料生产”和“水泥磨机”，并标识了每个生产过程

的各种投入物、产出物和排放源。 

图 7-2：水泥示例——概览  

 
 

 

上图所定义的两个相关生产过程如下： 

• 生产过程 1——在水泥窑中生产的水泥熟料。该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被界定

为包括原料（石灰石及其他矿物）、燃料（煤、重质燃料油（HFO）和部

分生活垃圾）和电能的输入。该过程的产出物是水泥熟料，其为生产过程 2
的相关前体。 

• 生产过程 2——在水泥磨机生产的水泥。该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被界定为包

括石膏（作为原料并无隐含碳排放）、前体水泥熟料（具有隐含碳排放）

和电能的输入。该过程的产出物是水泥。 

在本示例中，由于生产过程 1 产出的所有前体水泥熟料均直接进入生产过程 2，因

此可以定义一个联合生产过程或“气泡”，从而将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组合在一

起，如图 7-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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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水泥示例——联合生产过程（“气泡方法”）及完整监测方法——所有标红的元
素均需予以监测 

 
 

 

系统边界已被重绘，以涵盖先前为每种 CBAM 综合商品定义的两个生产过程。  

上图标红的投入物和产出物是经营者为对排放进行归因并确定两个生产过程的直

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而需监测的参数。  

本示例中监测的直接和间接排放来自： 

• 燃料燃烧的直接排放——化石燃料（煤和重质燃料油）以及生活垃圾的混

合化石燃料／生物质燃料（替代燃料）。 

• 过程的直接排放——由水泥窑系统投入生料（由石灰石和其他矿物生产）

中碳酸盐的热分解产生。 

• 联合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能的间接排放。 

水泥的活动水平也需予以监测。如上所示，使用该种“气泡方法”使监测简单得

多。特别是，熟料量和相关的隐含碳排放量不必单独监测，也不需要按两个过程

分摊所消耗的电能。 

下表总结了为确定特定隐含碳排放（SEE）量而监测的燃料、电能和原料输入。

SEE 值的计算分两步进行： 

• 第 1 步——推算出相关前体水泥熟料的 SEE 值；以及  

• 第 2步——根据以下各项推算出水泥的 SEE值：i) 前体的隐含碳排放，ii) 熟
料与水泥比（CCR），以及在过程中发生的任何额外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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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如果设施产生的任何水泥熟料被转移并单独出售，则根据第 1步计算的隐

含碳排放量也需要由经营者通报给水泥熟料商品的购买者。在该种情况下，不得

使用“气泡方法”。 

表 7-3：水泥熟料的直接和间接排放量以及 SEE 值的计算 

直接排放 活动数据

（吨） 
净热值（吉

焦耳/吨） 
排放系数

（吨二氧化

碳/吨或吨

二氧化碳/
太焦耳） 

生物质 
% 

化石排放量

（吨二氧化

碳） 

生物质排放

量（吨二氧

化碳） 

过程排放 

生料（标准系数）130 1 255 000  0.525  658 875  

燃烧排放 

煤 88 000 25 95  209 000 0 

高净热值生活垃圾 131 25 000 20 83 15% 35 275 6 225 

重质燃料油 43 000 40 78  134 160 0 

直接排放总量     1 037 310  

间接排放 活动数据

（兆瓦时） 
 排放系数

（吨二氧化

碳 /兆瓦

时） 

 排放量（吨

二氧化碳） 
 

所消耗电力 81 575  0.833  67 953  

熟料生产（吨） 1 255 000      

第 1 步：使用水泥熟料的直接和间接排放和活动数据得出特定隐含碳排放（SEE）值 

水泥熟料 直接 间接     

SEE 0.8265 0.0541  吨二氧化碳

/吨 
   

 

在上表 7-3 中，第 1 步是计算报告期内与水泥熟料生产相关的直接和间接排放量并

对其进行归因，并得出所生产数量熟料的 SEE 值。  

请注意，上述用于生料的排放系数是第 (EU) 2023/1773 号《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9.2.2 节所提供的标准排放系数，其中规定，作为确定排放系数的最低要求，适

用标准值为 0.525 吨二氧化碳／吨水泥熟料。 

另请注意，与生活垃圾的生物质含量相关的直接排放量应单独计算，并从直接排

放总量中扣除。这是由于城市垃圾的可生物降解部分（如上所述的 15%）被视为

 
130  《实施细则》附件 3第 B.9.2.2.节所提供的水泥熟料的标准排放系数，其中规定，作为确定排放

系数的最低要求，适用标准值为 0.525 吨二氧化碳/吨水泥熟料。 
131  生物质为城市垃圾中可生物降解的部分。如果城市垃圾的排放系数和／或净热值不详，则应使

用《实施细则》附件 8 表 2 所列的标准值，即 11.6 吉焦耳/吨和 100 吨二氧化碳/太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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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其总排放量实际上归零，因为 RED II 可持续性标准不适用于生活／城市

垃圾。 

表 7-4：计算水泥最终产品的总直接和间接 SEE 值（第 2 步） 

硅酸盐水泥生产   备注 

吨熟料/吨水泥比 0.95  此为硅酸盐水泥的 CCR。其专门针对所生产的水

泥产品。 

 兆瓦时/吨 吨二氧化碳/吨  

额外耗电量 0.085 0.0708 水泥粉磨生产过程。电力以兆瓦时/吨 x 排放系数

计算。 

第 2 步：SEE 值针对最终水泥产品得出，包括相关前体水泥熟料的隐含碳排放量 

水泥 直接 SEE 间接 SEE  

 吨二氧化碳/吨水

泥 
吨二氧化碳/吨水

泥 
 

前体（熟料）所占

比例 
0.7852 0.0514 采用 CCR 计算，例如直接 SEE 为 0.8265 吨二氧

化碳/吨 t x 0.95 = 0.7852 吨二氧化碳/吨 

生产过程  0.0708 同上 

特定隐含碳排放总

量 
0.7852 0.1222 SEE 总和 

 

然后，授权申报商（欧盟进口商）在过渡期内向欧盟进口硅酸盐水泥时应报告的

隐含碳排放总量便可予确定，例如，若进口 100 吨特硅酸盐水泥：  

• 过渡期（仅报告）： 

o 直接隐含碳排放量 = 100 吨 x 0.7852 吨二氧化碳/吨 = 78.52 吨二氧化

碳 

o 间接隐含碳排放量= 100 吨 x 0.1222 吨二氧化碳/吨 = 12.22 吨二氧化

碳 

总计：90.74 吨二氧化碳 

 

7.2 钢铁行业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特别与本行业相关的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 附件 2 第 3 节——按生产路线划分的特殊规定和排放监测要求。第 3.11
至 3.16 分节（钢铁行业综合商品类别）。 

• 附件 4 第 2 节——商品生产商应在排放数据通信中向进口商通报的

CBAM 商品行业特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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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简化! 

附件 8 第 1 节和第 2 节——用于监测设施层面直接排放的标准排放系

数，包括：表 1：包括废气在内的燃料排放系数，表 3：碳酸盐的过程排

放，表 5：钢铁生产中使用的其他过程物料的过程排放。 
 

7.2.1 行业特定监测和报告要求  

应根据《实施细则》中规定和本指导文件第 6节中概述的方法对直接和间接隐含碳

排放进行监测。  

7.2.1.1 排放监测 

应为钢铁行业监测和报告的相关排放如下： 

• 燃料燃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包括废物或废气（如高炉煤

气（BFG）），仅包括固定设备的排放，不包括任何移动设备（如车辆）

的排放。  

• 在过程中由以下各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由焦炭或天然气等还

原剂还原钢铁、碳酸盐原料 132的热分解、废料或合金的碳含量、石墨 133或

其他含碳物料进入过程。 

• 在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内消耗的可测量制热（例如蒸汽）和制冷所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不论热量的产生地点位于何处（即产生自现场或

从场外输入）。 

• 排放控制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例如，来自碳酸盐原料，如用于

酸性烟气净化的纯碱）。这就任何商品而言包含在内（如适用）。 

上述不同源流的直接排放量不单独报告，而是相加合计，以得出设施或生产过程

的直接排放总量。 

在计算直接排放总量时，还使用质量平衡法考虑残留在生铁、直接还原铁、粗钢

或铁合金等综合钢铁商品中的碳，或者残留在炉渣或废料中的碳。  

所消耗电力的间接排放必须与直接排放分开报告。请注意，就本行业而言，间接

排放仅在过渡期（而非正式实施阶段）内报告。 

7.2.1.2 附加规则 

排放的归因 

鉴于钢铁行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在过渡期内，生产烧结矿、生铁、锰铁

（FeMn）、铬铁（FeCr）、镍铁（FeNi）、直接还原铁、粗钢或钢铁产品中两种

 
132  如石灰石、白云石和碳酸盐铁矿石，包括碳酸亚铁（FeCO3）。 
133 如高炉内部使用的石墨块，或电极或电极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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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上商品的设施，可为该等组别的所有产品定义一个联合生产过程或“气泡”，

从而对隐含碳排放进行监测和报告，前提是设施内生产的前体均不单独出售。 

7.2.1.3 其他报告参数 

下表 7-5 列出您作为经营者在与进口商的排放数据通信中应向进口商提供的其他信

息。 

表 7-5：CBAM 报告所要求的其他钢铁行业参数 

综合商品类别 报告要求  

烧结矿  – 无。 

生铁 – 所使用的主要还原剂。 

– 锰、铬、镍、其他合金元素的质量百分比。 

锰铁（FeMn） – 锰和碳的质量百分比。 

铬铁（FeCr） – 铬和碳的质量百分比。 

镍铁（FeNi） – 镍和碳的质量百分比。 

DRI（直接还原铁） – 所使用的主要还原剂。 

– 锰、铬、镍、其他合金元素的质量百分比。 

粗钢 – 前体的主要还原剂，如已知。 

– 钢的合金含量，以下述方式表示： 

– 锰、铬、镍、其他合金元素的质量百分比。 

– 用于生产一吨粗钢的废料吨数。 

– 用前废料占废料总数的百分比。 

钢铁产品 – 前体生产中使用的主要还原剂，如已知。 

– 钢的合金含量，以下述方式表示： 

– 锰、铬、镍、其他合金元素的质量百分比。 

– 所含非钢铁物料的质量百分比，如果其质量超过商品

总质量的 1%至 5%。 

– 用于生产一吨产品的废料吨数。 

– 用前废料占废料总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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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确保为您的 CBAM 商品收集所有必要参数，并将其通报给您的商品的进口

商。当商品根据 CBAM 进口到欧盟时，进口商将需报告该等其他参数。 

 

7.2.2 钢铁行业示例 

7.2.2.1 示例 1——综合钢铁厂和转化为钢铁产品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得出由高炉／碱性氧气转炉（BOF）路线生产的钢铁行业商品

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然后，在示例末尾会计算出进口到欧盟的商品的隐含碳排

放量，以便在过渡期内进行报告。 

在本综合炼钢示例中，相关设施生产五种产品，其各自被定义为单个生产过程，

因为每种产品都是 CBAM 综合商品的一个单独类别。  

下图显示设施的概览，并以红色（及蓝色）虚线将系统边界划分为各个生产过程。

执行每个生产过程的物理单元被划分为“烧结厂”、“高炉”、“林茨—多纳维

茨（LD）转炉”，并通过“冷轧、热轧、钢轨轧机”和“发电厂”成型；也确定

了每个生产过程的相关投入物和产出物。 

图 7-4：高炉路线碳钢生产示例——概览 

 
 

 

上图所定义并在后续各图进一步阐述的五个相关生产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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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 1——在烧结厂生产的烧结矿（综合商品类别“已烧结矿”）。该

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被界定为包括原料（铁矿石）、燃料（焦炭粉）和电

能的输入。该过程产出的烧结矿是生产过程 2 的相关前体。 

• 生产过程 2——由高炉生产的生铁（铁水）。该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被界定

为包括原料石灰、焦炭（无隐含碳排放）、前体烧结矿（具有隐含碳排

放）、燃料／还原剂（包括焦炭和生活垃圾中的塑料（即含有某些生物质

的混合废物部分））和电能的输入。该过程产出的生铁是生产过程 3的相关

前体。 

• 生产过程 3——通过林茨—多纳维茨（LD）（碱性氧气）转炉炼钢路线生

产的粗钢。该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被界定为包括原料石灰和废钢（无隐含

碳排放）、前体生铁（具有隐含碳排放）、燃料（天然气）和电能的输入。

该过程产出的粗钢是生产过程 4 的相关前体。 

• 生产过程 4——通过不同的成型过程（热轧、冷轧和钢轨轧机）生产的钢铁

产品，以提供条材、杆材、钢轨和其他轧制产品等基础产品。该生产过程

的系统边界被界定为包括粗钢（具有隐含碳排放）、燃料（天然气）和电

能的输入。该生产过程的产出物全属于所销售的同一综合商品类别“钢铁

产品”（由所生产的不同前体生产的复杂商品）。 

• 生产过程 5——高炉废气产生的电力（生产过程 2）。高炉煤气从生产过程

2 转移到生产过程 5，并通过为过程 1 至过程 4 发电回收能量。 

第二张图（图 7-5）将不同的源流标识为生产过程的投入物，从而产生直接排放。  

图 7-5：高炉路线碳钢生产示例——直接排放及相关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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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排放来自：燃料（焦炭粉、废塑料、天然气）的燃烧；用于发电的废气（高

炉煤气）；作为还原剂的焦炭 134的过程排放和含碳酸盐物料（如石灰）的热分解；

以及不同钢铁物料中所含碳的释放。 

以下第三张图（图 7-6）以蓝色虚线显示了需要监测间接排放的电力流，该等排放

产自生产过程 1 至 4 中对设施中生产和从电网购买的电力的消耗。 

 

 

图 7-6：高炉路线碳钢生产示例——间接排放监测（电力流） 

 
  

 

生产过程 2 产生的一些废气（高炉煤气）通过生产过程 5 作为发电燃料回收。该等

电力转而在设施内使用，从而减少需要输入的电网电量。本示例中的假设是，所

产生的电力 100%在设施内消耗，但不能满足设施的全部电力需求。因此，为计算

间接排放量，必须计算自产电力和电网电力的排放系数的加权平均值。 

鉴于钢铁行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在过渡期内，生产该行业中两个或以上综合商

品类别（即烧结矿、生铁、直接还原铁、粗钢和钢铁产品）的设施，可以为所涵

盖的所有钢铁综合商品类别定义一个联合生产过程或“气泡”，从而对隐含碳排

放进行监测和报告，前提是所生产的前体完全用于制造钢铁成品（见第 6.3 节）。  

 

 
134 尽管焦炭主要用作还原剂，其也可视作燃料。将其报为燃料（即包括其净热值）的优点是可以

将其包含在能量平衡中，从而检查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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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高炉路线碳钢生产示例——完整监测方法。所有标红的元素均需予以监测。 

 
  

 

图 7-7 为设施示例的所有源流提供完整的监测方法。该图围绕钢铁产品的生产过程

1 至 4 划分了单个气泡系统边界。在气泡内，该生产路线的直接和间接排放来自： 

• 燃料燃烧——化石燃料和废气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 过程排放——碳酸盐、还原剂（焦炭）的热分解以及钢铁物料（包括废料）

的碳含量产生的直接排放。 

• 在过渡期内，对联合生产过程消耗的电能的间接排放进行监测和报告。 

标红的投入物和产出物是经营者为对排放进行归因并确定气泡过程的直接和间接

特定隐含碳排放量而需要监测的参数。监测包括定量（活动数据，见第 6.5.1.3 节）

和定性（计算系数，见第 6.5.1.4 节）两个方面。还需要监测所生产不同商品的活

动水平。然而，若采用气泡方法，则临时产品（前体）（在本示例中，指烧结矿、

生铁和粗钢）不必进行监测。此外，在多个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电力和燃料的数量

不必按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水平进行分摊。  

鉴于设施的复杂性及其不同源流和物料流，质量平衡法（见第 6.5.1.2 节）会被用

于完全平衡进入和离开设施的碳量。通过此方法，将根据每种物料中的碳含量

（CC）计算与每个源流相关的二氧化碳量，并不区分燃料和过程物料。通过定义

具有负活动数据的输出源流（在表 7-6 中标红显示），经产品和残留物离开设施的

非排放（而不是被排放）碳也纳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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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高炉路线碳钢生产示例——设施直接排放的质量平衡。AD = 活动数据，CC = 碳
含量。 

消耗量 AD（吨） CC 生物质部

分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135 

备注 

焦炭粉 50 000 88.0%  161 216.0  

铁矿 5 600 000 0.023%  4 719.2  

焦炭 2 200 000 88.0%  7 093 504.0  

废塑料 70 000 68.4% 16% 147 270.8 生物质部分 136 =  
28 052 吨二氧化碳 

废料（外部） 800 000 0.210%  6 155.5  

废料（内部） 200 000 0.180%  1 319.0  

煅烧石灰 280 000 0.273%  2 800.0  

天然气 170 000 75.0%  467 160.0  

其他投入物 40 000 10.0%  14 656.0  

总计    7 898 800.6  

产出物中的碳 AD（吨） CC  “排放量”（负

值）（吨二氧化

碳） 

 

钢  -4 800 000 0.180%  -31 657.0  

炉渣 -1 000 000 0.030%  -1 099.0  

总计    -32 756.2  

设施直接排放总量 7 866 044.4  

 

在上表 7-6 中，不同输入和输出源流的碳含量（CC）被转换为其二氧化碳当量，

包括来自不同来源的废料。混合塑料废物（假设来自城市固体垃圾）中生物质的

排放量为零（见第 6.5.4 节）。其后，在扣除产出物所含的碳后计算出直接排放总

量。 

随后，必须计算间接排放总量，并就用于发电的废气对直接排放量进行调整。出

于本示例的目的，做出了以下假设。 

 
135  系数：3.664 吨二氧化碳/吨碳。 
136  如上计算：70 000 x 68.4% x 16% x 3.664 吨二氧化碳/吨碳 =  = 28 052 吨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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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高炉路线碳钢——设施间接排放的计算 

设施的间接排放 

假设：  

− 产出废气的 40%用于发电（效率为 35%）。 

− 这提供所消耗电力的 75%，其余来自电网。 

− 废气的排放系数基于天然气当量，但效率低于其他天然气发电厂（排放系数 = 
0.576 吨二氧化碳/兆瓦时）。 

− 电网排放系数 = 0.628 吨二氧化碳/兆瓦时（混合 50%煤、30%天然气，其余为可

再生能源）。 

设施所消耗电力的加权排放系数：  0.589 吨二氧化碳/兆瓦时。 

设施总耗电量：  1 658 844 兆瓦时/年。 

设施间接排放总量：  977 059 吨二氧化碳／年。 

 

为了避免重复计算用于发电的废气的排放量，必需将其从直接排放中扣除。使用

上述燃料输入和生产效率信息，废气的活动数据根据发电量计算得出，具体如下： 

• 废气发电量：1 244 133 兆瓦时（实测值） 

• 废气燃料输入总量：1 244 133／0.35 效率 = 3 554 666 兆瓦时 

• 换算成太焦耳：3 544 666 * 0.0036 = 12 800 太焦耳 

应就用于发电的废气从直接排放量中扣减的数量，按照第 6.2.2.2 节所提供的

WGcorr,exp公式，如下表 7-8 所示进行计算： 

表 7-8：高炉路线碳钢计算示例——通过就废气进行扣减调整设施的直接排放总量 

   吨二氧化碳

／年 
备注 

设施直接排放总量   7 866 044 见上表 7-6  

 活动数据（太

焦耳） 
排放系数

（天然气） 
相应系数   

关于废气的扣减 -12 800 56.1 0.667 – 478 959 就用于发电的废气进行的扣

减  

粗钢产品生产过程的直接排放总量  7 387 085 修订后的直接排放总量 

 

接下来，表 7-9 提供报告期内在示例设施中生产的商品的活动水平数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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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报告期内生产的商品的活动水平示例 

产品 活动水平（AL） 单位 

前体   

生铁 4 000 000 吨／年 

粗钢 5 000 000 吨／年 

钢铁产品   

片材 3 500 000 吨／年 

条材 800 000 吨／年 

钢轨 500 000 吨／年 

产出商品总量 4 800 000 吨／年 

内部废料 200 000 吨／年 

 

然后，使用表 7-7和表 7-8中的直接和间接排放总量数据以及表 7-9中的生产数据，

计算钢铁产品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具体如下（表 7-10）所示。 

 

表 7-10：钢铁产品简化／“气泡”方法下的特定隐含碳排放 SEE 计算示例 

生产商品总量（钢铁产品） 4 800 000  吨／年 

钢产品生产过程的直接排放总量 7 387 085 吨二氧化碳／年 

设施间接排放总量 976 919  吨二氧化碳／年 

特定直接隐含碳排放量 1.539  吨二氧化碳／钢产品 

特定间接隐含碳排放量 0.204  吨二氧化碳／吨钢产品 

特定隐含碳排放总量 1.743 吨二氧化碳／吨钢产品 

 

最后便可确定该等钢铁产品进入欧盟的 CBAM 报告义务。例如，对于进口 10 000
吨钢铁产品（如钢轨）：  

• 过渡期（仅报告）： 

o 直接隐含碳排放量 = 10 000 吨 x 1.539 吨二氧化碳 / 吨 = 15 390 吨二

氧化碳 

o 间接隐含碳排放量 = 10 000 吨 x 0.204 吨二氧化碳 / 吨 = 2 040 吨二氧

化碳 

总计：17 430 吨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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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 示例 2——电弧炉和转换为钢铁产品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得出由电弧炉路线生产的粗钢和钢铁产品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然后，在示例末尾会计算出进口到欧盟的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以便在过渡期内

进行报告。 

在本电弧炉炼钢路线示例中，相关设施生产的产品属于两个综合商品类别，其各

自被定义为单个生产过程。  

图 7-8 显示设施的概览，并以红色虚线将系统边界划分为各个生产过程。执行每个

生产过程的物理单元被划分为“电弧炉（EAF）和氩氧脱碳法（AOD）炼钢”，

并通过“切割和焊接”以及“热轧为薄板、条材和退火”成型；也确定了每个生

产过程的相关投入物和产出物。 

请注意，本示例中生产的是高合金钢。因此，所生产的不同产品不仅由 CN 编码定

义，其也由不同的合金等级定义。为进行 CBAM 报告，在过渡期内，监测规则假

设在整个报告期内同一综合商品类别中的所有不同合金均视为具有相同的隐含碳

排放量，即应使用合金等级的加权平均值，以保持监测规则合理简单。但是，合

金等级（合金元素铬（Cr）、锰（Mn）和镍（Ni）的含量以及碳含量）必须在进

口时作为附加信息进行报告。因此，进口商必须就每对 CN 编码／合金等级组合单

独进行报告。  

图 7-8：电弧炉路线生产高合金钢的设施示例——概览 

 
 

 

上图所定义并在后续各图进一步阐述的两个相关生产过程如下：  

• 生产过程 1——电弧炉（EAF）／氩氧脱碳法（AOD）炼钢路线生产不同合

金等级的粗钢板坯。该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被界定为包括生产过程 2中的废

钢（在管材生产过程中被切割的钢）、前体粗钢和合金、燃料（天然气）、

石墨电极和其他添加剂以及电能的输入。该过程的粗钢产出物既出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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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生产过程 2的相关前体。由于销售前体，本设施示例中不得使用气泡方

法。 

• 生产过程 2——通过不同的成型过程生产不同合金等级的钢铁产品，如管材

（切割、轧制和焊接）、条材和杆材（热轧和退火）及板材等基础产品。

该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被界定为包括粗钢（具有隐含碳排放）、燃料（天

然气）和电能的输入。生产过程的产出物是出售的钢铁成品。 

第二张图（图 7-9）将不同的源流标识为生产过程的投入物，从而产生直接排放。  

图 7-9：电弧炉路线生产高合金钢的设施示例——使用基于计算的方法与直接排放监测相
关的源流 

 
 

 

直接排放来自燃料（天然气）的燃烧、石墨电极和其他添加剂的过程排放以及不

同钢铁物料中所含碳的释放。 

第三张图（图 7-10）显示生产过程 1 和 2 电力消耗所产生的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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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电弧炉路线生产高合金钢的设施示例——关于间接排放监测的电力消耗 

 
  

 

第四张图（图 7-11）为设施示例的所有源流提供完整的监测方法。 

图 7-11：电弧炉路线生产高合金钢的设施示例——完整监测方法。所有标红的元素均需予
以监测。 

 
  

 

钢铁示例 1（第 7.2.2.1节）使用了“气泡”方法，因为设施产生的所有前体均完全

用于钢铁成品的生产。然而，在本示例中，经营者无法使用这种方法，因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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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 生产的一些粗不锈钢前体在到达生产过程 2 之前被转移并出售。因此，必须

针对设施的每个生产过程分别计算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表 7-11 中标红的投入物和产出物是经营者为对排放进行归因并确定两个过程的直

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而应监测的参数。监测包括定量（活动数据，见第

6.5.1.3节）和定性（计算系数，见第 6.5.1.4节）两个方面。在购买前体的情况下，

应包括特定隐含碳排放，见第 6.8.2 节。 

与示例 1一样，鉴于设施的复杂性及不同源流和物料流，质量平衡法会被用于完全

平衡进入和离开设施的碳量。通过此方法，将根据每种物料中的碳含量（CC）计

算与每个源流相关的二氧化碳量，并不区分燃料和过程物料。通过定义具有负活

动数据的输出源流（表 7-11 中标红显示），经产品离开设施的非排放（而不是被

排放）碳也纳入考虑。 

表 7-11：电弧炉设施消耗量示例——质量平衡法 

消耗量  活动数据

（吨） 
碳含量 排放

系数 
净热值

（吉焦

耳/吨） 

排放量（吨

二氧化碳） 

137 

假设／备注 

废钢（市场） 1 345 000 0.08%   3 942.5 转换为二氧化碳 

天然气 163 806  56.1 48 441 096.9 IPCC 标准值；以吨

二氧化碳/太焦耳为

单位的排放系数 

石墨电极 4 468 81.9%   13 407.6 IPCC 标准值 

各种添加剂 89 360  0.45  40 212.0 石灰石，其他省

略；排放系数【吨

二氧化碳/吨】 

粗钢（购买的） 80 540 0.15%   442.6  

镍铁（FeNi）
（28%镍） 

346 773 1.5%   19 058.6  

铬铁（FeCr）
（52%铬） 

331 213 5.2%   63 105.4  

锰铁（FeMn）
（31%锰） 

60 595 2.8%   6 216.6  

总计     587 482.3  

产出物中的碳 活动数据 碳含量   排放量（负

值） 
 

钢 -2 140 000 0.180%   -14 114 扣除废钢的钢铁活

动水平 138 

炉渣 -107 232 0.030%   -118  

总计     -14 232  

设施直接排放总量   573 251  吨二氧化碳/年 

间接排放量 兆瓦时 排放系数（吨二

氧化碳/兆瓦时） 
排放量（吨

二氧化碳） 
 

 
137  系数：3.664 吨二氧化碳/吨碳。 
138  即扣除钢铁数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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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耗电量 1 888 460 0.833 1 573 087  吨二氧化碳/年 

 

在表 7-11 中，不同输入和输出源流的碳含量（CC）被转换为二氧化碳当量，并在

扣除产出物（过程中的钢和炉渣）所含的碳后计算出直接排放总量。 

间接排放总量也在同一表中计算。 

下表 7-12 首先总结了两个生产过程的活动水平。其次，它显示了如何将天然气、

电能和排放归因于过程 2。能源和排放数据是使用条材、片材和管材的比能耗

（SEC）值计算的。然后在表格的下半部分，将剩余的直接排放量归因于生产过程

1。 

表 7-12：电弧炉设施按生产过程和产品计算隐含碳排放量的示例（注：SEC = 比能耗） 

生产活动水平 吨 电弧炉（EAF）／氩氧脱碳法

（AOD）和（热）轧制能耗 
备注 

  天然气（吉焦耳/
吨） 

电力（千瓦时/
吨） 

 

板坯 2 234 000 0.31 700 过程 1——生产吨数，电弧炉 

投入市场的板坯 1 007 000    

投入市场的条材 456 000 5.4 180 过程 2——用于能量和排放归

因的 SEC 值。  

片材 771 000 4.45 220 过程 2——用于能量和排放归

因的 SEC 值。 

投入市场的片材 221 000    

片材转管材 550 000    

管材 456 000 2.8 160 过程 2——用于能量和排放归

因的 SEC 值。 

废料（内部回收） 94 000   从片材转为管材的废料（切

割钢材）。 

排放分摊 直接排放量（吨

二氧化碳） 
消耗的电力（兆

瓦时） 
间接排放量（吨二氧化碳） 

过程 1（EAF／AOD） 171 005 1 563 800 1 302 645 

过程 2（轧制等） 402 245 324 660 270 442 

总计 573 251 1 888 460 1 573 087 

 

生产过程 2 的废钢并无隐含碳排放，该等废钢内部回收到过程 1。 

使用表 7-12 中两个生产过程之间的归因排放分摊数据，即可按下文两表计算每种

CBAM产品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在此阶段，必须加上前体（过程 1中
购买的钢材和合金、过程 2 中的粗钢）的隐含碳排放量。 

表 7-13 列出粗钢板坯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的计算，其中所使用的数据如

下： 

• 过程 1 的设施排放量——如上所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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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 1消耗的前体的隐含碳排放量——就购买的前体粗钢和合金计算如下。 

• 报告期内粗钢板坯的活动水平。活动水平是售出的板坯和过程 2中使用的板

坯之总和。 

表 7-13：电弧炉设施隐含碳排放总量的计算示例——过程 1（粗钢／板坯） 

前体 直接
SEE 

兆瓦时

/吨 
间接
SEE 

消耗量

（吨） 
直接排放

量 
（吨二氧

化碳） 

兆瓦时 间接 
（吨二氧

化碳） 

总计 
（吨二氧

化碳） 

粗钢 1.48 0.245 0.204 80 540 119 199 19 724 16 430  

镍铁

（FeNi）
（28%镍） 

3.00 3.001 2.5 346 773 1 040 319 1 040 735 866 933  

铬铁

（FeCr）
（52%铬） 

2.5 2.821 2.35 331 213 828 034 934 396 778 352  

锰铁

（FeMn）
（31%锰） 

1.3 2.281 1.9 60 595 78 774 138 212 115 131  

板坯隐含碳排放总量的计算（过程 1） 

过程 1 活动水平（板坯） 2 234 000     

设施的排放  171 005 1 563 800 1 302 645  

所消耗前体的隐含碳排放量（前部分各值

的总和） 
 2 066 325 2 133 067 1 776 845  

隐含碳排放总量  2 237 331 3 696 867 3 079 490 5 316 821 

特定隐含碳排放量（吨二氧化碳/吨板坯或兆瓦时/吨） 1.001 1.655 1.378 2.380 

 

过程 2 的计算可采用与过程 1 类似的方式进行。然而，为了便于指导，表 7-14 所

显示的复杂商品（钢铁产品）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仅使用

过程 2 的一种特定隐含碳排放和特定归因排放，即省略了生产过程 2 的活动水平和

总排放量。  

表 7-14：电弧炉设施复杂商品隐含碳排放量的计算示例。过程 2——钢产品 

生产总吨数： 

投入市场的条材 456 000 吨    

投入市场的片材 221 000 吨    

管材 456 000 吨    

钢产品总量 1 133 000 吨    

前体消耗量（板坯） 1 227 000 吨    

每吨消耗的大块板坯（粗钢） 1.083 吨/吨    

  直接  
（吨二氧

化碳） 

兆瓦时 间接  
（吨二氧

化碳） 

总计 
（吨二氧

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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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体的质量比（Mi） 1.083     

前体的 SEEi  1.001 1.655 1.378  

每吨过程 2 产品的排放量  0.355 0.287 0.239  

特定隐含碳排放 SEE 值 
（吨二氧化碳/吨钢产品） 

 1.440 2.079 1.732 3.171 

 

在计算上述过程 2中最终钢产品的隐含碳排放总量时，考虑了前体的质量比（Mi）

（计算方法详见第 6.2.2.3 节）。这是每生产一吨钢产品所消耗的粗钢板坯的质量，

计算公式如下： 

• 板坯质量 / 钢产品质量：1 227 000 / 1 133 000 = 1.083（如上所示）。然后通

过该比率调整前体的直接和间接 SEEi值，即：  

• 调整（前体）直接 SEEi：1.001 x 1.083 = 1.084。 

然后，复杂钢产品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总量将如上文所示计算。 

使用上述方法，即可确定在过渡期内向欧盟进口粗钢板坯和其他钢产品的 CBAM
报告义务；例如，对于进口 100 吨产品，例如钢管：  

• 过渡期（仅报告）： 

o 直接隐含碳排放量 = 100 x 1.440 = 144 吨二氧化碳 

o 间接隐含碳排放量 = 100 x 1.732 = 173.2 吨二氧化碳 

总计：317.2 吨二氧化碳 

 

7.2.2.3 示例 3——用购买的钢杆生产螺钉和螺母 

这是许多非综合钢铁产品制造的典型例子，可能同样适用于铝生产等其他行业。

在本示例中，设施购买的前体占隐含碳排放量的大部分，而其过程本身则占隐含

碳排放总量的小部分。  

在示例中，假设设施购买了两种质量的钢杆（两者均由 CBAM 覆盖）： 

• 具有示例 1 所确定的隐含碳排放的碳钢杆；和 

• 具有示例 2 所确定的隐含碳排放的高合金钢杆。 

相关生产过程涉及： 

• 将杆材热轧成不同直径的线材； 

• 将线材切割和锻造成螺钉； 

• 切割和锻造线材，然后钻孔／切削加工成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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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过程消耗天然气和电力，因此设施本身具有直接和间接排放。然而，大多数

隐含碳排放来自前体。由于过程涉及切割和切削加工，因此会产生大量的废料。

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废料的隐含碳排放量归零。由于废料的产生，所用前

体的重量超过了最终产品的重量。系数 mi > 1（见第 6.2.2.3 节中的公式）。  

在设施示例中，只生产一个综合商品类别（不同合金等级的螺钉和螺母）。因此，

经营者只能为每年直接和间接排放各自确定的一个平均值。然而，由于两个主要

产品组别的废钢百分比不同，并且生产的数量也不同，经营者决定自愿分别计算

碳钢和高合金产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表 7-15 显示了经营者必须监测的数据（投入物和产出物数量、能源消耗量、前体

消耗量、从前体生产商获得的前体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表 7-16 分别列出了两组产品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的计算结果，其中设

施本身的特定碳排放量被加到前体的隐含碳排放量中。  

最后，表 7-17 总结两个产品组别每吨产品的隐含碳排放总量的计算结果。 

 

表 7-15：设施示例 3 主要投入物和产出物 

前体： 直接 SEE  
（吨二氧化碳/吨） 

间接 SEE  
（吨二氧化碳/吨） 

  

碳钢（见示例 1） 1.539 0.204 
  

高合金钢（见示例 2） 1.440 1.732 
  

     
产品： 活动水平 

（吨产品/年） 
消耗量 

（吨钢/年） 
产出废料 
（吨/年） 

mi（吨前体/ 
吨产品） 

碳钢螺钉及螺母 17 000.00 20 000.00 3 000.00 1.176 

高合金钢螺钉及螺母 8 200.00 10 000.00 1 800.00 1.220      
所消耗能源（两种产品的平均值） 

 
排放系数 

 

天然气（制热、锻造等） 3.5 吉焦耳/吨产品 56.1 吨二氧化碳/太焦耳 

电力 200 千瓦时/吨产品 0.833 吨二氧化碳/兆瓦时 

 

表 7-16：设施示例 3 特定隐含碳排放量（SEE）的计算结果 

特定直接排放 SEE（吨二氧化碳/吨） mi（吨/
吨） 

SEE（吨二氧化碳/吨
产品） 

前体：碳钢 1.539 1.176 1.810 

直接排放（天然气）     0.196 

总 SEE（碳钢螺钉及螺母） 
  

2.006 

前体：高合金钢 1.440 1.220 1.757 

直接排放（天然气）     0.196 

总 SEE（高合金钢螺钉及螺母）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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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间接排放 SEE（吨二氧化碳/吨） mi（吨/
吨） 

SEE（吨二氧化碳/吨
产品） 

前体：碳钢 0.204 1.176 0.240 

间接排放（电力）     0.167 

总 SEE（碳钢螺钉及螺母） 
  

0.407 

前体：高合金钢 1.732 1.220 2.113 

间接排放（电力）     0.167 

总 SEE（高合金钢螺钉及螺母） 
  

2.280 

 

表 7-17：设施示例 3 特定隐含碳排放量（SEE）的计算结果 

总计： 直接 SEE 
吨二氧化碳/吨 

间接 SEE 
吨二氧化碳/吨 

总 SEE  
吨二氧化碳/吨 

碳钢螺钉及螺母 2.006 0.407 2.413 

高合金钢螺钉及螺母 1.953 2.280 4.233 

 

 

7.3 肥料行业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特别与本行业相关的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 附件 2 第 3 节——按生产路线划分的特殊规定和排放监测要求。第 3.7 至

3.10 分节（肥料行业综合商品类别）。 

• 附件 4 第 2 节——商品生产商应在排放数据通信中向进口商通报的

CBAM 商品行业特定参数。 

• 附件 3：第 B.6 节（关于二氧化碳和一氧化二氮（N2O）的基于测量的方

法的要求）。第 B.8.节（设施间转移二氧化碳的要求）。第 B.9.3 节（确

定硝酸生产排放量的附加规则），其中包括 B.9.3.1（一氧化二氮

（N2O）排放测量的一般规则）；B.9.3.2（烟气流量的测定）；B.9.3.3
（氧气浓度）。 

 

7.3.1 行业特定监测和报告要求  

应根据《实施细则》中规定和本指导文件第 6节中概述的方法对直接和间接隐含碳

排放进行监测。  

7.3.1.1 排放监测 

应为肥料行业监测和报告的相关排放如下： 

• 燃料燃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仅包括固定设备的排放，不

包括任何移动设备（如车辆）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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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和一氧化二氮（N2O）（直接）排放，特别是：  

o 氨的催化氧化和／或氮氧化物（NOX）／一氧化二氮（N2O）减排装

置（但不包括燃烧）产生的一氧化二氮（N2O）排放；和  

o 在特定条件下，从氨生产过程转移到其他设施的二氧化碳（见第

6.5.6.2 节）。 

• 在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内消耗的可测量制热（例如蒸汽）和制冷所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不论热量的产生地点位于何处（即产生自现场或

从场外输入）。 

• 排放控制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例如，来自碳酸盐原料，如用于

酸性烟气净化的纯碱）。这就任何商品而言包含在内（如适用）。 

上述不同源流的直接排放量不单独报告，而是相加合计，以得出设施或生产过程

的直接排放总量。 

所消耗电力的间接排放必须与直接排放分开报告。  

请注意，燃料燃烧所产生的其他一氧化二氮（N2O）排放不包含在系统边界之内。 

 

7.3.1.2 附加规则 

混合肥料排放归因 

对于生产不同等级混合肥料的设施，直接和间接排放量与生产过程消耗的隐含碳

排放量分开进行归因，具体如下：  

• 直接和间接排放量： 

o 按整个报告期计算。  

o 按生产的每吨最终产品按比例归因于各等级的肥料。  

• 确定隐含碳排放量： 

o 针对每个等级的肥料单独计算，纳入考虑各等级肥料的制造中使用

的每种前体的相关质量。  

o 对于每一种前体，隐含碳排放量指该前体在整个报告期内的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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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简化! 然而，鉴于肥料行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在过渡期内，生产混合肥料的设施可通

过确定混合肥料所含每吨氮的统一隐含碳排放值来简化相应生产过程的监测，不

论氮的化学形态为何（铵、硝酸或尿素形态）139。 

放热化学过程产生的可测量热量 

如果设施消耗除燃烧以外的放热化学过程（例如在氨或硝酸生产中）中产生／从

其回收的可测量热量，则所消耗的回收热量与其他可测量热量分开确定，并将二

氧化碳排放归零。 

电力生产 

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电力，则须对归因排放进行调整（见第 6.2.2.2 节）。如果

电力来自没有燃烧的过程（例如氨生产中的膨胀涡轮机），则该电力的排放系数

为零。 

生产过程之间的二氧化碳转移 

如果氨生产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被捕获并转移到地质二氧化碳封存地点，则可扣除

相关排放量，前提是接收设施根据 CBAM或同等 MRV体系进行监测（见第 6.5.6.2
节）。在 EU ETS 立法框架未来变化会在 CBAM 的实施中纳入考虑的前提下，如

果在生产产品中将二氧化碳用作原料（过程投入物），而且该等二氧化碳与产品

永久化学结合，则可从氨的直接隐含碳排放量中扣除。然而，根据现行法律，尿

素不属于此类产品，因为假定尿素在用作肥料期间会排放出二氧化碳。详情见第

6.5.6.2 节。 

基于测量的一氧化二氮（N2O）排放监测方法 

如果肥料行业的过程（燃烧除外）中有一氧化二氮（N2O）排放，您作为经营者必

须使用安装在合适测量点 140的连续排放测量系统（CEMS）来监测该等排放。本文

第 6.5.2 节提供了有关《实施细则》对 CEMS 要求的详细指导。一氧化二氮（N2O）

排放仅视为在硝酸生产的监测中具有相关性。然而，如果硝酸或由此产生的硝酸

盐（混合肥料）被用作前体，则相关一氧化二氮（N2O）排放将计入隐含碳排放的

组成部分，以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CO2(e) [t] = N2Oannual[t] × GWPN2O   （公式 18） 

其中： 

N2Oannual … 年度一氧化二氮（N2O）排放总量，按第 6.5.2 节计算。 

 
139  在混合肥料生产中，欧洲肥料法规要求在散装交付的情况下，需在包装或随附的销售文件中明

确标明（铵（NH4
+）或硝酸盐（NO3

–）、尿素或其他（有机）形式的）氮的含量。该等含量

值可用于确定任何混合肥料的隐含碳排放量。 
140  如果无法从单个位置监测多个排放点，则应分别监测各点的排放量，并将结果合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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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PN2O … 一氧化二氮（N2O）（吨二氧化碳当量/吨 N2O）的全球变暖潜

能。相关全球变暖潜能值见《实施细则》附件 8（也见本指导文件 Annex 
D）。 

为了确定烟气的流量，《实施细则》规定，第 6.5.2 节所述的质量平衡法优于流量

测量。 

 

7.3.1.3 其他报告要求 

下表 7-18 列出您作为经营者在与进口商的排放数据通信中应向进口商提供的其他

信息。 

表 7-18：CBAM 报告所要求的其他肥料行业参数 

综合商品类别 季度报告的要求 

氨 141 – 浓度，如为含水溶液。 

硝酸 142 – 浓度（质量百分比）。 

尿素  - 纯度（所含尿素质量百分比、所含氮质量百分比）。 
混合肥料 143,144 混合肥料中不同形态氮的含量： 

- 铵（NH4+）态氮含量； 

- 硝酸盐（(NO3
–）的氮含量；  

- 尿素的氮含量； 

- 其他（有机）形态的氮含量。 

 

您需要确保为您的 CBAM 商品收集所有必要参数，并将其通报给您的商品的进口

商。当商品根据 CBAM 进口到欧盟时，进口商将需报告该等其他参数。 

 
141  含水氨和无水氨均应作为 100%氨联合报告。 
142  产生的硝酸量应予监测并报告为 100%硝酸。 
143  最终产品中所含各种氮化合物的含量应根据《第 (EU) 2019/1009 号条例》进行记录，该条例制

定了欧盟肥料产品市场销售的规则。 
144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第 (EU) 2019/1009 号条例》制定了欧盟肥料产品市场销售的规则。

  
见：http://data.europa.eu/eli/reg/2019/1009/2023-03-16。   

http://data.europa.eu/eli/reg/2019/1009/2023-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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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肥料行业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得出通过混合和制粒生产的特定等级混合肥料 NPK 15-15-15 的

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然后，在示例末尾会计算出进口到欧盟的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以便在过渡期内

进行报告。  

图 7-12 显示设施的概览，并以虚线将系统边界划分为单个生产过程。执行生产过

程的物理单元被列为“管式反应器造粒”（包括假设使用天然气的干燥机），并

标识了投入物、产出物和排放源。 

图 7-12：肥料示例——混合肥料生产的概览及完整监测方法 

 
 

 

生产过程的投入物为原料、前体商品尿素和氨（无水）以及电能。产出物为混合

肥料产品。 

上图标红的投入物和产出物是经营者为对排放进行归因并确定生产过程的直接和

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而需监测的参数。  

本示例中监测的直接和间接排放来自： 

• 干燥机中使用的天然气所产生的直接排放。 

• 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能所产生的间接排放。 

（具有隐含碳排放的）前体的投入和所生产的混合肥料产品的活动水平也需予以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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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单个混合肥料生产过程可以使用不同数量的前体生产各个不同等级（或

配方）的肥料。因此，必须将每个等级的肥料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与在同一报告

期内在同一设施中可能生产的其他等级的肥料分开确定。  

这通过使用以下各项实现： 

• 每个等级的混合肥料中使用的每种前体的相关质量；和 

• 用于制造某等级混合肥料的前体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 假设所生产的所有等级肥料之制粒和干燥过程均相似，则可以监测整个报

告期内生产过程的直接和间接排放，然后除以该过程的总活动水平，即报

告期内生产的所有肥料的总量。这给出了表 7-19 的计算所使用的每吨肥料

的能量值。 

表 7-19 显示确定混合肥料产品 NPK 15-15-15 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总量的

过程。  

 

表 7-19：NPK 混合肥料直接和间接隐含碳排放总量的计算示例 

投入物 投入质量  前体隐含碳排放量（吨二

氧化碳/吨）  
隐含碳排放量（吨二氧化

碳/吨） 

 （公斤/
吨）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氯化钾（KCl） 251.3 无 无 无 无 

SSP145 17% 五氧化二磷（P2O5） 200.0 无 无 无 无 

磷酸（40%五氧化二磷

（P2O5）） 
300.0 无 无 无 无 

硫酸（96 重量百分比） 116.0 无 无 无 无 

氨（NH3） 93.0 1.900 0.208 0.177 0.019 

尿素 160.0 0.719 0.178 0.115 0.028 

制粒所需的能量 
（报告期的平均值） 

   0.018 0.006 

混合肥料产品 NPK 15-15-15 的

SEE 总量  
   0.310 0.054 

如上所示，混合肥料产品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总量是通过结合每吨产品

相关前体和制粒所需能量的 SEE 值来计算的（计算方法详见第 6.2.2.3 节）。 

上述相关前体商品是氨（NH3）和尿素。为了确定混合肥料产品的隐含碳排放总

量，每吨混合肥料产品中使用的每种前体数量（公斤）纳入考虑，例如，对于尿

素，每吨产品前体的总投入量为 160 公斤：  

 
145  过磷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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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素直接隐含碳排放量：0.160 吨/吨 x 0.719 吨二氧化碳/吨 = 0.115 吨二氧

化碳/吨混合肥料产品。 

• 尿素间接隐含碳排放量：0.160 吨/吨 x 0.178 吨二氧化碳/吨 = 0.028 吨二氧

化碳/吨混合肥料产品。 

混合和制粒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排放也必须包括在内，如上表 7-19 按每

吨产品所示。  
其他化学原料投入物（氯化钾（KCl）、SSP、磷酸和硫酸）并无隐含碳排放，无

需纳入考虑。 

使用上述方法，即可确定在过渡期内向欧盟进口混合肥料产品的 CBAM 报告义务；

例如，对于进口 100 吨 NPK 15-15-15 产品：  

• 过渡期（仅报告）： 

o 直接隐含碳排放量 = 100 吨 x 0.310 吨二氧化碳/吨 = 31 吨二氧化碳 

o 间接隐含碳排放量 = 100 吨 x 0.054 吨二氧化碳/ 吨 = 5.4 吨二氧化碳 

总计：36.4 吨二氧化碳 
 

7.4 铝行业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特别与本行业相关的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 附件 2 第 3 节——按生产路线划分的特殊规定和排放监测要求。第 3.17

至 3.18 分节（铝行业综合商品类别）。 

• 附件 3 第 A 节——原则，第 A.4.分节（将设施划分为生产过程的方

法），分节 (d)。  

• 附件 3 第 B 节——在设施层面上监测直接排放，第 B.7.分节（确定全氟

化碳排放的要求），其中包含以下分节：B.7.1（计算方法 A——斜率

法）；B.7.2（计算方法 B——过压法）；B.7.3（使用全球变暖潜能值计

算氟化碳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的规则）。 

• 附件 4 第 2 节——商品生产商应在排放数据通信中向进口商通报的

CBAM 商品行业特定参数。 

• 附件 8 第 3 节——全氟化碳全球变暖潜能表。 
 

7.4.1 行业特定监测和报告要求  

应根据《实施细则》中规定和本指导文件第 6节中概述的方法对直接和间接隐含碳

排放进行监测。  



196 

已简化! 

7.4.1.1 排放监测 

应为铝行业监测和报告的相关排放如下： 

• 在电解过程中消耗预焙碳阳极或绿色阳极浆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直

接）——碳电极与氧化铝中的氧气或其他氧气来源（如空气）反应产生的

排放 146。在索德伯格（Søderberg）过程中，绿色阳极糊原位自焙烧（焦化）

也会产生排放。 

• 在将用于熔炉的燃料燃烧加热的情况下，由熔炉（例如保温、预热、重熔

和退火）产生且仅来自固定设备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不包括任何移

动设备（如车辆）的排放）。 

• 在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内消耗的可测量的制热（例如蒸汽）和制冷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不论制热和制冷的地点位于何处（即产生自现场

或从场外输入）。 

• 仅限四氟化碳（CF4）和六氟乙烷（C2F6）的全氟化碳排放（直接），其在

氧化铝含量下降过低，电解槽本身发生电解时称为“阳极效应”的短暂扰

动情况下形成。  

• 排放控制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例如，来自碳酸盐原料，如用于

酸性烟气净化的纯碱）。  

请注意，与预焙碳阳极（即使在同一地点生产）和氧化铝生产相关的排放不包含

在系统边界之内。 

上述不同源流的直接排放量不单独报告，而是相加合计，以得出设施或生产过程

的直接排放总量。 

所消耗电力的间接排放必须与直接排放分开报告。请注意，就本行业而言，间接

排放仅在过渡期（而非正式实施阶段）内报告。 

 

7.4.1.2 附加规则 

排放的归因  

鉴于铝行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在过渡期内，生产“未锻轧铝”或“铝产品”综

合商品类别中两种或以上商品的设施，可为该等组别所涵盖的所有产品定义一个

联合生产过程，从而进行监测和报告，前提是无任何中间产物（即其中一个过程

的前体）被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移出设施以外。 

确定过程排放 

 
146  假设形成的所有一氧化碳（CO）均转化为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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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规则也适用于确定原铝生产中的全氟化碳排放（仅限CF4和C2F6）。然而，如

果原铝被用作前体，则相关全氟化碳排放构成最终产品隐含碳排放的一部分。 

根据《实施条例》附件 3 第 B.7 节，有两种不同的基于计算的方法。该两种方法被

视为等效，但由于每种方法需要不同的数据，因此您应选择最适合您设施的过程

控制设备的方法：  

• “斜率法”（方法 A）——其中记录“每电解槽每日阳极效应分钟数”

（AEM）。AEM 表示阳极效应的频率（阳极效应发生次数/槽日）乘以阳

极效应的平均持续时间（阳极效应分钟数/发生次数）。 

• “过压法”（方法 B）——记录每个电解槽的“阳极效应过电压”（AEO）

【毫伏】。AEO 的计算方法如下：将“时间 x 高于目标电压的电压”除以

数据收集时间（持续时间）。 

 

计算方法 A——斜率法 

在方法 A 中，应使用以下公式确定全氟化碳排放量： 

CF4 排放量【吨】 = AEM × (SEFCF4/1 000) × PrAl   （公式 21） 

C2F6 排放量【吨】 = CF4 排放量 × FC2F6  （公式 22） 

其中： 

AEM 为阳极效应分钟数/槽日；  

SEFCF4 为斜率排放系数，单位为千克 CF4/吨生产的铝）/（阳极效应分钟数/槽日）。

如使用不同类型的电解槽，可酌情应用不同的 SEF；  

PrAl 为报告期内原铝【吨】的产量；以及 

FC2F6 为 C2F6的重量分数【吨 C2F6/吨 CF4】。 

每电解槽每日阳极效应分钟数表示阳极效应的频率（阳极效应发生次数/槽日）乘

以阳极效应的平均持续时间（阳极效应分钟数/发生次数）： 

AEM = 频率 × 平均持续时间   （公式 23） 

排放系数：CF4 的排放系数（斜率排放系数，SEFCF4）表示每吨生产的铝每阳极效

应分钟每槽日排放的 CF4 量【千克】。C2F6 的排放系数（重量分数 FC2F6）表示

C2F6的排放量【千克】与 CF4的排放量【kg】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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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与斜率法活动数据相关的特定技术排放系数 

技术  CF4的排放系数

（SEFCF4） 

【（千克CF4/吨铝） / 
（阳极效应分钟数/槽

日）】 

C2F6的排放系数（FC2F6） 

【吨C2F6/吨CF4】 

传统点式下料预焙（PFPB L） 0.122 0.097 

现代点式下料预焙（PFPB M） 0.104 0.057 

没有针对全氟化碳排放的全自动阳极

效应干预策略的现代点式下料预焙

（PFPB MW） 

– (*) – (*) 

中间下料预焙（CWPB） 0.143 0.121 

边部下料预焙（SWPB） 0.233 0.280 

垂直铆钉索德伯格（Søderberg）
（VSS） 

0.058 0.086 

横向铆钉索德伯格（Søderberg）
（HSS） 

0.165 0.077 

(*) 设施须自行测量确定系数。如果这在技术上不可行或涉及不合理的成本，则应使用中间下料预

焙（CWPB）方法的值。 

 

计算方法 B——过压法 

过压法所使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CF4 排放量【吨】 = OVC × (AEO/CE) × PrAl × 0.001  （公式 24） 

C2F6 排放量【吨】 = CF4 排放量 × FC2F6  （公式 25） 

其中： 

OVC 为过电压系数（“排放系数”），以每毫伏过电压生产的每吨铝 CF4 公斤数

表示； 

AEO 为每电解槽的阳极效应过电压【毫伏】，其计算方法如下：将“时间 x 高于

目标电压的电压”除以数据收集时间（持续时间）； 

CE 为铝生产的平均电流效率【%】； 

PrAl 为原铝的年产量【吨】；以及 

FC2F6为 C2F6的重量分数【吨 C2F6/吨 CF4】。 

术语AEO/CE（阳极效应过电压/电流效率）表示每个平均电流效率【%】的时间积

分平均阳极效应过电压【毫伏过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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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与过电压活动数据相关的特定技术排放系数 

技术 
CF4的排放系数  

【（千克CF4/吨铝） / 毫
伏】 

C2F6的排放系数 

【吨C2F6/吨CF4】 

中间下料预焙（CWPB） 1.16  0.121  

边部下料预焙（SWPB） 3.65 0.252 

 

• 两种方法的最低要求：使用《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B.7节所列的特定技术排

放系数。  

• 建议的改进措施：CF4和 C2F6 的特定设施排放系数通过至少每 3 年或在设

施发生重大变化后进行连续或间歇性现场测量确定，同时应考虑行业最佳

实践指南 147。 

 

根据全氟化碳排放量计算出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 

以下公式（公式 26）可用于计算 CF4 和 C2F6 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该等气体

各自的全球变暖潜能（GWP）值应予使用： 

 全氟化碳排放量【吨二氧化碳当量】 = CF4 排放量【吨】 × GWPCF4 + C2F6 排放

量【吨】× GWPC2F6 

 相关 GWP 值见《实施条例》附件 8（也见本指导文件 Annex D）。 

此外，全氟化碳的无组织排放被考虑在内，该等排放根据管道或烟囱中可测量的

排放量（“点源排放量”）使用管道的收集效率计算得出： 

全氟化碳排放量（总量） = 全氟化碳排放量（管道） / 收集效率   （公式 20） 

在确定特定设施的排放系数时，应测量收集效率。  

 

7.4.1.3 其他报告要求 

下表 7-22 列出您作为经营者在与进口商的排放数据通信中应向进口商提供的其他

信息。 

表 7-22：CBAM 报告所要求的其他铝行业参数 

 
147 例如，国际铝业协会最佳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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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商品类别 季度报告要求 

未锻轧铝 – 用于生产一吨未锻轧铝产品的废料吨数。 

– 用前废料占全部废料的百分比。 

– 铝中合金的含量：如果除铝以外的元素的总含量超过

1%，则为此类元素的总百分比。 

铝产品 – 用于生产一吨未锻轧铝产品的废料吨数。 

– 用前废料占全部废料的百分比。 

– 铝中合金的含量：如果除铝以外的元素的总含量超过

1%，则为此类元素的总百分比。 

 

上述参数取决于所生产的商品。合金元素起着次要作用，并未反映在铝商品的 CN
分类中。但是，如果产品含有超过 5%的合金元素，您应计算产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犹如合金元素的质量是初级冶炼中的未锻轧铝一般。 

您需要确保未您的 CBAM 商品收集所有必要参数，并将其通报给您的商品的进口

商。当商品根据 CBAM 进口到欧盟时，进口商将需报告该等其他参数。 

 

7.4.2 铝行业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得出铝业商品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然后，在示例末尾会计算

出进口到欧盟的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以便在过渡期内进行报告。在本示例中，

设施生产两个综合商品类别（未锻轧铝和铝产品）的产品，各自均被定义为单个

生产过程，由于中间产物被出售，所以无法使用“气泡方法”。  

图 7-13 显示设施的概览，并以虚线将系统边界划分为各个生产过程。执行每个生

产过程的物理单元被划分为“初级冶炼”和“成型步骤”，并标识了每个生产过

程的不同投入物、产出物和排放源。 



201 

图 7-13：铝示例——概览 

 
 

 

上图所界定的两个生产过程如下： 

• 生产过程 1——初级冶炼过程路线，生产未锻轧铝作为铝锭（可以出售）和

板坯，并将其转移到生产过程 2。投入原料是阳极，包括现场制造和从其他

地方购买的阳极，以及氧化铝。  

• 生产过程 2——不同成型过程，生产一系列铝制品，如铝丝、铝片和铝箔。

投入原料是从生产过程 1转移的未锻轧铝板坯。此过程也产生废料。其被送

到场外进行回收。 

第二张图（图 7-14）标示设施的直接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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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铝示例——标示需予监测的直接排放源 

 

上述直接排放来自生产过程中的燃料燃烧，以及初级冶炼过程——碳阳极的消耗

和全氟化碳的形成。 

请注意，现场阳极生产可予忽略，因为阳极是原料，因此视为具有零隐含碳排放。

为监测阳极消耗量，计算投入阳极和回收的残阳极之差以得出阳极消耗量的活动

数据。  

然而，为了完整起见，您可能希望自愿全面监测所有直接和间接排放源，在这种

情况下，这将包括阳极生产中消耗的原料和其他燃料的完全质量平衡。氧化铝的

消耗不需要监测，因为它既不会造成直接排放，也不会造成隐含碳排放。 

第三张图（图 7-15）显示生产过程 1 和 2 电力消耗所产生的间接排放。 

 

 
 



203 

图 7-15：铝示例——间接排放监测（电力消耗） 

 
 

 

第四张图（图 7-16）为设施示例的所有源流提供完整的监测方法。 

 

图 7-16：铝示例——完整监测方法 

 
  

 

图 7-16 中标红的投入物和产出物是经营者为对排放进行归因并确定两个生产过程

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而需监测的参数。  

本示例中监测的直接和间接排放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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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料（天然气）燃烧以及碳阳极消耗的过程所产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 电解过程中形成的全氟化碳的直接排放。  

• 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能的间接排放。 

• 就生产过程 2 而言，前体（过程 1 中生产的板坯）的隐含碳排放。 

（具有隐含碳排放的）前体的投入和每个生产过程生产的铝产品的活动水平也需

予以监测。 

表 7-23 总结两个生产过程中予以监测的投入物和产出物，以确定直接和间接特定

隐含碳排放总量。 

表 7-23：铝示例的投入物和生产水平 

生产： 铝锭和液态铝总量 200 000 吨 

 铝锭（销售）： 80 000 吨 

 输入到过程 2 的原铝（板坯） 120 000 吨 

 铝产品（过程 2）  

 铝丝（CN 7605） 45 000 吨 

 铝片（CN 7606） 60 000 吨 

 铝箔（CN 7607） 8 000 吨 

 铝产品总量（过程 2） 113 000 吨 

 出售废料 148 7 000 吨 

投入物：  氧化铝 380 000 吨 

 电极（自产及购买总和，减去残端） 69 000 吨 

 天然气（12 219 吨用于过程 1， 1 962 吨用于过程 2） 14 181 吨 

 

虽然一些未锻轧铝以锭的形式在场外出售（80 000 吨），但 120 000 吨用作生产过

程 2 的前体，最后有 7 000 吨废料。废铝并无排放，因为废铝的隐含碳排放为零。 

表 7-24 总结直接排放量的计算结果及其对每个生产过程的归因。表 7-25 提供相应

的间接排放量计算结果。 

  

 
148  不是 CBAM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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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4：铝示例——设施直接排放总量 

直接排放二氧化碳当量 排放量 单位 

电极产生（使用系数：3.664 吨二氧化碳/吨碳）：  252 816 吨二氧化碳 

天然气（净热值 = 48 吉焦耳/吨，排放系数 =56.1 吨二氧化碳/太焦

耳）：  
32 902 吨二氧化碳 

全氟化碳（使用第 7.4.1.2 节所述方法） 25 282 吨二氧化碳

当量 

过程 1（原铝）排放总量 311 000 吨二氧化碳

当量 

过程 2（最终铝产品）中天然气产生的排放总量 5 283 吨二氧化碳 

设施直接排放总量 316 283 吨二氧化碳 

 

表 7-25：铝示例——设施间接排放总量 

间接排放 耗电量（兆瓦时） 排放系数（吨二氧化

碳/兆瓦时） 
排放量（吨二氧化

碳） 

过程 1（原铝） 3 000 000 0.410 (149) 1 230 000 

过程 2（最终产品） 105 000 0.410 43 050 

间接排放总量   1 273 050 

 

然后，根据上表的数据，分别计算每个综合商品类别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

放量，如表 7-26 所示。 

表 7-26：复杂最终铝商品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的计算示例 

 生产水平（吨） 过程排放总量 
（吨二氧化碳当量） 

前体质量比

（Mi）（吨

/吨） 

直接 SEE
（吨二氧

化碳当量

/吨） 

间接 SEE
（吨二氧

化碳当量

/吨） 

过程 1（未锻轧铝——铝锭及板坯） 

 产品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铝锭 80 000      

 板坯 120 000      

 总计  200 000 311 000 1 230 000  1.555 6.150 

过程 2（最终铝产品） 

前体 板坯 120 000   1.062 1.651 6.531 

铝产品  113 000 5 283 43 050  0.047 0.381 

最终铝产品隐含碳排放总量   1.698 6.912 

 
149  排放系数基于一个虚拟国家的电网，其中 40%的电力来自相对较旧的燃煤电厂，60%为水电。

请注意，只有当设施和电力生产商之间存在购电协议时，才能将水电纳入考虑。否则，必须使

用欧委会提供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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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上述最终铝产品的隐含碳排放总量时，考虑了前体的质量比（Mi）（计算

规则见第 6.2.2.3 节）。此为每吨铝产品消耗的未锻轧铝板坯的质量，计算方式如

下： 

• 板坯质量 / 铝产品质量：120 000 吨 / 113 000 吨 = 1.062 吨/吨（如上所示）。 

然后通过该比率对前体的直接和间接 SEEi值进行调整，即：  

• 直接 SEEi（前体）：1.555 吨二氧化碳/吨 x 1.062 吨/吨 = 1.651 吨二氧化碳/
吨。 

如上所述，通过将前体的 SEE 值（经 Mi 调整）与铝产品生产过程的排放量相加，

计算最终复杂铝产品的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总量。 

使用上述方法，即可确定在过渡期内向欧盟进口最终铝产品的 CBAM 报告义务；

例如，对于进口 100 吨基础铝产品（如片材）：  

• 过渡期（仅报告）： 

o 直接隐含碳排放量 = 100 吨 x 1.698 吨二氧化碳/吨 = 169.8 吨二氧化碳 

o 间接隐含碳排放量 = 100 吨 x 6.912 吨二氧化碳/吨 = 691.2 吨二氧化碳 

总计：861.0 吨二氧化碳 

 

7.5 化工——氢行业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特别与本行业相关的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 附件 2 第 3 节——按生产路线划分的特殊规定和排放监测要求。第 3.6 分

节（氢）。 

• 附件 4 第 2 节——商品生产商应在排放数据通信中向进口商通报的

CBAM 商品行业特定参数。 
 

7.5.1 行业特定监测和报告要求  

应根据《实施细则》中规定和本指导文件第 6节中概述的方法对直接和间接隐含碳

排放进行监测。  

7.5.1.1 排放监测 

应为氢行业监测和报告的相关排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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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或合成气体生产过程中燃料燃烧过程、天然气一次和二次蒸汽重整，或

对其他碳氢化合物进行部分氧化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仅包括

来自固定设备的排放，不包括任何移动设备（如车辆）的排放。 

• 在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内消耗的可测量制热（用于生产热水或蒸汽）和制

冷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不论热量的产生地点位于何处（即产自

现场发或从场外输入）。 

• 电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很少，因此，如果该等排放量很大，其

很可能来自辅助设备。 

• 排放控制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例如，来自碳酸盐原料，如用于

酸性烟气净化的纯碱）。  

上述不同源流的直接排放量不单独报告，而是相加合计，以得出设施或生产过程

的直接排放总量。 

所消耗电力的间接排放必须与直接排放分开报告。请注意，就本行业而言，间接

排放仅在过渡期（而非正式实施阶段）内报告。 

 

7.5.1.2 附加规则 

同时生产不同产品的排放归因 

附加规则适用于将直接（和在适用的情况下间接）排放归因于以下生产过程同时

生产的不同产品： 

• 水电解——如有氧气释放到大气，则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排放均归因于氢产

品。但是，如果氧气被收集并用于其他生产过程或出售，则根据摩尔比按

照下文公式对排放进行归因。 

• 氯碱电解和氯酸盐的生产——根据摩尔比按照下文公式将排放归因于所生

产的氢。 

在过渡期内，电力消耗产生的间接隐含碳排放将单独报告。如果电力经认证 150为

由可再生能源生产，则可就电力使用零排放系数。在欧盟可再生能源框架下进口

“绿色氢”需要此类证书。  

 
水电解 

如果收集副产品氧气和／或直接或间接排放量不等于零，则相关过程的排放量根

据摩尔比按照以下公式归因于氢。 

 
150  根据确立欧盟方法来制定生产非生物来源可再生液体和气体运输燃料的细则以补充《第 (EU) 

2018/2001 号指令》的 2023 年 2 月 10 日欧委会《第 (EU) 2023/1184 号授权条例》。见：

http://data.europa.eu/eli/reg_del/2023/1184/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del/2023/1184/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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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𝐴𝑚𝑚𝐻𝐻2 =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𝑐𝑐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1 −  
𝑚𝑚𝑂𝑂2,𝑠𝑠𝑃𝑃𝐸𝐸𝑑𝑑
𝐼𝐼𝑂𝑂2

𝑚𝑚𝐻𝐻2,𝐼𝐼𝑃𝑃𝑃𝑃𝑑𝑑
𝐼𝐼𝐻𝐻2

+
𝑚𝑚𝑂𝑂2,𝐼𝐼𝑃𝑃𝑃𝑃𝑑𝑑

𝐼𝐼𝑂𝑂2

�  （公式 1） 

其中： 

𝐴𝐴𝑚𝑚𝐻𝐻2 … 归因于报告期内产生的氢的直接或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𝑐𝑐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 报告期内整个生产过程的直接或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𝑚𝑚𝐻𝐻2,𝑐𝑐𝑐𝑐𝑒𝑒𝑝𝑝 … 报告期内在设施销售或使用的氧气质量，单位为吨 

𝑚𝑚𝐻𝐻2,𝑖𝑖𝐷𝐷𝑐𝑐𝑝𝑝 … 报告期内所生产氧气的质量，单位为吨 

𝑚𝑚𝐻𝐻2,𝑖𝑖𝐷𝐷𝑐𝑐𝑝𝑝… 报告期内所生产氢的质量，单位为吨 

𝑀𝑀𝐻𝐻2 … 氧气（O2）的摩尔质量（31.998 公斤/千摩尔）   

𝑀𝑀𝐻𝐻2 … 氢气（H2）的摩尔质量（2.016 公斤/千摩尔） 

 

氯碱电解和氯酸盐的生产 

如果直接或间接排放量不等于零，则根据摩尔比按照以下公式将排放归因于氢部

分： 

氯碱电解： 

𝐴𝐴𝑚𝑚𝐻𝐻2,𝑐𝑐𝑐𝑐𝑒𝑒𝑝𝑝 =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𝑐𝑐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 
𝑚𝑚𝐻𝐻2,𝑠𝑠𝑃𝑃𝐸𝐸𝑑𝑑
𝐼𝐼𝐻𝐻2

𝑚𝑚𝐻𝐻2,𝐼𝐼𝑃𝑃𝑃𝑃𝑑𝑑
𝐼𝐼𝐻𝐻2

+
𝑚𝑚𝐶𝐶𝐸𝐸2,𝐼𝐼𝑃𝑃𝑃𝑃𝑑𝑑

𝐼𝐼𝐶𝐶𝐸𝐸2
+
𝑚𝑚𝑁𝑁𝐼𝐼𝑂𝑂𝐻𝐻,𝐼𝐼𝑃𝑃𝑃𝑃𝑑𝑑

𝐼𝐼𝑁𝑁𝐼𝐼𝑂𝑂𝐻𝐻

�  （公式 2） 

氯酸钠的生产： 

𝐴𝐴𝑚𝑚𝐻𝐻2,𝑐𝑐𝑐𝑐𝑒𝑒𝑝𝑝 =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𝑐𝑐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 
𝑚𝑚𝐻𝐻2,𝑠𝑠𝑃𝑃𝐸𝐸𝑑𝑑
𝐼𝐼𝐻𝐻2

𝑚𝑚𝐻𝐻2,𝐼𝐼𝑃𝑃𝑃𝑃𝑑𝑑
𝐼𝐼𝐻𝐻2

+
𝑚𝑚𝑁𝑁𝐼𝐼𝐶𝐶𝐸𝐸𝑂𝑂3,𝐼𝐼𝑃𝑃𝑃𝑃𝑑𝑑

𝐼𝐼𝑁𝑁𝐼𝐼𝐶𝐶𝐸𝐸𝑂𝑂3

�  （公式 3） 

其中： 

𝐴𝐴𝑚𝑚𝐻𝐻2,𝑐𝑐𝑐𝑐𝑒𝑒𝑝𝑝… 归因于报告期内生产的氢的直接或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𝑐𝑐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 报告期内整个生产过程的直接或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𝑚𝑚𝐻𝐻2,𝑐𝑐𝑐𝑐𝑒𝑒𝑝𝑝 … 报告期内销售或用作前体的氢的质量，单位为吨 

𝑚𝑚𝐻𝐻2,𝑖𝑖𝐷𝐷𝑐𝑐𝑝𝑝… 报告期内生产的氢的质量，单位为吨 

𝑚𝑚𝑁𝑁𝑒𝑒2,𝑖𝑖𝐷𝐷𝑐𝑐𝑝𝑝 … 报告期内生产的氯的质量，单位为吨 

𝑚𝑚𝑁𝑁𝑒𝑒𝐻𝐻𝐻𝐻,𝑖𝑖𝐷𝐷𝑐𝑐𝑝𝑝 … 报告期内生产的氢氧化钠（烧碱）的质量，单位为吨，按 100% 氢氧

化钠（NaOH）计算 

𝑚𝑚𝑁𝑁𝑒𝑒𝑁𝑁𝑒𝑒𝐻𝐻3,𝑖𝑖𝐷𝐷𝑐𝑐𝑝𝑝  …  报告期内生产的氯酸钠的质量，单位为吨，按 100% 氯酸钠

（NaClO3）计算 

𝑀𝑀𝐻𝐻2 … 氢气（H2）的摩尔质量（2.016 公斤/千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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𝑀𝑀𝑐𝑐𝑒𝑒2 … 氯气（Cl2）的摩尔质量（70.902 公斤/千摩尔） 

𝑀𝑀𝑁𝑁𝑒𝑒𝐻𝐻𝐻𝐻… 氢氧化钠（NaOH）的摩尔质量（39.997 公斤/千摩尔） 

𝑀𝑀𝑁𝑁𝑒𝑒𝑁𝑁𝑒𝑒𝐻𝐻3 … 氯酸钠（NaClO3）的摩尔质量（106.438 公斤/千摩尔） 

例外情况 

您作为经营者应注意，仅应考虑纯氢或可用于氨生产的氮氢混合物的生产。在炼

油厂或有机化学设施的合成气体或氢生产并不纳入考虑，因为其中的氢仅在该等

炼油厂或设施内使用，而非用于生产《CBAM 条例》下的商品。 

7.5.1.3 其他报告要求 

下表 7-27 列出您作为经营者在与进口商的排放数据通信中应向进口商提供的其他

信息。 

表 7-27：CBAM 报告中所要求的其他化工行业参数 

综合商品类别 季度报告要求 

氢 – 无  

 

上述参数取决于所生产的商品。氢不需要额外的报告。 

7.5.2 氢行业示例 

7.5.2.1 示例 1——甲烷蒸汽重整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得出蒸汽重整生产路线生产的氢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然后，在示例末尾会计算出进口到欧盟的水平的隐含碳排放量，以便在过渡期内

进行报告。 

下图显示设施的概览，并以虚线将系统边界划分为单个生产过程。执行生产过程

的物理单元被列为“蒸汽重整”，并标识了投入物、产出物和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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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氢示例 1——氢的概览及完整监测方法 

 
 

 

上图为蒸汽重整界定了单个生产过程。投入物是天然气（作为过程的原料／给料，

以及作为燃料）和电能。产出物是氢产品和输出到设施其他部分或区域供热网络

的热量。  

表 7-28 中标红的投入物和产出物是经营者为对排放进行归因并确定生产过程的直

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而需监测的参数。  

本示例中监测的直接和间接排放来自： 

• 燃料燃烧和蒸汽重整过程的直接排放 151。 

• 为了计算过程的归因排放量，需要确定与热量输出相关的排放量当量，并

从归因排放量中减除。有关计算方法见第 6.2.2.2 节，有关监视要求见第

6.7.2 节。 

• 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能的间接排放。 

所生产的氢商品的活动水平也需予以监测。 

表 7-28 总结在过程中予以监测的投入物和产出物，以确定直接和间接特定隐含碳

排放总量。 

表 7-28：归因于氢的直接排放总量减去热量输出排放量的计算示例 

直接排放 活动数据

（吨） 
净热值（吉焦

耳/吨） 
能量（太

焦耳） 
排放系数（吨二氧

化碳/太焦耳） 
排放量（吨二

氧化碳） 

 
151  该过程向大气排放的一氧化碳（CO）在质量平衡中不计为输出源流，但被视为二氧化碳排放

的摩尔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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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天然

气 
190 000 48 9 120 56.1 511 632 

热量输出   -800 56.1 -44 800 

设施直接

排放总量 
    466 832 

 

设施的直接排放总量来自单一源流（天然气）。为此，无需区分燃烧和过程排

放。在本示例中，上述排放量在减去归因于热量输出的排放量后完全归因于氢产

品。如果过程中产生的几乎纯净二氧化碳被捕获并转移到地质二氧化碳封存地

点，则可扣除相关排放量，前提是接收设施根据 CBAM 或同等 MRV 体系进行监

测（见第 6.5.6.2 节）。  

表 7-29：归因于氢的间接排放总量 

间接排放 活动数据

（兆瓦时） 
排放系数（吨二

氧化碳/兆瓦时)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耗电量 33 000 0.367152 12 096 

设施间接排放总量   12 096 

 

上表 7-29 中使用的电力排放系数（EF）基于使用联合循环发电厂效率的天然气排

放系数。归因于氢产品的设施间接排放总量为 12 096 吨二氧化碳。使用上文各表

的数据，表 7-29 根据报告期内的直接和间接排放量及氢的生产水平计算了氢的特

定隐含碳排放量。 

表 7-30：氢产品隐含碳排放量的计算（示例） 

生产  过程排放总量（吨二氧化碳） SEE（吨二氧化碳/吨氢气） 

产品 活动水平（吨）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氢 55 000 466 832 12 096 8.488 0.220 

 

使用上述方法，即可确定在过渡期内向欧盟进口氢产品的 CBAM 报告义务；例如，

对于进口 100 吨通过甲烷蒸汽重整生产的氢产品： 

  

• 过渡期（仅报告）： 

o 直接隐含碳排放量 = 100 吨 x 8.488 吨/吨二氧化碳 = 848.8 吨二氧化碳 

o 间接隐含碳排放量 = 100 吨 x 0.220 吨/吨二氧化碳 = 22.0 吨二氧化碳 

 
152  排放系数的来源为《实施细则》附件 8 表 1——天然气的排放系数为 56.1 吨二氧化碳/太焦耳乘

以 0.0036，以将该数值转换为其当量值 0.202 吨二氧化碳/兆瓦时。然后假设联合循环燃气发电

厂的效率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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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870.8 吨二氧化碳 

 

7.5.2.2 示例 2——氯碱电解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得出氯碱生产路线生产的氢产品的特定隐含碳排放量。  

然后，在示例末尾会计算出进口到欧盟的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以便在过渡期内

进行报告。  

下图显示设施的概览，并以虚线将系统边界划分为单个生产过程。执行生产过程

的物理单元被列为“电解”，并标识了投入物、产出物和排放源。 

图 7-18：氢示例 2——氢的概览及完整监测方法 

 
 

 

上图为氯碱电解界定了单个生产过程。投入物是作为原料的盐和用于电解的电能。

产出物是副产品氯气、烧碱和氢产品。过程并无直接排放，也无需予监测的源流。  

上图标红的投入物和产出物是经营者为对排放进行归因并确定生产过程的直接和

间接特定隐含碳排放量而需监测的参数。  

本示例中并无直接排放。本示例中监测的间接排放来自： 

• 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能。 

氯和烧碱的活动水平以及所生产的氢商品的活动水平均需予以监测，以便按产品

进行所需的排放分摊。就本示例而言，假设所生产的氢中只有部分出售。 

表 7-31 总结在生产过程中予以监测的投入物和产出物，以确定特定隐含碳排放总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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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报告期的生产水平示例和摩尔比的计算  

产品 活动数据（吨）  摩尔质量（公斤

/千摩尔） 
摩尔比   

活动数据／摩尔质量 
（吨 千摩尔/公斤） 

生产的氢气（H2） 5 687 
2.016 

2 820.8 

出售的氢气（H2） 1 200 595.2 

生产的氯气（Cl2）  200 000 70.902 2 820.8 

生产的烧碱（NaOH） 225 647 39.997 5 641.6 

 

由于氢产品与氯气和烧碱同时生产，因此使用上文所列的氯碱电解公式将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排放量按比例归因于氢产品（见第 7.5.1.2 节）。前述公式中出售的氢

的该部分归因系数根据上表 7-31 所列的摩尔比计算： 

• 氢归因系数 = 595.2 / (2 820.8 + 2 820.8 + 5 641.6) = 0.0528 

表 7-32：氯碱电解过程的间接排放总量 

间接排放 兆瓦时 排放系数（吨二

氧化碳/兆瓦时） 
排放量（吨二氧

化碳） 

耗电量 520 000 0.367 190 604 

设施间接排放总量   190 604 

 

上文计算出的归因系数 0.0528 用于将间接排放归因于氢气部分，如下所示： 

o 氢产品间接隐含碳排放量  = 0.0528 x 190 604 吨二氧化碳 = 10 064 吨

二氧化碳 

o 将其除以氢的生产水平，即得出特定间接隐含碳排放量：10 064 吨二

氧化碳 / 1 200 吨氢气 = 8.387 吨二氧化碳/吨氢气 

使用上述方法，即可确定在过渡期内向欧盟进口氢的 CBAM 报告义务；例如，对

于进口 100 吨通过氯碱电解生产的氢产品：  

• 过渡期（仅报告）： 

o 直接隐含碳排放量 = 0 吨二氧化碳  

o 间接隐含碳排放量 = 100 吨 x 8.387 吨二氧化碳/吨 = 838.7 吨二氧化碳 

总计：838.7 吨二氧化碳 

 



214 

7.6 电力“作为商品”（即进口到欧盟） 

以下文本框列出《实施细则》中在 CBAM 过渡期内特别与本行业相关的章节。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 附件 2 第 3 节——按生产路线划分的特殊规定和排放监测要求。第 3.19

分节（电力）。 

• 附件 3 第 D 节——电力监测，第 D.1 至 D.2 分节。 
 

如果电力本身作为商品进口到欧盟，即不包括在（有形）商品的间接排放中，则

适用特定规则。首先，此种情况只存在直接排放。其次，监测实际排放量（而不

是使用隐含碳排放的默认系数）属于该等规则下的例外情况。第 6.6 节所列的公式

应用以计算上述排放量。关于电力排放系数，必须适用《实施细则》附件 3 第 D.2
节载明的规则，下文对此作了解释。 

以下确定电力排放系数的选项适用： 

(a) 作为默认情况，应使用某第三国、某组第三国或第三国内某地区的特定默

认值。该数值由欧委会根据现有的最佳数据确定。其为基于国际能源署

（IEA）数据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153，由欧委会在 CBAM 过渡登记系统上

提供。 

(b) 如果根据 (a) 点没有具体的默认值，则应使用上述附件 D.2.2 点中载明的欧

盟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其也基于 IEA 的数据，并通过 CBAM 过渡登记系统

提供。 

(c) 如果报告申报者根据官方和公开信息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适用的二氧化

碳排放系数低于 (a) 和 (b) 点所规定的值，并且符合第 7.6.1节所规定的条件，

则报告申报者可根据该节所述方法确定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d) 如果符合第 7.6.2 节所规定的标准，则可使用某特定发电设施的实际排放数

据，并使用根据《实施细则》附件 3 确定的数据进行计算，详见第 7.6.2 节。 

 

7.6.1 基于报告申报者数据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为上述 (c) 点的目的，报告申报者应提供来自其他官方来源的数据集，包括截至报

告之前两年再往前计的五年阶段的国家统计数据。选择这个时间框架是为了反映

 
153  《CBAM 条例》定义如下：“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指某一地理区域内化石燃料发电的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的加权平均值。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由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除以相关地理区域
内化石燃料生产的总电力得出。其以每兆瓦时的二氧化碳吨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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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碳政策（例如可再生能源产量的增加）以及气候条件（例如特别寒冷的年份）

对相关国家年度电力供应的影响。  

为此，报告申报者应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向欧盟出口电力的国家每种化石燃料技术

的年度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及其各自的总发电量：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𝑒𝑒,𝑜𝑜 =
∑ 𝐸𝐸𝐹𝐹𝑑𝑑×𝐸𝐸𝑛𝑛𝐸𝐸,𝑑𝑑,𝑦𝑦𝐼𝐼
𝑑𝑑

𝐸𝐸𝑛𝑛𝐸𝐸,𝑦𝑦
  （公式 45） 

其中：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𝑒𝑒,𝑜𝑜  为能够向欧盟出口电力的第三国在相关年份内所有化石燃料技术的年度二

氧化碳排放系数； 

𝐴𝐴𝑒𝑒𝑒𝑒,𝑜𝑜  为当前年份所有化石燃料技术的总发电量；𝐴𝐴𝐹𝐹𝐷𝐷  为每种化石燃料技术“i”的

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以及  

𝐴𝐴𝑒𝑒𝑒𝑒,𝐷𝐷,𝑜𝑜 为每种化石燃料技术“i”的年总发电量。 

 

然后，将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计算为该等年度的移动平均值：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𝑒𝑒 =
∑ 𝐸𝐸𝑖𝑖𝑛𝑛𝐸𝐸,𝑑𝑑
𝑦𝑦−2
𝑦𝑦−6

5
   （公式 46） 

其中：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𝑒𝑒 为根据 5 年阶段（从当前年份减去 6 年起至当前年份减去 2 年止）的二氧化

碳排放系数移动平均值得出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到本年度减去 6 年；  

𝐴𝐴𝑚𝑚𝑒𝑒𝑒𝑒,𝑜𝑜 为每年“i”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i 为相关年份的变量指数；以及  

y 为当前年度。 

7.6.2 基于设施实际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为允许电力进口商使用特定发电设施的实际排放数据，必须满足《CBAM 条例》

附件 4 第 5 节 (a) 至 (d) 点所规定的所有标准，即： 

(a) CBAM 授权申报商和位于第三国的电力生产商之间达成的购电协议涵盖声

称使用实际隐含碳排放量的电量； 

(b) 发电设施要么直接连接到欧盟输电系统，要么可以证明在出口时，设施和

欧盟输电系统之间的网络中的任何一点均无物理网络拥塞的情况； 

(c) 发电设施每千瓦时电力排放不超过 550 克的源自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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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声称使用实际隐含碳排放量的电量已由原产国、目的地国和每个过境国

（如相关）的所有负责输电系统运营商明确指定为分配的互联容量，并且

指定容量和设施的电力生产所指的是同一段时间，其不得超过一小时。 

此外，上述设施必须根据《实施细则》附件 3 确定电力排放系数，即如第 6.7.3 节

或第 6.7.4节（如涉及热电联产）所述。设施的直接排放量应按照第 6.5节的规定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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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BAM 豁免 

在过渡期内某些一般豁免适用，详列如下。  

《实施细则》参考资料： 

• 第 (EU) 2023/956 号《CBAM 条例》第一章第 2 条（范围）第 3、4 及 7 段；附件 3（在该条

例第 2 条范围以外的第三国和第三地区）。 

 
 

微量（de minimis）豁免 

在 CBAM 范围内的小量（微量）进口商品可自动视为免受 CBAM 法律规定的管制，

前提是该等商品的价值微不足道，也就是说每批商品 154不超过 150 欧元。此等豁

免在过渡期内也适用。 

军事用途豁免 155 

豁免适用于根据《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进

口供成员国军方使用的任何商品，或根据与非欧盟国家军方达成的协议进口的任

何商品。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豁免 

适用 EU ETS 的国家（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或具有与 EU ETS 完全挂钩的

ETS 之国家（瑞士）可免受 CBAM 管制。 

就所有 CBAM 商品获得豁免的国家／地区列于《CBAM 条例》附件 3 第 1 节；就

电力获得豁免的国家将会添加到该附件的第 2 节中，该节目前留空。 

电力进口的有限豁免 

从非欧盟国家进口的电力受 CBAM 管制，除非该非欧盟国家与欧盟内部电力市场

紧密结合，以至于无法找到将 CBAM 应用于该等进口电力的技术解决方案；此豁

免仅适用于有限情况，并受《CBAM 条例》第 2 条所述的条件约束。 

 
154  欧 盟 理 事 会 《 第  (EC)  1186/2009 号 条 例 》 第 23 条 。 见 ： https://eur-

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9:324:0023:0057:EN:PDF。 
155  2015 年 7 月 28 日欧委会就《欧盟海关法典》某些条款的细则补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EU) 952/2013 号条例》的《第 (EU) 2015/2446 号授权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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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A 附件 A: 缩写列表 

缩写 完整术语 

AD 活动数据 

AEM 阳极效应分钟数 

AEO 阳极效应过电压 

AL 活动水平 

AOD 氩氧脱碳法 

BAT 最佳可行技术 

BF 生物质部分 

BFG 高炉煤气 

BOF 碱性氧气转炉 

BOFG 碱性氧气转炉煤气 

BREFs 最佳可行技术参考文献 

CA 主管部门 

CBAM 碳边境调节机制 

CCR 熟料与水泥比 

CCS 碳捕集与封存 

CCU 碳捕集与利用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EMS 连续排放测量系统 

CF 转换系数 

CFP 产品碳足迹 

CHP 热电联产 

CKD 水泥窑粉尘 

CN 综合税则目录 

COG 焦炉煤气 

DRI 直接还原铁 

EAF 电弧炉 

EF 排放系数 

EFTA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EORI 经济运营商注册和识别 

ETS 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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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完整术语 

EUA （在 EU ETS 下使用的）排放配额 

EUR 欧元（货币） 

FAR 《免费配额规则》（第 2019/331 号条例）156 

GHG 温室气体 

GWP 全球变暖潜能 

HBI 热压铁块 

HS 协调制度（国际贸易） 

IEA 国际能源署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LULUCF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标准） 

MMD 监测方法文件 

MRR 《监测和报告条例》（《第 2018/2066 号条例》）157 

MRV 监测、报告和核查 

MS 成员国 

MWh 兆瓦时 

NCV 净热值 

NPI 镍生铁 

OF 氧化系数 

PCI 煤粉喷射 

PEMS 预测性排放监测系统 

PFC 全氟化碳 

PoS 可持续性证明 

RED II 《可再生能源指令（修订版）》 

SEE 特定隐含碳排放 

TARIC 欧盟综合关税 

TJ 太焦耳 

TSO 输电系统运营商 

UCC 《欧盟海关法典》 

 
156  《免费配额规则》（2018 年 12 月 19 日欧委会关于根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03/87/EC 

号指令》第 10a 条确定欧盟范围内统一免费分配排放配额过渡规则的《第 (EU)2019/331 号授权

条例》）。 
157 《监测和报告条例》（2018年 12月 19日欧委会关于根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03/87/EC 

号指令》监测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并修订欧委会《第 (EU) 601/2012 号条例》的《第 (EU) 
2018/2066 号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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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完整术语 

UN/LOCODE 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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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B 附件 B: 定义表 

术语 定义 

“准确性” 指测量结果与特定量的真实值或使用国际公认并可追

溯的校准材料及标准方法凭经验确定的参考值之间的

接近程度，同时考虑随机和系统因素。 

“活动数据” 指与基于计算的方法相关的过程所消耗或生产的燃料

或物料数量，单位为太焦耳（TJ）、吨（如为质量）

或标准立方米（如为气体），视情况而定。 

“实际排放量” 指按照【《实施细则》】附件 4 规定的方法确定的、根

据商品生产过程及该等过程中消耗的电力生产的原始数

据计算得出的排放量。 

“活动水平” 指在生产过程边界范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电力以兆瓦

时为单位，其他商品以吨为单位）。 

“农业、水产养殖、

渔业和林业残留物” 
指农业、水产养殖、渔业和林业直接产生的残留物，不

包括相关行业或加工产生的残留物。 

“CBAM 授权申报

商” 
指根据第 (EU) 2023/956 号《CBAM 条例》第 17 条经

主管部门授权的人。 

“批” 指经代表性采样和定性，并作为一次装运或连续在某一

特定时段内转移的燃料或物料数量。 

“生物质” 指来自农业（包括植物和动物物质）、林业和相关行业

（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的生物源的产品、废物和残留

物的可生物降解部分，以及废物的可生物降解部分，包

括生物源工业废物和城市垃圾。 

“生物质部分” 指生物质产生的碳与燃料或物料的总碳含量的分数比。 

“计算系数” 指净热值、排放系数、初始排放系数、氧化系数、转换

系数、碳含量或生物质部分。 

“校准” 指在特定条件下在以下两种数值之间建立关系的一系列

操作：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所显示的数值，或物质尺度

或标准物质所代表的数值以及参考标准所实现的相应数

量值。 

“碳价” 指在第三国碳减排机制下，以税、征税或费用或温室气

体排放交易体系下的排放配额的形式应付的货币金额，

根据相关措施覆盖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

计算得出。 

“CBAM 证书” 指商品相当于一吨二氧化碳隐含碳排放量的电子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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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二氧化碳排放系

数” 
指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化石燃料发电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强

度的加权平均值。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按以下方式得出：

将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除以相关地理区域内的

化石燃料发电总量。其以每兆瓦时的二氧化碳吨数表

示。 

“综合税则目录”

（CN） 
指商品分类，旨在满足以下需求：i) 为进口到欧盟

（EU）的产品设定进口关税的共同关税，以及纳入适

用于向及从欧盟进口及出口的商品的所有欧盟和贸易措

施的欧盟综合关税（Taric）；ii) 欧盟的国际贸易统计

数据。 

CN 提供收集、交换和发布欧盟国际贸易统计数据的途

径。其也用于收集并发布欧盟内部贸易中的国际贸易统

计数据。158 

“燃烧排放” 指燃料与氧气在放热反应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 

“主管部门” 指各成员国根据第 (EU) 2023/956 号《CBAM 条例》第

11 条指定的主管部门。 

“连续排放测量”

（CEM） 
指通过定期测量以确定某数量值的一组操作，测量可直

接在烟囱中进行，或使用靠近烟囱的测量仪器进行抽取

式测量，但不包括基于从烟囱中收集的个别样品的测量

方法。 

“复杂商品” 指简单商品以外的商品。 

“保守”  指定义一组假设，以确保不会发生低估报告排放量或高

估热量、电力或商品产量的情况。 

“转换系数” 指以二氧化碳形式排放的碳与排放过程发生前源流中所

含碳总量的分数比，排放到大气中的一氧化碳视为二氧

化碳的摩尔当量。 

“报关员” 指根据《第 (EU) 952/2013 号条例》第 5 条第 (15) 款所

定义的、代表其本人或代表他人提交商品自由流通放行

海关申报的报关员。 
“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体系” 
指为二氧化碳捕集、运输、在商品生产中使用或地质封

存的目的，拥有技术相连的设施和运输设备的一组经济

经营者。 
“数据流活动” 指为根据原始源数据起草排放报告而需要的相关数据

获取、处理和处置活动。 
“数据集” 数据集指下列任何一种数据，视乎具体情况，可以是

设施层面的数据，也可以是生产过程层面的数据： 

 
158  定义见：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

explained/index.php?title=Glossary:Combined_nomenclature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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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a) 与基于计算的方法相关的生产过程所消耗或生产

的燃料或物料（包括废气）数量，单位为太焦耳、吨

（如为质量）或标准立方米（如为气体体积），视情

况而定； 

(b) 计算系数； 

(c) 净可测量热量，以及为确定该量所需的相关参

数，特别是：i) 传热介质的质量流率；ii) 根据成分、

温度、压力和饱和度确定的传输和回流传热介质的

焓； 

(d) 根据用于产生热量的燃料相关数量和燃料组合的

净热值（NCV）确定的无法测量热量； 

(e) 电量； 

(f) 设施之间转移的二氧化碳量； 

(g) 从设施以外获得的前体数量及其相关参数，如原

产国、使用的生产路线、特定直接和间接排放量、应

付碳价等； 

(h) 与应付碳格相关的参数。 
“默认值” 指经计算或从二手数据中得出代表商品隐含碳排放量的

数值。 
“直接排放” 指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排放，包括生产过程中制热和制冷

的能耗所产生的排放，不论制热和制冷的地点位于何

处。 
“合格的监测、报告

和核查（MRV）体

系” 

指根据 CBAM《实施细则》第 4 条第 (2) 款的规定，为

了设施所在地的“碳定价机制”、设施所在地的强制

性排放监测机制或设施的排放监测计划（可包括由经

认证的核查员进行核查）的目的而于设施建立所在地
159实施的 MRV 体系。 

“隐含碳排放” 指商品生产过程中所释放的直接排放和生产过程消耗的

电力在被生产的过程中的间接排放，按照附件 4 所规定

的，并在根据《CBAM 条例》第 7 条第 (7) 款通过的

《实施细则》中进一步指明的方法计算。 
“排放”  指生产商品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向大气的排放。 

“排放系数” 指相对于源流活动数据的温室气体平均排放率，假设燃

烧过程中完全氧化，以及所有其他化学反应完全转化。 

“电力排放系数” 指代表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电力的排放强度的默认数值，

单位为二氧化碳当量。 

 
159 指设施所在的司法管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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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排放源” 指排放相关温室气体的某设施或某设施内过程中可单独

识别的部分。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指就《第 2003/87/EC 号指令》附件 1 所列、除航空活

动以外的活动在欧盟范围内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

的制度。 

“化石碳” 指非生物质的无机碳和有机碳。 

“化石部分” 指化石和无机碳与燃料或物料的总碳含量之分数比。 

“无组织排放” 指来自非本地化、太多样化或太小而无法单独监测的来

源的不规则或意外排放。 

“商品”   指第 (EU) 2023/956 号《CBAM 条例》附件 1【以及

《实施细则》附件 2】所列的商品。 

“温室气体”  指第 (EU) 2023/956 号《CBAM 条例》附件 1【以及

《实施细则》附件 2】所述与该附件中所列的每种商品

相关的温室气体。 
“进口商” 

 

指以自身名义并代表自身提交商品自由流通放行海关申

报的人，或如果通过间接报关代表根据《第 (EU) 
952/2013 号条例》第 18 条提交海关申报，则指被代表

提交海关申报的人。 

“进口” 指根据《第 (EU) 952/2013 号条例》第 201 条的规定放

行自由流通。 

“间接排放” 指为生产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而产生的排放，

不论所消耗电力的生产地点位于何处。 

“固有二氧化碳” 指为源流一部分的二氧化碳。 

“设施” 指执行生产过程的固定技术单元。 

“可测量热量”  指使用传热介质（诸如蒸汽、热空气、水、油、液态金

属和盐）通过可识别的管线或管道输送的、实际或可为

之以安装热量表的净热流。 

“测量点” 指使用连续排放测量系统（CEMS）进行排放测量的排

放源，或使用连续测量系统确定二氧化碳流量的管道系

统横截面。 

“测量系统” 指一套完整测量仪器和其他设备，如采样和数据处理设

备，用于确定诸如活动数据、碳含量、热值或温室气体

排放系数等变量。 

“最低要求” 指使用允许的最小努力来确定数据的监测方法，以便产

生为《第 (EU) 2023/956 号条例》目的可接受的排放数

据。 

“混合燃料” 指同时含有生物质和化石碳的燃料。 

“混合物料” 指同时含有生物质和化石碳的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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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净热值”（NCV） 指燃料或物料在标准状况下与氧气完全燃烧时释放的热

量的特定数量，减去任何形成的水的汽化热。 

“无法测量热量” 指除可测量热量以外的其他所有热量。 

“经营者” 指在某第三（非欧盟）国经营或控制某设施的任何人。 

“氧化系数” 指因燃烧而氧化为二氧化碳的碳与燃料中所含碳总量的

分数比，排放到大气中的一氧化碳（CO）视为二氧化

碳的摩尔当量。 

“初始排放系数” 指基于燃料或物料的生物质部分和化石部分的碳含量而

对该燃料或物料假设的总排放系数，将其乘以化石部分

会得出排放系数。 

“购电协议” 指某人同意从某电力生产商直接购电所签署的合同。 

“生产过程”  指设施执行化学或物理过程以生产《实施细则》附件 2
第 2 节表 1 所定义的综合商品类别下商品的过程，以及

其关于投入物、产出物和相应排放的特定系统边界。 

“生产路线”160 指在生产过程中用于生产综合商品类别下商品的特定

技术。 

“过程排放” 指定物质之间有意和无意的反应或物质转化所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燃烧排放除外），其主要目的不是产

生热量，其中包括以下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a) 
矿石、精矿和二次物料中金属化合物的化学、电解或

火法冶炼还原；(b) 去除金属和金属化合物中的杂质；

(c) 碳酸盐的分解，包括用于烟气净化的碳酸盐；(d) 产
品与中间产物的化学合成（有含碳物料参与反应）；

(e) 含碳添加剂或原料的使用；(f) 金属氧化物或非金属

氧化物（如氧化硅和磷酸盐）的化学或电解还原。 

“替代数据”  指由经验证实或从公认的来源得出的年度值，当经营者

无法在适用的监测方法中生成所有必要的数据或系数

时，经营者以该等年度值代替数据集 161，以期确保报

告完整。 

“退税” 指负责支付碳价的人应付或支付的金额以货币或任何其

他形式获得减免的任何金额，无论减免发生在碳价支付

之前还是之后。 

“建议的改进措施” 指经证实能确保数据相对仅应用最低要求而言更为准确

或更不容易出错的监测方法，其可作为自愿选项。 

“报告申报者” 指以下任何人：  

 
160 请注意，不同的生产路线可属于同一个生产过程。 
161 指活动数据或计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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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a) 为使商品可自由流通而以自己的名义和代表自己

报关的进口商；   

(b) 持有《第 (EU) 952/2013 号条例》第 182 条第 (1) 
款所述报关授权的、办理商品进口申报的人；  

(c) 间接海关代表，但前提是报关必须由根据《第 
(EU) 952/2013 号条例》第 18 条规定所委托的间接海关

代表办理，并且进口商成立于欧盟以外地点，或者间接

海关代表已同意根据《第 (EU) 2023/956 号条例》第 32
条承担报告义务。 

“报告期” 指设施经营者选择用作确定隐含碳排放量的基准期。 

“残留物” 指不是生产过程直接寻求生产的最终产品的物质；其不

是生产过程的主要目标，并且该过程未被刻意修改以生

产该物质。 

“简单商品” 指生产过程中仅需使用隐含碳排放量为零的投入物料和

燃料来生产的商品。 

“源流” 指以下任何一项：(a) 因其消耗或生产而在一个或多个

排放源导致相关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定燃料类型、原料

或产品；(b) 使用质量平衡法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时包

括的含碳特定燃料类型、原料或产品。 

“特定隐含碳排放” 指每吨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按每吨商品排放的二氧化

碳当量吨数计。 

“标准状况” 指定义标准立方米（Nm3）的温度为 273.15K、压力条

件为 101 325 帕斯卡（Pa）的状况。 

“第三国”  指欧盟关税领土以外的国家或地区。 

“吨二氧化碳（当

量）” 
指一公吨二氧化碳（“CO2”），或《CBAM 条例》附

件 1 所列具有同等全球变暖潜能的任何其他温室气体的

数量（“CO2e”）。 

“输电系统运营商” 指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EU) 2019/944 号指令》

第 2 条第(35) 款所定义的运营商（162）。 

“不确定性” 指与确定某数量的结果相关的参数，其表征可合理归因

于该特定数量的数值的分散性，包括系统和随机因素的

影响，以百分比表示，并描述平均值周围的置信区间，

该置信区间包含 95%的推断值，同时考虑到数值分布

的任何不对称性。 

“废物” 指持有人丢弃或打算或必须丢弃的任何物质或物体，不

包括为满足本定义而故意改造或污染的物质。 

 
162 2019 年 6 月 5 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内部电力市场通用规则的《第(EU)2019/944 号指

令》，其对《第 2012/27/EU 号指令》进行修订（《欧盟官方公报》L 系列第 158 期，2019 年 6
月 14 日，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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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废气” 指在标准状况下以气态形式出现并含有不完全氧化碳的

气体，其由“过程排放”下所列的任何过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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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关于生物质的进一步信息  

如第 6.5.4 节所解释，生物质只有在符合某些可持续性和温室气体减排标准（统称

为“RED II 标准”）的情况下才可获得“零排放”的评级。该等标准的定义见

“RED II”（《可再生能源指令（修订版）》163）。本附件就该等标准的实际应用

提供进一步的实用建议。 

下文根据欧盟委员会“关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中生物质问题”的第 3
号指导文件对可持续性和温室气体减排标准进行简短的介绍。   
https://climate.ec.europa.eu/system/files/2022-10/gd3_biomass_issues_en.pdf   

 

1.定义 

以下定义有助于理解下文内容：  

• “生物燃料”指由生物质生产的用于运输的液体燃料； 

• “生物液体”指由生物质生产的用作运输以外的能源用途的液体燃料，包括电

力、制热和制冷； 

• “生物质燃料”指由生物质生产的气体和固体燃料；  

• “生物燃气”指由生物质生产的气体燃料； 

• “废物”指持有人丢弃或打算或必须丢弃的任何物质或物体，不包括为满足本

定义而故意改造或污染的物质； 

• “残留物”指不是生产过程直接寻求生产的最终产品的物质；其不是生产过程

的主要目标，并且该过程未被刻意修改以生产该物质； 

• “农业、水产养殖、渔业和林业残留物”指农业、水产养殖业、渔业和林业直

接产生的残留物，不包括相关行业或加工产生的残留物； 

• “城市垃圾”指： (a) 日常生活中收集的混合垃圾和分类垃圾，包括纸张

和纸箱、玻璃、金属、塑料、生物垃圾、木材、纺织品、包装、废弃电气和电

子设备、废电池和蓄电池，以及大件垃圾，包括床垫和家具；(b) 从其他来源

收集的混合垃圾和分类垃圾，其性质和成分与生活垃圾相似；城市垃圾不包括

来自生产、农业、林业、渔业、化粪池和污水管网和处理的废物，包括污水污

泥、报废车辆或建筑和拆除废物。 

 
163  关 于 促 进 可 再 生 能 源 使 用 的 第  (EU) 2018/2001 号 指 令 （ 修 订 版 ） 。 见 ：

http://data.europa.eu/eli/dir/2018/2001/2022-06-07。  

https://climate.ec.europa.eu/system/files/2022-10/gd3_biomass_issues_en.pdf
http://data.europa.eu/eli/dir/2018/2001/202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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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哪些标准适用？ 

图 8-1 介绍了一个“决策树”模型，经营者可以遵循该模型，以决定 MMD 中须包

含哪些书面程序，并确定生物质的排放系数。该图中的编号步骤表示以下内容： 

1. 第 1步是确定源流是否仅由生物质组成，或者是否与化石部分混合。如为后者，

则有必要对生物质部分进行相关分析或应用合理的默认值（见第 6.5.1.4 节的

最后一个小标题）。只有源流的生物质部分才有可能采用零排放系数。 

生物量部分也可根据认证计划的可持续性证明确定。 

如果源流中只有一部分属生物质，则以下步骤仅适用于该生物质部分。但是，

如果满足 RED II 标准的必要证据仅适用于该生物量部分的一部分，则须分别

考虑三个部分（即化石、视为化石的生物质部分，以及生物质部分（其由于

符合 RED II 标准而被评为零排放））。 

2. 确定源流是否（主要）用作能源用途。只有在此情况下才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3. 如果源流是城市固体废物，则无需考虑其他标准。生物质部分可评为零排放。 

4. 确定源流是否属任何类型的林业或农业生物质，或（产自）“农业、水产养

殖、渔业或林业的残留物”，因为对于此类源流，“与土地有关”的可持续

性标准 164适用。对于其他残留物或废物（包括各种工业废物，如含有生物

质），只需要遵守温室气体减排标准 165。 

但请注意，对于来自动物、水产养殖和渔业残留物的生物质，RED II 并无规

定与土地相关的具体可持续性标准。对于该等物料，经营者只需确定温室气

体减排量。因此，可直接前往第 7 步。 

5. 视乎第 4步的结果，应对生产生物燃料、生物液体或生物质燃料的（与土地有

关的）可持续性标准进行评估。简言之，经营者可依赖根据欧委会认可的

（国际）自愿计划对所使用的物料／燃料进行的认证。  

如果经营者无法获得认证计划下的可持续性证明，则经营者必须自行对相关

标准进行评估。有关第 4 步和第 5 步的更多详细信息，见本附件第 3.1 和 3.2
节。 

 
 
 

 
164  RED II 第 29 条第 (2) 至 (7) 款。 
165  根据 RED II 附件所述的方法，在计算全生命周期排放量和温室气体减排量时，“不得将排放量

分摊到废物和残留物”【在收集的第一个点】。这实际上意味着，直接在【CBAM】设施中产

生的生物源废物通常会满足温室气体减排标准，而且这将很容易证明。  
此处棘手的问题是确定是否确实为废物，还是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副产品或残留物。为此，应

适用本附件开头部分对“废物”所作的定义。其明确排除了“为满足本定义而故意改造或污染

的物质”。这可能需要逐次评估。某些 RED II 认证计划可能会确认某物料是否视为废物，从而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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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将 RED II 的可持续性和温室气体减排标准应用于 EU ETS 源流监测的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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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上一步表明不符合相关的可持续性标准，那么经营者必须将物料视作化

石，即将初始排放系数用作排放系数。 

7. 如果源流为液体，则须评估温室气体减排量。前往第 9 步。 

8. 由于对“生物质燃料”（即固体或气态生物质）的额外要求仅适用于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运营的设施，较旧的设施（更确切地说：在 2021 年之前已经

使用生物质的设施）无须进行进一步评估。  

9. 所需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166必须按照本附件第 3.2 节中的规定进行计算。 

10. 如果温室气体减排量高于适用门槛，则生物质可评为零排放，否则必须将其

视作化石。完成此步骤，评估即告结束。 

 

3.如何提供符合 RED II 标准的证据  

本节对如何检查是否符合 RED II 标准进行介绍。尽管此等检查通常在认证计划下

进行，但对于希望在不采用认证计划的情况下证明符合 RED II 标准的经营者而言，

同样的考虑因素也具相关性。 

视乎通过“决策树”（本附件第 2节）所确定的需求，可持续性标准及温室气体减

排标准可能只有其中一项适用，或两者均适用，或两者均不适用。因此，可以分

别讨论可持续性标准（本附件第 3.1 节）和温室气体减排标准（本附件第 3.2 节）。

此外，经营者必须按照 RED II 第 30 条第 (1) 款的规定使用质量平衡来确保信息的

完整性，这对于确保所有标准从第一个收集点（生物质收获）到在设施中使用的

整个保管链中获得跟踪并且不会出现缺口或重复计算的情况是必要的。 

有关详细信息见 RED II 的法律条文。以下各章节旨在对 RED II 的定位进行简短概

述。此外，关于“验证可持续性和温室气体减排标准以及低间接土地利用变化风
险标准的规则”的实施法案提供了详细的指导 167。该实施法案还规定了遵守自愿

认证计划的框架。 

关 于 生 物 燃 料 和 生 物 质 燃 料 自 愿 认 证 计 划 的 信 息 ， 见 ：

https://ec.europa.eu/energy/topics/renewable-energy/biofuels/voluntary-schemes_en 。  

 

3.1 可持续性标准 

可持续性标准在 RED II 第 29 条第 (2) 至 (7) 款中定义。其可归纳如下： 

• 由农业用地（非林业）残留物生产的生物燃料、生物液体和生物质燃料必须符

合 RED II 第 29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条件：   

 
166  RED II 第 29 条第 (10) 款规定，温室气体减排量必须按照 RED II 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计算。  
167 欧委会关于验证可持续性和温室气体减排标准【…】规则的第 (EU) 2022/996 号实施细则：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996/oj。  

https://ec.europa.eu/energy/topics/renewable-energy/biofuels/voluntary-schemes_en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996/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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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或国家当局【必须】制定监测或管理计划，以处理对土壤质量和土壤

碳的影响。” 

• 由农业生物质（包括该土地的主要产品以及残留物）生产的生物燃料、生物液

体和生物质燃料必须符合 RED II 第 29 条中以下所有段落的规定： 

o 第 29 条第 (3) 款排除了从具有高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土地上获得的原料，

即在 2008 年 1 月或之后曾具有特定地位的土地，不论该土地是否持续具

有该地位。所列的相关地位包括：(a) 原始森林和类似森林，(b) 具有高

度生物多样性的森林和类似森林，(c) 自然保护区，以及 (d) 高度生物多

样性草原。一项实施法案 168对 (d) 点规定了进一步标准。 

o 第 29 条第 (4) 款禁止使用由高碳储量土地转换而来的土地，即在 2008

年 1 月或之后曾具有特定地位但现时不再具有该地位的土地，特别是湿

地和连片林区。 

o 第 29 条第 (5) 款排除了前泥炭地的生物质，除非有证据证明不涉及对先

前未排水的土壤进行排水。 

• 由森林生物质（包括林业残留物）生产的生物燃料、生物液体和生物质燃料必

须符合某些标准，以尽量减少使用来自不可持续生产的森林生物质的风险

（RED II 第 29 条第 (6) 款），并且必须符合第 29 条第 (7) 款规定的特定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标准。一项实施法案 169就此提供了进一

步指导。 

• 对于其他生物质（如动物粪便或副产品；水产养殖和渔业的产品、废物或残留

物；微生物生物质，如工业发酵产物等），RED II 并无定义任何可持续性标

准。因此，并无任何进一步评估适用于该等类型的生物质。然而，如有证据证

明相关源流确实落入此类别（即其为一种废物，而非经故意改造或污染而变成

废物的物料），将有利于经营者。某些认证计划可能会作为其服务的一部分对

源流进行分类，但只有在模棱两可的情况才需这样做。  

 

3.2 温室气体减排 

RED II 中规定需对温室气体减排量提供证明的，即指生物质所产生的能源的全生

命周期排放量必须比使用可比化石燃料的更低。计算生物燃料和生物液体温室气

 
168 欧委会关于界定高度生物多样性草原标准和地理范围的《第 (EU) 1307/2014 号条例》。见：

http://data.europa.eu/eli/reg/2014/1307/oj。   
169 欧委会就证明符合森林生物质可持续性标准的证据制定操作指南的第(EU) 2022/2448 号实施细

则：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2448/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2014/1307/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2448/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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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减排量的方法见 RED II 附件 5 第 C 节。另外，RED II 附件 4 第 B 节介绍了关于

生物质燃料（生物燃气和固体生物质）的计算方法，概述如下：  

第 1 步：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生物质产生的排放量 E： 

E = eec + el + ep + etd + eu – esca – eccs – eccr 

其中：  

eec = 提取或养殖原料所产生的排放量 170；  

el = 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碳储量变化的年化排放量；  

ep = 加工产生的排放量；  

etd = 运输和分销产生的排放量；  

eu = 所使用燃料产生的排放量 171；  

esca = 通过改善农业管理促进土壤碳积累的减排量；  

eccs = 二氧化碳捕集与地质封存的减排量；  

eccr = 二氧化碳捕集与替代的减排量。 

就 eec、ep 和 etd而言，附件 5 和附件 6 提供了用于生物燃料和生物质燃料生产的多

种原料类型和过程的典型值和默认值。就固体生物质而言，运输排放量取决于运

输距离。  

设施通常会消耗几类默认值未列于 RED II 中的废料或残留物。作为一个简化的假

设，如果获取物料（养殖、运输到上游加工以及加工本身）所产生的排放可以合

理归因于主要产品而不是废物本身，则废物的全生命周期排放量可于物料开始符

合废物定义的地点和时间视为零。因此，对于此类废物，在确定其全生命周期排

放量时，只需考虑到达设施前的运输排放量（如有）以及在设施中燃烧前加工的

潜在排放量（如有）。  

就 eu 而言，RED II 所述的方法还说明应如何处理单独生产或由热电联产 172共同生

产的热量和电力。请注意，此处考虑热电联产的方法与 CBAM 中使用的方法 173不

同。 

 
170 地区性（NUTS2）默认排放系数见欧委会网站：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renewable-

energy/biofuels/biofuels_en 及  
https://energy.ec.europa.eu/system/files/2018-07/pre-
iluc_directive_nuts2_report_values_mj_kg_july_2018_0.pdf。  

171 RED II 附件 5 和附件 6 进一步解释：“对于生物燃料和生物液体，所使用燃料产生的排放量 eu

应为零。所使用燃料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一氧化二氮（N2O）和甲烷（CH4））排放量应

包含在生物液体的系数 eu之中。  
对于生物质燃料，所使用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u 应为零。所使用燃料的非二氧化碳温室

气体（甲烷（CH4）和一氧化二氮（N2O））排放量应包含在系数 eu之中。” 
172 热电联产（汽电共生）。  
173  本指导文件第 6.7.4 节。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renewable-energy/biofuels/biofuels_en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renewable-energy/biofuels/biofuels_en
https://energy.ec.europa.eu/system/files/2018-07/pre-iluc_directive_nuts2_report_values_mj_kg_july_2018_0.pdf
https://energy.ec.europa.eu/system/files/2018-07/pre-iluc_directive_nuts2_report_values_mj_kg_july_2018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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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 仅在提供确凿可证的证据时才可纳入考虑。eccs 和 eccr 仅当适用 CCS/CCU 时才

具相关性。 

须考虑的温室气体及其 GWP174 值为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N2O）（GWP=298）、

CH4（GWP=25）。 

如果能够至少对价值链的某些部分获得认证计划下的可持续性证明，则应从该证

明中取得上述公式的相关 e 值。此外，还应按照以下规定计算出温室气体减排量。 

 

第 2 步：按照以下规定计算温室气体减排量： 

• 对于生物燃料（作运输用途）的使用： 

减排量 = (EF(t) – EB(t))/EF(t) 

其中： 

EB = 生物燃料所产生的总排放量； 

EF = 化石燃料比较基准总排放量。  

• 用于制热（和制冷）和电力的生产： 

减排量 = (ECF(h&c,el) – ECB(h&c,el))/ECF(h&c,el) 

其中： 

ECB(h&c,el) = 生物质燃料或生物液体所产生的总排放量； 

ECF(h&c,el) = 制热、制冷或电力（视实际情况而定）的化石燃料比较基准总排放量。 

制热、制冷或电力的生产效率η必须按以下规定纳入考虑： 

EC = E / η 

以下化石燃料比较基准适用 175： 

用途 化石燃料比较值 

运输燃料（液体）： EF(t) 94 克二氧化碳当量/兆焦耳 

电力生产： ECF(el) 183 克二氧化碳当量/兆焦耳  

产生有用的热量，以及制热和／制

冷： ECF(h&c) 
80 克二氧化碳当量/兆焦耳  

 

 
174 GWP指全球变暖潜能。遗憾的是，RED II 所列的 GWP值尚未更新为 MRR使用的 IPCC第 5次

评估报告中的 GWP 值。不过，欧委会可能会在稍后阶段更新该等数值。 
175 对于液体运输燃料，比较基准指燃料的能量含量（净热值），而对于热能和电力的生产，比较

基准则指所产生的热量／电量（如相关，将热电联产计算纳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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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施中，“有用的热量”既可指可测量热量，也可指无法测量热量。当产生可

测量热量时，燃料产生的热量效率是已知的（或者至少原则上可予确定）。化石

燃料比较基准将该等效率纳入考虑。然而，对于无法测量热量，则需要使用η = 
90%的虚拟生产效率，以使所使用的燃料量与比较基准相对应。 

其次，如果在设施中同时产生热量和电力，则必须分别根据各自的化石燃料比较

基准检查各自的燃料量。如果采用认证计划，进行计算的经济经营者（可以是设

施的经营者）必须适当考虑有关热量和电力生产效率的信息。  

 

第 3 步：将温室气体减排量与 RED II 第 29 条第 (10) 款所述的标准进行比较： 

• 对于生物燃料、运输行业中消耗的生物燃气和生物液体，如在 2015 年 10 月 5

日之前开始运营的设施中生产 176，减排量至少须达 50%；如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开始运营的设施中生产，减排量至少须达 60%；如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当日或之后开始运营的设施中生产，减排量至少须达 65%。然而，此种计算

通常由生物燃料的生产商执行，而不是由消耗该等生物液体或生物燃气的设施

执行。但是，如果某设施还使用各种液态生物质废物或生物燃气 176，其可将自

身视为生物液体或生物燃气的生产商。在这种情况下，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计算

便可能须由设施的经营者执行或由认证计划代表其执行。 

• 对于在设施中消耗的生物质燃料（即固体和气体生物质）而言：  

o 如果设施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开始运营，则温

室气体减排量至少须达 70%，  

o 如果设施在 2026 年 1 月 1 日当日或之后开始运营，则温室气体减排量须
达 80%。 

 

 
176 如果设施生产此等燃料并将其交付给必须提供符合 RED II 标准证明的其他用户，或者如果设施

自行消耗此等燃料，则适用本标准。就生物燃气而言，“运输”用途将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

适用下一点所述的生物质燃料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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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计算排放量的标准值 

《实施细则》：附件 8  

用于设施层面直接排放监测的标准系数 

关于净热值（NCV）的燃料排放系数 

表 8-1：关于净热值（NCV）和每质量单位燃料净热值的燃料排放系数 

燃料种类说明 排放系数（吨二

氧化碳/太焦耳） 
净热值（太焦

耳/吉克） 
资料来源 

原油  73.3 42.3 2006 年 IPCC 指南 
奥里乳化油  77.0 27.5 2006 年 IPCC 指南 
天然气液体  64.2 44.2 2006 年 IPCC 指南 
车用汽油  69.3 44.3 2006 年 IPCC 指南 
煤油（航空煤油除外）  71.9 43.8 2006 年 IPCC 指南 
页岩油  73.3 38.1 2006 年 IPCC 指南 
燃气／柴油  74.1 43.0 2006 年 IPCC 指南 
残渣燃料油  77.4 40.4 2006 年 IPCC 指南 
液化石油气  63.1 47.3 2006 年 IPCC 指南 
乙烷  61.6 46.4 2006 年 IPCC 指南 
石脑油  73.3 44.5 2006 年 IPCC 指南 
沥青  80.7 40.2 2006 年 IPCC 指南 
润滑油  73.3 40.2 2006 年 IPCC 指南 
石油焦  97.5 32.5 2006 年 IPCC 指南 
炼油厂原料  73.3 43.0 2006 年 IPCC 指南 
炼油厂气体  57.6 49.5 2006 年 IPCC 指南 
石蜡  73.3 40.2 2006 年 IPCC 指南 
白色酒精和特殊沸点酒精  73.3 40.2 2006 年 IPCC 指南 
其他石油产品  73.3 40.2 2006 年 IPCC 指南 
无烟煤  98.3 26.7 2006 年 IPCC 指南 
焦煤  94.6 28.2 2006 年 IPCC 指南 
其他烟煤  94.6 25.8 2006 年 IPCC 指南 
次烟煤  96.1 18.9 2006 年 IPCC 指南 
褐煤  101.0 11.9 2006 年 IPCC 指南 
油页岩及焦油砂  107.0 8.9 2006 年 IPCC 指南 
型煤  97.5 20.7 2006 年 IPCC 指南 
焦炉焦炭和褐煤焦炭  107.0 28.2 2006 年 IPCC 指南 
气焦  107.0 28.2 2006 年 IPCC 指南 
煤焦油  80.7 28.0 2006 年 IPCC 指南 
气厂煤气  44.4 38.7 2006 年 IPCC 指南 
焦炉煤气  44.4 38.7 2006 年 IPCC 指南 
高炉煤气  260 2.47 2006 年 IPCC 指南 
氧气炼钢炉煤气  182 7.06 2006 年 IPCC 指南 
天然气  56.1 48.0 2006 年 IPCC 指南 
工业废物  143 无 2006 年 IPCC 指南 
废油  73.3 40.2 2006 年 IPCC 指南 
泥炭  106.0 9.76 2006 年 IPCC 指南 
废车胎 85.0 (177) 无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水泥可持

续性倡议行动（WBCSD CSI） 

 
(177) 该值为初始排放系数，即在应用生物质部分之前（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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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种类说明 排放系数（吨二

氧化碳/太焦耳） 
净热值（太焦

耳/吉克） 
资料来源 

一氧化碳 155.2 (178) 10.1 J. Falbe 和 M. Regitz，罗姆普化学百

科词典（Römpp Chemie Lexikon），

斯图加特，1995 年 
甲烷 54.9 (179) 50.0 J. Falbe 和 M. Regitz，罗姆普化学百

科词典（Römpp Chemie Lexikon），

斯图加特，1995 年 

表 8-2：关于净热值（NCV）和每质量单位生物质净热值的燃料排放系数 

生物质物料 初始排放系数 
【吨二氧化碳/太

焦耳】 

净热值【吉

克/吨】 
资料来源 

木材／废木料（风干（180）） 112 15.6 2006 年 IPCC 指南 

亚硫酸盐碱液（黑液） 95.3 11.8 2006 年 IPCC 指南 

其他原始固体生物质 100 11.6 2006 年 IPCC 指南 

木炭 112 29.5 2006 年 IPCC 指南 

生物汽油 70.8 27.0 2006 年 IPCC 指南 

生物柴油 70.8 37.0 2006 年 IPCC 指南

（181） 
其他液体生物燃料 79.6 27.4 2006 年 IPCC 指南 

垃圾填埋气（182） 54.6 50.4 2006 年 IPCC 指南 

污泥气（10） 54.6 50.4 2006 年 IPCC 指南 

其他生物燃气（10） 54.6 50.4 2006 年 IPCC 指南 

城市垃圾（生物质部分）（183） 100 11.6 2006 年 IPCC 指南 

 

与过程排放相关的排放系数 

表 8-3：碳酸盐分解过程排放的化学计量排放系数（方法 A） 

碳酸盐 排放系数【吨二氧化碳/吨碳酸盐】 

碳 酸 钙

（CaCO3） 
0.440 

 
(178) 根据 10.12 太焦耳/吨的净热值。 

(179) 根据 50.01 太焦耳/吨的净热值。 

(180) 所列排放系数假设木材的含水量约为 15%。新鲜木材的含水量可达 50%。要计算完全干燥木材

的净热值，应使用以下公式：  

𝑁𝑁𝑁𝑁𝑉𝑉 = 𝑁𝑁𝑁𝑁𝑉𝑉𝑝𝑝𝐷𝐷𝑜𝑜 ∙ (1 − 𝑤𝑤) − ∆𝐺𝐺𝑑𝑑 ∙ 𝑤𝑤 

其中：NCVdry 为绝对干料的净热值，w 为含水量（质量分数）以及∆𝐺𝐺𝑑𝑑 = 2,4𝐺𝐺𝐺𝐺/𝐴𝐴 𝐺𝐺2𝑂𝑂 为水的蒸

发焓。使用同一公式，可从干燥净热值回溯计算给定含水量的净热值。 

(181) 净热值来源于第 (EU) 2018/2001 号指令附件 3。 

(182) 对于垃圾填埋气、污泥气和其他生物燃气：标准值指纯生物甲烷。为得出正确的标准值，需要

对气体中的甲烷含量进行调整。 

(183) IPCC 指南也提供城市垃圾的化石部分数值：排放系数 = 91.7 吨二氧化碳/太焦耳；净热值 = 10 
吉焦耳/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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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 排放系数【吨二氧化碳/吨碳酸盐】 

碳 酸 鎂

（MgCO3） 
0.522 

碳 酸 钠

（Na2CO3） 
0.415 

碳 酸 钡

（BaCO3） 
0.223 

碳 酸 锂

（Li2CO3） 
0.596 

碳 酸 钾

（K2CO3） 
0.318 

碳 酸 锶

（SrCO3） 
0.298 

碳 酸 氢 钠

（NaHCO3） 
0.524 

碳 酸 亚 铁

（FeCO3） 
0.380 

一般 排 放 系 数  = 
[M(CO2)] / {Y * [M(x)] + Z *[M(CO32-)]} 
 
X = 金 属 
M(x) = X 的 分 子 量 ， 单 位 为 【 克 / 摩 尔 】 
M(CO2) = 二氧化碳的分子量，单位为【克 /摩尔】 
M(CO32-) = 碳酸根离子（CO32-）的分子量，单位为【克

/ 摩 尔 】 
Y = X 的 化 学 计 量 数 
Z = 碳 酸 根 离 子 （ CO32- ） 的 化 学 计 量 数 
  

 

表 8-4：基于碱土氧化物的碳酸盐分解过程排放的化学计量排放系数（方法 B） 

氧化物 排放系数【吨二氧化碳/吨氧化物】 

氧 化 钙

（CaO） 
0.785 

氧 化 镁

（MgO） 
1.092 

氧 化 钡

（BaO） 
0.287 

一 般 ： 
XYOZ 

排 放 系 数  = 
[M(CO2)] / {Y * [M(x)] + Z * [M(O)]} 
 
X = 碱 土 或 碱 金 属 
M(x) = X 的 分 子 量 ， 单 位 为 【 克 / 摩 尔 】 
M(CO2) = 二氧化碳的分子量，单位为【克/摩尔】 
M(O) = O 的 分 子 量 ， 单 位 为 【 克 / 摩 尔 】 
Y = X 的 化 学 计 量 数 
= 1 （ 如 为 碱 土 金 属 ） 
= 2 （ 如 为 碱 金 属 ） 
Z = O 的化学计量数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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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其他过程物料（钢铁生产和黑色金属加工）的过程排放的排放系数（184) 

投入或产出物料 碳含量 
（吨碳/吨）  

排放系数 
（吨二氧化碳/吨） 

直接还原铁（DRI） 0.0191 0.07 

电弧炉碳电极 0.8188 3.00 

电弧炉装料碳 0.8297 3.04 

热压铁块 0.0191 0.07 

氧气炼钢炉煤气 0.3493 1.28 

石油焦 0.8706 3.19 

生铁 0.0409 0.15 

铁／废铁 0.0409 0.15 

钢／废钢 0.0109 0.04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能 

表 8-6：全球变暖潜能值 

气体 全球变暖潜能 

一氧化二

氮

（N2O） 

265 吨二氧化碳当量/吨 N2O 

四氟化碳

（CF4） 
6 630 吨二氧化碳当量/吨 CF4 

六氟乙烷

（C2F6） 
11 100 吨二氧化碳当量/吨 C2F6 

 

 

 

  

 
(184)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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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电力和热量分开生产的统一效率参考值 

在下表中，分开生产电力和热量的统一效率参考值根据净热值和 ISO标准大气条件

（环境温度为 15°C，气压为 1.013 巴，相对湿度为 60%）确定。 

表 8-7：发电的参考效率系数 

类别 燃料种类 建设年份 

2012
前 

2012-
2015 

2016
起 

固

体 
S1 硬煤包括无烟煤、烟煤、次烟煤、焦炭、半焦炭、石油焦 44.2 44.2 44.2 

S2 褐煤、褐煤煤球、页岩油 41.8 41.8 41.8 

S3 泥炭、泥炭煤球 39.0 39.0 39.0 

S4 干燥生物质，包括木材和其他固体生物质，包括木质颗粒和压块、

干燥木屑、清洁和干燥的废木材、坚果壳和橄榄和其他果核 
33.0 33.0 37.0 

S5 其他固体生物质，包括所有未包含在 S4 类别中的木材以及黑色和棕

色废液 
25.0 25.0 30.0 

S6 城市垃圾和工业废物（不可再生）以及可再生／可生物降解废物 25.0 25.0 25.0 

液

体 
L7 重质燃料油、燃气／柴油、其他石油产品 44.2 44.2 44.2 

L8 生物液体，包括生物甲醇、生物乙醇、生物丁醇、生物柴油和其他

生物液体 
44.2 44.2 44.2 

L9 废液，包括可生物降解和不可再生的废物（包括牛脂、脂肪和废谷

物） 
25.0 25.0 29.0 

气

体 
G10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和生物甲烷 52.5 52.5 53.0 

G11 炼油厂气体：氢气和合成气 44.2 44.2 44.2 

G12 厌氧消化、垃圾填埋和污水处理产生的生物燃气 42.0 42.0 42.0 

G13 焦炉煤气、高炉煤气、矿用气体和其他回收气体（不含炼油厂气

体） 
35.0 35.0 35.0 

其

他 
O14 余热（包括高温过程废气、放热化学反应产物）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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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8：产热的参考效率系数 

类别 燃料种类 建设年份 

2016 前 2016 起 

热水 蒸汽

（185） 
直接使用

废气

（186） 

热水 蒸汽

（185） 
直接使用

废气

（186） 

固体 S1 硬煤包括无烟

煤、烟煤、次

烟煤、焦炭、

半焦炭、石油

焦 

88 83 80 88 83 80 

S2 褐煤、褐煤煤

球、页岩油 
86 81 78 86 81 78 

S3 泥炭、泥炭煤

球 
86 81 78 86 81 78 

S4 干燥生物质，

包括木材和其

他固体生物

质，包括木质

颗粒和压块、

干燥木屑、清

洁和干燥的废

木材、坚果壳

和橄榄和其他

果核 

86 81 78 86 81 78 

S5 其他固体生物

质，包括所有

未包含在 S4 类

别中的木材以

及黑色和棕色

废液 

80 75 72 80 75 72 

S6 城市垃圾和工

业废物（不可

再生）以及可

再生／可生物

降解废物 

80 75 72 80 75 72 

液体 L7 重质燃料油、

燃气／柴油、

其他石油产品 

89 84 81 85 80 77 

L8 生物液体，包

括生物甲醇、

生物乙醇、生

物丁醇、生物

柴油和其他生

物液体 

89 84 81 85 80 77 

L9 废液，包括可

生物降解和不

80 75 72 75 70 67 

 
(185) 如果蒸汽厂在计算热电联产热效率时未计入冷凝水回流，则上表所示的蒸汽效率应提高 5 个百

分点。 

(186) 如果温度为 250°C 或以上，则应取直接使用废气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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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燃料种类 建设年份 

2016 前 2016 起 

热水 蒸汽

（185） 
直接使用

废气

（186） 

热水 蒸汽

（185） 
直接使用

废气

（186） 

可再生的废物

（包括牛脂、

脂肪和废谷

物） 

气体 G10 天然气、液化

石油气、液化

天然气和生物

甲烷 

90 85 82 92 87 84 

G11 炼油厂气体：

氢气和合成气 
89 84 81 90 85 82 

G12 厌氧消化、垃

圾填埋和污水

处理产生的生

物燃气 

70 65 62 80 75 72 

G13 焦炉煤气、高

炉煤气、矿用

气体和其他回

收气体（不含

炼油厂气体） 

80 75 72 80 75 72 

其他 O14 余热（包括高

温过程废气、

放热化学反应

产物） 

— — — 92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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